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上訴人    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廣偉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上開二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陸泰陽    原住臺中市○里區○里里○○路0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馮國賓 

            辜瑞濱 

0000000000000000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複  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蔡昆忠 

            李金山 

上開二人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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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林春榮律師 

被  上訴人  呂元瑞 

0000000000000000

            賴榮光 

0000000000000000

            蘇怡仁 

被上訴人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元勝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李久恆 

上開六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冠中律師           

被上訴人    朱利文（原名朱𤧞智）

0000000000000000

            吳玟音 

0000000000000000

            楊鈞雯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繆昕翰律師

            張瓊云律師 

被  上訴人  李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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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裕 

            林大揚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潤泰 

訴訟代理人  徐曉萍律師 

被上訴人    黃徐玉花

            林武俊 

            陳永聰 

訴訟代理人  呂思頡律師

            張方俞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憲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曾國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永吉 

0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魏婉菁律師

被  上訴人  紀敏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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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陳靜宜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金玉瑩律師

            廖有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1月2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金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0年8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

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

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

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

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

法）第28條第1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

為依上開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

被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

0條之1第1項等規定，致附表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

（下稱授權人）因信賴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松

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6年4月18日更名為元勝國際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勝公司）不實財報而買賣或繼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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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受有損害，上訴人經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均包括受

領款項之權等情，業據提出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

憑（見原審卷四第53-131頁）。是依前揭規定，上訴人以自

己名義提起本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並有代系爭授權人受

領給付之權限。

二、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函可據（見本院卷五第203頁），並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1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基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蘇怡仁，嗣變更為李久恆，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

記表可據（見本院卷四第571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見本院卷四第5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黃徐玉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陸泰陽為元勝公司、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力

公司）之董事長，蔡昆忠係元勝公司之總經理，李金山係元

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利文係鼎力公司之財務副

理，吳玟音係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室祕書，楊鈞雯係鼎力公司

之出納。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均受陸泰陽之指示，綜理

鼎力公司之財務。

(二)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6人

（合稱陸泰陽等6人）明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為

同一人，彼此間之交易往來屬於關係人交易；亦明知元勝公

司對於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此類交易並無實際負責接

單、生產之營運單位，依照財政部訂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若將鼎力公司實際接單之沙

灘車業務交由元勝公司掛名銷售，將使原應歸屬鼎力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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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得不合營業常規地轉移至元勝公司，此類安排明顯異

於雙方非關係人所為之交易條件；亦均明知若鼎力公司之沙

灘車引擎業務實際接單之交易條件為出貨後30天付款、交易

全程由鼎力公司安排處理，按照交易常規元勝公司並無合理

依據在鼎力公司出貨時預付九成貨款予鼎力公司，進而間接

承擔鼎力公司原本應該承受貨款無法回收之倒帳風險；復亦

明知若依據鼎力公司轉單之毛利率5%計算，除了前開必需承

擔的倒帳風險外，元勝公司更需另外承受匯率波動之匯率風

險，此項交易明顯將所有交易風險轉由元勝公司承擔，而不

符合營業常規。而依照101年當時之業務狀況，元勝公司各

項業務之毛利率均為負值，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3人為

求規避渠等個人之不當經營責任、展現渠等經營元勝公司之

實績，進而獲得股東之支持續任原職，竟自101年6月間起違

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為前述對元勝公司不利益且不合

營業常規之交易，為因應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

易，陸泰陽等6人由陸泰陽透過朱利文等鼎力公司員工，偽

造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Fas

t Toys公司、Elamys Center OY公司（下稱Delta Mics公司

等境外公司）之訂單，並將該等訂單交由不知情之元勝員工

製作訂貨單、出貨單等業務文件，逐層交由陸泰陽、蔡昆忠

或李金山決行，以此方式偽造會計憑證。另一方面，陸泰陽

也透過朱利文、楊鈞雯，指示鼎力公司負責船務之員工向青

航股份有限公司商訂船期，將虛偽交易循環船期航班訂妥。

隨後，鼎力公司便將貨物出口至香港，以此動作一次完成鼎

力公司出售貨物予元勝公司，以及元勝公司出口貨物予海外

公司客戶之交易。再透過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合作之第

三人，將該等貨物以事先設立之海外紙上公司「New Rich T

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下稱NewRich公司）原封不

動托運進口至鼎力公司，藉以完成虛偽交易物流循環。金流

部分，除元勝公司支付鼎力公司之部分係由元勝公司不知情

之員工負責外，其餘鼎力公司轉匯至New Rich公司，New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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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公司轉匯至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以及Delta Mics

公司等境外公司匯款至元勝公司之部分，均由朱利文、吳玟

音、楊鈞雯在鼎力公司利用網路銀行轉匯相關款項，網路銀

行交易收據則統一由朱利文保管收執。總計在101年間，陸

泰陽等6人透過上述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

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下同）271,600,

864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255,596,355元，虛增元勝

公司營業毛利達16,004,509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之

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為8,207,0

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為約負780萬元之營業毛

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

益。102年間，陸泰陽等6人亦透過上述假交易循環，虛增元

勝公司營業收入達132,687,32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

達12,531,53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7,376,790元，

成功將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2

年度之營業毛利為2,58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約

為負4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

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但由於長期之循環交易虛耗元勝

公司、鼎力公司之處理文件成本、運費、人力、資金成本，

最後終於週轉不靈，鼎力公司在收受元勝公司之預付貨款後

無力轉匯至海外公司，致使元勝公司預付鼎力公司之貨款無

法再從海外公司收回，共使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

帳款無法收回之重大損害。另元勝公司103年第2季（重編

前）財務報告，該公司已就對前揭沙灘車引擎銷售之應收帳

款估計可能產生減損而提列備抵呆帳78,067,000元。

(三)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

半年財務報告，僅因查核便利之考量，擅自認為等到年報查

核時再行內部控制查核程序即可，竟未遵循依據行為時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20條三、㈠之

規定查簽規則之規範，不僅未將當期新增之元勝公司與Delt

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該等公司之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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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新增前十名銷貨客戶）列為內部控制查核樣本，完整從

徵信、授信階段開始查核，亦未向元勝公司取得出口報單作

為查核證據，以致於未能發現上開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

司不合理快速增加授信額度之狀況，因而於101年8月28日在

元勝公司101年度半年報之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未能

敘明該等重大虛偽不實之財務報告內容。

(四)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

年財務報告，在查核之過程中，取得元勝公司之出口報單作

為查核證據，已經發現元勝公司貨物出口之目的地與訂單之

交貨地點不符，但元勝公司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又曾經收

到來自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此均與元勝公司之應收帳款

記載明顯不符，無法適切允當支撐元勝公司關於該等營業收

入之認列，紀敏滄、陳靜宜竟未遵循查簽規則與審計準則公

報之規範，在查核證據不足夠也不適切的狀況下，未善盡查

核責任，率爾無視前開高度舞弊風險之情事、將前開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撕毀丟棄、未設計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

序、採信元勝公司片面且無事證支撐之說明，而未針對元勝

公司102年間虛偽不實之沙灘車引擎交易，在財務報告查核

簽證中說明舞弊之疑慮，或採取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之

查核報告，致前開元勝公司102年度年報之財務報告中，關

於102年度沙灘車引擎虛偽交易之重大虛偽不實情事未予敘

明。且查紀敏滄、陳靜宜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

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懲戒委員會懲戒，其等後續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均遭駁回。

(五)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

該公司高階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

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事之消息，故元勝公司

財報不實之訊息，係於103年6月17日遭揭露。而元勝公司10

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上開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

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13個交易營

業日即103年7月8日，該日股價係6元，下跌1元（7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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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跌幅高達14.2%；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46個交易營業

日即103年9月9日，該日股價係4.58元，下跌2.42元（7元-

4.58元），跌幅高達34.5%；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87個交易

營業日即103年12月18日，該日股價係3.61元，下跌3.39元

（7元-3.61元），跌幅更高達48.4%。再者，從元勝公司103

年6月至12月之每月平均價觀之：6月之平均價6.47元，7月

之平均價6.45元，8月之平均價6.39元，9月之平均價4.93

元，10月之平均價4.61元，11月之平均價4.95元，12月之平

均價4.03元，亦可知該公司103年6至12月之每個月均價，於

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不斷在下跌，此足以證明損失因

果關係。

(六)陸泰陽等6人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

而與鼎力公司間為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並就

前揭虛偽循環交易，製作不實進銷貨憑證、會計憑證，將虛

增之不實營業實績登載於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

財務報告至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下稱系爭

財報）。另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及蘇怡仁等

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

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

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

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廣偉投資有限公司（下

稱廣偉公司），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

又本件簽證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

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

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以及其所

屬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簽證系爭財報不實；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上開29名被上訴人

之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

公告，致授權人即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

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法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本件授權人分為兩類：①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

（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②自修正證交

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

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

（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上開二類投資人均

係受系爭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誤導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

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造成授權人損害之原因，故以系爭財

報之責任區間，計算各授權人之損失。爰依證交法第20條第

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求為

先、備位請求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

請求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

二所示之求償金額，共28,62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

訴人受領之；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

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

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請求：①陸泰

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

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

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

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

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

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

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

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

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

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

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

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

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

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

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

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

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

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

○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

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

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

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

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

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

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

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

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

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

○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

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

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

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

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

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⑩請准依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擔保宣告假執行；如

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㈠鼎力公司、廣偉公司、陸泰揚、馮國賓、辜瑞濱則以：⑴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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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及廣偉公司係元勝公司法人股東，鼎力公司雖指派林

武俊、呂元瑞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指派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

監察人；廣偉公司雖指派呂元瑞、賴榮光擔任元勝公司董

事，惟該二公司是否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

帶賠償責任，仍應待上訴人就所主張各項請求權之構成要件

詳加舉證。⑵上訴人之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

此為純綷經濟損失，非權利受有損害。另上訴人並未舉證證

明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實屬無據。又

系爭財報並非虛偽不實，自無違反證交法，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損害，始終未證明損害之發生與被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顯無理由。

⑶馮國賓係鼎力公司生產部協理，辜瑞濱係鼎力公司壓鑄部

門經理，其二人並未負責任何財務工作，馮國賓擔任元勝公

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6月25日至102年12月19日止（102年12

月19日即辭職）；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7

月1日至102年8月5日，其二人擔任監察人期間，未曾核閱元

勝公司任何財報，更未在元勝公司財報上簽名，該刑事案件

並未起訴其二人，上訴人認其二人均應就元勝公司不實財務

報告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

誤。⑷關於陸泰陽部分，刑事部分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

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108年度易緝字第20號為無罪判

決，該判決業已認定元勝公司沙灘車買賣為真實交易，自無

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務報告申報不實罪、第1

71條第1項第2款之罪名。況且上訴人未先證明損害之發生與

陸泰陽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舉證顯有不足等語置

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

  ㈡蔡昆忠、李金山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接受客戶訂單後，即向

鼎力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並指示鼎力公司直接出口予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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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買受人，元勝公司並付款予鼎力公司及向國外客戶收取價

金，且將交易數額忠實呈現在財務報告上，財報並無任何不

實情事。⑵蔡昆忠、李金山不知陸泰陽設立與歐洲公司相同

名稱之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紙上公司，且陸泰陽透過朱

𤧞智或訴外人杜○庭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上記載Delta Mics

公司等公司之住址均在歐洲，無從查知。元勝公司收到朱𤧞

智或杜○庭轉交之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下單，並指示鼎力

公司依元勝公司所收到之訂單辦理出口事宜，蔡昆忠、李金

山未看過出口報單，亦無從知悉出口目的地為香港。又貨物

抵達香港後雖由New Rich公司再將之送至鼎力公司，惟非送

回元勝公司，且蔡昆忠、李金山非鼎力公司人員，未參與其

事，至案發以前，鼎力公司人員均未將此事由予以告知，故

就元勝公司而言，並無循環交易之問題，財報上所記載之交

易均為真正，蔡昆忠、李金山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行為。元

勝公司向鼎力公司下單以交貨與Delta Mics公司等，當鼎力

公司依指示而完成出口事宜時，元勝公司僅支付90%價金與

鼎力公司，此已較民法第370條所指「同時為之」及元勝公

司董事會決議「訂貨時支付50%；出貨時支付50%」之付款條

件為優，故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有不利於元勝公司及不合營

業常規之行為。況涉有循環交易者為鼎力公司，並非元勝公

司，元勝公司確實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而出口，因該

二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元勝公司在各期財報遂將鼎力

公司列為關係人，並將二公司間之交易予以揭露，並無任何

虛偽情事。至於元勝公司之買受人，依其訂單所載公司名

稱、住址及負責人姓名，均係與鼎力公司無關之外國公司，

負責人更與元勝公司無任何關係，元勝公司依法無需在財報

上揭露，公司更在當期財報上將交易狀況（包括交易額及呆

帳數額）作完整之記載，該財報均非虛偽，不得僅因鼎力公

司將引擎售予元勝公司出口以後，又由鼎力公司在香港以另

一公司名義買回該引擎，即認元勝公司之財報不實。且否認

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更否認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任何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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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⑶李金山非元勝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系爭財報既經

會計師查核，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且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事

證，不但可以證明李金山不知向元勝公司下訂單之公司係陸

泰陽所設立之境外公司，且各該引擎再進口到臺灣時，均送

至鼎力公司，而非元勝公司，李金山更未在鼎力公司任職及

經手相關進口事宜，則李金山在董事會通過之財報上用印，

不但已盡相當注意，且依該財報無從發現內容虛偽，依證交

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李金山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

假執行。

  ㈢元勝公司、啟基公司、蘇怡仁、李久恆、賴榮光、呂元瑞則

以：⑴元勝公司於檢察官就陸泰陽等人刑事案件起訴前，即

先於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情

事。元勝公司於102年10月29日遭調查局人員到公司搜索並

扣押101、102年度帳冊及相關憑證，嗣調查局更陸續對相關

業務人員進行約談，斯時元勝公司業務人員由調查局人員處

聽聞「陸泰陽之鼎力公司可能有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

口沙灘車重新進口至國內」情事，始驚覺陸泰陽及鼎力公司

間可能係假借前開沙灘車買賣詐騙元勝公司貨款，元勝公司

於102年11月12日即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此一訊息。本件

沙灘車交易之損益金額，並未達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

定財務報表須重編之標準；且在偵查結果未明前，元勝公司

並無法確定鼎力公司是否有將沙灘車引擎再進口，而當時會

計師亦未要求元勝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故元勝公司於103年3

月26日公告之102年第四季財務報告(即102年度財務報告)附

註第24頁揭露所知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之情事，以避免貿

然剔除該交易所可能造成公司及投資人損失。103年6月11日

檢察官起訴陸泰陽等人，元勝公司實係受鼎力公司所詐騙，

且該案仍由法院審理中判決尚未確定，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

02年度之財務報告亦無達到應重編之標準，元勝公司實無依

據及理由重編財務報告。會計師基於檢察官已起訴陸泰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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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乃於103年8月12日以「該案由法院審理中，本會計師無

法辨認該交易之真偽」為由，出具103年第二季財務報表為

「保留意見」，惟主管機關金管會僅接受無保留意見的查核

報告，對於上開保留意見的財務報告有意見，遂發函要求元

勝公司洽請會計師重新查核重編，故元勝公司依金管會的要

求而重編相關各季之財務報告，且於財務報告附註已就當時

所知情形予以揭露，財報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自難認

元勝公司應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⑵當時元勝公司所營事

業，除紡織、織布、模具批發及零售、機械設備製造及批發

等業務外，尚包括機車批發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其

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批發業等項目，足見銷售沙灘車引擎

業務，確為元勝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又當初元勝公司係因紡

織本業業績不佳，而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等事業，但因

皆發展不順，乃聽從陸泰陽之說，跨足可為元勝公司帶來約

為3%至5%利潤之沙灘車相關業務，且經當時董事會無異議通

過。詎陸泰陽案發時雖擔任公司之董事長，然其實純係其個

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藉沙灘車引擎買賣交易詐取貨款，

並掏空元勝公司之資產而就任，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

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足認元勝公司確實單純僅為被害

人。⑶元勝公司當初確實因境外公司之下單訂貨，因而向鼎

力公司訂購貨物，銀行匯款申請書及出口報單等會計憑證上

之進貨付款、出口報關等資料均已完整提出，確有給付貨款

並出口貨物交付買方，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

付貨款，元勝公司有上開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

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顯與一般假交易僅係購入相關發

票而無實際交易存在之情形大相逕庭。是以，本件交易對元

勝公司而言，確有移轉交易商品及風險，且因此受有損失，

並非單純為虛增營業金額及利潤之假交易，元勝公司實無可

能知悉有何不實之情形存在，並製作不實之財報。至於鼎力

公司又將沙灘車引擎原封不動運回，此乃鼎力公司之行為，

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係受詐騙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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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購買之真意，而認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⑷

縱認元勝公司財報有不實，然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

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蓋元勝公司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會

參考項目，包含內部稽核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長及

總經理的內部控制聲明書、會計師出具的查核意見、計師出

具的內控管理建議書等，而會計師依委任書約定，倘發現元

勝公司會計處理、內部控制制度及有關稅務事項有待改進

處，亦負有立即提供改進建議之義務。元勝公司前總經理即

蔡昆忠針對沙灘車交易於起訴前有書面回覆會計師問題，然

正風及建智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於查核工作結後，並未依

約提供元勝公司任何改進建議，直迄元勝公司為辦理減資發

函渠等提供最近三年度內控管理建議書，渠等始於103年11

月5日及103年11月14日提供各查核年度之內控管理建議書，

是縱認系爭財報有不實，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

20條第1項之故意，是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為請求，

亦屬無據。⑸啟基公司係於元勝公司103年2月14日召開之臨

時股東會始以法人股東身分被選任董事，並於同日之董事會

被選為董事長，再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指派蘇怡仁

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權。在103年2月14日之前，啟基

公司、蘇怡仁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故在此之前元勝

公司101年度上半年度、第3季、101年度及102年度第1季至

第3季所有各期財務報告，顯均與渠等無涉。又蘇怡仁雖接

受董事長啟基公司委任，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但

其並不負責102年度財務報表或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

務報告之編制，蘇怡仁代表董事長啟基公司於102年度財務

報表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表蓋章，係因信賴元

勝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及外部會計師查核結果。況103年上

半年度(第2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元勝公司業

已於103年8月14日公告說明其會計師對103年上半年度(第2

季)之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載明會計師對檢察官認定之

部分進銷貨交易虛偽不實所做之保留意見（包括對10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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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3年上半年財務報告）。由此可見，啟基公司、蘇怡仁

對於元勝公司之財報並無任何隱匿之情事，元勝公司101年

度及102年度所有各期財務報告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

之財務報告，無論其內容是否有任何不實，均與啟基公司、

蘇怡仁無涉。⑹依刑事起訴書所載，已認定元勝公司新任董

事長啟基公司對於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涉有不實

銷貨收入、銷貨成本及營業毛利，並不知情。則蘇怡仁原為

專業經理人，從未在元勝公司任職，係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

其行使職務，蘇怡仁自亦更無隱匿財務報告之故意或過失可

言。⑺李久恆擔任董事長期間即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

6日之間，並無編制及簽章任何財務報告。上訴人所提元勝

公司系爭財報，各財務報告之編製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

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

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103

年8月13日等時日，並非李久恆任董事長時期所編製外，該

等財務報告中亦均無李久恆之簽章。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

間，無參與編制或有何簽章，本無過失可言。⑻呂元瑞、李

久恆及賴榮光均非刑事犯罪起訴事實所認定之行為人，顯見

其對上開循環交易之細節並不暸解，且101上半年度至103第

1季之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均未曾出具保留意見，由財務報

告形式觀之，元勝公司於101年上半年度與沙灘車有關之交

易其款項均全數收回，交易所產生之銷貨利益270餘萬亦已

全流入公司；且有關和沙灘車交易流程中銷貨收入、應收帳

款、進貨（銷貨）成本與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經會計師等

專業人士查核，並未有異。況且，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

亦不知鼎力公司會再買回沙灘車貨物，客觀上難以得知可能

有虛偽循環交易之問題，俟知悉陸泰陽涉有不法時，即提出

刑事告訴等，是伊等就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至103年第2

季財務報告確已盡相當注意，自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不法行

徑，應可免負賠償責任。⑼上訴人原審所引用之「詐欺市場

理論」，於我國法制並無此規定，該理論在美國法上現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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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上訴人逕行主張，自屬無據。上訴人是否確係信賴系

爭財務報告而買進元勝公司之股票，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

損害，即具有「交易的因果關係」、及「損失的因果關

係」，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⑽依元勝公司103年1月至

103年12月之個股交易情形，即尚未揭露沙灘車虛偽交易

時，元勝公司之股價本就非高，而與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於

103年6月17日被媒體報導系爭財務報告不實後股價逐漸走低

至103年9月之收市平均價即4.93元之情（反有上升）顯然不

相符。再者，影響投資人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並非僅係財報

而已，元勝公司自102年6月起，除102年9月份的營業額較10

1年同期增加6%外，迄至103年9月，各月份營業額與前一年

度同期比較，衰退比率為4%-83%，呈現皆為衰退狀態。且自

102年8月起即有董監事異動頻繁、連續退票金額達1.3億元

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幅衰退等狀況。此均屬影響投資人買賣

之重大因素。本件授權人購入元勝公司之股票時與系爭財務

報告間無交易之因果關係，至堪認定。⑾縱認被上訴人應負

賠償責任，上訴人授權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所受損害，顯

然未將交易市場除財報不實以外風險納入考量，顯有不當，

且渠等怠於保護自己權利，自屬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

規定，上訴人不得要求被上訴人等就股票買進價格全部負賠

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則以：⑴朱利文為鼎力公司之財務

副理，並非業務部門主管，無查核訂單之能力或權責，訂單

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所交付，朱利文僅係被動收領訂單並

再轉交其他部門，故並無共同侵權之行為。朱利文所轉交予

元勝公司之訂單，全都是真實存在之客戶訂單，皆係由陸泰

陽或其他員工交付被上訴人朱利文，朱利文並無直接接觸客

戶之機會，自無可能知悉客戶之來源，並無故意或過失侵權

之行為。何況朱利文係負責管理財務，並無管理貨物進出口

之權限，更非處理貨物報關及出口後在國外處理之人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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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知悉起訴書或上訴人所謂貨物出口後，又原封不動地進

口到鼎力公司等情形，朱利文自無共同侵權之行為。⑵吳玟

音受僱於鼎力公司，職稱為董事長室副理，主要工作內容為

員工薪資發放、陸泰陽個人支出費用計算、臨時交辦事宜、

受陸泰陽之指揮至銀行匯款等。吳玟音多處理陸泰陽之私人

事務，又因公司為防弊，規定填寫匯、取款單與實際跑銀行

之人，不得為同一人，故吳玟音方協助財務出納即楊鈞雯跑

銀行，惟吳玟音僅按楊鈞雯所製作之匯款單、取款單，機械

性地為匯款、取款動作，確保該筆匯款並未轉入私人帳戶，

並不知該應筆帳款之訂單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虛偽交易

等情，吳玟音亦不可能與陸泰陽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

形。至鼎力公司於兆豐銀行網路匯款權限中，由吳玟音擔任

「放行」者，係因原職掌「放行者」之員工廖○貞，於100

年3月離職，故須另選一人接掌「放行者」之職務，陸泰陽

便指定由吳玟音暫代，然吳玟音從未實際操作網路匯款，國

外網路匯款業務非吳玟音處理，實無從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⑶楊鈞雯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出納一職，負責整理鼎力公

司當日所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並經董事長被上訴人陸泰

陽、財務副理朱利文之審查、核可後，進行後續填寫取款

條、匯款單，是楊鈞雯所為之任何行為皆是受上級指示為

之。楊鈞雯僅為小小財務出納，實不知上級是否為不合常規

交易、虛假交易等情。楊鈞雯係財務部門之出納，工作內容

從未涉及業務部門之訂單業務，是該筆訂單是否虛假，或者

不合常規交易，楊鈞雯皆不知情，亦不可能知情，遑論與陸

泰陽進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㈤李麗生、李麗裕以及林大揚則以：⑴元勝公司確有收受購買

沙灘車之訂單，縱使該訂單非名義人所製作，惟對元勝公司

而言，訂單確係真實存在。元勝公司收到訂單後，轉向鼎力

公司訂購沙灘車，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沙灘車交付買方，

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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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

險。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原封不動運回，此係鼎力公司

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反而係受詐騙遭違約之

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進而認定元勝公司係

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元勝公司確係真實進行沙灘車交易，

不能因其受詐騙而有損失，致公司股價下跌，即謂交易為虛

偽不實，故系爭財報其主要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上

訴人依證交法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即屬無據。⑵上訴人其授

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非

權利受有侵害。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非有據。且上訴人並未

舉證證明除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況依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其

101年、102年之營業毛利均僅數百萬元，實難認投資人係因

系爭財報而買進該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上訴人復未舉證證

明之，應認舉證尚有不足。⑶上訴人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

股票者，為何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計其股價，

且未說明何以就買進股價與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

之價差計算其損害額，第一類授權人請求之股價下跌損失，

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

實其說。另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

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

持有股票致受損失，從而，自不能遽以推定買入股票與系爭

財報間存有交易之因果關係，其請求損害賠償，自無理由。

⑷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

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難查知，且元勝公

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簽證，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生有未盡

董事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並無可歸責的原因。又元勝公司

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

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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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董事之李麗生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

務。⑸監察人不屬民法第28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而公司法

第23條之規範對象為公司負責人，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是

以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李麗裕、林大揚求

償，即與法未合。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

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

李麗裕、林大揚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

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被上訴人對

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

難認李麗裕、林大揚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況

且，李麗裕、林大揚係於103年間起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

期間並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

賠償。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

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

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証，李麗裕、林大揚不具財會之專業

能力，自尚難察覺其異常，有正當理由相信財報內容為真

實，難謂其等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⑹元勝

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

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

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李麗裕、林大揚已善盡

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李麗裕、林大揚未予發動查察，

遽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則參諸證交法第25條之1第2項規

定之法理暨上述答辯說明，自不應令其等就系爭財務報告不

實之事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

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㈥王潤泰則以：⑴上訴人主張依「先進先出法」計算其損害

額，何以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卻以103年9月之平

均收般價格4.93元計其股價，第一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

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

舉證以實其說。而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

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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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⑵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

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

金，實為王潤泰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

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王潤泰對於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

認王潤泰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縱認王潤泰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亦應舉證證明其損害額，及其係於

何時誤信、或是參考何項不實財報而做出錯誤投資，並就損

害與責任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⑶王潤泰係於

94年間起任職陸力公司，於該公司從事技術、研發事務，嗣

擔任該公司生產管理業務，基於任職陸力公司關係，受該指

派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99年7月起102年6月30日止，

王潤泰雖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該期間未領薪資，僅係人

頭，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且非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

亦未認定編製、公告不實之財報，王潤泰與本件無涉，不負

損害賠償之責。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

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

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證，王潤泰不具財會專業能

力，尚難察覺異常。況王潤泰於不實財報爆發前，於96年間

以每股33元向元勝公司購買250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

有，且王潤泰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遠遠高於不實財報爆

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足見王潤泰信賴該財務

報告屬實，自屬合乎常情，而斯時復無其他跡象顯示被上訴

人元勝公司經營狀況有何異常，自難要求不具財會專業能力

之王潤泰，就該財務報告行使查核權，得立即查悉其中舞弊

之情，難謂被上訴人王潤泰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

過失。⑷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

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

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王潤泰

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王潤泰非屬率先發動查察

之監察人，遽得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等語置辯。並答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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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㈦黃徐玉花則以：因鼎力集團倒閉，元勝公司遭波及，黃徐玉

花與夫黃○安均持有不少元勝公司股票，認為新人新政，新

團隊可為公司帶來願景，才在李久恆邀請下，於103年2月26

日出任董事。黃徐玉花未擔任過上市公司董事，不知董事職

權如何行使，完全信賴公司專業經理人提出之業務與財務報

告，尤其董事會審議之各項報表，均經會計師審核簽證，開

會時會計師、律師也都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元勝公司一票專

業經理人與律師、會計師既均未提出警示意見，黃徐玉花自

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殊無侵權行為可言。投資人若

有損害，亦與黃徐玉花擔任董事期間之職權行使無因果關

係，蓋黃徐玉花任董事期間，並無公司資產負債之大量變

動，而致投資人遭受損害之情事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㈧林武俊則以：元勝公司由陸泰陽及總經理蔡昆忠負責實際經

營，林武俊並未參與經營。系爭財報係由元勝公司會計主管

編製，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系爭財報為虛偽不實之編造，且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此期間，元勝公司營業亦屬正常，林武俊

自有正當理由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陸泰陽遭檢調調查後，林武俊始略知悉鼎力公司可能私

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之沙灘車重新進口國內之情形。

苟有此情形，陸泰陽及鼎力公司可能假藉沙灘車之買賣詐騙

元勝公司之貨款。元勝公司及包括林武俊在內之董事反成受

害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已於附註揭露該沙灘車之

交情情形，可作為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投資人

若於此後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亦不得向被上訴人林武俊求

償。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授權人何時買入元勝公司股份若

干、買入時之股價若干、何時賣出及賣出股份與賣出時之股

價若干等節，其買賣之股份苟如其所稱有損害，則其損害與

系爭財報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可知，其遽而請求賠償，

顯非適法。再者，其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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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未以類股之指數之比較，將市場損失部份扣除（即淨損

差額法），自無足取。蓋以影響股票價格變動之因素並非單

一，投資人並無證據證明其買入股票價格、賣出股票價格或

持有股票，係因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單一因素造成其股票價值

減損。同時元勝公司自102年8月起董監事異動頻繁、退票及

102年6月起營收大輻衰退等狀況，均有依法於股市公開資訊

觀測站及時公告。上開事項及國際社會、產業及政經情勢…

等情，均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的重大考慮因

素。上訴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考慮

上開各因素及市場損失部份，自無足取。縱認林武俊亦需負

損害賠償責任，亦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僅負極

少比例之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

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㈨陳永聰則以：⑴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陳永聰之侵權行為存在，

並證明投資人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具有因果關係，請求自

屬無據。又於101年8月31日元勝公司101年度第二季財務報

告公告前買入該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於103年6月18日以後

均未賣出該公司股票，並非因信賴系爭財報始於該財報期間

繼續持有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股票，不得據以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另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授權人何時購入元勝公司股票、

購入時股價若干、何時賣出暨賣出之股價及股數、損害與不

實財務報告間有何因果關係等節。⑵陳永聰係於93年起任職

於鼎力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受指派為元勝公司監察人，

期間自99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陳永聰於擔任元勝公

司監察人期間，因係受指派而僅為人頭，因此並未領取任何

薪資，亦從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際上元勝公司係由

陸泰陽、蔡昆忠等人負責經營，陳永聰並未參與任何經營業

務。元勝公司之系爭財報完全係由該公司之會計主管編製，

並經具有財會專業能力之會計師所認可，於陸泰陽等人遭刑

事起訴前，並無任何跡證顯示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再者，陸泰陽等人遭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元勝公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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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仍屬正常，陳永聰難謂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

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復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董

事長為同一人，性質上係屬關係人交易，陳永聰已依公司法

第218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元勝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自

應認陳永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再者，陳永聰於95年

間以每股35元向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購買122張私募股票，迄

今仍繼續持有，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高於系爭財報爆發

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是以，陳永聰係合理確信

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⑶影響股票交易盈

虧之因素眾多，上訴人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計算授權人

因股價下跌損失之計算基礎，則不啻由被上訴人等人全數負

擔證券詐欺以外市場因素所生之損失，對被上訴人等人顯屬

不公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

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㈩鄭憲修、曾國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系爭沙灘

車引擎交易係依一般程序進行，屬真實交易，財務報告列入

相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並無任何不實，

元勝公司未因沙灘車引擎交易而受有損害，元勝公司之股東

自亦無受損之虞。又即便受有損害，觀諸101年6月至102年5

月15日期間股價漲幅僅4.1%，未有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

之情，益徵財報列入沙灘車引擎交易縱有不實，消息公開後

股價下跌之成因恐非沙灘車引擎交易此一單一因素所造成。

　　⑵鄭憲修、曾國富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

　　告，係針對財報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為專業判斷，視情況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查核程序，進行證實性查核程序及截止測

試，已盡相當注意，且其等依間接證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即「401表」)為查核，並確認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

款項均全數收回，已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且鄭憲修、曾國富針對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

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乙事，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懲

戒處分，益徵鄭憲修、曾國富執行業務並無會計師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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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遑論依

會計師法第42條負擔損害賠償責任。⑶系爭4筆沙灘車引擎

交易認列之稅前淨利為274萬5246元，未達證交法施行細則

第6條第1項規定之重編標準，從而，縱使元勝公司101年度

上半年財務報告之內容有不實之處，但因其對元勝公司整體

財務並無實質上之影響，難以認定其為足以影響投資判斷之

重要事項。故本件顯欠缺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務報告「虛

偽」、「詐欺」所須具備之「重大性」，上訴人依證交法第

20條之1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⑷上訴人應

舉證說明本件授權人作成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決定，與元勝

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存在。上

訴人既無從認定鄭憲修、曾國富有何不正當或廢弛或違反業

務上應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無未盡

注意義務之情事；況會計師查核簽證有其獨立性，應由其個

人負責，且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性質上屬非法人團體，非

民法第184條之適用對象(限自然人)，亦無民法第185條之適

用，更無從適用亦無法律明文規定得以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

為規範之民法第28條規定，職是，會計師事務所本即毋庸對

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⑸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

我國法院實務多有捨棄「毛損益法」而採「淨損差額法」之

見解。上訴人恣意以4.93元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

現值，顯與市價落差甚鉅，且欠缺法源依據。證交法第157

條之1第3項規定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證券市場消化

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之參考。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

消息係於103年6月17日經媒體對外披露，該消息揭露後十個

營業日之收盤平均價格則為6.351元，故應以該價格計算授

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始為合理。⑹授權人於103年6

月17日即自媒體知悉元勝公司前任董事長陸泰陽等人因涉及

財報不實而被起訴，且授權人於當時亦無不能賣出股票之情

事，倘其能及時出脫手中元勝公司之股票，其所受之損失應

屬有限，但授權人卻未於合理反應期間內即時出脫股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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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財報並非授權人決定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因素），導

致所受跌價損害擴大，授權人應就此損失擴大之部分負擔與

有過失責任，而應由其承擔此部分之損失。又鄭憲修、曾國

富之行為特性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影響其責任

比例，上訴人未提及此，一律論以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不符

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

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紀敏滄、陳靜宜則以：⑴本件僅「102年度年報」與紀敏　

滄、陳靜宜及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上訴人未區別元

勝公司各期財務報告各自影響金額而分別請求，卻將元勝公

司101年度上半年至103年度上半年等各期財務報告合併請求

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28,629,578元，顯然逾越該二人查

核範圍，自非有據。⑵本件交易主要係由鼎力公司人員所操

控，且陸泰陽設立境外公司、元勝公司出口之產品被銷回鼎

力公司等據以認定為不實交易之相關事證，均係鼎力公司之

內部資料，紀敏滄及陳靜宜均非鼎力公司簽證會計師，自難

以取得鼎力公司之上開資料。基於會計師之職責，紀敏滄及

陳靜宜認為會計師所出具之任何查核意見均應有相關事證為

憑，此乃其等為何未依檢察官指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

告之原因之一。但其2人仍透過檢視元勝公司之Proforma In

voice（商業發票）、出口報單、傳票、Invoice（發票）等

文件之方式，逐一確認相關交易之金流及物流，並多次與元

勝公司相關人員開會確認，均無法取得足以證明元勝公司外

銷沙灘車引擎交易為虛偽不實之相關事證，致使其等最後僅

能依其當時所能取得之事證，針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

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⑶就工作底稿01-9顯示，紀

敏滄、陳靜宜實已針對系爭Delta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 illa LTD公司)之銷貨收

入交易進行查核，已將前揭公司本期新增前十名之銷貨客戶

納入查核樣本，並依審計學理詳加查核各項會計憑證、帳簿

及表冊，從而在查核過程發現公司訂單所指定之運送地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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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報關之運送地點差異，卻無法取得任何元勝公司之查核

證據以供驗證。紀敏滄、陳靜宜為確認此差異，尚請求元勝

公司之管理階層(總經理)出具書面聲明，實難歸咎其等有何

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⑷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條、審

計準則公報第30條規定，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元勝

公司102年度查核工作底稿所示，紀敏滄、陳靜宜及其他事

務所助理人員業已依循上揭審計準則所定之查核程序對Delt

a Mics公司、Dealy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

dzill a LTD公司）之應收帳款進行函證（工作底稿C-1-

2），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表應收帳款之查核程序，完

全符合上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且查核程序完全依據102

年12月IFRSs財稅版之查核參考程序加以執行（工作底稿C3/

1），對應收帳款函證（底稿索引C-1-2）、驗證期後收款

（底稿索引C-3-4）及提列呆帳（C-2/C-4）皆為該查核程序

所列舉對應收帳款之查核已達成驗證「應收帳款確實存在且

為公司所有，在資產負債表日無重大未入帳之應收帳款」之

查核目的，則實難謂紀敏滄、陳靜宜有任何未善盡查核責任

之處。在無任何積極證據支持銷貨交易為不存在之情形下，

紀敏滄、陳靜宜在應收帳款之查核依制度之設計本即僅需針

對應收帳款是否收款加以查核，自無從認定有任何查核疏

失。⑸上訴人應證明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之間存在

因果關係。本件第二類授權人全體及部分第一類授權人買入

元勝公司股票之際，紀敏滄及陳靜宜負責查核簽證之元勝公

司102年度財報根本尚未公告，不可能致該等授權人誤信而

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故其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顯與系爭財報

不具任何因果關係。⑹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上市

上櫃公司之股價，於交易時間內均處於變動之狀態，並非單

一因素所造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亦可作為於財

報不實案件中計算合理虛假訊息所需消化時間之參考。⑺上

訴人應就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本件財報不實造成授權人損害所

應負過失責任比例予以證明。又若上訴人主張授權人係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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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財報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元勝公司股票致受損害，則授權

人本於同一財報而賣出股票所獲利益，自當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予以扣除，否則豈非上訴人授權人投資獲利之部分全歸上

訴人授權人所有，卻將投資失利之部分完全轉嫁被上訴人等

負擔，顯失公允。⑻上訴人未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故意使

元勝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記載之行為、投資

人受有損失、及財報不實行為與投資人所受損失間之因果關

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

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是以，兩者並成立

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又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查核元勝公司10

2年度財務報告之過程，並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

上應盡義務，並已善盡注意，上訴人未能證明授權人損失與

不實財報間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

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

兩者並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上訴人另以會計師法第

41條及第42條作為請求，亦屬無理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依證交法第37條、第20條之

1第3項之規定，均得見會計師執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業務有其獨立性，苟有不正當行為或未盡業務上注

意義務時，由其個人負責之特殊性。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係以「合夥」關係所組成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非會計師

法中所規定之法人事務所，其性質偏屬非法人團體，無從適

用及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民法第28條規定。紀敏滄及陳靜

宜係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與事務所間即為合

夥人與合夥之關係，斷無再被解釋為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

理。⑵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的事由是針對101、102年度財

報的部分，但上訴人請求的範圍是103年半年報的部分，應

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查核上的疏失等語置辯。並聲明：上

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四第479-4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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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

事長，另於96年7月1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擔任鼎力公司之董

事長；李久恆則於102年12月20日起至103年2月26日擔任元

勝公司董事長。依元勝公司自訂之「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

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第3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鼎力公司

即為元勝公司之關係人，依第9條第1、2項之規定「（第1

項）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

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

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第2

項）重大交易係指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二)蔡昆忠、李金山分別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會計

主管；朱𤧞智、吳玟音、楊均雯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

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鄭憲修、曾國富為元勝公司101

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紀敏滄、陳靜宜為

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其等所屬之

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三)系爭財報編製時，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董事長任期10

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任期自103年2月26日起，執行其董事長職務之人為

蘇怡仁）、蘇怡仁等人於財報上簽章；而當時元勝公司之董

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

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

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法人監察人，指派章瑞

濱執行其監察人職務，亦係陸泰陽、林武俊、呂元瑞所代表

之法人）、廣偉公司（陸泰陽、李久恆、呂元瑞、賴榮光所

代表之法人）。

(四)鼎力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元勝公司因

陸泰陽建議，於98年4月5日召開98年度第8屆第12次臨時董

事會決議通過從事沙灘車引擎代理商業務，由元勝公司銷售

沙灘車引擎，開始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有業務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0



來。本件沙灘車引擎之交易方式，是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

外公司向元勝公司下單購買沙灘車引擎後，元勝公司再向鼎

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由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之指示將貨

物出貨至香港予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貨款則由Delt

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付給元勝公司，而元勝公司向鼎力公

司訂貨部分則由元勝公司付款鼎力公司（下稱系爭沙灘車引

擎買賣）。

(五)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交易，其中於102

年6月28日與Dealy、FAST公司;102年9月13日與Elamys、Del

ata公司；102年10月14日與Delta公司等五筆交易，共2,61

7,280美元約78,067,000元之款項無法收到，遭受78,067,00

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損失之重大損害。嗣元勝公司依侵權

行為及委任關係訴請陸泰陽等6人及鼎力公司、鄭憲修、曾

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損害，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重訴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陸泰陽、鼎力公司應連帶賠

償元勝公司43,460,926元及法定利息，兩造均未上訴而告確

定。

(六)有關原證28附件二即附表一所示本件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

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不

包括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金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

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

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共79份之真正（原審卷四第132-22

2頁）。

(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

富、紀敏滄、陳靜宜等人涉有循環假交易涉犯證券交易法等

罪提起公訴，其中被上訴人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

音、楊鈞雯、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部分，已經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無罪，嗣檢察

官提起上訴，經本院107年度金上訴字第112號判決駁回上訴

確定；被上訴人陸泰陽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

度金訴緝字第1號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目前由本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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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度金上訴字第1685號審理中（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四、上訴人主張陸泰陽等6人所為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符營

業常規，係為循環假交易，虛增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

營業收入；因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蘇怡仁

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

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

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

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

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

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就系爭財報簽證無保留意

見，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上訴人之

授權人即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

而受有損害，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同法第20條之1條第1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後段、第2項規定、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上訴人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財報是否有虛偽不實之情形？㈡如

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賠償義務人為何人？㈢授權人請求損

害賠償，有無理由？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1、上訴人就其主張，乃以系爭刑事案件卷證為據。而查系爭沙

灘車引擎買賣之流程，係元勝公司（當時公司名稱為松懋公

司）經由鼎力公司轉來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訂

單後，在進貨日期，向鼎力公司進貨，並由鼎力公司協助以

元勝公司名義辦理出口到香港，再由鼎力公司以向New Rich

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名義，將同批沙灘車引擎自香港辦理進

口臺灣，金流部分，則由朱利文透過網路銀行將貨款先付給

鼎力公司在香港的OBU帳戶，再將貨款由香港的OBU帳戶匯到

元勝公司出口到香港的境外公司即New Rich公司OBU帳戶，

再由該帳戶匯到元勝公司，而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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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公司均屬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等情，

已據陸泰陽、朱利文於刑事案件偵訊時供述綦詳（見系爭刑

事案件他卷㈣第31-37、114、117-118頁），並有證人黃○

岳、李○、張○珍、何○欣、許○堂、洪○芬、劉○綾、張

○茜等人之證言（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㈥第122-124、142-1

43頁，他卷㈦第8-10、18-20、46-50、61、135-137、190-1

91、194-195、206-207、214-216頁，他卷㈧第6頁），以及

聯繫辦理進出口電子郵件、進出口報單、鼎力公司所設立之

境外公司概況表、境外公司操作流程圖、元勝公司與鼎力公

司之金融機構帳戶及交易明細等資料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

案件他卷㈠第159-249頁，他卷㈡第89-135頁，他卷㈢第1-4

6、58、60-185頁，他卷㈣卷第53-86、91-94、100-105、11

4-115、143-171、176-178、180-183、189-194、202-203

頁，他卷㈤第23、24、55-98、114-162頁，他卷㈥9-52、68

-111、125-132、141頁，他卷㈦第11-13、22-45、53-58、6

0、143-145、150-151、155-188、198-203頁，他卷�第27-

62頁，偵卷第37-39頁），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

實。

 2、查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

具機等事業，皆為發展不順，98年時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

可為公司帶來利潤之沙灘車相關事業，此已獲公司98年第8

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合於公司所訂「特定公

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規定；且依前揭系爭

刑事案件卷證資料，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進貨之沙灘車引擎

交易，鼎力公司均開立統一發票予元勝公司，元勝公司就系

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亦由公司

經辦人員按層級呈核，之後將沙灘車引擎出口至香港，出口

部分產生海運運費、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臺

灣報關等費用，進口部分（進口&出口香港部分）產生香港

進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移倉費進口轉出口含更換封條費

用、海運運費、香港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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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沙灘車引擎交易均依一般程序進行；嗣貨款無法回收受有

78,067,000元損害部分，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確定陸

泰陽、鼎力公司應對元勝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均為兩造

所不爭執。然綜觀上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流程，乃由鼎力

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沙灘車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

司名義辦理，元勝公司自始並未經手該沙攤車引擎實體貨

物，而交易之對象實為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

司，金流部分更是全由鼎力公司掌控支出、回收，元勝公司

於交易形式上僅圖能受惠於鼎力公司之轉單利益，可見陸泰

陽以轉單為名，伴以proforma involce所載歐洲客戶訂單出

示於元勝公司，實則虛設與歐洲公司同名之海外紙上公司完

成金流，元勝公司只不過在陸泰陽一手安排下進行虛偽交

易，此與元勝公司內部認知係其預付90%貨款向鼎力公司購

入貨品，日後順利出貨歐洲之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所支付

之貨款，迥不相同，因此，縱或鼎力公司於進口沙灘車引擎

後確與歐洲公司交易而出售同批沙灘車引擎實體貨物，自是

與元勝公司無涉，故被上訴人辯稱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

司等客戶間有真實交易云云，並不足採。準此，元勝公司所

謂之買賣實僅是陸泰陽佈局交易之一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

賣客觀上自應評價為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而元勝公司與

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其非僅對外代表公司，又主

導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製造營業

成長之假象，藉此美化財務報告以吸引投資大眾，元勝公司

就此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難自居為受害者而推諉責任。

 3、再查元勝公司將於101年間及102年間與Delta Mics等4家境

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之營業收入全數編入系爭財務報告內

等情，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年12月21

日證櫃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送原審法院附有蔡昆忠（經理

人）、李金山（會計主管）蓋章聲明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

隱匿之元勝公司101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2年3月29

日》、102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3年3月31日》等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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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第一審櫃買中心卷2-1卷第2頁及101

年度、102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原審卷一第98-147頁、卷二

全部、卷三第1-189頁）。則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查屬虛

偽不實循環交易之一部，縱然元勝公司經辦、財務人員如實

依交易程序編制，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

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系爭財報內

容仍是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自應認該記載之虛偽進貨、銷

貨交易內容對於元勝公司之營收確有重大影響而屬不實財

報。

(二)有關賠償義務人：

 1、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

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

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

第20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

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

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

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⑴發行人及其

負責人。⑵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

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

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1項損害之

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至第3項及95年1月11日增訂、104年7月1日修正前之證交

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證交法前揭規

定，乃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

詐欺條款」，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既在於提供社會投資

大眾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

投資買賣證券。是以適用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

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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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與公司法第八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

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

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

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

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

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

即公司法第八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

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

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

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

責任有所區隔。再按，民事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之共同

正犯或對立犯，分屬不同之法律責任，在民事上，造意人及

幫助人雖未參與故意權行為之實施，但其行為係促成不法侵

權行為之實現，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規定仍視為共同行為

人，而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在民法上不論係故意或過

失之侵權行為，只要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應就損

害之發生結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不論各侵權行為人主

觀上是否有共同犯意或為對立犯。是刑事之對立犯，固係以

各自之犯意遂行自己之犯行，而應個別論罪，然此與民事上

之共同侵權行為，只要客觀上之數個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原

因，即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迥然有別。

 2、查據卷附元勝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三第190-204

頁）：�101年7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

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王潤泰、林

大揚、陳永聰，代表法人為鼎力公司；�102年7月30日時，

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

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鼎力公司、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

公司；�102年8月2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

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馮國賓，代

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9月13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

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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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12月20日時，公司

登記董事長為李久恆，董事為林武俊、李麗生、賴榮光，監

察人均為解任，代表法人廣偉公司；�103年2月26日時，公

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

生、黃徐麗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103年7月17日

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黃徐玉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再查，有關

元勝公司財務報表：❶101年及100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會計師

查核報告（原審卷一第98-126頁），時間101年8月28日，負

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

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❷101年

及100年前三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原審卷一第127

-147頁），時間101年10月19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

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

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❸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

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26頁），時間102年3月26日，

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

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❹重編

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7-

56頁），時間103年9月20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

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

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❺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

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57-83頁），時間102年5月9

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

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❻

重編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

二第84-112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

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

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❼102年第2季財務報

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

間102年8月8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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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

管李金山；❽重編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

告）（原審卷二第144-175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

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

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❾102年

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

43頁），時間102年11月12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

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

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❿重編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

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07-239頁），時間103年9

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

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

山；⓫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

三第1-38頁），時間103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

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

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⓬重編102年度財務報告

（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39-78頁），時間103

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

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

金山；⓭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

告）（原審卷三第79-103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

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

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⓮重編103

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

三第104-15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

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

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⓯重編103年及102年

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60-1

8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

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

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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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件元勝公司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屬系爭財報

之發行人，依前揭不爭事項㈠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陸泰陽

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

啟基公司自103年2月26日起擔任法人董事長（執行董事長職

權人為蘇怡仁），系爭財報編製時，蔡昆忠為元勝公司之總

經理，該三人均屬元勝公司之負責人，對外得代表公司並綜

理公司各項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陸泰陽主導前開不實之

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循環交易，並致元勝公司得以於對外公

開之系爭財報上為不實之記載，造成營業額成長之假象，所

為自是已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是依證交法第20

條第3項及104年7月1日修正前第20條之1第1款、第2項規

定，元勝公司、陸泰陽、啟基公司、蔡昆忠等應對各善意投

資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再者，前揭被上訴人違反前開

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

為，如致授權人因元勝公司真實揭露財務報告後受有股價下

跌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當亦應對

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28條、公司第23條

第2項之規定，元勝公司對其董事長陸泰陽、啟基公司及總

經理蔡昆忠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前開行為人亦

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主張李久恆、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

人為系爭沙灘車引擎之交易；蘇怡仁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

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

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另曾任監察人）、監

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

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

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

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

核責任；以上被上訴人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

語，惟查：

  ①依前揭公司變更登記及系爭財報編制時程所示，李久恆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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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勝公司董事長任期為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而

系爭財報之編制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

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

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等時日，顯然李久恆

在擔任董事長期間，並未參與系爭財報之編制或有何簽章，

且任職時間僅短短2個多月，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以不實財務

報告公開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致誤導投資人之決策、判斷之

情形，自應就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負責人」

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李久恆應非屬該條款之負責人，對本

件之授權人無需負無過失責任。

  ②蘇怡仁固有於系爭財報上簽章（見前開⓫⓭），然其乃是依

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啟基公司至

元勝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並兼經理人為簽章，其個人並未

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所列之公司

負責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會計師等身分而應對授權人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請求，要屬無據。

　③李金山為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任，並非總經理，且

依上開論述，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乃由鼎力

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

理，全程未經元勝公司之手，李金山既未在鼎力公司任職，

依系爭刑事案件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李金山明知或可得知

元勝公司之國外交易對象，實為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

司，以及該等外國公司訂單為虛假，乃至於出口引擎有被同

批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事；況查李金山是在公司董事會通過

之系爭財報上始依職權為用印，自難認其有何故意或應注意

而未注意之過失，是李金山應可免其賠償責任。

  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固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

事長室副理、出納，其等亦並不否認確有處理系爭沙灘車引

擎交易事宜，惟依陸泰陽於刑事案件第一審時證稱：元勝公

司跟鼎力公司買這些引擎，然後辦理出口，是伊決定的，元

勝公司外銷的訂單是鼎力公司給的，PROFORMAINVOICE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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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是伊交代鼎力公司負責報關的人做的，鼎力賣給元

勝，元勝出口，伊香港的公司辦公室有一個人就負責再把元

勝賣給買主的，賣給鼎力公司的子公司，再進口進來；朱利

文並未在元勝公司任職，朱利文的工作內容，是每天上班必

須把國外部的錢，日元、歐元、美金進多少錢，銀行帳戶裡

多少錢列個表轉到伊電腦，朱利文並無綜合管理鼎力公司事

務，也不需安排產品出貨的時間，伊並未跟朱利文講沙灘車

引擎出口後再進口的目的，朱利文請產假不在時，伊看到誰

就請誰幫忙開電腦或看一下，鼎力公司從香港New Rich進口

的單據，不是朱利文做的，要匯款給供應商多少錢時，伊跟

朱利文講好以後，吳玟音就去跑銀行，有時候會匯到國外，

或國外匯進來，如何匯款是伊決定的；匯款方式，有時是去

銀行匯款，有時是用網路銀行，網路銀行的編輯人員楊鈞雯

及放行人員吳玟音是伊指定的；楊鈞雯在鼎力公司是擔任助

理，吳玟音做不完的，或吳玟音不在時幫忙，等於是吳玟音

的助理，楊鈞雯在公司屬最基層人員，不會參與董事會或相

關業務會議；鼎力公司100%是伊個人的，對於跟境外公司的

相關交易，伊自己做決定即可，鼎力公司的業務人員不得跟

採購人員有任何私底下吃飯或上班時間往來，財務人員不得

跟業務人員談，伊不讓他們知道伊的進價及售價，所以財務

部門的人不會知道業務上客戶往來的事情；境外公司都是伊

指示設立的，朱利文曾經問伊境外公司為何要跟歐洲的Delt

a Mics同名，伊叫朱利文不要問，朱利文就不敢再問；朱利

文、吳玟音、楊鈞雯都知道鼎力公司透過網路銀行匯錢給元

勝公司，只有朱利文問過為何如此，吳玟音、楊鈞雯沒有問

過，伊要朱利文不用管這麼多，朱利文就不敢再問了等語

（見確定刑事卷㈤第205頁反面至228頁）。可見朱利文、吳

玟音、楊鈞雯並未參與製作所謂國外訂單，其等雖有依陸泰

陽指示，操作國內外匯款，但對於係何種帳款匯款及目的，

並不明瞭，且對於陸泰陽自行決定有關鼎力公司與元勝公司

間交易條件內容，並不知情，亦無從探知。衡以元勝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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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車引擎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全由元勝公司經辦

人員處理，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又未參與元勝公司財務

作業之情狀，其等應僅是單純依陸泰陽指示辦理匯款，尚無

證據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該等匯款即是配合陸泰陽之循環交易

所為，上訴人復未再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朱利

文、吳玟音、楊鈞雯與陸泰陽共謀為系爭沙灘引擎車買賣之

循環交易，請求其等與陸泰陽負連帶賠償責任，尚屬無據。

  ⑤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

（兼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

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固分別為元勝公司董

事、監察人，屬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職務負責

人，然依系爭刑事案件卷證，元勝公司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

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循環交易情事外，所有經辦、財務人員

均認為屬真實交易，在交易上，鼎力公司依一般作業程序出

貨予元勝公司，再由元勝公司等相關人員辦理相關出口業

務，此出口程序均依一般流程程序開立發票，申報出口，並

經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

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又元勝

公司於98年時即已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沙灘車相關事業，

長久來確實獲有鼎力公司轉單之利益，參以會計師查核簽證

後，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要求前揭被上訴人對於公

司可能涉及不法情事均予監督、主動發現，而不問是否有發

現不法之客觀期待可能性及有無歸責事由，自已超出法律對

一般正常人期待。再觀之元勝公司101年董事會議紀錄、102

年董事會議紀錄、議事錄及臨時董事會議事紀錄等資料（見

本院卷六第55-106頁），尚無法認定前揭被上訴人有何失職

之處，是其等辯稱已盡相當注意，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應

屬可採。

  ⑥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依系爭刑事卷證，認為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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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涉有循環交易情事外，元勝公司所有經辦、財務人員皆認

為該交易乃屬真實交易，鄭憲修、曾國富二人就元勝公司10

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查核，事涉會計師對受查公司財務報

告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應如何執行查核程序專業判斷問

題，其二人設計執行查核程序，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二

人在查核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內容中有重大虛

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或故意出具虛偽不實查核簽證意見或未

予敘明之行為。而陸泰陽已在102年12月9日辭任元勝公司董

事長一職，元勝公司財務人員在編製該公司102年度財務報

告時，應無在財報內故為虛偽或隱匿不實資訊情事存在，即

元勝公司對於所編製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應合乎當年度

之交易狀況，紀敏滄、陳靜宜之查核，已合於查簽規則第20

條第3項第1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3年3月11日

台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示規定，縱使在無上開外國公

司之回覆函證下，惟此僅涉及會計師對於查核證據是否適切

及風險評估之專業判斷問題，尚難以此遽認紀敏滄、陳靜宜

明知元勝公司之102年度財務報告就營業收入之認列為虛偽

不實或錯誤。

  �依審計準測公報第36號第4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

之目的，在根據執行核閱程序之結果，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是否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提

供中度之確信」；第5條規定：「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

行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

應瞭解受核閱者之內部控制。」；至於財務報告之查核，依

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3條之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

作時，應執行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

內部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行」。而依證交法第14之1條規

定，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其的

在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

運之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

循，又所謂財務報導可靠性之目標，自是指包括確保對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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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交易經適當核准等

目標。本件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雖是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

易，但確實有貨物流通，且公司內部憑證亦與交易情形相

符，而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卻是由鼎力公司

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辦理，

此乃因陸泰陽利用權勢逾越內部控制程序而生之異常行為，

即使內部控制亦無法防止此類不法交易事項之發生，於此情

形下，核閱之會計師並非公權力機關，自難以期待會計師於

瞭解其內部控制時，即得以發現此類不法之交易，是其等辯

稱未能判定系爭財報有重大不實之表達或要求修正，不能因

之即謂其等未盡專業上注意義務之處，尚屬有理。

  �紀敏滄、陳靜宜雖因本件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受會計

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均處分停止執行業務3個月，考其

理由固是出於對會計師查核工作應注意而未注意、應作為而

未作為之疏失所致，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會計師懲戒委員會

對於紀敏滄、陳靜宜應以何方式查核方屬正當合法，自有判

斷餘地，行政法院亦得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此觀最高行政

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本院卷五第297-308頁），

但上開處分及判決並未認定查核程序之疏失與系爭沙灘車引

擎買賣不實之發現之關連性，因此，前述之會計師懲戒覆審

委員會決議書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自難逕為不利被上

訴人紀敏滄、陳靜宜之認定。

  �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於系爭財報上縱認元勝公

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應是受限

於非屬其等業務及職權範圍所能及，致無法瞭解系爭財報有

不實所致，當不能事後司法機關偵辦後查知系爭沙灘車引擎

買賣有所不實，即認其等已廢弛或違反其等業務上應行注意

之義務，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其等執行業務時有何故意、過失

或有何不當之行為，乃依侵權行為及證交法第20條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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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尚無可採。

(三)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依證交法應公告或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

    關係，固無待舉證；但投資人仍須證明損害及其金額與不實

    財報間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參

    考）。

 2、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

告該公司高層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

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形之消息（見原審卷

三第221-224頁），堪認系爭財報不實之訊息揭露日期為103

年6月17日。上訴人主張附表二之授權人分為二類，第一類

為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

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

持有之善意買受人；第二類為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

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

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

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此有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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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

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四第132-222頁之原證28），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不爭

執事項㈥），依前開說明及詐欺市場理論，附表二所示之授

權人，不論其等實際上是否閱讀系爭財報，均推定其等信賴

系爭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

 3、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系爭財

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下跌幅度

最高達48.4%，且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亦不

斷在下跌，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又授權人授權上訴人訴

訟時，尚未賣出其等持股，故以103年10月1日公告受理登記

前1個月之均價即103年9月均價4.93元定本件之持股價值等

語，並提出上櫃個股月成交資訊為證（見原審卷四第52

頁）。然查：

  ①元勝公司股價於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固分別為6.47

元、6.45元、6.39元、4.93元、4.61元、4.95元、4.03元，

顯呈現逐月下滑現象，然詳觀被上訴人所提出證券交易所網

站之元勝公司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見本院卷六第

145-185頁），元勝公司於104年3月30日之股價已上漲至8.3

元，且往後一年股價均維持在7元以上，衡以上訴人未舉證1

03年6月17日後，元勝公司受不實資訊揭露之影響導致股價

下跌，確實大幅偏離市場走勢之情，則以本件大多授權人係

長期持有元勝公司股票，或基於觀望、期待股價反彈等諸多

原因考量而未出售元勝公司之股票下，上訴人僅以元勝公司

於103年6月至12月之均價擬設授權人受有損失，且與系爭財

報有因果關係，尚有疑義。

　②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不實訊息揭露時之收盤價為6.52

元，當日僅微幅下跌0.48元，往後10日收盤價分別為6.18

元、6.61元、6.20元、6.20元、6.6元、6.6元、6.21元、6.

59元、6.16元、6.16元，其股價雖未達7元，然仍出現漲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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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見變化，漲跌金額為0.43元至負0.39間，顯然跌幅不大；

同年7月4日起至7月31日18個交易日亦有10日為上漲（7月4

日、7月10日、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1日、7月

24日、7月25日、7月29日、7月30日），4日下跌，4日平

盤，7月30日及7月31日之股價尚達7元，此觀前揭股價圖表

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及卷附之元勝公司103年6月及7月個股

日成交資訊（見本院卷二第99-101頁）自明。足見系爭財報

不實資訊揭露後，長達2個月期間並未明顯影響股價而導致

投資人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

  ③系爭財報為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至102年度全

年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依前開元勝公司股票10年

歷史股價資料所示，該公司於101年6月15日至102年5月15日

期間，期初開盤價為9.78元，期末收盤股價為10.4元；於10

2年5月16日至103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10.3元，期

末收盤股價為6.76元。足徵元勝公司申報公告系爭財報後，

股價並未立即大幅上漲，期間價格有漲跌互見之變化，股價

最高達16.4元（102年8月8日），最低尚跌至3.96元（103年

2月6日），遠低於前述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2月期間之

價格。參以兩造所不爭執之原證28資料即附表一授權人買進

元勝公司股票日期及價格，其中為上訴人主張之第二類授權

人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

買入元勝公司股票者，除授權人林○輝買入32股單價為8.78

元外，其餘單價均在10元以上，最高單價尚有達至122元，

顯然系爭財報公布前，元勝公司之股價早已大幅下跌至10元

以下，系爭財報內容縱有不實之處，該不實之資訊並未影響

股價變動，亦不足以致元勝公司股價產生大漲灌水效果。

　④綜上，系爭財報由元勝公司上傳輸入至櫃買中心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

日即103年6月17日後，經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

時間，元勝公司之股價亦未大幅下跌，自難認系爭財報與授

權人間有損害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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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從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所受之股價跌

價損失，與系爭財報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依上說明，上訴

人依證交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前述賠償義務人元勝公

司、陸泰陽、蔡昆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無據。至損

害如何計算、授權人是否與有過失等爭點，即無庸再予論

述。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

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

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

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

付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各如「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欄所示

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備位請求①陸泰陽

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

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

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

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

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

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

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

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

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

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

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

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

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

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

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

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

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

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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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

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

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

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

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

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

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

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

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

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

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

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

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

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家

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

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

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

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均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

部分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貞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王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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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

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附表一（上訴人於備位請求就系爭財報不實所列賠償義務人）
編號 被上訴人 101Q2 財 報

公告日至

101Q3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1Q3 財 報

公告日至

101Q4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1Q4 財 報

公告日至

102Q1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2Q1 財 報

公告日至

102Q2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2Q2 財 報

公告日至

102Q3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2Q3 財 報

公告日至

102Q4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2Q4 財 報

公告日至

103Q1 財 報

公告前一日

103Q1 財 報

公告日至消

息爆發日

101/8/31 至

101/10/30

101/10/31

至102/3/31

102/4/1至

102/5/14

102/5/15 至

102/8/13

102/8/14 至

102/11/13

102/11/14

至103/3/30

103/3/31 至

103/5/14

103/5/15 至

103/6/17

1 陸泰陽 V V V V V V V V

2 蔡昆忠 V V V V V V V V

3 李金山 V V V V V V V V

4 朱利文 V V V V V V V V

5 吳玟音 V V V V V V V V

6 楊鈞雯 V V V V V V V V

7 鄭憲修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8 曾國富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9 紀敏滄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0 陳靜宜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1 元勝公司 V V V V V V V V

12 林武俊 V V V V V V V V

13 呂元瑞 V V V V V

14 李久恒 V V V V V V V V

15 李麗生 V V V V V V V V

16 賴榮光 V V V

17 黃徐玉花 V V

18 王潤泰 V V V V

19 林大揚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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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授權人買進、賣出或持有元勝公司股票）

20 陳永聰 V V V V

21 馮國賓 V V

22 李麗裕 V V

23 蘇怡仁 V V

24 辜瑞濱 V V

25 鼎力公司 V V V V V

26 廣偉公司 V V

27 啟基公司 V V

28 正風會計師

事務所

V V

29 建智會計師

事務所

V V V V V V

編

號

姓名 買進 賣出或持有 先位請求之求

償金額

備位請求之

⑨部分日期 股數 單價 日期（至

今仍持有

者填「持

股」）

股數 單價

1 玉○珊 103/5/14 1,000 6.88 持股 1,000 4.93 1,950

2 陳○○妹 102/8/14 4,000 14.5 持股 4,000 4.93 45,700

102/8/28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3 吳○霞 102/8/27 5,000 12.4 持股 5,000 4.93 37,350

4 黃○鏘 102/8/20 10,000 13.1 持股 10,000 4.93 168,400

102/8/23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5 蕭○芬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56,650

102/8/29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9/16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9/17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0/2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11/28 1,000 9.64 持股 1,000 4.93

6 鄭○月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93,200

102/9/6 2,000 11.5 持股 2,000 4.93

102/10/1 1,000 12.05 持股 1,000 4.93

102/10/9 1,000 12.15 持股 1,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8/8 2,000 16.45 持股 2,000 4.93

102/10/18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02/11/25 1,000 9.56 持股 1,000 4.93

7 劉○霞 102/7/30 3,000 13 持股 3,000 4.93 70,040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102/8/7 1,000 15.85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8 楊○芳 102/8/9 10,000 15.35 持股 10,000 4.93 24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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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20 10,000 14.5 持股 141,260

100/8/16 2,000 10.7 持股

100/8/16 6,000 10.6 持股

9 張○昇 102/9/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4,440

102/8/19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 何○娟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2,690

102/11/12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1 徐○良 102/4/18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04,550

102/4/24 3,000 11.1 持股 3,000 4.93

102/4/29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02/9/16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16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102/10/24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0/25 3,000 12.4 持股 3,000 4.93

12 李○隆 102/7/24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998,220

102/7/26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102/7/26 9,000 12.2 持股 9,000 4.93

102/8/7 1,000 15.65 持股 1,000 4.93

102/8/7 10,000 15.8 持股 10,000 4.93

102/8/7 2,000 15.65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 15.6 持股 2,000 4.93

102/8/7 15,000 15.35 持股 15,000 4.93

102/8/7 5,000 15.4 持股 5,000

102/8/9 5,000 16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5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75 持股 5,000 4.93

102/8/9 10,000 15.5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9/10 10,000 11.3 持股 10,000 4.93

13 廖○彬 102/8/6 2,000 16.3 持股 2,000 4.93 202,850

102/8/8 3,000 15.85 持股 3,000 4.93

102/8/9 10,000 16.25 持股 10,000 4.93

102/10/30 3,000 12,1 持股 3,000 4.93

102/11/11 2,000 11.25 持股 2,000 4.93

14 陳○華 102/8/12 1,000 14.35 103/6/23 1,000 6.98 69,800

102/8/14 1,000 14.6 103/6/23 1,000 6.98

102/8/14 1,000 14.6 103/6/25 1,000 6.5

102/8/19 3,000 13.35 103/6/25 3,000 6.5

102/8/20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2/17 2,000 9.02 持股 2,000 4.93

103/5/8 2,000 6.55 持股 2,000 4.93

15 廖○法 102/8/5 10,000 16.85 持股 10,000 4.93  275,600

102/8/26 10,000 13 持股 10,000 4.93

102/9/16 10,000 12.5 持股 10,000 4.93

16 黃○祝 102/8/27 5,000 12.5 持股 5,000 4.93  229,850

01

(續上頁)

52



102/8/27 20,000 12.6 持股 20,000 4.93

102/8/27 5,000 12.65 持股 5,000 4.93

17 邱○烈 102/3/22 1,000 11.1 持股 1,000 4.93 611,710

102/3/28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4/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4/2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2 持股 1,000 4.93

102/4/9 6,000 11 持股 6,000 4.93

102/4/9 3,000 10.95 持股 3,000 4.93

102/4/11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4/15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4/1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4/2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05 持股 1,000 4.93

102/5/17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31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102/7/12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102/7/26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102/7/29 1,000 13.4 持股 1,000 4.93

102/8/6 3,000 15.7 持股 3,000 4.93

102/8/7 6,000 15.3 持股 6,000 4.93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102/9/2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9/6 2,000 11.35 持股 2,000 4.93

102/9/9 5,000 11.4 持股 5,000 4.93

102/9/9 3,000 11.3 持股 3,000 4.93

102/9/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11/11 4,000 11.45 持股 4,000 4.93

102/11/11 2,000 11.3 持股 2,000 4.93

102/11/12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11/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11/14 3,000 9.8 持股 3,000 4.93

102/11/18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11/18 5,000 9.3 持股 5,000 4.93

102/12/17 6,000 8.95 持股 6,000 4.93

102/12/18 5,000 8.85 持股 5,000 4.93

102/12/20 10,000 8.65 持股 10,000 4.93

102/12/23 8,000 8.06 持股 8,000 4.93

102/4/16 1,000 8.08 持股 1,000 4.93

18 蔡○英 102/8/12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7,000

102/12/20 1,000 8.65 持股 1,000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103/1/20 2,000 5.32 持股 2,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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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何○雄 102/8/6 8.000 16.8 持股 8,000 4.93 94,960

20 江○玲 102/8/6 10,000 16.45 持股 10,000 4.93 209,900

102/8/12 10,000 14.4 持股 10,000 4.93

21 林○輝 100/5/26 32 16.5 持股 32 4.93 18,638 2,029

100/5/27 5 17 持股 5 4.93

100/6/2 45 16.7 持股 45 4.93

100/7/20 20 13.6 持股 20 4.93

100/7/26 50 12.9 持股 50 4.93

100/7/27 30 13.1 持股 30 4.93

100/8/9 19 10.45 持股 19 4.93

100/12/14 32 8.78 持股 32 4.93

101/2/6 5 9.71 持股 5 4.93

102/8/27 615 12.6 持股 615 4.93

102/9/4 60 12.05 持股 60 4.93

102/9/17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10/11 116 12.05 持股 116 4.93

102/10/25 113 12.35 持股 113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22 張○惠 102/8/7 30,000 16 持股 30,000 4.93 332,100

23 蒲○傑 100/8/3 8,000 12 持股 8,000 4.93 581,180 123,400

100/8/5 10,000 10.8 持股 10,000 4.93

101/1/11 2,000 9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0 15.3 持股 20,000 4.93

102/8/12 20,000 14.3 持股 20,000 4.93

103/4/21 20,000 8 持股 20,000 4.93

103/5/8 1,000 6.51 持股 1,000 4.93

24 林○宏 102/9/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15,440

25 蘇○至 102/12/30 5,000 5.63 持股 5,000 4.93 3,750

103/1/20 5,000 4.98 持股 5,000 4.93

26 謝○娟 102/9/10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2,540

27 林○杰 102/10/24 2,000 12.35 持股 2,000 4.93 64,730

102/10/24 1,000 12.3 持股 1,000 4.93

102/10/30 4,000 12 持股 4,000 4.93

102/10/30 2,000 12.05 持股 2,000 4.93

28 游○元 102/4/8 30,000 11.2 持股 30,000 4.93 188,100

29 游○文 102/3/28 30,000 12 持股 30,000 4.93 254,590

102/4/19 7,000 11 持股 7,000 4.93

30 游○榮 99/4/19 3,000 16 持股 3,000 4.93 283,610 164,050

99/4/19 10,000 15.85 持股 10,000 4.93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102/3/27 6,000 12.7 持股 6,000 4.93

102/8/7 7,000 15.35 持股 7,000 4.93

31 王○龍 102/7/29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98,020

102/8/6 1,000 16.25 持股 1,000 4.93

32 彭○華 102/8/5 5,000 16.85 持股 5,000 4.93 31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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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6 10,000 16.9 持股 10,000 4.93

102/8/7 5,000 15.3 持股 5,000 4.93

102/8/12 5,000 14.3 持股 5,000 4.93

102/8/16 1,000 13.5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102/8/26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33 施○州 103/2/24 12,000 7.4 103/6/23 12,000 7 2,351,710

103/2/25 96,000 7.91 持股 96,000 4.93

103/2/25 62,000 7.5 持股 62,000 4.93

103/2/25 4,000 7.15 持股 4,000 4.93

103/2/26 14,000 7.44 持股 14,000 4.93

103/2/27 12,000 7.5 持股 12,000 4.93

103/2/27 27,000 7.9 持股 27,000 4.93

103/3/3 96,000 8.45 持股 96,000 4.93

103/3/4 52,000 9.04 持股 52,000 4.93

103/3/4 25,000 9 持股 25,000 4.93

103/3/12 27,000 8.77 持股 27,000 4.93

103/3/13 1,000 8.9 持股 1,000 4.93

103/3/14 10,000 8.8 持股 10,000 4.93

103/3/18 1,000 8.4 持股 1,000 4.93

103/3/19 8,000 8.7 持股 8,000 4.93

103/3/19 14,000 8.78 持股 14,000 4.93

103/3/20 7,000 8.77 持股 7,000 4.93

103/3/21 9,000 8.8 持股 9,000 4.93

103/3/21 1,000 8.6 持股 1,000 4.93

103/3/24 3,000 8.7 持股 3,000 4.93

103/3/24 2,000 8.95 持股 2,000 4.93

103/3/27 5,000 8.22 持股 5,000 4.93

103/3/27 5,000 7.65 持股 5,000 4.93

103/3/28 1,000 7.65 持股 1,000 4.93

103/3/28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103/3/28 1,000 8.18 持股 1,000 4.93

103/3/31 13,000 8.75 持股 13,000 4.93

103/4/1 50,000 9.36 持股 50,000 4.93

103/4/7 1,000 9.19 持股 1,000 4.93

103/4/11 2,000 9.05 持股 2,000 4.93

103/4/14 5,000 9.05 持股 5,000 4.93

103/4/14 3,000 8.8 持股 3,000 4.93

103/4/15 1,000 8.74 持股 1,000 4.93

103/4/15 1,000 8.73 持股 1,000 4.93

103/4/25 4,000 7.45 持股 4,000 4.93

103/4/28 5,000 7.3 持股 5,000 4.93

103/5/7 2,000 7 持股 2,000 4.93

103/5/7 1,000 6.99 持股 1,000 4.93

103/5/13 8,000 6.77 持股 8,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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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3 9,000 6.78 持股 9,000 4.93

103/5/14 19,000 6.8 持股 19,000 4.93

103/5/28 7,000 6 持股 7,000 4.93

103/6/3 10,000 6.6 持股 10,000 4.93

103/6/3 2,000 6.3 持股  2,000 4.93

103/6/4 1,000 6.05 持股  1,000 4.93

103/6/5 3,000 5.95 持股  3,000 4.93

103/6/6 3,000 6.02 持股  3,000 4.93

103/6/10 2,000 6.8 持股  2,000 4.93

103/6/11 10,000 7.1 持股 10,000 4.93

103/6/11 5,000 7.15 持股  5,000 4.93

103/6/11 13,000 7.2 持股 13,000 4.93

103/6/16 4,000 6.98 持股 4,000 4.93

103/1/20 379,000 5.32 持股 379,000 4.93

103/2/17 10,000 5.22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10,000 5.21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9,000 5.2 持股 9,000 4.93

103/2/17 15,000 5.21 持股 15,000 4.93

103/2/20 16,000 6.47 持股 16,000 4.93

103/2/21 4,000 6.92 持股 4,000 4.93

34 蔡○香 100/9/5 7,000 10.1 持股 7,000 4.93 1,480,930 242,310

100/11/14 1,000 10 持股 1,000 4.93

100/11/25 4,000 9.4 持股 4,000 4.93

100/11/30 2,000 9.6 持股 2,000 4.93

101/2/7 4,000 10.15 持股 4,000 4.93

101/2/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1/3/8 3,000 9.74 持股 3,000 4.93

101/3/14 1,000 9.79 持股 1,000 4.93

101/3/21 2,000 9.98 持股 2,000 4.93

101/3/27 12,000 10.4 持股 12,000 4.93

101/5/22 1,000 11.3 持股 1,000 4.93

101/5/23 4,000 10 持股 4,000 4.93

101/5/23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01/6/6 2,000 10.25 持股 2,000 4.93

101/10/15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2,000 9.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1,000 9.51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53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87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8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9 持股 1,000 4.93

102/1/29 2,000 10 持股 2,000 4.93

102/2/1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3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4 持股 1,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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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27 10,000 12.65 持股 10,000 4.93

102/5/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102/5/14 6,000 10.4 持股 6,000 4.93

102/6/10 1,000 9.91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0 16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3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4 5,000 14.95 持股 5,000 4.93

102/8/15 10,000 14.6 持股 10,000 4.93

102/8/22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8/30 3,000 12.45 持股 3,000 4.93

102/9/2 7,000 12.1 持股 7,000 4.93

102/9/3 10,000 12.45 持股 10,000 4.93

102/9/5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9/17 2,000 12 持股 2,000 4.93

102/9/24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27 2,000 12.45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4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2 2,000 12.15 持股 2,000 4.93

102/10/3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10/3 7,000 12.4 持股 7,000 4.93

102/10/4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10/4 4,000 12.4 持股 4,000 4.93

102/10/4 12,000 12.45 持股 12,000 4.93

102/10/9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14 2,000 12.1 持股 2,000 4.93

102/11/5 10,000 12.15 持股 10,000 4.93

102/11/7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3/4/2 4,000 9.38 持股 4,000 4.93

103/4/2 1,000 9.35 持股 1,000 4.93

103/4/3 3,000 9.3 持股 3,000 4.93

103/4/11 1,000 9.11 持股 1,000 4.93

103/4/16 1,000 8.25 持股 1,000 4.93

103/4/21 1,000 8.3 持股 1,000 4.93

35 李○任 100/1/21 2,000 14.7 持股 2,000 4.93 416,360 66,190

100/6/22 3,000 14.3 持股 3,000 4.93

100/6/23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101/9/21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5/24 10,000 10 持股 10,000 4.93

102/9/27 5,000 12.45 持股 5,000 4.93

102/9/27 20,000 12.5 持股 20,000 4.93

102/10/28 10,000 12.35 持股 10,000 4.93

102/11/1 1,000 11.9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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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曾○梅 102/8/19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44,500

102/8/26 3,000 12.9 持股 3,000 4.93

102/12/17 3,000 9.02 持股 3,000 4.93

37 孫○通 96/6/25 2,000 12.5 持股 2,000 4.93 1,199,460 1,007,500

96/9/10 3,000 82 持股 3,000 4.93

96/11/23 2,000 83 持股 2,000 4.93

97/1/22 2,000 65.6 持股 2,000 4.93

97/1/29 2,000 52.5 持股 2,000 4.93

97/2/13 2,000 53.5 持股 2,000 4.93

97/11/6 2,000 17.85 持股 2,000 4.93

97/11/7 5,000 17.3 持股 5,000 4.93

97/11/10 7,000 18 持股 7,000 4.93

98/2/19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8/3/23 3,000 15.2 持股 3,000 4.93

98/6/15 7,000 12.8 持股 7,000 4.93

102/8/2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102/8/23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103/2/19 21,000 6.05 持股 21,000 4.93

103/2/20 30,000 6.47 持股 30,000 4.93

103/2/25 20,000 7.91 持股 20,000 4.93

103/3/28 3,000 7.65 持股 3,000 4.93

103/4/29 4,000 7.3 持股 4,000 4.93

38 梁○堂 102/8/5 5,000 16.75 持股 5,000 4.93 318,720

102/8/6 3,000 15.8 持股 3,000 4.93

102/8/6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102/8/7 3,000 15.45 持股 3,000 4.93

102/8/7 3,000 15.3 持股 3,000 4.93

102/8/9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102/8/12 2,000 14.3 持股 2,000 4.93

102/8/13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102/8/19 2,000 13.45 持股 2,000 4.93

102/8/28 2,000 12.2 持股 2,000 4.93

102/11/15 2,000 9.99 持股 2,000 4.93

39 陳○宏 102/8/6 1,000 10.1 持股 1,000 4.93 14,570

102/11/14 2,000 9.63 持股 2,000 4.93

40 黃○華 96/7/3 3,000 116 持股 3,000 4.93 3,647,310 3,610,230

96/7/3 1,000 110 持股 1,000 4.93

96/7/6 3,000 106 持股 3,000 4.93

96/7/11 5,000 93.6 持股 5,000 4.93

96/7/20 1,000 111.5 持股 1,000 4.93

96/7/23 2,000 107 持股 2,000 4.93

96/7/30 1,000 109 持股 1,000 4.93

96/8/10 3,000 107 持股 3,000 4.93

96/8/23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96/8/29 1,000 73.5 持股 1,000 4.93

96/8/31 1,000 68.5 持股 1,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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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5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21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96/9/27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96/9/27 1,000 98.6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96/9/29 2,000 99.2 持股 2,000 4.93

96/10/1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96/10/26 2,000 94.3 持股 2,000 4.93

96/12/10 1,000 90.4 持股 1,000 4.93

96/12/14 1,000 82 持股 1,000 4.93

96/12/17 1,000 80.7 持股 1,000 4.93

96/12/19 1,000 80.5 持股 1,000 4.93

96/12/27 1,000 78.3 持股 1,000 4.93

102/7/24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41 趙○樑 102/11/1 3,000 12 持股 3,000 4.93 3,668,620

102/11/1 101,000 11.9 持股 101,000 4.93

102/11/1 30,000 11.85 持股 30,000 4.93

102/11/11 20,000 11.7 持股 20,000 4.93

102/11/11 15,000 11.3 持股 15,000 4.93

102/11/12  5,000 10.6 持股 5,000 4.93

102/11/13 40,000 9.68 持股 40,000 4.93

102/11/16 10,000 9.63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38,000 9 持股 38,000 4.93

102/12/17 1,000 9.09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4,000 9.16 持股 14,000 4.93

102/12/17 1,000 9.17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0,000 9.2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4,000 9.09 持股 4,000 4.93

102/12/18 3,000 8.98 持股 3,000 4.93

102/12/18 29,000 9 持股 29,000 4.93

102/12/18 20,000 8.98 持股 20,000 4.93

102/12/18 1,000 9.01 持股 1,000 4.93

102/12/18 2,000 8.87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2,000 8.96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14,000 8.97 持股 14,000 4.93

102/12/18 51,000 8.98 持股 51,000 4.93

102/12/18 2,000 8.99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15,000 8.82 持股 15,000 4.93

102/12/19 28,000 8.9 持股 28,000 4.93

102/12/19 2,000 8.86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20,000 9 持股 20,000 4.93

102/12/19 1,000 9.18 持股 1,000 4.93

102/12/19 3,000 9.19 持股 3,000 4.93

102/12/19 6,000 9.2 持股 6,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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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19 4,000 9.28 持股 4,000 4.93

102/12/19 8,000 9.29 持股 8,000 4.93

102/12/19 35,000 9.3 持股 35,000 4.93

102/12/31 275,000 5.24 持股 275,000 4.93

103/1/2 30,000 5.1 持股 30,000 4.93

103/1/2 18,000 5.09 持股 18,000 4.93

103/1/2 11,000 5.27 持股 11,000 4.93

103/1/2 5,000 5.28 持股 5,000 4.93

103/1/3 35,000 5.6 持股 35,000 4.93

103/1/6 38,000 5.21 持股 38,000 4.93

42 廖○美 102/7/16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624,770

102/10/2 50,000 12 持股 50,000 4.93

102/11/28 2,000 9.75 持股 2,000 4.93

102/12/3 1,000 9.81 持股 1,000 4.93

102/12/5 10,000 9.78 持股 10,000 4.93

102/12/10 17,000 9.8 持股 17,000 4.93

102/12/11 3,000 9.7 持股 3,000 4.93

102/12/11 22,000 9.77 持股 22,000 4.93

43 陳○臻 102/8/9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10,370

44 朱○文 97/5/18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88,780 88,780

99/1/13 3,000 16.8 持股 3,000 4.93

45 陳○珠 99/3/10 2,000 14.85 持股 2,000 4.93 64,320 64,320

100/6/1 2,000 16.7 持股 2,000 4.93

100/6/13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46 張○華 96/8/14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73,940 173,940

96/9/6 1,000 80.3 持股 1,000 4.93

47 葉○卿 98/12/24 27,000 16.6 持股 27,000 4.93 347,100 347,100

98/12/24 3,000 15.6 持股 3,000 4.93

48 吳○○月 96/8/9 1,000 109.5 持股 1,000 4.93 104,570 104,570

49 吳○桃 96/3/21 1,000 68 持股 1,000 4.93 162,140 162,140

96/7/6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50 張○ 96/9/27 1,000 98.5 持股 1,000 4.93 442,170 442,170

96/10/3 1,000 91.2 持股 1,000 4.93

96/10/12 1,000 85.5 持股 1,000 4.93

96/10/15 1,000 80 持股 1,000 4.93

97/5/16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97/11/19 2,000 13.5 持股 2,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5/7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98/8/27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51 王○敦 100/5/20 1,000 16.7 持股 1,000 4.93 11,770 11,770

52 劉○○連 96/10/12 1,000 87 持股 1,000 4.93 90,740 90,740

98/5/5 1,000 13.6 持股 1,000 4.93

53 陳○任 99/4/22 14,000 15.65 持股 14,000 4.93 363,080 363,080

99/4/26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28 10,000 15.6 持股 10,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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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29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30 8,000 15.55 持股 8,000 4.93

54 蔡○幸 97/3/13 2,000 49 持股 2,000 4.93 110,860 110,860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55 許○泰 99/5/25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6,620 6,620

56 林○添 98/3/20 5,000 15.2 持股 5,000 4.93 51,350 51,350

57 孔○欽 100/1/24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64,620 64,620

58 林○標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22,720 22,720

59 劉○婷 96/6/13 1,000 75.1 持股 1,000 4.93 201,110 201,110

96/6/13 2,000 70.4 持股 2,000 4.93

60 陳○川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168,010 168,010

97/5/20 1,000 58.6 持股 1,000 4.93

61 陳○吟 97/5/19 1,000 60.8 持股 1,000 4.93 153,810 153,810

97/5/28 1,000 55.3 持股 1,000 4.93

97/5/30 1,000 52.5 持股 1,000 4.93

62 陳○春 100/2/14 4,000 15.4 持股 4,000 4.93 52,250 52,250

100/2/14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63 粘○文 97/1/31 12,000 51.8 持股 12,000 4.93 1,184,500 1,184,500

97/1/31 8,000 50.6 持股 8,000 4.93

97/7/24 10,000 30.6 持股 10,000 4.93

64 黃○琴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21,640 21,640

65 周○姬 97/5/8 9,000 47.5 持股 9,000 4.93 441,980 441,980

99/1/4 5,000 16.7 持股 5,000 4.93

66 鄭○仁 96/8/31 1,000 72.8 持股 1,000 4.93 67,870 67,870

67 詹○梅 96/7/31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8,070 98,070

68 楊○達 97/4/17 1,000 50.5 持股 1,000 4.93 203,780 203,780

97/5/5 1,000 48.8 持股 1,000 4.93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69 賴○文 98/12/24 10,000 15.9 持股 10,000 4.93 109,700 109,700

70 李○廷 99/4/20 5,000 15.65 持股 5,000 4.93 53,600 53,600

71 吳○時 96/9/7 2,000 81.6 持股 2,000 4.93 2,581,010 2,581,010

96/9/7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96/9/7 3,000 81.8 持股 3,000 4.93

96/9/12 1,000 81.1 持股 1,000 4.93

96/9/12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13 1,000 78.5 持股 1,000 4.93

96/9/14 1,000 79.8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1 持股 1,000 4.93

96/9/17 12,000 81.5 持股 12,000 4.93

96/9/17 1,000 81.4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0.4 持股 1,000 4.93

96/9/17 2,000 81 持股 2,000 4.93

96/9/17 1,000 81.3 持股 1,000 4.93

96/10/2 1,000 98.4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6.8 持股 1,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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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3 1,000 94.8 持股 1,000 4.93

72 邱○賢 100/1/25 2,000 16.6 持股 2,000 4.93 45,030 45,030

100/1/25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100/1/27 1,000 15.55 持股 1,000 4.93

73 黃○苓 96/7/3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17,070 117,070

74 李○倩 96/6/27 1,000 94.6 持股 1,000 4.93 421,380 421,380

96/7/2 3,000 115.5 持股 3,000 4.93

75 凌○鳳 96/7/2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221,140 221,140

76 楊○汝 96/7/30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260,010 260,010

96/8/23 1,000 85.8 持股 1,000 4.93

96/11/1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77 詹○宇 100/7/7 1,000 13.9 持股 1,000 4.93 14,840 14,840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78 何○華 98/4/20 1,000 17.15 持股 1,000 4.93 441,190 441,190

98/4/27 1,000 16.3 持股 1,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7/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98/8/4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8/9/4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1/21 1,000 17.05 持股 1,000 4.93

99/1/22 1,000 15.7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 持股 ,000 4.93

99/2/1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99/2/5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99/4/1 2,000 15 持股 2,000 4.93

99/5/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99/5/21 2,000 11.65 持股 2,000 4.93

99/7/13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7/13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99/7/14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99/8/12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99/8/25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9/10/20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99/10/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99/11/1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99/11/8 1,000 11.35 持股 1,000 4.93

99/12/7 1,000 10.65 持股 1,000 4.93

100/1/1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100/2/15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17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23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45 持股 1,000 4.93

100/6/20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6/24 1,000 14.05 持股 1,000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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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備位請求①至⑧）

100/7/11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100/7/26 1,000 12.8 持股 1,000 4.93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100/8/11 2,000 9.95 持股 2,000 4.93

100/10/7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0/11/2 2,000 10.1 持股 2,000 4.93

79 梁○明 96/8/8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165,290 165,290

98/7/27 2,000 16.8 持股 2,000 4.93

98/7/27 4,000 16.55 持股 4,000 4.93

總計 28,629,578 14,485,029

編

號 姓名 求償①至⑧金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101/8/31

-10/30

101/10/31-10

2/3/31

102/4/1-

5/14

102/5/15-

8/13

102/8/14-1

1/13

102/11/14

-103/3/30

103/3/31

-5/14

103/5/15

-6/17

1 玉○珊 1,950 1,950

2 陳○○妹 45,700 45,700

3 吳○霞 37,350 37,350

4 黃○鏘 168,400 168,400

5 蕭○芬 56,650 51,940 4,710

6 鄭○月 93,200 23,040 65,530 4,630

7 劉○霞 70,040 70,040

8 楊○芳 245,460 104,200

9 張○昇 14,440 14,440

10 何○娟 12,690 12,690

11 徐○良 104,550 36,820 67,730

12 李○隆 998,220 934,520 63,700

13 廖○彬 202,850 168,700 34,150

14 陳○華 69,800 7,370 51,010 8,180 3,240

15 廖○法 275,600 119,200 156,400

16 黃○祝 229,850 229,850

17 邱○烈 611,710 12,170 138,910 124,460 185,730 147,290 3,150

18 蔡○英 17,000 9,370 7,630

19 何○雄 94,960 94,960

20 江○玲 209,900 209,900

21 林○輝 18,638 13,479 3,130

22 張○惠 332,100 332,100

23 蒲○傑 581,180 394,800 62,980

24 林○宏 15,440 15,440

25 蘇○至 3,750 3,750

26 謝○娟 12,540 12,540

27 林○杰 64,730 64,730

28 游○元 188,100 188,100

29 游○文 254,590 212,100 42,490

30 游○榮 283,610 46,620 72,940

31 王○龍 98,020 98,020

32 彭○華 311,180 278,000 33,180

33 施○州 2,351,710 1,812,510 430,570 108,630

34 蔡○香 1,480,930 23,160 126,890 38,190 303,080 701,100 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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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李○任 416,360 15,210 50,700 284,260

36 曾○梅 44,500 32,230 12,270

37 孫○通 1,199,460 45,000 137,480 9,480

38 梁○堂 318,720 277,020 31,580 10,120

39 陳○宏 14,570 5,170 9,400

40 黃○華 3,647,310 37,080

41 趙○樑 3,668,620 1,192,080 2,476,540

42 廖○美 624,770 4,670 353,500 266,600

43 陳○臻 10,370 10,370

合計 14,144,549 38,370 397,780 449,680 3,724,540 3,963,739 4,904,240 557,570 10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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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上訴人    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偉投資有限公司


兼上開二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陸泰陽    原住臺中市○里區○里里○○路0號（


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馮國賓  
            辜瑞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複  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蔡昆忠  
            李金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春榮律師 


被  上訴人  呂元瑞  


            賴榮光  


            蘇怡仁  
被上訴人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元勝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被上訴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兼法定代理人  李久恆  
上開六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冠中律師           
被上訴人    朱利文（原名朱𤧞智）


            吳玟音  


            楊鈞雯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繆昕翰律師
            張瓊云律師 
被  上訴人  李麗生  
            李麗裕  
            林大揚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潤泰  
訴訟代理人  徐曉萍律師 
被上訴人    黃徐玉花
            林武俊  
            陳永聰  
訴訟代理人  呂思頡律師
            張方俞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憲修  






            曾國富  








被  上訴人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賴永吉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魏婉菁律師
被  上訴人  紀敏滄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靜宜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金玉瑩律師
            廖有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金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0年8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為依上開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被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等規定，致附表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因信賴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6年4月18日更名為元勝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勝公司）不實財報而買賣或繼續持有股票受有損害，上訴人經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均包括受領款項之權等情，業據提出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憑（見原審卷四第53-131頁）。是依前揭規定，上訴人以自己名義提起本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並有代系爭授權人受領給付之權限。
二、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函可據（見本院卷五第203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蘇怡仁，嗣變更為李久恆，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據（見本院卷四第571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5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黃徐玉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陸泰陽為元勝公司、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力公司）之董事長，蔡昆忠係元勝公司之總經理，李金山係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利文係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吳玟音係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室祕書，楊鈞雯係鼎力公司之出納。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均受陸泰陽之指示，綜理鼎力公司之財務。
(二)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6人（合稱陸泰陽等6人）明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同一人，彼此間之交易往來屬於關係人交易；亦明知元勝公司對於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此類交易並無實際負責接單、生產之營運單位，依照財政部訂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若將鼎力公司實際接單之沙灘車業務交由元勝公司掛名銷售，將使原應歸屬鼎力公司之交易所得不合營業常規地轉移至元勝公司，此類安排明顯異於雙方非關係人所為之交易條件；亦均明知若鼎力公司之沙灘車引擎業務實際接單之交易條件為出貨後30天付款、交易全程由鼎力公司安排處理，按照交易常規元勝公司並無合理依據在鼎力公司出貨時預付九成貨款予鼎力公司，進而間接承擔鼎力公司原本應該承受貨款無法回收之倒帳風險；復亦明知若依據鼎力公司轉單之毛利率5%計算，除了前開必需承擔的倒帳風險外，元勝公司更需另外承受匯率波動之匯率風險，此項交易明顯將所有交易風險轉由元勝公司承擔，而不符合營業常規。而依照101年當時之業務狀況，元勝公司各項業務之毛利率均為負值，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3人為求規避渠等個人之不當經營責任、展現渠等經營元勝公司之實績，進而獲得股東之支持續任原職，竟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為前述對元勝公司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為因應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陸泰陽等6人由陸泰陽透過朱利文等鼎力公司員工，偽造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Fast Toys公司、Elamys Center OY公司（下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訂單，並將該等訂單交由不知情之元勝員工製作訂貨單、出貨單等業務文件，逐層交由陸泰陽、蔡昆忠或李金山決行，以此方式偽造會計憑證。另一方面，陸泰陽也透過朱利文、楊鈞雯，指示鼎力公司負責船務之員工向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商訂船期，將虛偽交易循環船期航班訂妥。隨後，鼎力公司便將貨物出口至香港，以此動作一次完成鼎力公司出售貨物予元勝公司，以及元勝公司出口貨物予海外公司客戶之交易。再透過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合作之第三人，將該等貨物以事先設立之海外紙上公司「New Ri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下稱NewRich公司）原封不動托運進口至鼎力公司，藉以完成虛偽交易物流循環。金流部分，除元勝公司支付鼎力公司之部分係由元勝公司不知情之員工負責外，其餘鼎力公司轉匯至New Rich公司，New Rich公司轉匯至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以及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匯款至元勝公司之部分，均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在鼎力公司利用網路銀行轉匯相關款項，網路銀行交易收據則統一由朱利文保管收執。總計在101年間，陸泰陽等6人透過上述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下同）271,600,864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255,596,355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16,004,509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為8,20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為約負7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102年間，陸泰陽等6人亦透過上述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132,687,32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12,531,53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7,376,790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為2,58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約為負4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但由於長期之循環交易虛耗元勝公司、鼎力公司之處理文件成本、運費、人力、資金成本，最後終於週轉不靈，鼎力公司在收受元勝公司之預付貨款後無力轉匯至海外公司，致使元勝公司預付鼎力公司之貨款無法再從海外公司收回，共使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重大損害。另元勝公司103年第2季（重編前）財務報告，該公司已就對前揭沙灘車引擎銷售之應收帳款估計可能產生減損而提列備抵呆帳78,067,000元。
(三)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僅因查核便利之考量，擅自認為等到年報查核時再行內部控制查核程序即可，竟未遵循依據行為時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20條三、㈠之規定查簽規則之規範，不僅未將當期新增之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該等公司之交易量屬於新增前十名銷貨客戶）列為內部控制查核樣本，完整從徵信、授信階段開始查核，亦未向元勝公司取得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以致於未能發現上開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不合理快速增加授信額度之狀況，因而於101年8月28日在元勝公司101年度半年報之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未能敘明該等重大虛偽不實之財務報告內容。
(四)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在查核之過程中，取得元勝公司之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已經發現元勝公司貨物出口之目的地與訂單之交貨地點不符，但元勝公司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又曾經收到來自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此均與元勝公司之應收帳款記載明顯不符，無法適切允當支撐元勝公司關於該等營業收入之認列，紀敏滄、陳靜宜竟未遵循查簽規則與審計準則公報之規範，在查核證據不足夠也不適切的狀況下，未善盡查核責任，率爾無視前開高度舞弊風險之情事、將前開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撕毀丟棄、未設計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序、採信元勝公司片面且無事證支撐之說明，而未針對元勝公司102年間虛偽不實之沙灘車引擎交易，在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中說明舞弊之疑慮，或採取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致前開元勝公司102年度年報之財務報告中，關於102年度沙灘車引擎虛偽交易之重大虛偽不實情事未予敘明。且查紀敏滄、陳靜宜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懲戒委員會懲戒，其等後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均遭駁回。
(五)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階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事之消息，故元勝公司財報不實之訊息，係於103年6月17日遭揭露。而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上開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13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7月8日，該日股價係6元，下跌1元（7元-6元），跌幅高達14.2%；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46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9月9日，該日股價係4.58元，下跌2.42元（7元-4.58元），跌幅高達34.5%；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87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12月18日，該日股價係3.61元，下跌3.39元（7元-3.61元），跌幅更高達48.4%。再者，從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之每月平均價觀之：6月之平均價6.47元，7月之平均價6.45元，8月之平均價6.39元，9月之平均價4.93元，10月之平均價4.61元，11月之平均價4.95元，12月之平均價4.03元，亦可知該公司103年6至12月之每個月均價，於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不斷在下跌，此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
(六)陸泰陽等6人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與鼎力公司間為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並就前揭虛偽循環交易，製作不實進銷貨憑證、會計憑證，將虛增之不實營業實績登載於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至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另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及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廣偉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廣偉公司），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又本件簽證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以及其所屬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系爭財報不實；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上開29名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授權人即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法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本件授權人分為兩類：①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②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上開二類投資人均係受系爭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誤導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造成授權人損害之原因，故以系爭財報之責任區間，計算各授權人之損失。爰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求為先、備位請求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求償金額，共28,62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⑩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㈠鼎力公司、廣偉公司、陸泰揚、馮國賓、辜瑞濱則以：⑴鼎力公司及廣偉公司係元勝公司法人股東，鼎力公司雖指派林武俊、呂元瑞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指派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廣偉公司雖指派呂元瑞、賴榮光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惟該二公司是否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仍應待上訴人就所主張各項請求權之構成要件詳加舉證。⑵上訴人之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綷經濟損失，非權利受有損害。另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實屬無據。又系爭財報並非虛偽不實，自無違反證交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始終未證明損害之發生與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顯無理由。⑶馮國賓係鼎力公司生產部協理，辜瑞濱係鼎力公司壓鑄部門經理，其二人並未負責任何財務工作，馮國賓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6月25日至102年12月19日止（102年12月19日即辭職）；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7月1日至102年8月5日，其二人擔任監察人期間，未曾核閱元勝公司任何財報，更未在元勝公司財報上簽名，該刑事案件並未起訴其二人，上訴人認其二人均應就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誤。⑷關於陸泰陽部分，刑事部分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108年度易緝字第20號為無罪判決，該判決業已認定元勝公司沙灘車買賣為真實交易，自無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務報告申報不實罪、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罪名。況且上訴人未先證明損害之發生與陸泰陽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舉證顯有不足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㈡蔡昆忠、李金山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接受客戶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並指示鼎力公司直接出口予國外之買受人，元勝公司並付款予鼎力公司及向國外客戶收取價金，且將交易數額忠實呈現在財務報告上，財報並無任何不實情事。⑵蔡昆忠、李金山不知陸泰陽設立與歐洲公司相同名稱之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紙上公司，且陸泰陽透過朱𤧞智或訴外人杜○庭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上記載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住址均在歐洲，無從查知。元勝公司收到朱𤧞智或杜○庭轉交之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下單，並指示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所收到之訂單辦理出口事宜，蔡昆忠、李金山未看過出口報單，亦無從知悉出口目的地為香港。又貨物抵達香港後雖由New Rich公司再將之送至鼎力公司，惟非送回元勝公司，且蔡昆忠、李金山非鼎力公司人員，未參與其事，至案發以前，鼎力公司人員均未將此事由予以告知，故就元勝公司而言，並無循環交易之問題，財報上所記載之交易均為真正，蔡昆忠、李金山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行為。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下單以交貨與Delta Mics公司等，當鼎力公司依指示而完成出口事宜時，元勝公司僅支付90%價金與鼎力公司，此已較民法第370條所指「同時為之」及元勝公司董事會決議「訂貨時支付50%；出貨時支付50%」之付款條件為優，故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有不利於元勝公司及不合營業常規之行為。況涉有循環交易者為鼎力公司，並非元勝公司，元勝公司確實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而出口，因該二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元勝公司在各期財報遂將鼎力公司列為關係人，並將二公司間之交易予以揭露，並無任何虛偽情事。至於元勝公司之買受人，依其訂單所載公司名稱、住址及負責人姓名，均係與鼎力公司無關之外國公司，負責人更與元勝公司無任何關係，元勝公司依法無需在財報上揭露，公司更在當期財報上將交易狀況（包括交易額及呆帳數額）作完整之記載，該財報均非虛偽，不得僅因鼎力公司將引擎售予元勝公司出口以後，又由鼎力公司在香港以另一公司名義買回該引擎，即認元勝公司之財報不實。且否認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更否認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任何因果關係。⑶李金山非元勝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系爭財報既經會計師查核，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且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事證，不但可以證明李金山不知向元勝公司下訂單之公司係陸泰陽所設立之境外公司，且各該引擎再進口到臺灣時，均送至鼎力公司，而非元勝公司，李金山更未在鼎力公司任職及經手相關進口事宜，則李金山在董事會通過之財報上用印，不但已盡相當注意，且依該財報無從發現內容虛偽，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李金山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㈢元勝公司、啟基公司、蘇怡仁、李久恆、賴榮光、呂元瑞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檢察官就陸泰陽等人刑事案件起訴前，即先於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情事。元勝公司於102年10月29日遭調查局人員到公司搜索並扣押101、102年度帳冊及相關憑證，嗣調查局更陸續對相關業務人員進行約談，斯時元勝公司業務人員由調查局人員處聽聞「陸泰陽之鼎力公司可能有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沙灘車重新進口至國內」情事，始驚覺陸泰陽及鼎力公司間可能係假借前開沙灘車買賣詐騙元勝公司貨款，元勝公司於102年11月12日即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此一訊息。本件沙灘車交易之損益金額，並未達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定財務報表須重編之標準；且在偵查結果未明前，元勝公司並無法確定鼎力公司是否有將沙灘車引擎再進口，而當時會計師亦未要求元勝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故元勝公司於103年3月26日公告之102年第四季財務報告(即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第24頁揭露所知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之情事，以避免貿然剔除該交易所可能造成公司及投資人損失。103年6月11日檢察官起訴陸泰陽等人，元勝公司實係受鼎力公司所詐騙，且該案仍由法院審理中判決尚未確定，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之財務報告亦無達到應重編之標準，元勝公司實無依據及理由重編財務報告。會計師基於檢察官已起訴陸泰陽等人，乃於103年8月12日以「該案由法院審理中，本會計師無法辨認該交易之真偽」為由，出具103年第二季財務報表為「保留意見」，惟主管機關金管會僅接受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告，對於上開保留意見的財務報告有意見，遂發函要求元勝公司洽請會計師重新查核重編，故元勝公司依金管會的要求而重編相關各季之財務報告，且於財務報告附註已就當時所知情形予以揭露，財報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自難認元勝公司應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⑵當時元勝公司所營事業，除紡織、織布、模具批發及零售、機械設備製造及批發等業務外，尚包括機車批發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批發業等項目，足見銷售沙灘車引擎業務，確為元勝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又當初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而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等事業，但因皆發展不順，乃聽從陸泰陽之說，跨足可為元勝公司帶來約為3%至5%利潤之沙灘車相關業務，且經當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詎陸泰陽案發時雖擔任公司之董事長，然其實純係其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藉沙灘車引擎買賣交易詐取貨款，並掏空元勝公司之資產而就任，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足認元勝公司確實單純僅為被害人。⑶元勝公司當初確實因境外公司之下單訂貨，因而向鼎力公司訂購貨物，銀行匯款申請書及出口報單等會計憑證上之進貨付款、出口報關等資料均已完整提出，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貨物交付買方，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有上開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顯與一般假交易僅係購入相關發票而無實際交易存在之情形大相逕庭。是以，本件交易對元勝公司而言，確有移轉交易商品及風險，且因此受有損失，並非單純為虛增營業金額及利潤之假交易，元勝公司實無可能知悉有何不實之情形存在，並製作不實之財報。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引擎原封不動運回，此乃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係受詐騙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而認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⑷縱認元勝公司財報有不實，然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蓋元勝公司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會參考項目，包含內部稽核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內部控制聲明書、會計師出具的查核意見、計師出具的內控管理建議書等，而會計師依委任書約定，倘發現元勝公司會計處理、內部控制制度及有關稅務事項有待改進處，亦負有立即提供改進建議之義務。元勝公司前總經理即蔡昆忠針對沙灘車交易於起訴前有書面回覆會計師問題，然正風及建智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於查核工作結後，並未依約提供元勝公司任何改進建議，直迄元勝公司為辦理減資發函渠等提供最近三年度內控管理建議書，渠等始於103年11月5日及103年11月14日提供各查核年度之內控管理建議書，是縱認系爭財報有不實，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是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為請求，亦屬無據。⑸啟基公司係於元勝公司103年2月14日召開之臨時股東會始以法人股東身分被選任董事，並於同日之董事會被選為董事長，再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指派蘇怡仁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權。在103年2月14日之前，啟基公司、蘇怡仁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故在此之前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度、第3季、101年度及102年度第1季至第3季所有各期財務報告，顯均與渠等無涉。又蘇怡仁雖接受董事長啟基公司委任，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但其並不負責102年度財務報表或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之編制，蘇怡仁代表董事長啟基公司於102年度財務報表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表蓋章，係因信賴元勝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及外部會計師查核結果。況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元勝公司業已於103年8月14日公告說明其會計師對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載明會計師對檢察官認定之部分進銷貨交易虛偽不實所做之保留意見（包括對102年度及103年上半年財務報告）。由此可見，啟基公司、蘇怡仁對於元勝公司之財報並無任何隱匿之情事，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所有各期財務報告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無論其內容是否有任何不實，均與啟基公司、蘇怡仁無涉。⑹依刑事起訴書所載，已認定元勝公司新任董事長啟基公司對於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涉有不實銷貨收入、銷貨成本及營業毛利，並不知情。則蘇怡仁原為專業經理人，從未在元勝公司任職，係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其行使職務，蘇怡仁自亦更無隱匿財務報告之故意或過失可言。⑺李久恆擔任董事長期間即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之間，並無編制及簽章任何財務報告。上訴人所提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各財務報告之編製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103年8月13日等時日，並非李久恆任董事長時期所編製外，該等財務報告中亦均無李久恆之簽章。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無參與編制或有何簽章，本無過失可言。⑻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均非刑事犯罪起訴事實所認定之行為人，顯見其對上開循環交易之細節並不暸解，且101上半年度至103第1季之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均未曾出具保留意見，由財務報告形式觀之，元勝公司於101年上半年度與沙灘車有關之交易其款項均全數收回，交易所產生之銷貨利益270餘萬亦已全流入公司；且有關和沙灘車交易流程中銷貨收入、應收帳款、進貨（銷貨）成本與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經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查核，並未有異。況且，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亦不知鼎力公司會再買回沙灘車貨物，客觀上難以得知可能有虛偽循環交易之問題，俟知悉陸泰陽涉有不法時，即提出刑事告訴等，是伊等就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至103年第2季財務報告確已盡相當注意，自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不法行徑，應可免負賠償責任。⑼上訴人原審所引用之「詐欺市場理論」，於我國法制並無此規定，該理論在美國法上現仍有爭議，上訴人逕行主張，自屬無據。上訴人是否確係信賴系爭財務報告而買進元勝公司之股票，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即具有「交易的因果關係」、及「損失的因果關係」，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⑽依元勝公司103年1月至103年12月之個股交易情形，即尚未揭露沙灘車虛偽交易時，元勝公司之股價本就非高，而與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被媒體報導系爭財務報告不實後股價逐漸走低至103年9月之收市平均價即4.93元之情（反有上升）顯然不相符。再者，影響投資人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並非僅係財報而已，元勝公司自102年6月起，除102年9月份的營業額較101年同期增加6%外，迄至103年9月，各月份營業額與前一年度同期比較，衰退比率為4%-83%，呈現皆為衰退狀態。且自102年8月起即有董監事異動頻繁、連續退票金額達1.3億元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幅衰退等狀況。此均屬影響投資人買賣之重大因素。本件授權人購入元勝公司之股票時與系爭財務報告間無交易之因果關係，至堪認定。⑾縱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授權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所受損害，顯然未將交易市場除財報不實以外風險納入考量，顯有不當，且渠等怠於保護自己權利，自屬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上訴人不得要求被上訴人等就股票買進價格全部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則以：⑴朱利文為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並非業務部門主管，無查核訂單之能力或權責，訂單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所交付，朱利文僅係被動收領訂單並再轉交其他部門，故並無共同侵權之行為。朱利文所轉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全都是真實存在之客戶訂單，皆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交付被上訴人朱利文，朱利文並無直接接觸客戶之機會，自無可能知悉客戶之來源，並無故意或過失侵權之行為。何況朱利文係負責管理財務，並無管理貨物進出口之權限，更非處理貨物報關及出口後在國外處理之人員，實無從知悉起訴書或上訴人所謂貨物出口後，又原封不動地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形，朱利文自無共同侵權之行為。⑵吳玟音受僱於鼎力公司，職稱為董事長室副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員工薪資發放、陸泰陽個人支出費用計算、臨時交辦事宜、受陸泰陽之指揮至銀行匯款等。吳玟音多處理陸泰陽之私人事務，又因公司為防弊，規定填寫匯、取款單與實際跑銀行之人，不得為同一人，故吳玟音方協助財務出納即楊鈞雯跑銀行，惟吳玟音僅按楊鈞雯所製作之匯款單、取款單，機械性地為匯款、取款動作，確保該筆匯款並未轉入私人帳戶，並不知該應筆帳款之訂單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虛偽交易等情，吳玟音亦不可能與陸泰陽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形。至鼎力公司於兆豐銀行網路匯款權限中，由吳玟音擔任「放行」者，係因原職掌「放行者」之員工廖○貞，於100年3月離職，故須另選一人接掌「放行者」之職務，陸泰陽便指定由吳玟音暫代，然吳玟音從未實際操作網路匯款，國外網路匯款業務非吳玟音處理，實無從成立共同侵權行為。⑶楊鈞雯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出納一職，負責整理鼎力公司當日所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並經董事長被上訴人陸泰陽、財務副理朱利文之審查、核可後，進行後續填寫取款條、匯款單，是楊鈞雯所為之任何行為皆是受上級指示為之。楊鈞雯僅為小小財務出納，實不知上級是否為不合常規交易、虛假交易等情。楊鈞雯係財務部門之出納，工作內容從未涉及業務部門之訂單業務，是該筆訂單是否虛假，或者不合常規交易，楊鈞雯皆不知情，亦不可能知情，遑論與陸泰陽進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㈤李麗生、李麗裕以及林大揚則以：⑴元勝公司確有收受購買沙灘車之訂單，縱使該訂單非名義人所製作，惟對元勝公司而言，訂單確係真實存在。元勝公司收到訂單後，轉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沙灘車交付買方，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受有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原封不動運回，此係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反而係受詐騙遭違約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進而認定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元勝公司確係真實進行沙灘車交易，不能因其受詐騙而有損失，致公司股價下跌，即謂交易為虛偽不實，故系爭財報其主要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上訴人依證交法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即屬無據。⑵上訴人其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有侵害。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非有據。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除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況依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其101年、102年之營業毛利均僅數百萬元，實難認投資人係因系爭財報而買進該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之，應認舉證尚有不足。⑶上訴人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為何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計其股價，且未說明何以就買進股價與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之價差計算其損害額，第一類授權人請求之股價下跌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另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從而，自不能遽以推定買入股票與系爭財報間存有交易之因果關係，其請求損害賠償，自無理由。⑷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生有未盡董事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並無可歸責的原因。又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董事之李麗生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⑸監察人不屬民法第28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而公司法第23條之規範對象為公司負責人，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是以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李麗裕、林大揚求償，即與法未合。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李麗裕、林大揚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被上訴人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裕、林大揚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況且，李麗裕、林大揚係於103年間起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並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証，李麗裕、林大揚不具財會之專業能力，自尚難察覺其異常，有正當理由相信財報內容為真實，難謂其等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⑹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李麗裕、林大揚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李麗裕、林大揚未予發動查察，遽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則參諸證交法第25條之1第2項規定之法理暨上述答辯說明，自不應令其等就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事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㈥王潤泰則以：⑴上訴人主張依「先進先出法」計算其損害額，何以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卻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般價格4.93元計其股價，第一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而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⑵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王潤泰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王潤泰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王潤泰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縱認王潤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亦應舉證證明其損害額，及其係於何時誤信、或是參考何項不實財報而做出錯誤投資，並就損害與責任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⑶王潤泰係於94年間起任職陸力公司，於該公司從事技術、研發事務，嗣擔任該公司生產管理業務，基於任職陸力公司關係，受該指派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99年7月起102年6月30日止，王潤泰雖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該期間未領薪資，僅係人頭，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且非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亦未認定編製、公告不實之財報，王潤泰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證，王潤泰不具財會專業能力，尚難察覺異常。況王潤泰於不實財報爆發前，於96年間以每股33元向元勝公司購買250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且王潤泰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遠遠高於不實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足見王潤泰信賴該財務報告屬實，自屬合乎常情，而斯時復無其他跡象顯示被上訴人元勝公司經營狀況有何異常，自難要求不具財會專業能力之王潤泰，就該財務報告行使查核權，得立即查悉其中舞弊之情，難謂被上訴人王潤泰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⑷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王潤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王潤泰非屬率先發動查察之監察人，遽得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㈦黃徐玉花則以：因鼎力集團倒閉，元勝公司遭波及，黃徐玉花與夫黃○安均持有不少元勝公司股票，認為新人新政，新團隊可為公司帶來願景，才在李久恆邀請下，於103年2月26日出任董事。黃徐玉花未擔任過上市公司董事，不知董事職權如何行使，完全信賴公司專業經理人提出之業務與財務報告，尤其董事會審議之各項報表，均經會計師審核簽證，開會時會計師、律師也都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元勝公司一票專業經理人與律師、會計師既均未提出警示意見，黃徐玉花自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殊無侵權行為可言。投資人若有損害，亦與黃徐玉花擔任董事期間之職權行使無因果關係，蓋黃徐玉花任董事期間，並無公司資產負債之大量變動，而致投資人遭受損害之情事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㈧林武俊則以：元勝公司由陸泰陽及總經理蔡昆忠負責實際經營，林武俊並未參與經營。系爭財報係由元勝公司會計主管編製，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系爭財報為虛偽不實之編造，且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此期間，元勝公司營業亦屬正常，林武俊自有正當理由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陸泰陽遭檢調調查後，林武俊始略知悉鼎力公司可能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之沙灘車重新進口國內之情形。苟有此情形，陸泰陽及鼎力公司可能假藉沙灘車之買賣詐騙元勝公司之貨款。元勝公司及包括林武俊在內之董事反成受害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已於附註揭露該沙灘車之交情情形，可作為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投資人若於此後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亦不得向被上訴人林武俊求償。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授權人何時買入元勝公司股份若干、買入時之股價若干、何時賣出及賣出股份與賣出時之股價若干等節，其買賣之股份苟如其所稱有損害，則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可知，其遽而請求賠償，顯非適法。再者，其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以類股之指數之比較，將市場損失部份扣除（即淨損差額法），自無足取。蓋以影響股票價格變動之因素並非單一，投資人並無證據證明其買入股票價格、賣出股票價格或持有股票，係因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單一因素造成其股票價值減損。同時元勝公司自102年8月起董監事異動頻繁、退票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輻衰退等狀況，均有依法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時公告。上開事項及國際社會、產業及政經情勢…等情，均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的重大考慮因素。上訴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考慮上開各因素及市場損失部份，自無足取。縱認林武俊亦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亦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僅負極少比例之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㈨陳永聰則以：⑴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陳永聰之侵權行為存在，並證明投資人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具有因果關係，請求自屬無據。又於101年8月31日元勝公司101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公告前買入該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於103年6月18日以後均未賣出該公司股票，並非因信賴系爭財報始於該財報期間繼續持有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股票，不得據以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授權人何時購入元勝公司股票、購入時股價若干、何時賣出暨賣出之股價及股數、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有何因果關係等節。⑵陳永聰係於93年起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受指派為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自99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陳永聰於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因係受指派而僅為人頭，因此並未領取任何薪資，亦從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際上元勝公司係由陸泰陽、蔡昆忠等人負責經營，陳永聰並未參與任何經營業務。元勝公司之系爭財報完全係由該公司之會計主管編製，並經具有財會專業能力之會計師所認可，於陸泰陽等人遭刑事起訴前，並無任何跡證顯示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再者，陸泰陽等人遭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元勝公司營業仍屬正常，陳永聰難謂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復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董事長為同一人，性質上係屬關係人交易，陳永聰已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元勝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自應認陳永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再者，陳永聰於95年間以每股35元向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購買122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高於系爭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是以，陳永聰係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⑶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眾多，上訴人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計算授權人因股價下跌損失之計算基礎，則不啻由被上訴人等人全數負擔證券詐欺以外市場因素所生之損失，對被上訴人等人顯屬不公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㈩鄭憲修、曾國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係依一般程序進行，屬真實交易，財務報告列入相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並無任何不實，元勝公司未因沙灘車引擎交易而受有損害，元勝公司之股東自亦無受損之虞。又即便受有損害，觀諸101年6月至102年5月15日期間股價漲幅僅4.1%，未有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情，益徵財報列入沙灘車引擎交易縱有不實，消息公開後股價下跌之成因恐非沙灘車引擎交易此一單一因素所造成。
　　⑵鄭憲修、曾國富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
　　告，係針對財報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為專業判斷，視情況設計及執行適當之查核程序，進行證實性查核程序及截止測試，已盡相當注意，且其等依間接證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401表」)為查核，並確認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款項均全數收回，已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鄭憲修、曾國富針對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乙事，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懲戒處分，益徵鄭憲修、曾國富執行業務並無會計師法第41條所指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遑論依會計師法第42條負擔損害賠償責任。⑶系爭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認列之稅前淨利為274萬5246元，未達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之重編標準，從而，縱使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內容有不實之處，但因其對元勝公司整體財務並無實質上之影響，難以認定其為足以影響投資判斷之重要事項。故本件顯欠缺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務報告「虛偽」、「詐欺」所須具備之「重大性」，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之1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⑷上訴人應舉證說明本件授權人作成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決定，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既無從認定鄭憲修、曾國富有何不正當或廢弛或違反業務上應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無未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況會計師查核簽證有其獨立性，應由其個人負責，且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性質上屬非法人團體，非民法第184條之適用對象(限自然人)，亦無民法第185條之適用，更無從適用亦無法律明文規定得以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規範之民法第28條規定，職是，會計師事務所本即毋庸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⑸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我國法院實務多有捨棄「毛損益法」而採「淨損差額法」之見解。上訴人恣意以4.93元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顯與市價落差甚鉅，且欠缺法源依據。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之參考。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消息係於103年6月17日經媒體對外披露，該消息揭露後十個營業日之收盤平均價格則為6.351元，故應以該價格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始為合理。⑹授權人於103年6月17日即自媒體知悉元勝公司前任董事長陸泰陽等人因涉及財報不實而被起訴，且授權人於當時亦無不能賣出股票之情事，倘其能及時出脫手中元勝公司之股票，其所受之損失應屬有限，但授權人卻未於合理反應期間內即時出脫股票（益徵財報並非授權人決定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因素），導致所受跌價損害擴大，授權人應就此損失擴大之部分負擔與有過失責任，而應由其承擔此部分之損失。又鄭憲修、曾國富之行為特性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影響其責任比例，上訴人未提及此，一律論以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不符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紀敏滄、陳靜宜則以：⑴本件僅「102年度年報」與紀敏　滄、陳靜宜及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上訴人未區別元勝公司各期財務報告各自影響金額而分別請求，卻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至103年度上半年等各期財務報告合併請求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28,629,578元，顯然逾越該二人查核範圍，自非有據。⑵本件交易主要係由鼎力公司人員所操控，且陸泰陽設立境外公司、元勝公司出口之產品被銷回鼎力公司等據以認定為不實交易之相關事證，均係鼎力公司之內部資料，紀敏滄及陳靜宜均非鼎力公司簽證會計師，自難以取得鼎力公司之上開資料。基於會計師之職責，紀敏滄及陳靜宜認為會計師所出具之任何查核意見均應有相關事證為憑，此乃其等為何未依檢察官指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之原因之一。但其2人仍透過檢視元勝公司之Proforma Invoice（商業發票）、出口報單、傳票、Invoice（發票）等文件之方式，逐一確認相關交易之金流及物流，並多次與元勝公司相關人員開會確認，均無法取得足以證明元勝公司外銷沙灘車引擎交易為虛偽不實之相關事證，致使其等最後僅能依其當時所能取得之事證，針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⑶就工作底稿01-9顯示，紀敏滄、陳靜宜實已針對系爭Delta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 illa LTD公司)之銷貨收入交易進行查核，已將前揭公司本期新增前十名之銷貨客戶納入查核樣本，並依審計學理詳加查核各項會計憑證、帳簿及表冊，從而在查核過程發現公司訂單所指定之運送地點與實際報關之運送地點差異，卻無法取得任何元勝公司之查核證據以供驗證。紀敏滄、陳靜宜為確認此差異，尚請求元勝公司之管理階層(總經理)出具書面聲明，實難歸咎其等有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⑷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條、審計準則公報第30條規定，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元勝公司102年度查核工作底稿所示，紀敏滄、陳靜宜及其他事務所助理人員業已依循上揭審計準則所定之查核程序對Delta Mics公司、Dealy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ill a LTD公司）之應收帳款進行函證（工作底稿C-1-2），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表應收帳款之查核程序，完全符合上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且查核程序完全依據102年12月IFRSs財稅版之查核參考程序加以執行（工作底稿C3/1），對應收帳款函證（底稿索引C-1-2）、驗證期後收款（底稿索引C-3-4）及提列呆帳（C-2/C-4）皆為該查核程序所列舉對應收帳款之查核已達成驗證「應收帳款確實存在且為公司所有，在資產負債表日無重大未入帳之應收帳款」之查核目的，則實難謂紀敏滄、陳靜宜有任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在無任何積極證據支持銷貨交易為不存在之情形下，紀敏滄、陳靜宜在應收帳款之查核依制度之設計本即僅需針對應收帳款是否收款加以查核，自無從認定有任何查核疏失。⑸上訴人應證明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本件第二類授權人全體及部分第一類授權人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之際，紀敏滄及陳靜宜負責查核簽證之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報根本尚未公告，不可能致該等授權人誤信而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故其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顯與系爭財報不具任何因果關係。⑹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上市上櫃公司之股價，於交易時間內均處於變動之狀態，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亦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合理虛假訊息所需消化時間之參考。⑺上訴人應就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本件財報不實造成授權人損害所應負過失責任比例予以證明。又若上訴人主張授權人係基於不實財報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元勝公司股票致受損害，則授權人本於同一財報而賣出股票所獲利益，自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予以扣除，否則豈非上訴人授權人投資獲利之部分全歸上訴人授權人所有，卻將投資失利之部分完全轉嫁被上訴人等負擔，顯失公允。⑻上訴人未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故意使元勝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記載之行為、投資人受有損失、及財報不實行為與投資人所受損失間之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是以，兩者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又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查核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過程，並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並已善盡注意，上訴人未能證明授權人損失與不實財報間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兩者並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上訴人另以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作為請求，亦屬無理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依證交法第37條、第20條之1第3項之規定，均得見會計師執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有其獨立性，苟有不正當行為或未盡業務上注意義務時，由其個人負責之特殊性。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係以「合夥」關係所組成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非會計師法中所規定之法人事務所，其性質偏屬非法人團體，無從適用及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民法第28條規定。紀敏滄及陳靜宜係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與事務所間即為合夥人與合夥之關係，斷無再被解釋為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理。⑵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的事由是針對101、102年度財報的部分，但上訴人請求的範圍是103年半年報的部分，應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查核上的疏失等語置辯。並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四第479-483頁）：
(一)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另於96年7月1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擔任鼎力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則於102年12月20日起至103年2月26日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依元勝公司自訂之「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第3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鼎力公司即為元勝公司之關係人，依第9條第1、2項之規定「（第1項）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第2項）重大交易係指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二)蔡昆忠、李金山分別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𤧞智、吳玟音、楊均雯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鄭憲修、曾國富為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紀敏滄、陳靜宜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其等所屬之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三)系爭財報編製時，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董事長任期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任期自103年2月26日起，執行其董事長職務之人為蘇怡仁）、蘇怡仁等人於財報上簽章；而當時元勝公司之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法人監察人，指派章瑞濱執行其監察人職務，亦係陸泰陽、林武俊、呂元瑞所代表之法人）、廣偉公司（陸泰陽、李久恆、呂元瑞、賴榮光所代表之法人）。
(四)鼎力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元勝公司因陸泰陽建議，於98年4月5日召開98年度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決議通過從事沙灘車引擎代理商業務，由元勝公司銷售沙灘車引擎，開始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有業務往來。本件沙灘車引擎之交易方式，是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向元勝公司下單購買沙灘車引擎後，元勝公司再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由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之指示將貨物出貨至香港予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貨款則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付給元勝公司，而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訂貨部分則由元勝公司付款鼎力公司（下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
(五)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交易，其中於102年6月28日與Dealy、FAST公司;102年9月13日與Elamys、Delata公司；102年10月14日與Delta公司等五筆交易，共2,617,280美元約78,067,000元之款項無法收到，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損失之重大損害。嗣元勝公司依侵權行為及委任關係訴請陸泰陽等6人及鼎力公司、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損害，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陸泰陽、鼎力公司應連帶賠償元勝公司43,460,926元及法定利息，兩造均未上訴而告確定。
(六)有關原證28附件二即附表一所示本件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不包括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金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共79份之真正（原審卷四第132-222頁）。
(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等人涉有循環假交易涉犯證券交易法等罪提起公訴，其中被上訴人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部分，已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無罪，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本院107年度金上訴字第1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上訴人陸泰陽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目前由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685號審理中（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四、上訴人主張陸泰陽等6人所為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符營業常規，係為循環假交易，虛增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營業收入；因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就系爭財報簽證無保留意見，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上訴人之授權人即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同法第20條之1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規定、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財報是否有虛偽不實之情形？㈡如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賠償義務人為何人？㈢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1、上訴人就其主張，乃以系爭刑事案件卷證為據。而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流程，係元勝公司（當時公司名稱為松懋公司）經由鼎力公司轉來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訂單後，在進貨日期，向鼎力公司進貨，並由鼎力公司協助以元勝公司名義辦理出口到香港，再由鼎力公司以向New Rich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名義，將同批沙灘車引擎自香港辦理進口臺灣，金流部分，則由朱利文透過網路銀行將貨款先付給鼎力公司在香港的OBU帳戶，再將貨款由香港的OBU帳戶匯到元勝公司出口到香港的境外公司即New Rich公司OBU帳戶，再由該帳戶匯到元勝公司，而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New Rich公司均屬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等情，已據陸泰陽、朱利文於刑事案件偵訊時供述綦詳（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㈣第31-37、114、117-118頁），並有證人黃○岳、李○、張○珍、何○欣、許○堂、洪○芬、劉○綾、張○茜等人之證言（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㈥第122-124、142-143頁，他卷㈦第8-10、18-20、46-50、61、135-137、190-191、194-195、206-207、214-216頁，他卷㈧第6頁），以及聯繫辦理進出口電子郵件、進出口報單、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概況表、境外公司操作流程圖、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金融機構帳戶及交易明細等資料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㈠第159-249頁，他卷㈡第89-135頁，他卷㈢第1-46、58、60-185頁，他卷㈣卷第53-86、91-94、100-105、114-115、143-171、176-178、180-183、189-194、202-203頁，他卷㈤第23、24、55-98、114-162頁，他卷㈥9-52、68-111、125-132、141頁，他卷㈦第11-13、22-45、53-58、60、143-145、150-151、155-188、198-203頁，他卷第27-62頁，偵卷第37-39頁），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實。
 2、查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機等事業，皆為發展不順，98年時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可為公司帶來利潤之沙灘車相關事業，此已獲公司98年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合於公司所訂「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規定；且依前揭系爭刑事案件卷證資料，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進貨之沙灘車引擎交易，鼎力公司均開立統一發票予元勝公司，元勝公司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亦由公司經辦人員按層級呈核，之後將沙灘車引擎出口至香港，出口部分產生海運運費、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臺灣報關等費用，進口部分（進口&出口香港部分）產生香港進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移倉費進口轉出口含更換封條費用、海運運費、香港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等，該沙灘車引擎交易均依一般程序進行；嗣貨款無法回收受有78,067,000元損害部分，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確定陸泰陽、鼎力公司應對元勝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綜觀上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流程，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沙灘車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元勝公司自始並未經手該沙攤車引擎實體貨物，而交易之對象實為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金流部分更是全由鼎力公司掌控支出、回收，元勝公司於交易形式上僅圖能受惠於鼎力公司之轉單利益，可見陸泰陽以轉單為名，伴以proforma involce所載歐洲客戶訂單出示於元勝公司，實則虛設與歐洲公司同名之海外紙上公司完成金流，元勝公司只不過在陸泰陽一手安排下進行虛偽交易，此與元勝公司內部認知係其預付90%貨款向鼎力公司購入貨品，日後順利出貨歐洲之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所支付之貨款，迥不相同，因此，縱或鼎力公司於進口沙灘車引擎後確與歐洲公司交易而出售同批沙灘車引擎實體貨物，自是與元勝公司無涉，故被上訴人辯稱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間有真實交易云云，並不足採。準此，元勝公司所謂之買賣實僅是陸泰陽佈局交易之一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客觀上自應評價為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而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其非僅對外代表公司，又主導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製造營業成長之假象，藉此美化財務報告以吸引投資大眾，元勝公司就此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難自居為受害者而推諉責任。
 3、再查元勝公司將於101年間及102年間與Delta Mics等4家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之營業收入全數編入系爭財務報告內等情，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年12月21日證櫃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送原審法院附有蔡昆忠（經理人）、李金山（會計主管）蓋章聲明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元勝公司101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2年3月29日》、102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3年3月31日》等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第一審櫃買中心卷2-1卷第2頁及101年度、102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原審卷一第98-147頁、卷二全部、卷三第1-189頁）。則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查屬虛偽不實循環交易之一部，縱然元勝公司經辦、財務人員如實依交易程序編制，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系爭財報內容仍是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自應認該記載之虛偽進貨、銷貨交易內容對於元勝公司之營收確有重大影響而屬不實財報。
(二)有關賠償義務人：
 1、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⑴發行人及其負責人。⑵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1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至第3項及95年1月11日增訂、104年7月1日修正前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證交法前揭規定，乃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詐欺條款」，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既在於提供社會投資大眾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投資買賣證券。是以適用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八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八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再按，民事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之共同正犯或對立犯，分屬不同之法律責任，在民事上，造意人及幫助人雖未參與故意權行為之實施，但其行為係促成不法侵權行為之實現，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規定仍視為共同行為人，而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在民法上不論係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只要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應就損害之發生結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不論各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共同犯意或為對立犯。是刑事之對立犯，固係以各自之犯意遂行自己之犯行，而應個別論罪，然此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只要客觀上之數個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即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迥然有別。
 2、查據卷附元勝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三第190-204頁）：101年7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代表法人為鼎力公司；102年7月3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鼎力公司、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8月2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9月13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12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李久恆，董事為林武俊、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均為解任，代表法人廣偉公司；103年2月26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麗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103年7月1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再查，有關元勝公司財務報表：❶101年及100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一第98-126頁），時間101年8月28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❷101年及100年前三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原審卷一第127-147頁），時間101年10月19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❸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26頁），時間102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❹重編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7-56頁），時間103年9月20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❺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57-83頁），時間102年5月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❻重編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84-112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❼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8月8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❽重編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44-175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❾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11月12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❿重編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07-23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⓫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38頁），時間103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⓬重編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39-78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⓭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79-103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⓮重編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04-15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⓯重編103年及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60-18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
 3、本件元勝公司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屬系爭財報之發行人，依前揭不爭事項㈠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啟基公司自103年2月26日起擔任法人董事長（執行董事長職權人為蘇怡仁），系爭財報編製時，蔡昆忠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該三人均屬元勝公司之負責人，對外得代表公司並綜理公司各項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陸泰陽主導前開不實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循環交易，並致元勝公司得以於對外公開之系爭財報上為不實之記載，造成營業額成長之假象，所為自是已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是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104年7月1日修正前第20條之1第1款、第2項規定，元勝公司、陸泰陽、啟基公司、蔡昆忠等應對各善意投資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再者，前揭被上訴人違反前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如致授權人因元勝公司真實揭露財務報告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當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28條、公司第23條第2項之規定，元勝公司對其董事長陸泰陽、啟基公司及總經理蔡昆忠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前開行為人亦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主張李久恆、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人為系爭沙灘車引擎之交易；蘇怡仁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另曾任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以上被上訴人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①依前揭公司變更登記及系爭財報編制時程所示，李久恆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任期為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而系爭財報之編制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等時日，顯然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並未參與系爭財報之編制或有何簽章，且任職時間僅短短2個多月，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以不實財務報告公開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致誤導投資人之決策、判斷之情形，自應就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負責人」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李久恆應非屬該條款之負責人，對本件之授權人無需負無過失責任。
  ②蘇怡仁固有於系爭財報上簽章（見前開⓫⓭），然其乃是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啟基公司至元勝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並兼經理人為簽章，其個人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所列之公司負責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會計師等身分而應對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請求，要屬無據。
　③李金山為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任，並非總經理，且依上開論述，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全程未經元勝公司之手，李金山既未在鼎力公司任職，依系爭刑事案件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李金山明知或可得知元勝公司之國外交易對象，實為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以及該等外國公司訂單為虛假，乃至於出口引擎有被同批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事；況查李金山是在公司董事會通過之系爭財報上始依職權為用印，自難認其有何故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李金山應可免其賠償責任。
  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固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其等亦並不否認確有處理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事宜，惟依陸泰陽於刑事案件第一審時證稱：元勝公司跟鼎力公司買這些引擎，然後辦理出口，是伊決定的，元勝公司外銷的訂單是鼎力公司給的，PROFORMAINVOICE這個文件，是伊交代鼎力公司負責報關的人做的，鼎力賣給元勝，元勝出口，伊香港的公司辦公室有一個人就負責再把元勝賣給買主的，賣給鼎力公司的子公司，再進口進來；朱利文並未在元勝公司任職，朱利文的工作內容，是每天上班必須把國外部的錢，日元、歐元、美金進多少錢，銀行帳戶裡多少錢列個表轉到伊電腦，朱利文並無綜合管理鼎力公司事務，也不需安排產品出貨的時間，伊並未跟朱利文講沙灘車引擎出口後再進口的目的，朱利文請產假不在時，伊看到誰就請誰幫忙開電腦或看一下，鼎力公司從香港New Rich進口的單據，不是朱利文做的，要匯款給供應商多少錢時，伊跟朱利文講好以後，吳玟音就去跑銀行，有時候會匯到國外，或國外匯進來，如何匯款是伊決定的；匯款方式，有時是去銀行匯款，有時是用網路銀行，網路銀行的編輯人員楊鈞雯及放行人員吳玟音是伊指定的；楊鈞雯在鼎力公司是擔任助理，吳玟音做不完的，或吳玟音不在時幫忙，等於是吳玟音的助理，楊鈞雯在公司屬最基層人員，不會參與董事會或相關業務會議；鼎力公司100%是伊個人的，對於跟境外公司的相關交易，伊自己做決定即可，鼎力公司的業務人員不得跟採購人員有任何私底下吃飯或上班時間往來，財務人員不得跟業務人員談，伊不讓他們知道伊的進價及售價，所以財務部門的人不會知道業務上客戶往來的事情；境外公司都是伊指示設立的，朱利文曾經問伊境外公司為何要跟歐洲的Delta Mics同名，伊叫朱利文不要問，朱利文就不敢再問；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都知道鼎力公司透過網路銀行匯錢給元勝公司，只有朱利文問過為何如此，吳玟音、楊鈞雯沒有問過，伊要朱利文不用管這麼多，朱利文就不敢再問了等語（見確定刑事卷㈤第205頁反面至228頁）。可見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並未參與製作所謂國外訂單，其等雖有依陸泰陽指示，操作國內外匯款，但對於係何種帳款匯款及目的，並不明瞭，且對於陸泰陽自行決定有關鼎力公司與元勝公司間交易條件內容，並不知情，亦無從探知。衡以元勝公司之沙灘車引擎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全由元勝公司經辦人員處理，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又未參與元勝公司財務作業之情狀，其等應僅是單純依陸泰陽指示辦理匯款，尚無證據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該等匯款即是配合陸泰陽之循環交易所為，上訴人復未再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與陸泰陽共謀為系爭沙灘引擎車買賣之循環交易，請求其等與陸泰陽負連帶賠償責任，尚屬無據。
  ⑤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固分別為元勝公司董事、監察人，屬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職務負責人，然依系爭刑事案件卷證，元勝公司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循環交易情事外，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均認為屬真實交易，在交易上，鼎力公司依一般作業程序出貨予元勝公司，再由元勝公司等相關人員辦理相關出口業務，此出口程序均依一般流程程序開立發票，申報出口，並經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又元勝公司於98年時即已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沙灘車相關事業，長久來確實獲有鼎力公司轉單之利益，參以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要求前揭被上訴人對於公司可能涉及不法情事均予監督、主動發現，而不問是否有發現不法之客觀期待可能性及有無歸責事由，自已超出法律對一般正常人期待。再觀之元勝公司101年董事會議紀錄、102年董事會議紀錄、議事錄及臨時董事會議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六第55-106頁），尚無法認定前揭被上訴人有何失職之處，是其等辯稱已盡相當注意，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應屬可採。
  ⑥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依系爭刑事卷證，認為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涉有循環交易情事外，元勝公司所有經辦、財務人員皆認為該交易乃屬真實交易，鄭憲修、曾國富二人就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查核，事涉會計師對受查公司財務報告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應如何執行查核程序專業判斷問題，其二人設計執行查核程序，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二人在查核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內容中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或故意出具虛偽不實查核簽證意見或未予敘明之行為。而陸泰陽已在102年12月9日辭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一職，元勝公司財務人員在編製該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時，應無在財報內故為虛偽或隱匿不實資訊情事存在，即元勝公司對於所編製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應合乎當年度之交易狀況，紀敏滄、陳靜宜之查核，已合於查簽規則第20條第3項第1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3年3月11日台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示規定，縱使在無上開外國公司之回覆函證下，惟此僅涉及會計師對於查核證據是否適切及風險評估之專業判斷問題，尚難以此遽認紀敏滄、陳靜宜明知元勝公司之102年度財務報告就營業收入之認列為虛偽不實或錯誤。
  依審計準測公報第36號第4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目的，在根據執行核閱程序之結果，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提供中度之確信」；第5條規定：「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應瞭解受核閱者之內部控制。」；至於財務報告之查核，依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3條之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作時，應執行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行」。而依證交法第14之1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其的在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循，又所謂財務報導可靠性之目標，自是指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本件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雖是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但確實有貨物流通，且公司內部憑證亦與交易情形相符，而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卻是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辦理，此乃因陸泰陽利用權勢逾越內部控制程序而生之異常行為，即使內部控制亦無法防止此類不法交易事項之發生，於此情形下，核閱之會計師並非公權力機關，自難以期待會計師於瞭解其內部控制時，即得以發現此類不法之交易，是其等辯稱未能判定系爭財報有重大不實之表達或要求修正，不能因之即謂其等未盡專業上注意義務之處，尚屬有理。
  紀敏滄、陳靜宜雖因本件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均處分停止執行業務3個月，考其理由固是出於對會計師查核工作應注意而未注意、應作為而未作為之疏失所致，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對於紀敏滄、陳靜宜應以何方式查核方屬正當合法，自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亦得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此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本院卷五第297-308頁），但上開處分及判決並未認定查核程序之疏失與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實之發現之關連性，因此，前述之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自難逕為不利被上訴人紀敏滄、陳靜宜之認定。
  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於系爭財報上縱認元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應是受限於非屬其等業務及職權範圍所能及，致無法瞭解系爭財報有不實所致，當不能事後司法機關偵辦後查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所不實，即認其等已廢弛或違反其等業務上應行注意之義務，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其等執行業務時有何故意、過失或有何不當之行為，乃依侵權行為及證交法第20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無可採。
(三)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依證交法應公告或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
    關係，固無待舉證；但投資人仍須證明損害及其金額與不實
    財報間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參
    考）。
 2、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層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形之消息（見原審卷三第221-224頁），堪認系爭財報不實之訊息揭露日期為103年6月17日。上訴人主張附表二之授權人分為二類，第一類為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第二類為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此有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132-222頁之原證28），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依前開說明及詐欺市場理論，附表二所示之授權人，不論其等實際上是否閱讀系爭財報，均推定其等信賴系爭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
 3、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下跌幅度最高達48.4%，且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亦不斷在下跌，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又授權人授權上訴人訴訟時，尚未賣出其等持股，故以103年10月1日公告受理登記前1個月之均價即103年9月均價4.93元定本件之持股價值等語，並提出上櫃個股月成交資訊為證（見原審卷四第52頁）。然查：
  ①元勝公司股價於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固分別為6.47元、6.45元、6.39元、4.93元、4.61元、4.95元、4.03元，顯呈現逐月下滑現象，然詳觀被上訴人所提出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元勝公司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見本院卷六第145-185頁），元勝公司於104年3月30日之股價已上漲至8.3元，且往後一年股價均維持在7元以上，衡以上訴人未舉證103年6月17日後，元勝公司受不實資訊揭露之影響導致股價下跌，確實大幅偏離市場走勢之情，則以本件大多授權人係長期持有元勝公司股票，或基於觀望、期待股價反彈等諸多原因考量而未出售元勝公司之股票下，上訴人僅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至12月之均價擬設授權人受有損失，且與系爭財報有因果關係，尚有疑義。
　②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不實訊息揭露時之收盤價為6.52元，當日僅微幅下跌0.48元，往後10日收盤價分別為6.18元、6.61元、6.20元、6.20元、6.6元、6.6元、6.21元、6.59元、6.16元、6.16元，其股價雖未達7元，然仍出現漲跌互見變化，漲跌金額為0.43元至負0.39間，顯然跌幅不大；同年7月4日起至7月31日18個交易日亦有10日為上漲（7月4日、7月10日、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1日、7月24日、7月25日、7月29日、7月30日），4日下跌，4日平盤，7月30日及7月31日之股價尚達7元，此觀前揭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及卷附之元勝公司103年6月及7月個股日成交資訊（見本院卷二第99-101頁）自明。足見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長達2個月期間並未明顯影響股價而導致投資人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
  ③系爭財報為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至102年度全年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依前開元勝公司股票10年歷史股價資料所示，該公司於101年6月15日至102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9.78元，期末收盤股價為10.4元；於102年5月16日至103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10.3元，期末收盤股價為6.76元。足徵元勝公司申報公告系爭財報後，股價並未立即大幅上漲，期間價格有漲跌互見之變化，股價最高達16.4元（102年8月8日），最低尚跌至3.96元（103年2月6日），遠低於前述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2月期間之價格。參以兩造所不爭執之原證28資料即附表一授權人買進元勝公司股票日期及價格，其中為上訴人主張之第二類授權人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者，除授權人林○輝買入32股單價為8.78元外，其餘單價均在10元以上，最高單價尚有達至122元，顯然系爭財報公布前，元勝公司之股價早已大幅下跌至10元以下，系爭財報內容縱有不實之處，該不實之資訊並未影響股價變動，亦不足以致元勝公司股價產生大漲灌水效果。
　④綜上，系爭財報由元勝公司上傳輸入至櫃買中心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日即103年6月17日後，經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元勝公司之股價亦未大幅下跌，自難認系爭財報與授權人間有損害因果關係。
 4、從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所受之股價跌價損失，與系爭財報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依上說明，上訴人依證交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前述賠償義務人元勝公司、陸泰陽、蔡昆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無據。至損害如何計算、授權人是否與有過失等爭點，即無庸再予論述。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各如「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家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貞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王怡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
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附表一（上訴人於備位請求就系爭財報不實所列賠償義務人）
		編號

		被上訴人

		101Q2財報公告日至
101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3財報公告日至
101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4財報公告日至
102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1財報公告日至
102Q2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2財報公告日至
102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3財報公告日至
102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4財報公告日至
103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3Q1財報公告日至消息爆發日



		


		


		101/8/31至101/10/30

		101/10/31至102/3/31

		102/4/1至
102/5/14

		102/5/15至102/8/13

		102/8/14至102/11/13

		102/11/14至103/3/30

		103/3/31至103/5/14

		103/5/15至103/6/17



		1

		陸泰陽

		V

		V

		V

		V

		V

		V

		V

		V



		2

		蔡昆忠

		V

		V

		V

		V

		V

		V

		V

		V



		3

		李金山

		V

		V

		V

		V

		V

		V

		V

		V



		4

		朱利文

		V

		V

		V

		V

		V

		V

		V

		V



		5

		吳玟音

		V

		V

		V

		V

		V

		V

		V

		V



		6

		楊鈞雯

		V

		V

		V

		V

		V

		V

		V

		V



		7

		鄭憲修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8

		曾國富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9

		紀敏滄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0

		陳靜宜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1

		元勝公司

		V

		V

		V

		V

		V

		V

		V

		V



		12

		林武俊

		V

		V

		V

		V

		V

		V

		V

		V



		13

		呂元瑞

		V

		V

		V

		V

		V

		


		


		




		14

		李久恒

		V

		V

		V

		V

		V

		V

		V

		V



		15

		李麗生

		V

		V

		V

		V

		V

		V

		V

		V



		16

		賴榮光

		


		


		


		


		


		V

		V

		V



		17

		黃徐玉花

		


		


		


		


		


		


		V

		V



		18

		王潤泰

		V

		V

		V

		V

		


		


		


		




		19

		林大揚

		V

		V

		V

		V

		


		


		


		




		20

		陳永聰

		V

		V

		V

		V

		


		


		


		




		21

		馮國賓

		


		


		


		


		V

		V

		


		




		22

		李麗裕

		


		


		


		


		


		


		V

		V



		23

		蘇怡仁

		


		


		


		


		


		


		V

		V



		24

		辜瑞濱

		


		


		


		V

		V

		


		


		




		25

		鼎力公司

		V

		V

		V

		V

		V

		


		


		




		26

		廣偉公司

		


		


		


		


		V

		V

		


		




		27

		啟基公司

		


		


		


		


		


		


		V

		V



		28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V

		V

		


		


		


		


		


		




		29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

		


		


		V

		V

		V

		V

		V

		V









附表二（授權人買進、賣出或持有元勝公司股票）
		編號

		姓名

		買進

		


		


		賣出或持有

		


		


		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

		備位請求之⑨部分



		


		


		日期

		股數

		單價

		日期（至今仍持有者填「持股」）

		股數

		單價

		


		




		1

		玉○珊

		103/5/14

		1,000

		6.88

		持股

		1,000

		4.93

		1,950

		




		2

		陳○○妹

		102/8/14

		4,000

		14.5

		持股

		4,000

		4.93

		45,700

		




		


		


		102/8/28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3

		吳○霞

		102/8/27

		5,000

		12.4

		持股

		5,000

		4.93

		37,350

		




		4

		黃○鏘

		102/8/20

		10,000

		13.1

		持股

		10,000

		4.93

		168,400

		




		


		


		102/8/23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5

		蕭○芬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56,650

		




		


		


		102/8/29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9/16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9/17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0/2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11/28

		1,000

		9.64

		持股

		1,000

		4.93

		


		




		6

		鄭○月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93,200

		




		


		


		102/9/6

		2,000

		11.5

		持股

		2,000

		4.93

		


		




		


		


		102/10/1

		1,000

		12.05

		持股

		1,000

		4.93

		


		




		


		


		102/10/9

		1,000

		12.15

		持股

		1,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8/8

		2,000

		16.45

		持股

		2,000

		4.93

		


		




		


		


		102/10/18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02/11/25

		1,000

		9.56

		持股

		1,000

		4.93

		


		




		7

		劉○霞

		102/7/30

		3,000

		13

		持股

		3,000

		4.93

		70,040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102/8/7

		1,000

		15.85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8

		楊○芳

		102/8/9

		10,000

		15.35

		持股

		10,000

		4.93

		245,460

		




		


		


		100/6/20

		10,000

		14.5

		持股

		


		


		


		141,260



		


		


		100/8/16

		2,000

		10.7

		持股

		


		


		


		




		


		


		100/8/16

		6,000

		10.6

		持股

		


		


		


		




		9

		張○昇

		102/9/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4,440

		




		


		


		102/8/19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

		何○娟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2,690

		




		


		


		102/11/12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1

		徐○良

		102/4/18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04,550

		




		


		


		102/4/24

		3,000

		11.1

		持股

		3,000

		4.93

		


		




		


		


		102/4/29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02/9/16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16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102/10/24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0/25

		3,000

		12.4

		持股

		3,000

		4.93

		


		




		12

		李○隆

		102/7/24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998,220

		




		


		


		102/7/26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102/7/26

		9,000

		12.2

		持股

		9,000

		4.93

		


		




		


		


		102/8/7

		1,000

		15.65

		持股

		1,000

		4.93

		


		




		


		


		102/8/7

		10,000

		15.8

		持股

		10,000

		4.93

		


		




		


		


		102/8/7

		2,000

		15.65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

		15.6

		持股

		2,000

		4.93

		


		




		


		


		102/8/7

		15,000

		15.35

		持股

		15,000

		4.93

		


		




		


		


		102/8/7

		5,000

		15.4

		持股

		5,000

		


		


		




		


		


		102/8/9

		5,000

		16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5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75

		持股

		5,000

		4.93

		


		




		


		


		102/8/9

		10,000

		15.5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9/10

		10,000

		11.3

		持股

		10,000

		4.93

		


		




		13

		廖○彬

		102/8/6

		2,000

		16.3

		持股

		2,000

		4.93

		202,850

		




		


		


		102/8/8

		3,000

		15.85

		持股

		3,000

		4.93

		


		




		


		


		102/8/9

		10,000

		16.25

		持股

		10,000

		4.93

		


		




		


		


		102/10/30

		3,000

		12,1

		持股

		3,000

		4.93

		


		




		


		


		102/11/11

		2,000

		11.25

		持股

		2,000

		4.93

		


		




		14

		陳○華

		102/8/12

		1,000

		14.35

		103/6/23

		1,000

		6.98

		69,800

		




		


		


		102/8/14

		1,000

		14.6

		103/6/23

		1,000

		6.98

		


		




		


		


		102/8/14

		1,000

		14.6

		103/6/25

		1,000

		6.5

		


		




		


		


		102/8/19

		3,000

		13.35

		103/6/25

		3,000

		6.5

		


		




		


		


		102/8/20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2/17

		2,000

		9.02

		持股

		2,000

		4.93

		


		




		


		


		103/5/8

		2,000

		6.55

		持股

		2,000

		4.93

		


		




		15

		廖○法

		102/8/5

		10,000

		16.85

		持股

		10,000

		4.93

		 275,600

		




		


		


		102/8/26

		10,000

		13

		持股

		10,000

		4.93

		


		




		


		


		102/9/16

		10,000

		12.5

		持股

		10,000

		4.93

		


		




		16

		黃○祝

		102/8/27

		5,000

		12.5

		持股

		5,000

		4.93

		 229,850

		




		


		


		102/8/27

		20,000

		12.6

		持股

		20,000

		4.93

		


		




		


		


		102/8/27

		5,000

		12.65

		持股

		5,000

		4.93

		


		




		17

		邱○烈

		102/3/22

		1,000

		11.1

		持股

		1,000

		4.93

		611,710

		




		


		


		102/3/28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4/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4/2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2

		持股

		1,000

		4.93

		


		




		


		


		102/4/9

		6,000

		11

		持股

		6,000

		4.93

		


		




		


		


		102/4/9

		3,000

		10.95

		持股

		3,000

		4.93

		


		




		


		


		102/4/11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4/15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4/1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4/2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05

		持股

		1,000

		4.93

		


		




		


		


		102/5/17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31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102/7/12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102/7/26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102/7/29

		1,000

		13.4

		持股

		1,000

		4.93

		


		




		


		


		102/8/6

		3,000

		15.7

		持股

		3,000

		4.93

		


		




		


		


		102/8/7

		6,000

		15.3

		持股

		6,000

		4.93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102/9/2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9/6

		2,000

		11.35

		持股

		2,000

		4.93

		


		




		


		


		102/9/9

		5,000

		11.4

		持股

		5,000

		4.93

		


		




		


		


		102/9/9

		3,000

		11.3

		持股

		3,000

		4.93

		


		




		


		


		102/9/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11/11

		4,000

		11.45

		持股

		4,000

		4.93

		


		




		


		


		102/11/11

		2,000

		11.3

		持股

		2,000

		4.93

		


		




		


		


		102/11/12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11/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11/14

		3,000

		9.8

		持股

		3,000

		4.93

		


		




		


		


		102/11/18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11/18

		5,000

		9.3

		持股

		5,000

		4.93

		


		




		


		


		102/12/17

		6,000

		8.95

		持股

		6,000

		4.93

		


		




		


		


		102/12/18

		5,000

		8.85

		持股

		5,000

		4.93

		


		




		


		


		102/12/20

		10,000

		8.65

		持股

		10,000

		4.93

		


		




		


		


		102/12/23

		8,000

		8.06

		持股

		8,000

		4.93

		


		




		


		


		102/4/16

		1,000

		8.08

		持股

		1,000

		4.93

		


		




		18

		蔡○英

		102/8/12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7,000

		




		


		


		102/12/20

		1,000

		8.65

		持股

		1,000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103/1/20

		2,000

		5.32

		持股

		2,000

		4.93

		


		




		19

		何○雄

		102/8/6

		8.000

		16.8

		持股

		8,000

		4.93

		94,960

		




		20

		江○玲

		102/8/6

		10,000

		16.45

		持股

		10,000

		4.93

		209,900

		




		


		


		102/8/12

		10,000

		14.4

		持股

		10,000

		4.93

		


		




		21

		林○輝

		100/5/26

		32

		16.5

		持股

		32

		4.93

		18,638

		2,029



		


		


		100/5/27

		5

		17

		持股

		5

		4.93

		


		




		


		


		100/6/2

		45

		16.7

		持股

		45

		4.93

		


		




		


		


		100/7/20

		20

		13.6

		持股

		20

		4.93

		


		




		


		


		100/7/26

		50

		12.9

		持股

		50

		4.93

		


		




		


		


		100/7/27

		30

		13.1

		持股

		30

		4.93

		


		




		


		


		100/8/9

		19

		10.45

		持股

		19

		4.93

		


		




		


		


		100/12/14

		32

		8.78

		持股

		32

		4.93

		


		




		


		


		101/2/6

		5

		9.71

		持股

		5

		4.93

		


		




		


		


		102/8/27

		615

		12.6

		持股

		615

		4.93

		


		




		


		


		102/9/4

		60

		12.05

		持股

		60

		4.93

		


		




		


		


		102/9/17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10/11

		116

		12.05

		持股

		116

		4.93

		


		




		


		


		102/10/25

		113

		12.35

		持股

		113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22

		張○惠

		102/8/7

		30,000

		16

		持股

		30,000

		4.93

		332,100

		




		23

		蒲○傑

		100/8/3

		8,000

		12

		持股

		8,000

		4.93

		581,180

		123,400



		


		


		100/8/5

		10,000

		10.8

		持股

		10,000

		4.93

		


		




		


		


		101/1/11

		2,000

		9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0

		15.3

		持股

		20,000

		4.93

		


		




		


		


		102/8/12

		20,000

		14.3

		持股

		20,000

		4.93

		


		




		


		


		103/4/21

		20,000

		8

		持股

		20,000

		4.93

		


		




		


		


		103/5/8

		1,000

		6.51

		持股

		1,000

		4.93

		


		




		24

		林○宏

		102/9/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15,440

		




		25

		蘇○至

		102/12/30

		5,000

		5.63

		持股

		5,000

		4.93

		3,750

		




		


		


		103/1/20

		5,000

		4.98

		持股

		5,000

		4.93

		


		




		26

		謝○娟

		102/9/10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2,540

		




		27

		林○杰

		102/10/24

		2,000

		12.35

		持股

		2,000

		4.93

		64,730

		




		


		


		102/10/24

		1,000

		12.3

		持股

		1,000

		4.93

		


		




		


		


		102/10/30

		4,000

		12

		持股

		4,000

		4.93

		


		




		


		


		102/10/30

		2,000

		12.05

		持股

		2,000

		4.93

		


		




		28

		游○元

		102/4/8

		30,000

		11.2

		持股

		30,000

		4.93

		188,100

		




		29

		游○文

		102/3/28

		30,000

		12

		持股

		30,000

		4.93

		254,590

		




		


		


		102/4/19

		7,000

		11

		持股

		7,000

		4.93

		


		




		30

		游○榮

		99/4/19

		3,000

		16

		持股

		3,000

		4.93

		283,610

		164,050



		


		


		99/4/19

		10,000

		15.85

		持股

		10,000

		4.93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102/3/27

		6,000

		12.7

		持股

		6,000

		4.93

		


		




		


		


		102/8/7

		7,000

		15.35

		持股

		7,000

		4.93

		


		




		31

		王○龍

		102/7/29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98,020

		




		


		


		102/8/6

		1,000

		16.25

		持股

		1,000

		4.93

		


		




		32

		彭○華

		102/8/5

		5,000

		16.85

		持股

		5,000

		4.93

		311,180

		




		


		


		102/8/6

		10,000

		16.9

		持股

		10,000

		4.93

		


		




		


		


		102/8/7

		5,000

		15.3

		持股

		5,000

		4.93

		


		




		


		


		102/8/12

		5,000

		14.3

		持股

		5,000

		4.93

		


		




		


		


		102/8/16

		1,000

		13.5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102/8/26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33

		施○州

		103/2/24

		12,000

		7.4

		103/6/23

		12,000

		7

		2,351,710

		




		


		


		103/2/25

		96,000

		7.91

		持股

		96,000

		4.93

		


		




		


		


		103/2/25

		62,000

		7.5

		持股

		62,000

		4.93

		


		




		


		


		103/2/25

		4,000

		7.15

		持股

		4,000

		4.93

		


		




		


		


		103/2/26

		14,000

		7.44

		持股

		14,000

		4.93

		


		




		


		


		103/2/27

		12,000

		7.5

		持股

		12,000

		4.93

		


		




		


		


		103/2/27

		27,000

		7.9

		持股

		27,000

		4.93

		


		




		


		


		103/3/3

		96,000

		8.45

		持股

		96,000

		4.93

		


		




		


		


		103/3/4

		52,000

		9.04

		持股

		52,000

		4.93

		


		




		


		


		103/3/4

		25,000

		9

		持股

		25,000

		4.93

		


		




		


		


		103/3/12

		27,000

		8.77

		持股

		27,000

		4.93

		


		




		


		


		103/3/13

		1,000

		8.9

		持股

		1,000

		4.93

		


		




		


		


		103/3/14

		10,000

		8.8

		持股

		10,000

		4.93

		


		




		


		


		103/3/18

		1,000

		8.4

		持股

		1,000

		4.93

		


		




		


		


		103/3/19

		8,000

		8.7

		持股

		8,000

		4.93

		


		




		


		


		103/3/19

		14,000

		8.78

		持股

		14,000

		4.93

		


		




		


		


		103/3/20

		7,000

		8.77

		持股

		7,000

		4.93

		


		




		


		


		103/3/21

		9,000

		8.8

		持股

		9,000

		4.93

		


		




		


		


		103/3/21

		1,000

		8.6

		持股

		1,000

		4.93

		


		




		


		


		103/3/24

		3,000

		8.7

		持股

		3,000

		4.93

		


		




		


		


		103/3/24

		2,000

		8.95

		持股

		2,000

		4.93

		


		




		


		


		103/3/27

		5,000

		8.22

		持股

		5,000

		4.93

		


		




		


		


		103/3/27

		5,000

		7.65

		持股

		5,000

		4.93

		


		




		


		


		103/3/28

		1,000

		7.65

		持股

		1,000

		4.93

		


		




		


		


		103/3/28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103/3/28

		1,000

		8.18

		持股

		1,000

		4.93

		


		




		


		


		103/3/31

		13,000

		8.75

		持股

		13,000

		4.93

		


		




		


		


		103/4/1

		50,000

		9.36

		持股

		50,000

		4.93

		


		




		


		


		103/4/7

		1,000

		9.19

		持股

		1,000

		4.93

		


		




		


		


		103/4/11

		2,000

		9.05

		持股

		2,000

		4.93

		


		




		


		


		103/4/14

		5,000

		9.05

		持股

		5,000

		4.93

		


		




		


		


		103/4/14

		3,000

		8.8

		持股

		3,000

		4.93

		


		




		


		


		103/4/15

		1,000

		8.74

		持股

		1,000

		4.93

		


		




		


		


		103/4/15

		1,000

		8.73

		持股

		1,000

		4.93

		


		




		


		


		103/4/25

		4,000

		7.45

		持股

		4,000

		4.93

		


		




		


		


		103/4/28

		5,000

		7.3

		持股

		5,000

		4.93

		


		




		


		


		103/5/7

		2,000

		7

		持股

		2,000

		4.93

		


		




		


		


		103/5/7

		1,000

		6.99

		持股

		1,000

		4.93

		


		




		


		


		103/5/13

		8,000

		6.77

		持股

		8,000

		4.93

		


		




		


		


		103/5/13

		9,000

		6.78

		持股

		9,000

		4.93

		


		




		


		


		103/5/14

		19,000

		6.8

		持股

		19,000

		4.93

		


		




		


		


		103/5/28

		7,000

		6

		持股

		7,000

		4.93

		


		




		


		


		103/6/3

		10,000

		6.6

		持股

		10,000

		4.93

		


		




		


		


		103/6/3

		2,000

		6.3

		持股

		 2,000

		4.93

		


		




		


		


		103/6/4

		1,000

		6.05

		持股

		 1,000

		4.93

		


		




		


		


		103/6/5

		3,000

		5.95

		持股

		 3,000

		4.93

		


		




		


		


		103/6/6

		3,000

		6.02

		持股

		 3,000

		4.93

		


		




		


		


		103/6/10

		2,000

		6.8

		持股

		 2,000

		4.93

		


		




		


		


		103/6/11

		10,000

		7.1

		持股

		10,000

		4.93

		


		




		


		


		103/6/11

		5,000

		7.15

		持股

		 5,000

		4.93

		


		




		


		


		103/6/11

		13,000

		7.2

		持股

		13,000

		4.93

		


		




		


		


		103/6/16

		4,000

		6.98

		持股

		4,000

		4.93

		


		




		


		


		103/1/20

		379,000

		5.32

		持股

		379,000

		4.93

		


		




		


		


		103/2/17

		10,000

		5.22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10,000

		5.21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9,000

		5.2

		持股

		9,000

		4.93

		


		




		


		


		103/2/17

		15,000

		5.21

		持股

		15,000

		4.93

		


		




		


		


		103/2/20

		16,000

		6.47

		持股

		16,000

		4.93

		


		




		


		


		103/2/21

		4,000

		6.92

		持股

		4,000

		4.93

		


		




		34

		蔡○香

		100/9/5

		7,000

		10.1

		持股

		7,000

		4.93

		1,480,930

		242,310



		


		


		100/11/14

		1,000

		10

		持股

		1,000

		4.93

		


		




		


		


		100/11/25

		4,000

		9.4

		持股

		4,000

		4.93

		


		




		


		


		100/11/30

		2,000

		9.6

		持股

		2,000

		4.93

		


		




		


		


		101/2/7

		4,000

		10.15

		持股

		4,000

		4.93

		


		




		


		


		101/2/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1/3/8

		3,000

		9.74

		持股

		3,000

		4.93

		


		




		


		


		101/3/14

		1,000

		9.79

		持股

		1,000

		4.93

		


		




		


		


		101/3/21

		2,000

		9.98

		持股

		2,000

		4.93

		


		




		


		


		101/3/27

		12,000

		10.4

		持股

		12,000

		4.93

		


		




		


		


		101/5/22

		1,000

		11.3

		持股

		1,000

		4.93

		


		




		


		


		101/5/23

		4,000

		10

		持股

		4,000

		4.93

		


		




		


		


		101/5/23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01/6/6

		2,000

		10.25

		持股

		2,000

		4.93

		


		




		


		


		101/10/15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2,000

		9.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1,000

		9.51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53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87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8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9

		持股

		1,000

		4.93

		


		




		


		


		102/1/29

		2,000

		10

		持股

		2,000

		4.93

		


		




		


		


		102/2/1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3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4

		持股

		1,000

		4.93

		


		




		


		


		102/3/27

		10,000

		12.65

		持股

		10,000

		4.93

		


		




		


		


		102/5/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102/5/14

		6,000

		10.4

		持股

		6,000

		4.93

		


		




		


		


		102/6/10

		1,000

		9.91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0

		16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3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4

		5,000

		14.95

		持股

		5,000

		4.93

		


		




		


		


		102/8/15

		10,000

		14.6

		持股

		10,000

		4.93

		


		




		


		


		102/8/22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8/30

		3,000

		12.45

		持股

		3,000

		4.93

		


		




		


		


		102/9/2

		7,000

		12.1

		持股

		7,000

		4.93

		


		




		


		


		102/9/3

		10,000

		12.45

		持股

		10,000

		4.93

		


		




		


		


		102/9/5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9/17

		2,000

		12

		持股

		2,000

		4.93

		


		




		


		


		102/9/24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27

		2,000

		12.45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4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2

		2,000

		12.15

		持股

		2,000

		4.93

		


		




		


		


		102/10/3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10/3

		7,000

		12.4

		持股

		7,000

		4.93

		


		




		


		


		102/10/4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10/4

		4,000

		12.4

		持股

		4,000

		4.93

		


		




		


		


		102/10/4

		12,000

		12.45

		持股

		12,000

		4.93

		


		




		


		


		102/10/9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14

		2,000

		12.1

		持股

		2,000

		4.93

		


		




		


		


		102/11/5

		10,000

		12.15

		持股

		10,000

		4.93

		


		




		


		


		102/11/7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3/4/2

		4,000

		9.38

		持股

		4,000

		4.93

		


		




		


		


		103/4/2

		1,000

		9.35

		持股

		1,000

		4.93

		


		




		


		


		103/4/3

		3,000

		9.3

		持股

		3,000

		4.93

		


		




		


		


		103/4/11

		1,000

		9.11

		持股

		1,000

		4.93

		


		




		


		


		103/4/16

		1,000

		8.25

		持股

		1,000

		4.93

		


		




		


		


		103/4/21

		1,000

		8.3

		持股

		1,000

		4.93

		


		




		35

		李○任

		100/1/21

		2,000

		14.7

		持股

		2,000

		4.93

		416,360

		66,190



		


		


		100/6/22

		3,000

		14.3

		持股

		3,000

		4.93

		


		




		


		


		100/6/23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101/9/21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5/24

		10,000

		10

		持股

		10,000

		4.93

		


		




		


		


		102/9/27

		5,000

		12.45

		持股

		5,000

		4.93

		


		




		


		


		102/9/27

		20,000

		12.5

		持股

		20,000

		4.93

		


		




		


		


		102/10/28

		10,000

		12.35

		持股

		10,000

		4.93

		


		




		


		


		102/11/1

		1,000

		11.9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36

		曾○梅

		102/8/19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44,500

		




		


		


		102/8/26

		3,000

		12.9

		持股

		3,000

		4.93

		


		




		


		


		102/12/17

		3,000

		9.02

		持股

		3,000

		4.93

		


		




		37

		孫○通

		96/6/25

		2,000

		12.5

		持股

		2,000

		4.93

		1,199,460

		1,007,500



		


		


		96/9/10

		3,000

		82

		持股

		3,000

		4.93

		


		




		


		


		96/11/23

		2,000

		83

		持股

		2,000

		4.93

		


		




		


		


		97/1/22

		2,000

		65.6

		持股

		2,000

		4.93

		


		




		


		


		97/1/29

		2,000

		52.5

		持股

		2,000

		4.93

		


		




		


		


		97/2/13

		2,000

		53.5

		持股

		2,000

		4.93

		


		




		


		


		97/11/6

		2,000

		17.85

		持股

		2,000

		4.93

		


		




		


		


		97/11/7

		5,000

		17.3

		持股

		5,000

		4.93

		


		




		


		


		97/11/10

		7,000

		18

		持股

		7,000

		4.93

		


		




		


		


		98/2/19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8/3/23

		3,000

		15.2

		持股

		3,000

		4.93

		


		




		


		


		98/6/15

		7,000

		12.8

		持股

		7,000

		4.93

		


		




		


		


		102/8/2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102/8/23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103/2/19

		21,000

		6.05

		持股

		21,000

		4.93

		


		




		


		


		103/2/20

		30,000

		6.47

		持股

		30,000

		4.93

		


		




		


		


		103/2/25

		20,000

		7.91

		持股

		20,000

		4.93

		


		




		


		


		103/3/28

		3,000

		7.65

		持股

		3,000

		4.93

		


		




		


		


		103/4/29

		4,000

		7.3

		持股

		4,000

		4.93

		


		




		38

		梁○堂

		102/8/5

		5,000

		16.75

		持股

		5,000

		4.93

		318,720

		




		


		


		102/8/6

		3,000

		15.8

		持股

		3,000

		4.93

		


		




		


		


		102/8/6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102/8/7

		3,000

		15.45

		持股

		3,000

		4.93

		


		




		


		


		102/8/7

		3,000

		15.3

		持股

		3,000

		4.93

		


		




		


		


		102/8/9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102/8/12

		2,000

		14.3

		持股

		2,000

		4.93

		


		




		


		


		102/8/13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102/8/19

		2,000

		13.45

		持股

		2,000

		4.93

		


		




		


		


		102/8/28

		2,000

		12.2

		持股

		2,000

		4.93

		


		




		


		


		102/11/15

		2,000

		9.99

		持股

		2,000

		4.93

		


		




		39

		陳○宏

		102/8/6

		1,000

		10.1

		持股

		1,000

		4.93

		14,570

		




		


		


		102/11/14

		2,000

		9.63

		持股

		2,000

		4.93

		


		




		40

		黃○華

		96/7/3

		3,000

		116

		持股

		3,000

		4.93

		3,647,310

		3,610,230



		


		


		96/7/3

		1,000

		110

		持股

		1,000

		4.93

		


		




		


		


		96/7/6

		3,000

		106

		持股

		3,000

		4.93

		


		




		


		


		96/7/11

		5,000

		93.6

		持股

		5,000

		4.93

		


		




		


		


		96/7/20

		1,000

		111.5

		持股

		1,000

		4.93

		


		




		


		


		96/7/23

		2,000

		107

		持股

		2,000

		4.93

		


		




		


		


		96/7/30

		1,000

		109

		持股

		1,000

		4.93

		


		




		


		


		96/8/10

		3,000

		107

		持股

		3,000

		4.93

		


		




		


		


		96/8/23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96/8/29

		1,000

		73.5

		持股

		1,000

		4.93

		


		




		


		


		96/8/31

		1,000

		68.5

		持股

		1,000

		4.93

		


		




		


		


		96/9/5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21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96/9/27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96/9/27

		1,000

		98.6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96/9/29

		2,000

		99.2

		持股

		2,000

		4.93

		


		




		


		


		96/10/1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96/10/26

		2,000

		94.3

		持股

		2,000

		4.93

		


		




		


		


		96/12/10

		1,000

		90.4

		持股

		1,000

		4.93

		


		




		


		


		96/12/14

		1,000

		82

		持股

		1,000

		4.93

		


		




		


		


		96/12/17

		1,000

		80.7

		持股

		1,000

		4.93

		


		




		


		


		96/12/19

		1,000

		80.5

		持股

		1,000

		4.93

		


		




		


		


		96/12/27

		1,000

		78.3

		持股

		1,000

		4.93

		


		




		


		


		102/7/24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41

		趙○樑

		102/11/1

		3,000

		12

		持股

		3,000

		4.93

		3,668,620

		




		


		


		102/11/1

		101,000

		11.9

		持股

		101,000

		4.93

		


		




		


		


		102/11/1

		30,000

		11.85

		持股

		30,000

		4.93

		


		




		


		


		102/11/11

		20,000

		11.7

		持股

		20,000

		4.93

		


		




		


		


		102/11/11

		15,000

		11.3

		持股

		15,000

		4.93

		


		




		


		


		102/11/12

		 5,000

		10.6

		持股

		5,000

		4.93

		


		




		


		


		102/11/13

		40,000

		9.68

		持股

		40,000

		4.93

		


		




		


		


		102/11/16

		10,000

		9.63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38,000

		9

		持股

		38,000

		4.93

		


		




		


		


		102/12/17

		1,000

		9.09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4,000

		9.16

		持股

		14,000

		4.93

		


		




		


		


		102/12/17

		1,000

		9.17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0,000

		9.2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4,000

		9.09

		持股

		4,000

		4.93

		


		




		


		


		102/12/18

		3,000

		8.98

		持股

		3,000

		4.93

		


		




		


		


		102/12/18

		29,000

		9

		持股

		29,000

		4.93

		


		




		


		


		102/12/18

		20,000

		8.98

		持股

		20,000

		4.93

		


		




		


		


		102/12/18

		1,000

		9.01

		持股

		1,000

		4.93

		


		




		


		


		102/12/18

		2,000

		8.87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2,000

		8.96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14,000

		8.97

		持股

		14,000

		4.93

		


		




		


		


		102/12/18

		51,000

		8.98

		持股

		51,000

		4.93

		


		




		


		


		102/12/18

		2,000

		8.99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15,000

		8.82

		持股

		15,000

		4.93

		


		




		


		


		102/12/19

		28,000

		8.9

		持股

		28,000

		4.93

		


		




		


		


		102/12/19

		2,000

		8.86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20,000

		9

		持股

		20,000

		4.93

		


		




		


		


		102/12/19

		1,000

		9.18

		持股

		1,000

		4.93

		


		




		


		


		102/12/19

		3,000

		9.19

		持股

		3,000

		4.93

		


		




		


		


		102/12/19

		6,000

		9.2

		持股

		6,000

		4.93

		


		




		


		


		102/12/19

		4,000

		9.28

		持股

		4,000

		4.93

		


		




		


		


		102/12/19

		8,000

		9.29

		持股

		8,000

		4.93

		


		




		


		


		102/12/19

		35,000

		9.3

		持股

		35,000

		4.93

		


		




		


		


		102/12/31

		275,000

		5.24

		持股

		275,000

		4.93

		


		




		


		


		103/1/2

		30,000

		5.1

		持股

		30,000

		4.93

		


		




		


		


		103/1/2

		18,000

		5.09

		持股

		18,000

		4.93

		


		




		


		


		103/1/2

		11,000

		5.27

		持股

		11,000

		4.93

		


		




		


		


		103/1/2

		5,000

		5.28

		持股

		5,000

		4.93

		


		




		


		


		103/1/3

		35,000

		5.6

		持股

		35,000

		4.93

		


		




		


		


		103/1/6

		38,000

		5.21

		持股

		38,000

		4.93

		


		




		42

		廖○美

		102/7/16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624,770

		




		


		


		102/10/2

		50,000

		12

		持股

		50,000

		4.93

		


		




		


		


		102/11/28

		2,000

		9.75

		持股

		2,000

		4.93

		


		




		


		


		102/12/3

		1,000

		9.81

		持股

		1,000

		4.93

		


		




		


		


		102/12/5

		10,000

		9.78

		持股

		10,000

		4.93

		


		




		


		


		102/12/10

		17,000

		9.8

		持股

		17,000

		4.93

		


		




		


		


		102/12/11

		3,000

		9.7

		持股

		3,000

		4.93

		


		




		


		


		102/12/11

		22,000

		9.77

		持股

		22,000

		4.93

		


		




		43

		陳○臻

		102/8/9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10,370

		




		44

		朱○文

		97/5/18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88,780

		88,780



		


		


		99/1/13

		3,000

		16.8

		持股

		3,000

		4.93

		


		




		45

		陳○珠

		99/3/10

		2,000

		14.85

		持股

		2,000

		4.93

		64,320

		64,320



		


		


		100/6/1

		2,000

		16.7

		持股

		2,000

		4.93

		


		




		


		


		100/6/13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46

		張○華

		96/8/14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73,940

		173,940



		


		


		96/9/6

		1,000

		80.3

		持股

		1,000

		4.93

		


		




		47

		葉○卿

		98/12/24

		27,000

		16.6

		持股

		27,000

		4.93

		347,100

		347,100



		


		


		98/12/24

		3,000

		15.6

		持股

		3,000

		4.93

		


		




		48

		吳○○月

		96/8/9

		1,000

		109.5

		持股

		1,000

		4.93

		104,570

		104,570



		49

		吳○桃

		96/3/21

		1,000

		68

		持股

		1,000

		4.93

		162,140

		162,140



		


		


		96/7/6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50

		張○

		96/9/27

		1,000

		98.5

		持股

		1,000

		4.93

		442,170

		442,170



		


		


		96/10/3

		1,000

		91.2

		持股

		1,000

		4.93

		


		




		


		


		96/10/12

		1,000

		85.5

		持股

		1,000

		4.93

		


		




		


		


		96/10/15

		1,000

		80

		持股

		1,000

		4.93

		


		




		


		


		97/5/16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97/11/19

		2,000

		13.5

		持股

		2,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5/7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98/8/27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51

		王○敦

		100/5/20

		1,000

		16.7

		持股

		1,000

		4.93

		11,770

		11,770



		52

		劉○○連

		96/10/12

		1,000

		87

		持股

		1,000

		4.93

		90,740

		90,740



		


		


		98/5/5

		1,000

		13.6

		持股

		1,000

		4.93

		


		




		53

		陳○任

		99/4/22

		14,000

		15.65

		持股

		14,000

		4.93

		363,080

		363,080



		


		


		99/4/26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28

		10,000

		15.6

		持股

		10,000

		4.93

		


		




		


		


		99/4/29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30

		8,000

		15.55

		持股

		8,000

		4.93

		


		




		54

		蔡○幸

		97/3/13

		2,000

		49

		持股

		2,000

		4.93

		110,860

		110,860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55

		許○泰

		99/5/25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6,620

		6,620



		56

		林○添

		98/3/20

		5,000

		15.2

		持股

		5,000

		4.93

		51,350

		51,350



		57

		孔○欽

		100/1/24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64,620

		64,620



		58

		林○標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22,720

		22,720



		59

		劉○婷

		96/6/13

		1,000

		75.1

		持股

		1,000

		4.93

		201,110

		201,110



		


		


		96/6/13

		2,000

		70.4

		持股

		2,000

		4.93

		


		




		60

		陳○川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168,010

		168,010



		


		


		97/5/20

		1,000

		58.6

		持股

		1,000

		4.93

		


		




		61

		陳○吟

		97/5/19

		1,000

		60.8

		持股

		1,000

		4.93

		153,810

		153,810



		


		


		97/5/28

		1,000

		55.3

		持股

		1,000

		4.93

		


		




		


		


		97/5/30

		1,000

		52.5

		持股

		1,000

		4.93

		


		




		62

		陳○春

		100/2/14

		4,000

		15.4

		持股

		4,000

		4.93

		52,250

		52,250



		


		


		100/2/14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63

		粘○文

		97/1/31

		12,000

		51.8

		持股

		12,000

		4.93

		1,184,500

		1,184,500



		


		


		97/1/31

		8,000

		50.6

		持股

		8,000

		4.93

		


		




		


		


		97/7/24

		10,000

		30.6

		持股

		10,000

		4.93

		


		




		64

		黃○琴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21,640

		21,640



		65

		周○姬

		97/5/8

		9,000

		47.5

		持股

		9,000

		4.93

		441,980

		441,980



		


		


		99/1/4

		5,000

		16.7

		持股

		5,000

		4.93

		


		




		66

		鄭○仁

		96/8/31

		1,000

		72.8

		持股

		1,000

		4.93

		67,870

		67,870



		67

		詹○梅

		96/7/31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8,070

		98,070



		68

		楊○達

		97/4/17

		1,000

		50.5

		持股

		1,000

		4.93

		203,780

		203,780



		


		


		97/5/5

		1,000

		48.8

		持股

		1,000

		4.93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69

		賴○文

		98/12/24

		10,000

		15.9

		持股

		10,000

		4.93

		109,700

		109,700



		70

		李○廷

		99/4/20

		5,000

		15.65

		持股

		5,000

		4.93

		53,600

		53,600



		71

		吳○時

		96/9/7

		2,000

		81.6

		持股

		2,000

		4.93

		2,581,010

		2,581,010



		


		


		96/9/7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96/9/7

		3,000

		81.8

		持股

		3,000

		4.93

		


		




		


		


		96/9/12

		1,000

		81.1

		持股

		1,000

		4.93

		


		




		


		


		96/9/12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13

		1,000

		78.5

		持股

		1,000

		4.93

		


		




		


		


		96/9/14

		1,000

		79.8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1

		持股

		1,000

		4.93

		


		




		


		


		96/9/17

		12,000

		81.5

		持股

		12,000

		4.93

		


		




		


		


		96/9/17

		1,000

		81.4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0.4

		持股

		1,000

		4.93

		


		




		


		


		96/9/17

		2,000

		81

		持股

		2,000

		4.93

		


		




		


		


		96/9/17

		1,000

		81.3

		持股

		1,000

		4.93

		


		




		


		


		96/10/2

		1,000

		98.4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6.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4.8

		持股

		1,000

		4.93

		


		




		72

		邱○賢

		100/1/25

		2,000

		16.6

		持股

		2,000

		4.93

		45,030

		45,030



		


		


		100/1/25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100/1/27

		1,000

		15.55

		持股

		1,000

		4.93

		


		




		73

		黃○苓

		96/7/3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17,070

		117,070



		74

		李○倩

		96/6/27

		1,000

		94.6

		持股

		1,000

		4.93

		421,380

		421,380



		


		


		96/7/2

		3,000

		115.5

		持股

		3,000

		4.93

		


		




		75

		凌○鳳

		96/7/2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221,140

		221,140



		76

		楊○汝

		96/7/30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260,010

		260,010



		


		


		96/8/23

		1,000

		85.8

		持股

		1,000

		4.93

		


		




		


		


		96/11/1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77

		詹○宇

		100/7/7

		1,000

		13.9

		持股

		1,000

		4.93

		14,840

		14,840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78

		何○華

		98/4/20

		1,000

		17.15

		持股

		1,000

		4.93

		441,190

		441,190



		


		


		98/4/27

		1,000

		16.3

		持股

		1,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7/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98/8/4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8/9/4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1/21

		1,000

		17.05

		持股

		1,000

		4.93

		


		




		


		


		99/1/22

		1,000

		15.7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

		持股

		,000

		4.93

		


		




		


		


		99/2/1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99/2/5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99/4/1

		2,000

		15

		持股

		2,000

		4.93

		


		




		


		


		99/5/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99/5/21

		2,000

		11.65

		持股

		2,000

		4.93

		


		




		


		


		99/7/13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7/13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99/7/14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99/8/12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99/8/25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9/10/20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99/10/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99/11/1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99/11/8

		1,000

		11.35

		持股

		1,000

		4.93

		


		




		


		


		99/12/7

		1,000

		10.65

		持股

		1,000

		4.93

		


		




		


		


		100/1/1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100/2/15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17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23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45

		持股

		1,000

		4.93

		


		




		


		


		100/6/20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6/24

		1,000

		14.05

		持股

		1,000

		4.93

		


		




		


		


		100/7/11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100/7/26

		1,000

		12.8

		持股

		1,000

		4.93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100/8/11

		2,000

		9.95

		持股

		2,000

		4.93

		


		




		


		


		100/10/7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0/11/2

		2,000

		10.1

		持股

		2,000

		4.93

		


		




		79

		梁○明

		96/8/8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165,290

		165,290



		


		


		98/7/27

		2,000

		16.8

		持股

		2,000

		4.93

		


		




		


		


		98/7/27

		4,000

		16.55

		持股

		4,000

		4.93

		


		




		總計

		


		


		


		


		


		


		


		28,629,578

		14,485,029









附表三（備位請求①至⑧）


		編號

		

姓名

		

求償①至⑧金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101/8/31-10/30

		101/10/31-102/3/31

		102/4/1-5/14

		102/5/15-8/13

		


		102/8/14-11/13

		102/11/14-103/3/30

		103/3/31-5/14

		103/5/15-6/17



		1

		玉○珊

		1,950

		


		


		


		


		


		


		


		1,950

		




		2

		陳○○妹

		45,700

		


		


		


		


		


		45,700

		


		


		




		3

		吳○霞

		37,350

		


		


		


		


		


		37,350

		


		


		




		4

		黃○鏘

		168,400

		


		


		


		


		


		168,400

		


		


		




		5

		蕭○芬

		56,650

		


		


		


		


		


		51,940

		4,710

		


		




		6

		鄭○月

		93,200

		


		


		


		23,040

		


		65,530

		4,630

		


		




		7

		劉○霞

		70,040

		


		


		


		70,040

		


		


		


		


		




		8

		楊○芳

		245,460

		


		


		


		104,200

		


		


		


		


		




		9

		張○昇

		14,440

		


		


		


		


		


		14,440

		


		


		




		10

		何○娟

		12,690

		


		


		


		


		


		12,690

		


		


		




		11

		徐○良

		104,550

		


		


		36,820

		


		


		67,730

		


		


		




		12

		李○隆

		998,220

		


		


		


		934,520

		


		63,700

		


		


		




		13

		廖○彬

		202,850

		


		


		


		168,700

		


		34,150

		


		


		




		14

		陳○華

		69,800

		


		


		


		7,370

		


		51,010

		8,180

		3,240

		




		15

		廖○法

		275,600

		


		


		


		119,200

		


		156,400

		


		


		




		16

		黃○祝

		229,850

		


		


		


		


		


		229,850

		


		


		




		17

		邱○烈

		611,710

		


		12,170

		138,910

		124,460

		


		185,730

		147,290

		3,150

		




		18

		蔡○英

		17,000

		


		


		


		9,370

		


		


		7,630

		


		




		19

		何○雄

		94,960

		


		


		


		94,960

		


		


		


		


		




		20

		江○玲

		209,900

		


		


		


		209,900

		


		


		


		


		




		21

		林○輝

		18,638

		


		


		


		


		


		13,479

		3,130

		


		




		22

		張○惠

		332,100

		


		


		


		332,100

		


		


		


		


		




		23

		蒲○傑

		581,180

		


		


		


		394,800

		


		


		


		62,980

		




		24

		林○宏

		15,440

		


		


		


		


		


		15,440

		


		


		




		25

		蘇○至

		3,750

		


		


		


		


		


		


		3,750

		


		




		26

		謝○娟

		12,540

		


		


		


		


		


		12,540

		


		


		




		27

		林○杰

		64,730

		


		


		


		


		


		64,730

		


		


		




		28

		游○元

		188,100

		


		


		188,100

		


		


		


		


		


		




		29

		游○文

		254,590

		


		212,100

		42,490

		


		


		


		


		


		




		30

		游○榮

		283,610

		


		46,620

		


		72,940

		


		


		


		


		




		31

		王○龍

		98,020

		


		


		


		98,020

		


		


		


		


		




		32

		彭○華

		311,180

		


		


		


		278,000

		


		33,180

		


		


		




		33

		施○州

		2,351,710

		


		


		


		


		


		


		1,812,510

		430,570

		108,630



		34

		蔡○香

		1,480,930

		23,160

		126,890

		38,190

		303,080

		


		701,100

		


		46,200

		




		35

		李○任

		416,360

		15,210

		


		


		50,700

		


		284,260

		


		


		




		36

		曾○梅

		44,500

		


		


		


		


		


		32,230

		12,270

		


		




		37

		孫○通

		1,199,460

		


		


		


		


		


		45,000

		137,480

		9,480

		




		38

		梁○堂

		318,720

		


		


		


		277,020

		


		31,580

		10,120

		


		




		39

		陳○宏

		14,570

		


		


		5,170

		


		


		


		9,400

		


		




		40

		黃○華

		3,647,310

		


		


		


		37,080

		


		


		


		


		




		41

		趙○樑

		3,668,620

		


		


		


		


		


		1,192,080

		2,476,540

		


		




		42

		廖○美

		624,770

		


		


		


		4,670

		


		353,500

		266,600

		


		




		43

		陳○臻

		10,370

		


		


		


		10,370

		


		


		


		


		




		


		合計

		14,144,549

		38,370

		397,780

		449,680

		3,724,540

		


		3,963,739

		4,904,240

		557,570

		108,6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上訴人    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偉投資有限公司

兼上開二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陸泰陽    原住臺中市○里區○里里○○路0號（

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馮國賓  
            辜瑞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複  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蔡昆忠  
            李金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春榮律師 

被  上訴人  呂元瑞  

            賴榮光  

            蘇怡仁  
被上訴人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元勝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被上訴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兼法定代理人  李久恆  
上開六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冠中律師           
被上訴人    朱利文（原名朱𤧞智）

            吳玟音  

            楊鈞雯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繆昕翰律師
            張瓊云律師 
被  上訴人  李麗生  
            李麗裕  
            林大揚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潤泰  
訴訟代理人  徐曉萍律師 
被上訴人    黃徐玉花
            林武俊  
            陳永聰  
訴訟代理人  呂思頡律師
            張方俞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憲修  



            曾國富  




被  上訴人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賴永吉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魏婉菁律師
被  上訴人  紀敏滄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靜宜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金玉瑩律師
            廖有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1月2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金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0年8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
    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
    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
    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
    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
    ）第28條第1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為
    依上開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被
    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
    條之1第1項等規定，致附表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
    稱授權人）因信賴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松懋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6年4月18日更名為元勝國際實業
    有限公司，下稱元勝公司）不實財報而買賣或繼續持有股票
    受有損害，上訴人經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均包括受領款
    項之權等情，業據提出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憑（
    見原審卷四第53-131頁）。是依前揭規定，上訴人以自己名
    義提起本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並有代系爭授權人受領給
    付之權限。
二、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函可據（見本院卷五第203頁），並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1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基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蘇怡仁，嗣變更為李久恆，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
    記表可據（見本院卷四第571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見本院卷四第5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黃徐玉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陸泰陽為元勝公司、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力
    公司）之董事長，蔡昆忠係元勝公司之總經理，李金山係元
    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利文係鼎力公司之財務副
    理，吳玟音係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室祕書，楊鈞雯係鼎力公司
    之出納。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均受陸泰陽之指示，綜理
    鼎力公司之財務。
(二)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6人
    （合稱陸泰陽等6人）明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為
    同一人，彼此間之交易往來屬於關係人交易；亦明知元勝公
    司對於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此類交易並無實際負責接單
    、生產之營運單位，依照財政部訂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
    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若將鼎力公司實際接單之沙灘
    車業務交由元勝公司掛名銷售，將使原應歸屬鼎力公司之交
    易所得不合營業常規地轉移至元勝公司，此類安排明顯異於
    雙方非關係人所為之交易條件；亦均明知若鼎力公司之沙灘
    車引擎業務實際接單之交易條件為出貨後30天付款、交易全
    程由鼎力公司安排處理，按照交易常規元勝公司並無合理依
    據在鼎力公司出貨時預付九成貨款予鼎力公司，進而間接承
    擔鼎力公司原本應該承受貨款無法回收之倒帳風險；復亦明
    知若依據鼎力公司轉單之毛利率5%計算，除了前開必需承擔
    的倒帳風險外，元勝公司更需另外承受匯率波動之匯率風險
    ，此項交易明顯將所有交易風險轉由元勝公司承擔，而不符
    合營業常規。而依照101年當時之業務狀況，元勝公司各項
    業務之毛利率均為負值，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3人為求
    規避渠等個人之不當經營責任、展現渠等經營元勝公司之實
    績，進而獲得股東之支持續任原職，竟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
    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為前述對元勝公司不利益且不合營
    業常規之交易，為因應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陸泰陽等6人由陸泰陽透過朱利文等鼎力公司員工，偽造
    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Fast 
    Toys公司、Elamys Center OY公司（下稱Delta Mics公司等
    境外公司）之訂單，並將該等訂單交由不知情之元勝員工製
    作訂貨單、出貨單等業務文件，逐層交由陸泰陽、蔡昆忠或
    李金山決行，以此方式偽造會計憑證。另一方面，陸泰陽也
    透過朱利文、楊鈞雯，指示鼎力公司負責船務之員工向青航
    股份有限公司商訂船期，將虛偽交易循環船期航班訂妥。隨
    後，鼎力公司便將貨物出口至香港，以此動作一次完成鼎力
    公司出售貨物予元勝公司，以及元勝公司出口貨物予海外公
    司客戶之交易。再透過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合作之第三
    人，將該等貨物以事先設立之海外紙上公司「New Rich Tec
    hnology Development Inc.（下稱NewRich公司）原封不動
    托運進口至鼎力公司，藉以完成虛偽交易物流循環。金流部
    分，除元勝公司支付鼎力公司之部分係由元勝公司不知情之
    員工負責外，其餘鼎力公司轉匯至New Rich公司，New Rich
    公司轉匯至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以及Delta Mics公
    司等境外公司匯款至元勝公司之部分，均由朱利文、吳玟音
    、楊鈞雯在鼎力公司利用網路銀行轉匯相關款項，網路銀行
    交易收據則統一由朱利文保管收執。總計在101年間，陸泰
    陽等6人透過上述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
    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下同）271,600,86
    4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255,596,355元，虛增元勝公
    司營業毛利達16,004,509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
    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為8,207,000
    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為約負780萬元之營業毛損），
    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10
    2年間，陸泰陽等6人亦透過上述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
    營業收入達132,687,32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12,53
    1,53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7,376,790元，成功將元
    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
    業毛利為2,58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約為負480萬
    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
    經營目標利益。但由於長期之循環交易虛耗元勝公司、鼎力
    公司之處理文件成本、運費、人力、資金成本，最後終於週
    轉不靈，鼎力公司在收受元勝公司之預付貨款後無力轉匯至
    海外公司，致使元勝公司預付鼎力公司之貨款無法再從海外
    公司收回，共使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
    回之重大損害。另元勝公司103年第2季（重編前）財務報告
    ，該公司已就對前揭沙灘車引擎銷售之應收帳款估計可能產
    生減損而提列備抵呆帳78,067,000元。
(三)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
    半年財務報告，僅因查核便利之考量，擅自認為等到年報查
    核時再行內部控制查核程序即可，竟未遵循依據行為時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20條三、㈠之
    規定查簽規則之規範，不僅未將當期新增之元勝公司與Delt
    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該等公司之交易量
    屬於新增前十名銷貨客戶）列為內部控制查核樣本，完整從
    徵信、授信階段開始查核，亦未向元勝公司取得出口報單作
    為查核證據，以致於未能發現上開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
    司不合理快速增加授信額度之狀況，因而於101年8月28日在
    元勝公司101年度半年報之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未能
    敘明該等重大虛偽不實之財務報告內容。
(四)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
    年財務報告，在查核之過程中，取得元勝公司之出口報單作
    為查核證據，已經發現元勝公司貨物出口之目的地與訂單之
    交貨地點不符，但元勝公司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又曾經收
    到來自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此均與元勝公司之應收帳款
    記載明顯不符，無法適切允當支撐元勝公司關於該等營業收
    入之認列，紀敏滄、陳靜宜竟未遵循查簽規則與審計準則公
    報之規範，在查核證據不足夠也不適切的狀況下，未善盡查
    核責任，率爾無視前開高度舞弊風險之情事、將前開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撕毀丟棄、未設計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序
    、採信元勝公司片面且無事證支撐之說明，而未針對元勝公
    司102年間虛偽不實之沙灘車引擎交易，在財務報告查核簽
    證中說明舞弊之疑慮，或採取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之查
    核報告，致前開元勝公司102年度年報之財務報告中，關於1
    02年度沙灘車引擎虛偽交易之重大虛偽不實情事未予敘明。
    且查紀敏滄、陳靜宜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財
    務報告，業經會計懲戒委員會懲戒，其等後續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均遭駁回。
(五)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
    該公司高階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
    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事之消息，故元勝公司
    財報不實之訊息，係於103年6月17日遭揭露。而元勝公司10
    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上開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
    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13個交易營
    業日即103年7月8日，該日股價係6元，下跌1元（7元-6元）
    ，跌幅高達14.2%；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46個交易營業日即1
    03年9月9日，該日股價係4.58元，下跌2.42元（7元-4.58元
    ），跌幅高達34.5%；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87個交易營業日
    即103年12月18日，該日股價係3.61元，下跌3.39元（7元-3
    .61元），跌幅更高達48.4%。再者，從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
    12月之每月平均價觀之：6月之平均價6.47元，7月之平均價
    6.45元，8月之平均價6.39元，9月之平均價4.93元，10月之
    平均價4.61元，11月之平均價4.95元，12月之平均價4.03元
    ，亦可知該公司103年6至12月之每個月均價，於系爭財報不
    實訊息揭露後，不斷在下跌，此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
(六)陸泰陽等6人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
    而與鼎力公司間為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並就
    前揭虛偽循環交易，製作不實進銷貨憑證、會計憑證，將虛
    增之不實營業實績登載於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
    財務報告至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下稱系爭
    財報）。另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及蘇怡仁等
    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
    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
    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
    、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廣偉投資有限公司（下稱
    廣偉公司），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又
    本件簽證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
    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
    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以及其所屬
    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
    證系爭財報不實；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上開29名被上訴人之
    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
    告，致授權人即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
    財報，而受有損害，依法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本件授權人分為兩類：①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
    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
    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②自修正證交法
    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
    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
    ）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上開二類投資人均係受
    系爭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誤導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之故
    意或過失行為均為造成授權人損害之原因，故以系爭財報之
    責任區間，計算各授權人之損失。爰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
    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
    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求為先
    、備位請求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
    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請求
    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二所
    示之求償金額，共28,62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
    受領之；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
    ，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
    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
    、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
    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
    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
    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
    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
    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
    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
    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
    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
    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
    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
    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
    ○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
    、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
    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
    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
    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
    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
    、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
    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
    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
    、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
    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
    、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
    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
    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
    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
    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
    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
    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
    、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
    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
    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
    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⑩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
    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㈠鼎力公司、廣偉公司、陸泰揚、馮國賓、辜瑞濱則以：⑴鼎力
    公司及廣偉公司係元勝公司法人股東，鼎力公司雖指派林武
    俊、呂元瑞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指派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
    察人；廣偉公司雖指派呂元瑞、賴榮光擔任元勝公司董事，
    惟該二公司是否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
    償責任，仍應待上訴人就所主張各項請求權之構成要件詳加
    舉證。⑵上訴人之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
    純綷經濟損失，非權利受有損害。另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陸
    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
    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實屬無據。又系爭財報
    並非虛偽不實，自無違反證交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損害，始終未證明損害之發生與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顯無理由。⑶馮國賓
    係鼎力公司生產部協理，辜瑞濱係鼎力公司壓鑄部門經理，
    其二人並未負責任何財務工作，馮國賓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
    期間係102年6月25日至102年12月19日止（102年12月19日即
    辭職）；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7月1日至1
    02年8月5日，其二人擔任監察人期間，未曾核閱元勝公司任
    何財報，更未在元勝公司財報上簽名，該刑事案件並未起訴
    其二人，上訴人認其二人均應就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依公
    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誤。⑷關
    於陸泰陽部分，刑事部分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
    金訴緝字第1號、108年度易緝字第20號為無罪判決，該判決
    業已認定元勝公司沙灘車買賣為真實交易，自無構成證交法
    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務報告申報不實罪、第171條第1項
    第2款之罪名。況且上訴人未先證明損害之發生與陸泰陽侵
    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舉證顯有不足等語置辯。 並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
    執行。
  ㈡蔡昆忠、李金山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接受客戶訂單後，即向鼎
    力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並指示鼎力公司直接出口予國外之
    買受人，元勝公司並付款予鼎力公司及向國外客戶收取價金
    ，且將交易數額忠實呈現在財務報告上，財報並無任何不實
    情事。⑵蔡昆忠、李金山不知陸泰陽設立與歐洲公司相同名
    稱之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紙上公司，且陸泰陽透過朱𤧞
    智或訴外人杜○庭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上記載Delta Mics公
    司等公司之住址均在歐洲，無從查知。元勝公司收到朱𤧞智
    或杜○庭轉交之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下單，並指示鼎力公
    司依元勝公司所收到之訂單辦理出口事宜，蔡昆忠、李金山
    未看過出口報單，亦無從知悉出口目的地為香港。又貨物抵
    達香港後雖由New Rich公司再將之送至鼎力公司，惟非送回
    元勝公司，且蔡昆忠、李金山非鼎力公司人員，未參與其事
    ，至案發以前，鼎力公司人員均未將此事由予以告知，故就
    元勝公司而言，並無循環交易之問題，財報上所記載之交易
    均為真正，蔡昆忠、李金山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行為。元勝
    公司向鼎力公司下單以交貨與Delta Mics公司等，當鼎力公
    司依指示而完成出口事宜時，元勝公司僅支付90%價金與鼎
    力公司，此已較民法第370條所指「同時為之」及元勝公司
    董事會決議「訂貨時支付50%；出貨時支付50%」之付款條件
    為優，故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有不利於元勝公司及不合營業
    常規之行為。況涉有循環交易者為鼎力公司，並非元勝公司
    ，元勝公司確實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而出口，因該二
    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元勝公司在各期財報遂將鼎力公
    司列為關係人，並將二公司間之交易予以揭露，並無任何虛
    偽情事。至於元勝公司之買受人，依其訂單所載公司名稱、
    住址及負責人姓名，均係與鼎力公司無關之外國公司，負責
    人更與元勝公司無任何關係，元勝公司依法無需在財報上揭
    露，公司更在當期財報上將交易狀況（包括交易額及呆帳數
    額）作完整之記載，該財報均非虛偽，不得僅因鼎力公司將
    引擎售予元勝公司出口以後，又由鼎力公司在香港以另一公
    司名義買回該引擎，即認元勝公司之財報不實。且否認本件
    授權人受有損害，更否認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任何因果關係
    。⑶李金山非元勝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系爭財報既經會計
    師查核，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且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事證，
    不但可以證明李金山不知向元勝公司下訂單之公司係陸泰陽
    所設立之境外公司，且各該引擎再進口到臺灣時，均送至鼎
    力公司，而非元勝公司，李金山更未在鼎力公司任職及經手
    相關進口事宜，則李金山在董事會通過之財報上用印，不但
    已盡相當注意，且依該財報無從發現內容虛偽，依證交法第
    20條之1第2項規定，李金山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
    行。
  ㈢元勝公司、啟基公司、蘇怡仁、李久恆、賴榮光、呂元瑞則
    以：⑴元勝公司於檢察官就陸泰陽等人刑事案件起訴前，即
    先於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情事
    。元勝公司於102年10月29日遭調查局人員到公司搜索並扣
    押101、102年度帳冊及相關憑證，嗣調查局更陸續對相關業
    務人員進行約談，斯時元勝公司業務人員由調查局人員處聽
    聞「陸泰陽之鼎力公司可能有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
    沙灘車重新進口至國內」情事，始驚覺陸泰陽及鼎力公司間
    可能係假借前開沙灘車買賣詐騙元勝公司貨款，元勝公司於
    102年11月12日即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此一訊息。本件沙
    灘車交易之損益金額，並未達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定
    財務報表須重編之標準；且在偵查結果未明前，元勝公司並
    無法確定鼎力公司是否有將沙灘車引擎再進口，而當時會計
    師亦未要求元勝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故元勝公司於103年3月
    26日公告之102年第四季財務報告(即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
    第24頁揭露所知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之情事，以避免貿然
    剔除該交易所可能造成公司及投資人損失。103年6月11日檢
    察官起訴陸泰陽等人，元勝公司實係受鼎力公司所詐騙，且
    該案仍由法院審理中判決尚未確定，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
    年度之財務報告亦無達到應重編之標準，元勝公司實無依據
    及理由重編財務報告。會計師基於檢察官已起訴陸泰陽等人
    ，乃於103年8月12日以「該案由法院審理中，本會計師無法
    辨認該交易之真偽」為由，出具103年第二季財務報表為「
    保留意見」，惟主管機關金管會僅接受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
    告，對於上開保留意見的財務報告有意見，遂發函要求元勝
    公司洽請會計師重新查核重編，故元勝公司依金管會的要求
    而重編相關各季之財務報告，且於財務報告附註已就當時所
    知情形予以揭露，財報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自難認元
    勝公司應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⑵當時元勝公司所營事業，
    除紡織、織布、模具批發及零售、機械設備製造及批發等業
    務外，尚包括機車批發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其他運
    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批發業等項目，足見銷售沙灘車引擎業務
    ，確為元勝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又當初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
    業業績不佳，而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等事業，但因皆發
    展不順，乃聽從陸泰陽之說，跨足可為元勝公司帶來約為3%
    至5%利潤之沙灘車相關業務，且經當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
    詎陸泰陽案發時雖擔任公司之董事長，然其實純係其個人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藉沙灘車引擎買賣交易詐取貨款，並掏
    空元勝公司之資產而就任，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
    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足認元勝公司確實單純僅為被害人。
    ⑶元勝公司當初確實因境外公司之下單訂貨，因而向鼎力公
    司訂購貨物，銀行匯款申請書及出口報單等會計憑證上之進
    貨付款、出口報關等資料均已完整提出，確有給付貨款並出
    口貨物交付買方，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
    款，元勝公司有上開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
    ，亦有承受交易風險，顯與一般假交易僅係購入相關發票而
    無實際交易存在之情形大相逕庭。是以，本件交易對元勝公
    司而言，確有移轉交易商品及風險，且因此受有損失，並非
    單純為虛增營業金額及利潤之假交易，元勝公司實無可能知
    悉有何不實之情形存在，並製作不實之財報。至於鼎力公司
    又將沙灘車引擎原封不動運回，此乃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
    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係受詐騙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
    購買之真意，而認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⑷縱認
    元勝公司財報有不實，然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
    20條第1項之故意。蓋元勝公司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會參考
    項目，包含內部稽核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長及總經
    理的內部控制聲明書、會計師出具的查核意見、計師出具的
    內控管理建議書等，而會計師依委任書約定，倘發現元勝公
    司會計處理、內部控制制度及有關稅務事項有待改進處，亦
    負有立即提供改進建議之義務。元勝公司前總經理即蔡昆忠
    針對沙灘車交易於起訴前有書面回覆會計師問題，然正風及
    建智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於查核工作結後，並未依約提供
    元勝公司任何改進建議，直迄元勝公司為辦理減資發函渠等
    提供最近三年度內控管理建議書，渠等始於103年11月5日及
    103年11月14日提供各查核年度之內控管理建議書，是縱認
    系爭財報有不實，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
    1項之故意，是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為請求，亦屬無
    據。⑸啟基公司係於元勝公司103年2月14日召開之臨時股東
    會始以法人股東身分被選任董事，並於同日之董事會被選為
    董事長，再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指派蘇怡仁代表啟
    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權。在103年2月14日之前，啟基公司、
    蘇怡仁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故在此之前元勝公司10
    1年度上半年度、第3季、101年度及102年度第1季至第3季所
    有各期財務報告，顯均與渠等無涉。又蘇怡仁雖接受董事長
    啟基公司委任，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但其並不負
    責102年度財務報表或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之
    編制，蘇怡仁代表董事長啟基公司於102年度財務報表及103
    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表蓋章，係因信賴元勝公司之
    財務會計人員及外部會計師查核結果。況103年上半年度(第
    2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元勝公司業已於103年8
    月14日公告說明其會計師對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
    告出具保留意見，載明會計師對檢察官認定之部分進銷貨交
    易虛偽不實所做之保留意見（包括對102年度及103年上半年
    財務報告）。由此可見，啟基公司、蘇怡仁對於元勝公司之
    財報並無任何隱匿之情事，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所有
    各期財務報告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無論
    其內容是否有任何不實，均與啟基公司、蘇怡仁無涉。⑹依
    刑事起訴書所載，已認定元勝公司新任董事長啟基公司對於
    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涉有不實銷貨收入、銷貨成
    本及營業毛利，並不知情。則蘇怡仁原為專業經理人，從未
    在元勝公司任職，係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其行使職務，蘇怡
    仁自亦更無隱匿財務報告之故意或過失可言。⑺李久恆擔任
    董事長期間即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之間，並無編
    制及簽章任何財務報告。上訴人所提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各
    財務報告之編製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
    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
    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103年8月13日等時
    日，並非李久恆任董事長時期所編製外，該等財務報告中亦
    均無李久恆之簽章。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無參與編制
    或有何簽章，本無過失可言。⑻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均
    非刑事犯罪起訴事實所認定之行為人，顯見其對上開循環交
    易之細節並不暸解，且101上半年度至103第1季之會計師查
    核財務報告均未曾出具保留意見，由財務報告形式觀之，元
    勝公司於101年上半年度與沙灘車有關之交易其款項均全數
    收回，交易所產生之銷貨利益270餘萬亦已全流入公司；且
    有關和沙灘車交易流程中銷貨收入、應收帳款、進貨（銷貨
    ）成本與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經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查核，
    並未有異。況且，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亦不知鼎力公司
    會再買回沙灘車貨物，客觀上難以得知可能有虛偽循環交易
    之問題，俟知悉陸泰陽涉有不法時，即提出刑事告訴等，是
    伊等就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至103年第2季財務報告確已
    盡相當注意，自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不法行徑，應可免負賠償
    責任。⑼上訴人原審所引用之「詐欺市場理論」，於我國法
    制並無此規定，該理論在美國法上現仍有爭議，上訴人逕行
    主張，自屬無據。上訴人是否確係信賴系爭財務報告而買進
    元勝公司之股票，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即具有「交
    易的因果關係」、及「損失的因果關係」，自應由上訴人負
    舉證責任。⑽依元勝公司103年1月至103年12月之個股交易情
    形，即尚未揭露沙灘車虛偽交易時，元勝公司之股價本就非
    高，而與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被媒體報導系
    爭財務報告不實後股價逐漸走低至103年9月之收市平均價即
    4.93元之情（反有上升）顯然不相符。再者，影響投資人買
    賣股票因素眾多，並非僅係財報而已，元勝公司自102年6月
    起，除102年9月份的營業額較101年同期增加6%外，迄至103
    年9月，各月份營業額與前一年度同期比較，衰退比率為4%-
    83%，呈現皆為衰退狀態。且自102年8月起即有董監事異動
    頻繁、連續退票金額達1.3億元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幅衰退
    等狀況。此均屬影響投資人買賣之重大因素。本件授權人購
    入元勝公司之股票時與系爭財務報告間無交易之因果關係，
    至堪認定。⑾縱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授權人以
    「毛損益法」計算所受損害，顯然未將交易市場除財報不實
    以外風險納入考量，顯有不當，且渠等怠於保護自己權利，
    自屬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上訴人不得要求被上
    訴人等就股票買進價格全部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則以：⑴朱利文為鼎力公司之財務副
    理，並非業務部門主管，無查核訂單之能力或權責，訂單係
    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所交付，朱利文僅係被動收領訂單並再
    轉交其他部門，故並無共同侵權之行為。朱利文所轉交予元
    勝公司之訂單，全都是真實存在之客戶訂單，皆係由陸泰陽
    或其他員工交付被上訴人朱利文，朱利文並無直接接觸客戶
    之機會，自無可能知悉客戶之來源，並無故意或過失侵權之
    行為。何況朱利文係負責管理財務，並無管理貨物進出口之
    權限，更非處理貨物報關及出口後在國外處理之人員，實無
    從知悉起訴書或上訴人所謂貨物出口後，又原封不動地進口
    到鼎力公司等情形，朱利文自無共同侵權之行為。⑵吳玟音
    受僱於鼎力公司，職稱為董事長室副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員
    工薪資發放、陸泰陽個人支出費用計算、臨時交辦事宜、受
    陸泰陽之指揮至銀行匯款等。吳玟音多處理陸泰陽之私人事
    務，又因公司為防弊，規定填寫匯、取款單與實際跑銀行之
    人，不得為同一人，故吳玟音方協助財務出納即楊鈞雯跑銀
    行，惟吳玟音僅按楊鈞雯所製作之匯款單、取款單，機械性
    地為匯款、取款動作，確保該筆匯款並未轉入私人帳戶，並
    不知該應筆帳款之訂單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虛偽交易等
    情，吳玟音亦不可能與陸泰陽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形
    。至鼎力公司於兆豐銀行網路匯款權限中，由吳玟音擔任「
    放行」者，係因原職掌「放行者」之員工廖○貞，於100年3
    月離職，故須另選一人接掌「放行者」之職務，陸泰陽便指
    定由吳玟音暫代，然吳玟音從未實際操作網路匯款，國外網
    路匯款業務非吳玟音處理，實無從成立共同侵權行為。⑶楊
    鈞雯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出納一職，負責整理鼎力公司當
    日所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並經董事長被上訴人陸泰陽、財
    務副理朱利文之審查、核可後，進行後續填寫取款條、匯款
    單，是楊鈞雯所為之任何行為皆是受上級指示為之。楊鈞雯
    僅為小小財務出納，實不知上級是否為不合常規交易、虛假
    交易等情。楊鈞雯係財務部門之出納，工作內容從未涉及業
    務部門之訂單業務，是該筆訂單是否虛假，或者不合常規交
    易，楊鈞雯皆不知情，亦不可能知情，遑論與陸泰陽進行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
    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㈤李麗生、李麗裕以及林大揚則以：⑴元勝公司確有收受購買沙
    灘車之訂單，縱使該訂單非名義人所製作，惟對元勝公司而
    言，訂單確係真實存在。元勝公司收到訂單後，轉向鼎力公
    司訂購沙灘車，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沙灘車交付買方，是
    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受有78
    ,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
    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原封不動運回，此係鼎力公司之行
    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反而係受詐騙遭違約之被害
    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進而認定元勝公司係進行
    假交易之行為人。元勝公司確係真實進行沙灘車交易，不能
    因其受詐騙而有損失，致公司股價下跌，即謂交易為虛偽不
    實，故系爭財報其主要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上訴人
    依證交法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即屬無據。⑵上訴人其授權人
    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
    受有侵害。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
    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非有據。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
    明除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況依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其101年
    、102年之營業毛利均僅數百萬元，實難認投資人係因系爭
    財報而買進該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之
    ，應認舉證尚有不足。⑶上訴人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
    者，為何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計其股價，且未
    說明何以就買進股價與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之價
    差計算其損害額，第一類授權人請求之股價下跌損失，是否
    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
    說。另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
    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
    股票致受損失，從而，自不能遽以推定買入股票與系爭財報
    間存有交易之因果關係，其請求損害賠償，自無理由。⑷陸
    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
    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
    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簽證，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生有未盡董事
    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並無可歸責的原因。又元勝公司依公
    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
    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
    按，自應認為同屬董事之李麗生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
    ⑸監察人不屬民法第28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而公司法第23
    條之規範對象為公司負責人，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是以上
    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李麗裕、林大揚求償，即
    與法未合。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
    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李麗裕
    、林大揚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
    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被上訴人對於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
    麗裕、林大揚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況且，李
    麗裕、林大揚係於103年間起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並
    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
    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
    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
    、傳票等會計憑証，李麗裕、林大揚不具財會之專業能力，
    自尚難察覺其異常，有正當理由相信財報內容為真實，難謂
    其等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⑹元勝公司依公
    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
    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
    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李麗裕、林大揚已善盡其監督及
    查核義務，尚不因李麗裕、林大揚未予發動查察，遽指其違
    反監督查核義務，則參諸證交法第25條之1第2項規定之法理
    暨上述答辯說明，自不應令其等就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事負
    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㈥王潤泰則以：⑴上訴人主張依「先進先出法」計算其損害額，
    何以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卻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
    般價格4.93元計其股價，第一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
    ，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
    以實其說。而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
    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
    ，持有股票致受損失。⑵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
    ，以合法會計科目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
    實為王潤泰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
    ，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王潤泰對於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王
    潤泰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縱認王潤泰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亦應舉證證明其損害額，及其係於何時
    誤信、或是參考何項不實財報而做出錯誤投資，並就損害與
    責任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⑶王潤泰係於94年
    間起任職陸力公司，於該公司從事技術、研發事務，嗣擔任
    該公司生產管理業務，基於任職陸力公司關係，受該指派擔
    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99年7月起102年6月30日止，王潤
    泰雖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該期間未領薪資，僅係人頭，未
    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且非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亦未認
    定編製、公告不實之財報，王潤泰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
    償之責。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
    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
    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證，王潤泰不具財會專業能力，尚
    難察覺異常。況王潤泰於不實財報爆發前，於96年間以每股
    33元向元勝公司購買250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且
    王潤泰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遠遠高於不實財報爆發前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足見王潤泰信賴該財務報告屬
    實，自屬合乎常情，而斯時復無其他跡象顯示被上訴人元勝
    公司經營狀況有何異常，自難要求不具財會專業能力之王潤
    泰，就該財務報告行使查核權，得立即查悉其中舞弊之情，
    難謂被上訴人王潤泰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
    ⑷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
    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
    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王潤泰已善盡其監
    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王潤泰非屬率先發動查察之監察人，
    遽得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㈦黃徐玉花則以：因鼎力集團倒閉，元勝公司遭波及，黃徐玉
    花與夫黃○安均持有不少元勝公司股票，認為新人新政，新
    團隊可為公司帶來願景，才在李久恆邀請下，於103年2月26
    日出任董事。黃徐玉花未擔任過上市公司董事，不知董事職
    權如何行使，完全信賴公司專業經理人提出之業務與財務報
    告，尤其董事會審議之各項報表，均經會計師審核簽證，開
    會時會計師、律師也都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元勝公司一票專
    業經理人與律師、會計師既均未提出警示意見，黃徐玉花自
    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殊無侵權行為可言。投資人若
    有損害，亦與黃徐玉花擔任董事期間之職權行使無因果關係
    ，蓋黃徐玉花任董事期間，並無公司資產負債之大量變動，
    而致投資人遭受損害之情事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㈧林武俊則以：元勝公司由陸泰陽及總經理蔡昆忠負責實際經
    營，林武俊並未參與經營。系爭財報係由元勝公司會計主管
    編製，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系爭財報為虛偽不實之編造，且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此期間，元勝公司營業亦屬正常，林武俊
    自有正當理由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陸泰陽遭檢調調查後，林武俊始略知悉鼎力公司可能私
    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之沙灘車重新進口國內之情形。
    苟有此情形，陸泰陽及鼎力公司可能假藉沙灘車之買賣詐騙
    元勝公司之貨款。元勝公司及包括林武俊在內之董事反成受
    害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已於附註揭露該沙灘車之
    交情情形，可作為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投資人
    若於此後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亦不得向被上訴人林武俊求償
    。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授權人何時買入元勝公司股份若干、
    買入時之股價若干、何時賣出及賣出股份與賣出時之股價若
    干等節，其買賣之股份苟如其所稱有損害，則其損害與系爭
    財報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可知，其遽而請求賠償，顯非
    適法。再者，其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
    以類股之指數之比較，將市場損失部份扣除（即淨損差額法
    ），自無足取。蓋以影響股票價格變動之因素並非單一，投
    資人並無證據證明其買入股票價格、賣出股票價格或持有股
    票，係因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單一因素造成其股票價值減損。
    同時元勝公司自102年8月起董監事異動頻繁、退票及102年6
    月起營收大輻衰退等狀況，均有依法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
    及時公告。上開事項及國際社會、產業及政經情勢…等情，
    均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的重大考慮因素。上訴
    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考慮上開各因
    素及市場損失部份，自無足取。縱認林武俊亦需負損害賠償
    責任，亦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僅負極少比例之
    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
    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㈨陳永聰則以：⑴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陳永聰之侵權行為存在，並
    證明投資人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具有因果關係，請求自屬
    無據。又於101年8月31日元勝公司101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
    公告前買入該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於103年6月18日以後均
    未賣出該公司股票，並非因信賴系爭財報始於該財報期間繼
    續持有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股票，不得據以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另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授權人何時購入元勝公司股票、購
    入時股價若干、何時賣出暨賣出之股價及股數、損害與不實
    財務報告間有何因果關係等節。⑵陳永聰係於93年起任職於
    鼎力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受指派為元勝公司監察人，期
    間自99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陳永聰於擔任元勝公司
    監察人期間，因係受指派而僅為人頭，因此並未領取任何薪
    資，亦從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際上元勝公司係由陸
    泰陽、蔡昆忠等人負責經營，陳永聰並未參與任何經營業務
    。元勝公司之系爭財報完全係由該公司之會計主管編製，並
    經具有財會專業能力之會計師所認可，於陸泰陽等人遭刑事
    起訴前，並無任何跡證顯示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再
    者，陸泰陽等人遭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元勝公司營業
    仍屬正常，陳永聰難謂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
    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復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董事
    長為同一人，性質上係屬關係人交易，陳永聰已依公司法第
    218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元勝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自應
    認陳永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再者，陳永聰於95年間
    以每股35元向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購買122張私募股票，迄今
    仍繼續持有，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高於系爭財報爆發前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是以，陳永聰係合理確信系
    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⑶影響股票交易盈虧
    之因素眾多，上訴人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計算授權人因
    股價下跌損失之計算基礎，則不啻由被上訴人等人全數負擔
    證券詐欺以外市場因素所生之損失，對被上訴人等人顯屬不
    公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
    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㈩鄭憲修、曾國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系爭沙灘車
    引擎交易係依一般程序進行，屬真實交易，財務報告列入相
    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並無任何不實，元
    勝公司未因沙灘車引擎交易而受有損害，元勝公司之股東自
    亦無受損之虞。又即便受有損害，觀諸101年6月至102年5月
    15日期間股價漲幅僅4.1%，未有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
    情，益徵財報列入沙灘車引擎交易縱有不實，消息公開後股
    價下跌之成因恐非沙灘車引擎交易此一單一因素所造成。
　　⑵鄭憲修、曾國富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
　　告，係針對財報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為專業判斷，視情況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查核程序，進行證實性查核程序及截止測試
    ，已盡相當注意，且其等依間接證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即「401表」)為查核，並確認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款
    項均全數收回，已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且鄭憲修、曾國富針對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
    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乙事，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懲戒
    處分，益徵鄭憲修、曾國富執行業務並無會計師法第41條所
    指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遑論依會
    計師法第42條負擔損害賠償責任。⑶系爭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
    認列之稅前淨利為274萬5246元，未達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
    第1項規定之重編標準，從而，縱使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
    財務報告之內容有不實之處，但因其對元勝公司整體財務並
    無實質上之影響，難以認定其為足以影響投資判斷之重要事
    項。故本件顯欠缺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務報告「虛偽」、
    「詐欺」所須具備之「重大性」，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之
    1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⑷上訴人應舉證說明
    本件授權人作成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決定，與元勝公司101
    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既無
    從認定鄭憲修、曾國富有何不正當或廢弛或違反業務上應盡
    注意義務之情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無未盡注意義務
    之情事；況會計師查核簽證有其獨立性，應由其個人負責，
    且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性質上屬非法人團體，非民法第18
    4條之適用對象(限自然人)，亦無民法第185條之適用，更無
    從適用亦無法律明文規定得以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規範之
    民法第28條規定，職是，會計師事務所本即毋庸對授權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⑸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我國法院
    實務多有捨棄「毛損益法」而採「淨損差額法」之見解。上
    訴人恣意以4.93元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顯
    與市價落差甚鉅，且欠缺法源依據。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
    項規定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
    所需之合理時間之參考。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消息係於
    103年6月17日經媒體對外披露，該消息揭露後十個營業日之
    收盤平均價格則為6.351元，故應以該價格計算授權人所持
    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始為合理。⑹授權人於103年6月17日即
    自媒體知悉元勝公司前任董事長陸泰陽等人因涉及財報不實
    而被起訴，且授權人於當時亦無不能賣出股票之情事，倘其
    能及時出脫手中元勝公司之股票，其所受之損失應屬有限，
    但授權人卻未於合理反應期間內即時出脫股票（益徵財報並
    非授權人決定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因素），導致所受跌
    價損害擴大，授權人應就此損失擴大之部分負擔與有過失責
    任，而應由其承擔此部分之損失。又鄭憲修、曾國富之行為
    特性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影響其責任比例，上
    訴人未提及此，一律論以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不符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
    為假執行。
  紀敏滄、陳靜宜則以：⑴本件僅「102年度年報」與紀敏　滄
    、陳靜宜及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上訴人未區別元勝
    公司各期財務報告各自影響金額而分別請求，卻將元勝公司
    101年度上半年至103年度上半年等各期財務報告合併請求紀
    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28,629,578元，顯然逾越該二人查核
    範圍，自非有據。⑵本件交易主要係由鼎力公司人員所操控
    ，且陸泰陽設立境外公司、元勝公司出口之產品被銷回鼎力
    公司等據以認定為不實交易之相關事證，均係鼎力公司之內
    部資料，紀敏滄及陳靜宜均非鼎力公司簽證會計師，自難以
    取得鼎力公司之上開資料。基於會計師之職責，紀敏滄及陳
    靜宜認為會計師所出具之任何查核意見均應有相關事證為憑
    ，此乃其等為何未依檢察官指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
    之原因之一。但其2人仍透過檢視元勝公司之Proforma Invo
    ice（商業發票）、出口報單、傳票、Invoice（發票）等文
    件之方式，逐一確認相關交易之金流及物流，並多次與元勝
    公司相關人員開會確認，均無法取得足以證明元勝公司外銷
    沙灘車引擎交易為虛偽不實之相關事證，致使其等最後僅能
    依其當時所能取得之事證，針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⑶就工作底稿01-9顯示，紀敏
    滄、陳靜宜實已針對系爭Delta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
    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 illa LTD公司)之銷貨收入
    交易進行查核，已將前揭公司本期新增前十名之銷貨客戶納
    入查核樣本，並依審計學理詳加查核各項會計憑證、帳簿及
    表冊，從而在查核過程發現公司訂單所指定之運送地點與實
    際報關之運送地點差異，卻無法取得任何元勝公司之查核證
    據以供驗證。紀敏滄、陳靜宜為確認此差異，尚請求元勝公
    司之管理階層(總經理)出具書面聲明，實難歸咎其等有何未
    善盡查核責任之處。⑷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條、審計準
    則公報第30條規定，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元勝公司
    102年度查核工作底稿所示，紀敏滄、陳靜宜及其他事務所
    助理人員業已依循上揭審計準則所定之查核程序對Delta Mi
    cs公司、Dealy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il
    l a LTD公司）之應收帳款進行函證（工作底稿C-1-2），對
    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表應收帳款之查核程序，完全符合
    上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且查核程序完全依據102年12月I
    FRSs財稅版之查核參考程序加以執行（工作底稿C3/1），對
    應收帳款函證（底稿索引C-1-2）、驗證期後收款（底稿索
    引C-3-4）及提列呆帳（C-2/C-4）皆為該查核程序所列舉對
    應收帳款之查核已達成驗證「應收帳款確實存在且為公司所
    有，在資產負債表日無重大未入帳之應收帳款」之查核目的
    ，則實難謂紀敏滄、陳靜宜有任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在
    無任何積極證據支持銷貨交易為不存在之情形下，紀敏滄、
    陳靜宜在應收帳款之查核依制度之設計本即僅需針對應收帳
    款是否收款加以查核，自無從認定有任何查核疏失。⑸上訴
    人應證明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本件第二類授權人全體及部分第一類授權人買入元勝公司股
    票之際，紀敏滄及陳靜宜負責查核簽證之元勝公司102年度
    財報根本尚未公告，不可能致該等授權人誤信而買入元勝公
    司股票，故其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顯與系爭財報不具任何因
    果關係。⑹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上市上櫃公司之
    股價，於交易時間內均處於變動之狀態，並非單一因素所造
    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亦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
    中計算合理虛假訊息所需消化時間之參考。⑺上訴人應就紀
    敏滄及陳靜宜於本件財報不實造成授權人損害所應負過失責
    任比例予以證明。又若上訴人主張授權人係基於不實財報而
    買入或繼續持有元勝公司股票致受損害，則授權人本於同一
    財報而賣出股票所獲利益，自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予以扣除
    ，否則豈非上訴人授權人投資獲利之部分全歸上訴人授權人
    所有，卻將投資失利之部分完全轉嫁被上訴人等負擔，顯失
    公允。⑻上訴人未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故意使元勝公司對
    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記載之行為、投資人受有損失
    、及財報不實行為與投資人所受損失間之因果關係，且其二
    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
    ，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是以，兩者並成立共同侵權行
    為之理由。又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查核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
    報告之過程，並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
    ，並已善盡注意，上訴人未能證明授權人損失與不實財報間
    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
    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兩者並無成
    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上訴人另以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
    條作為請求，亦屬無理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依證交法第37條、第20條之1
    第3項之規定，均得見會計師執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業務有其獨立性，苟有不正當行為或未盡業務上注
    意義務時，由其個人負責之特殊性。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係以「合夥」關係所組成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非會計師
    法中所規定之法人事務所，其性質偏屬非法人團體，無從適
    用及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民法第28條規定。紀敏滄及陳靜
    宜係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與事務所間即為合
    夥人與合夥之關係，斷無再被解釋為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
    理。⑵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的事由是針對101、102年度財
    報的部分，但上訴人請求的範圍是103年半年報的部分，應
    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查核上的疏失等語置辯。並聲明：上
    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四第479-483頁）：
(一)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
    事長，另於96年7月1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擔任鼎力公司之董
    事長；李久恆則於102年12月20日起至103年2月26日擔任元
    勝公司董事長。依元勝公司自訂之「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
    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第3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鼎力公司
    即為元勝公司之關係人，依第9條第1、2項之規定「（第1項
    ）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般
    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董
    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第2項）
    重大交易係指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二)蔡昆忠、李金山分別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會計
    主管；朱𤧞智、吳玟音、楊均雯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
    、董事長室副理、出納。鄭憲修、曾國富為元勝公司101年
    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紀敏滄、陳靜宜為元
    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其等所屬之會
    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三)系爭財報編製時，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董事長任期10
    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任期自103年2月26日起，執行其董事長職務之人為
    蘇怡仁）、蘇怡仁等人於財報上簽章；而當時元勝公司之董
    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
    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
    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法人監察人，指派章瑞
    濱執行其監察人職務，亦係陸泰陽、林武俊、呂元瑞所代表
    之法人）、廣偉公司（陸泰陽、李久恆、呂元瑞、賴榮光所
    代表之法人）。
(四)鼎力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元勝公司因
    陸泰陽建議，於98年4月5日召開98年度第8屆第12次臨時董
    事會決議通過從事沙灘車引擎代理商業務，由元勝公司銷售
    沙灘車引擎，開始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有業務往來
    。本件沙灘車引擎之交易方式，是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
    公司向元勝公司下單購買沙灘車引擎後，元勝公司再向鼎力
    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由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之指示將貨物
    出貨至香港予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貨款則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付給元勝公司，而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
    訂貨部分則由元勝公司付款鼎力公司（下稱系爭沙灘車引擎
    買賣）。
(五)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交易，其中於102
    年6月28日與Dealy、FAST公司;102年9月13日與Elamys、Del
    ata公司；102年10月14日與Delta公司等五筆交易，共2,617
    ,280美元約78,067,000元之款項無法收到，遭受78,067,000
    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損失之重大損害。嗣元勝公司依侵權行
    為及委任關係訴請陸泰陽等6人及鼎力公司、鄭憲修、曾國
    富、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損害，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
    7年度重訴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陸泰陽、鼎力公司應連帶賠償
    元勝公司43,460,926元及法定利息，兩造均未上訴而告確定
    。
(六)有關原證28附件二即附表一所示本件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
    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不
    包括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金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
    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
    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共79份之真正（原審卷四第132-22
    2頁）。
(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
    富、紀敏滄、陳靜宜等人涉有循環假交易涉犯證券交易法等
    罪提起公訴，其中被上訴人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
    音、楊鈞雯、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部分，已經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無罪，嗣檢察
    官提起上訴，經本院107年度金上訴字第112號判決駁回上訴
    確定；被上訴人陸泰陽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
    度金訴緝字第1號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目前由本院1
    09年度金上訴字第1685號審理中（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四、上訴人主張陸泰陽等6人所為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符營
    業常規，係為循環假交易，虛增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
    營業收入；因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蘇怡仁
    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
    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
    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
    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
    、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
    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就系爭財報簽證無保留意見
    ，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上訴人之授
    權人即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
    受有損害，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同法第20條之1條第1項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
    後段、第2項規定、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上訴人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本件爭點：㈠系爭財報是否有虛偽不實之情形？㈡如系爭財
    報有虛偽不實，賠償義務人為何人？㈢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
    ，有無理由？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1、上訴人就其主張，乃以系爭刑事案件卷證為據。而查系爭沙
    灘車引擎買賣之流程，係元勝公司（當時公司名稱為松懋公
    司）經由鼎力公司轉來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訂
    單後，在進貨日期，向鼎力公司進貨，並由鼎力公司協助以
    元勝公司名義辦理出口到香港，再由鼎力公司以向New Rich
    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名義，將同批沙灘車引擎自香港辦理進
    口臺灣，金流部分，則由朱利文透過網路銀行將貨款先付給
    鼎力公司在香港的OBU帳戶，再將貨款由香港的OBU帳戶匯到
    元勝公司出口到香港的境外公司即New Rich公司OBU帳戶，
    再由該帳戶匯到元勝公司，而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New 
    Rich公司均屬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等情，
    已據陸泰陽、朱利文於刑事案件偵訊時供述綦詳（見系爭刑
    事案件他卷㈣第31-37、114、117-118頁），並有證人黃○岳
    、李○、張○珍、何○欣、許○堂、洪○芬、劉○綾、張○茜等人
    之證言（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㈥第122-124、142-143頁，他
    卷㈦第8-10、18-20、46-50、61、135-137、190-191、194-1
    95、206-207、214-216頁，他卷㈧第6頁），以及聯繫辦理進
    出口電子郵件、進出口報單、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概
    況表、境外公司操作流程圖、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金融機
    構帳戶及交易明細等資料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㈠
    第159-249頁，他卷㈡第89-135頁，他卷㈢第1-46、58、60-18
    5頁，他卷㈣卷第53-86、91-94、100-105、114-115、143-17
    1、176-178、180-183、189-194、202-203頁，他卷㈤第23、
    24、55-98、114-162頁，他卷㈥9-52、68-111、125-132、14
    1頁，他卷㈦第11-13、22-45、53-58、60、143-145、150-15
    1、155-188、198-203頁，他卷第27-62頁，偵卷第37-39頁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實。
 2、查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
    具機等事業，皆為發展不順，98年時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
    可為公司帶來利潤之沙灘車相關事業，此已獲公司98年第8
    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合於公司所訂「特定公司
    、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規定；且依前揭系爭刑
    事案件卷證資料，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進貨之沙灘車引擎交
    易，鼎力公司均開立統一發票予元勝公司，元勝公司就系爭
    沙灘車引擎買賣之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亦由公司經
    辦人員按層級呈核，之後將沙灘車引擎出口至香港，出口部
    分產生海運運費、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臺灣
    報關等費用，進口部分（進口&出口香港部分）產生香港進
    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移倉費進口轉出口含更換封條費用
    、海運運費、香港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等，該
    沙灘車引擎交易均依一般程序進行；嗣貨款無法回收受有78
    ,067,000元損害部分，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確定陸泰
    陽、鼎力公司應對元勝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均為兩造所
    不爭執。然綜觀上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流程，乃由鼎力公
    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沙灘車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
    名義辦理，元勝公司自始並未經手該沙攤車引擎實體貨物，
    而交易之對象實為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
    金流部分更是全由鼎力公司掌控支出、回收，元勝公司於交
    易形式上僅圖能受惠於鼎力公司之轉單利益，可見陸泰陽以
    轉單為名，伴以proforma involce所載歐洲客戶訂單出示於
    元勝公司，實則虛設與歐洲公司同名之海外紙上公司完成金
    流，元勝公司只不過在陸泰陽一手安排下進行虛偽交易，此
    與元勝公司內部認知係其預付90%貨款向鼎力公司購入貨品
    ，日後順利出貨歐洲之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所支付之貨款
    ，迥不相同，因此，縱或鼎力公司於進口沙灘車引擎後確與
    歐洲公司交易而出售同批沙灘車引擎實體貨物，自是與元勝
    公司無涉，故被上訴人辯稱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客
    戶間有真實交易云云，並不足採。準此，元勝公司所謂之買
    賣實僅是陸泰陽佈局交易之一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客觀
    上自應評價為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而元勝公司與鼎力公
    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其非僅對外代表公司，又主導系爭
    沙灘車引擎買賣，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製造營業成長之
    假象，藉此美化財務報告以吸引投資大眾，元勝公司就此虛
    偽不實之循環交易難自居為受害者而推諉責任。
 3、再查元勝公司將於101年間及102年間與Delta Mics等4家境
    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之營業收入全數編入系爭財務報告內
    等情，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年12月21
    日證櫃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送原審法院附有蔡昆忠（經理
    人）、李金山（會計主管）蓋章聲明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
    隱匿之元勝公司101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2年3月29日》
    、102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3年3月31日》等在卷可參（
    見系爭刑事案件第一審櫃買中心卷2-1卷第2頁及101年度、1
    02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原審卷一第98-147頁、卷二全部、卷
    三第1-189頁）。則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查屬虛偽不實循
    環交易之一部，縱然元勝公司經辦、財務人員如實依交易程
    序編制，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
    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系爭財報內容仍是有
    虛偽、隱匿之情事，自應認該記載之虛偽進貨、銷貨交易內
    容對於元勝公司之營收確有重大影響而屬不實財報。
(二)有關賠償義務人：
 1、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
    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
    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
    第20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
    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
    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
    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⑴發行人及其
    負責人。⑵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
    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
    、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1項損害之發
    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1項
    至第3項及95年1月11日增訂、104年7月1日修正前之證交法
    第20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證交法前揭規定，
    乃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詐欺
    條款」，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既在於提供社會投資大眾
    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投資
    買賣證券。是以適用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
    在解釋上，自應援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
    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
    理與公司法第八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
    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
    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
    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
    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
    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
    第八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
    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
    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
    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
    區隔。再按，民事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之共同正犯或對
    立犯，分屬不同之法律責任，在民事上，造意人及幫助人雖
    未參與故意權行為之實施，但其行為係促成不法侵權行為之
    實現，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規定仍視為共同行為人，而負
    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在民法上不論係故意或過失之侵權
    行為，只要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應就損害之發生
    結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不論各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
    有共同犯意或為對立犯。是刑事之對立犯，固係以各自之犯
    意遂行自己之犯行，而應個別論罪，然此與民事上之共同侵
    權行為，只要客觀上之數個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即應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迥然有別。
 2、查據卷附元勝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三第190-204頁）
    ：101年7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
    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
    、陳永聰，代表法人為鼎力公司；102年7月30日時，公司
    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
    麗生，監察人為鼎力公司、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
    102年8月2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
    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馮國賓，代表法人
    為廣偉公司；102年9月13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
    ，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馮國賓
    ，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12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
    長為李久恆，董事為林武俊、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均為
    解任，代表法人廣偉公司；103年2月26日時，公司登記董
    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麗
    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103年7月17日時，公司登
    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
    徐玉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再查，有關元勝公司財
    務報表：❶101年及100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原審卷一第98-126頁），時間101年8月28日，負責會計師為
    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
    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❷101年及100年前三
    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原審卷一第127-147頁），
    時間101年10月19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
    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
    計主管李金山；❸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
    （原審卷二第1-26頁），時間102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
    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
    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❹重編101年度財務報
    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7-56頁），時間1
    03年9月20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
    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
    管李金山；❺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
    （原審卷二第57-83頁），時間102年5月9日，負責會計師為
    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
    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❻重編102年第1季財
    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84-112頁），
    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
    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
    計主管李金山；❼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
    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8月8日，負責會
    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
    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❽重編102年第
    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44-175
    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
    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
    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❾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
    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11月12日
    ，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
    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❿重
    編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
    第207-23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
    、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
    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⓫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
    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38頁），時間103年3月26
    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
    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
    ⓬重編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
    第39-78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
    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
    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⓭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
    （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79-103頁），時間10
    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
    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
    李金山；⓮重編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
    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04-15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
    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
    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⓯重
    編103年及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
    原審卷三第160-18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
    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
    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
 3、本件元勝公司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屬系爭財報
    之發行人，依前揭不爭事項㈠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陸泰陽
    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
    啟基公司自103年2月26日起擔任法人董事長（執行董事長職
    權人為蘇怡仁），系爭財報編製時，蔡昆忠為元勝公司之總
    經理，該三人均屬元勝公司之負責人，對外得代表公司並綜
    理公司各項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陸泰陽主導前開不實之
    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循環交易，並致元勝公司得以於對外公
    開之系爭財報上為不實之記載，造成營業額成長之假象，所
    為自是已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是依證交法第20
    條第3項及104年7月1日修正前第20條之1第1款、第2項規定
    ，元勝公司、陸泰陽、啟基公司、蔡昆忠等應對各善意投資
    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再者，前揭被上訴人違反前開證
    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
    如致授權人因元勝公司真實揭露財務報告後受有股價下跌之
    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當亦應對授權
    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28條、公司第23條第2
    項之規定，元勝公司對其董事長陸泰陽、啟基公司及總經理
    蔡昆忠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前開行為人亦應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主張李久恆、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
    人為系爭沙灘車引擎之交易；蘇怡仁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
    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
    、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另曾任監察人）、監察
    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
    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
    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
    責任；以上被上訴人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惟查：
  ①依前揭公司變更登記及系爭財報編制時程所示，李久恆擔任
    元勝公司董事長任期為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而
    系爭財報之編制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
    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
    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等時日，顯然李久恆
    在擔任董事長期間，並未參與系爭財報之編制或有何簽章，
    且任職時間僅短短2個多月，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以不實財務
    報告公開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致誤導投資人之決策、判斷之
    情形，自應就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負責人」
    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李久恆應非屬該條款之負責人，對本
    件之授權人無需負無過失責任。
  ②蘇怡仁固有於系爭財報上簽章（見前開⓫⓭），然其乃是依公
    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啟基公司至元
    勝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並兼經理人為簽章，其個人並未擔
    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所列之公司負
    責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會計師等身分而應對授權人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請求，要屬無據。
　③李金山為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任，並非總經理，且
    依上開論述，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乃由鼎力
    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
    理，全程未經元勝公司之手，李金山既未在鼎力公司任職，
    依系爭刑事案件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李金山明知或可得知
    元勝公司之國外交易對象，實為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
    ，以及該等外國公司訂單為虛假，乃至於出口引擎有被同批
    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事；況查李金山是在公司董事會通過之
    系爭財報上始依職權為用印，自難認其有何故意或應注意而
    未注意之過失，是李金山應可免其賠償責任。
  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固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
    事長室副理、出納，其等亦並不否認確有處理系爭沙灘車引
    擎交易事宜，惟依陸泰陽於刑事案件第一審時證稱：元勝公
    司跟鼎力公司買這些引擎，然後辦理出口，是伊決定的，元
    勝公司外銷的訂單是鼎力公司給的，PROFORMAINVOICE這個
    文件，是伊交代鼎力公司負責報關的人做的，鼎力賣給元勝
    ，元勝出口，伊香港的公司辦公室有一個人就負責再把元勝
    賣給買主的，賣給鼎力公司的子公司，再進口進來；朱利文
    並未在元勝公司任職，朱利文的工作內容，是每天上班必須
    把國外部的錢，日元、歐元、美金進多少錢，銀行帳戶裡多
    少錢列個表轉到伊電腦，朱利文並無綜合管理鼎力公司事務
    ，也不需安排產品出貨的時間，伊並未跟朱利文講沙灘車引
    擎出口後再進口的目的，朱利文請產假不在時，伊看到誰就
    請誰幫忙開電腦或看一下，鼎力公司從香港New Rich進口的
    單據，不是朱利文做的，要匯款給供應商多少錢時，伊跟朱
    利文講好以後，吳玟音就去跑銀行，有時候會匯到國外，或
    國外匯進來，如何匯款是伊決定的；匯款方式，有時是去銀
    行匯款，有時是用網路銀行，網路銀行的編輯人員楊鈞雯及
    放行人員吳玟音是伊指定的；楊鈞雯在鼎力公司是擔任助理
    ，吳玟音做不完的，或吳玟音不在時幫忙，等於是吳玟音的
    助理，楊鈞雯在公司屬最基層人員，不會參與董事會或相關
    業務會議；鼎力公司100%是伊個人的，對於跟境外公司的相
    關交易，伊自己做決定即可，鼎力公司的業務人員不得跟採
    購人員有任何私底下吃飯或上班時間往來，財務人員不得跟
    業務人員談，伊不讓他們知道伊的進價及售價，所以財務部
    門的人不會知道業務上客戶往來的事情；境外公司都是伊指
    示設立的，朱利文曾經問伊境外公司為何要跟歐洲的Delta 
    Mics同名，伊叫朱利文不要問，朱利文就不敢再問；朱利文
    、吳玟音、楊鈞雯都知道鼎力公司透過網路銀行匯錢給元勝
    公司，只有朱利文問過為何如此，吳玟音、楊鈞雯沒有問過
    ，伊要朱利文不用管這麼多，朱利文就不敢再問了等語（見
    確定刑事卷㈤第205頁反面至228頁）。可見朱利文、吳玟音
    、楊鈞雯並未參與製作所謂國外訂單，其等雖有依陸泰陽指
    示，操作國內外匯款，但對於係何種帳款匯款及目的，並不
    明瞭，且對於陸泰陽自行決定有關鼎力公司與元勝公司間交
    易條件內容，並不知情，亦無從探知。衡以元勝公司之沙灘
    車引擎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全由元勝公司經辦人員
    處理，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又未參與元勝公司財務作業
    之情狀，其等應僅是單純依陸泰陽指示辦理匯款，尚無證據
    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該等匯款即是配合陸泰陽之循環交易所為
    ，上訴人復未再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朱利文、
    吳玟音、楊鈞雯與陸泰陽共謀為系爭沙灘引擎車買賣之循環
    交易，請求其等與陸泰陽負連帶賠償責任，尚屬無據。
  ⑤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
    （兼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
    、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固分別為元勝公司董事、
    監察人，屬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職務負責人，然
    依系爭刑事案件卷證，元勝公司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
    車引擎買賣有循環交易情事外，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均認為
    屬真實交易，在交易上，鼎力公司依一般作業程序出貨予元
    勝公司，再由元勝公司等相關人員辦理相關出口業務，此出
    口程序均依一般流程程序開立發票，申報出口，並經所有經
    辦、財務人員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
    、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又元勝公司於98
    年時即已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沙灘車相關事業，長久來確
    實獲有鼎力公司轉單之利益，參以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亦出
    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要求前揭被上訴人對於公司可能涉
    及不法情事均予監督、主動發現，而不問是否有發現不法之
    客觀期待可能性及有無歸責事由，自已超出法律對一般正常
    人期待。再觀之元勝公司101年董事會議紀錄、102年董事會
    議紀錄、議事錄及臨時董事會議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六
    第55-106頁），尚無法認定前揭被上訴人有何失職之處，是
    其等辯稱已盡相當注意，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應屬可採。
  ⑥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依系爭刑事卷證，認為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
    賣涉有循環交易情事外，元勝公司所有經辦、財務人員皆認
    為該交易乃屬真實交易，鄭憲修、曾國富二人就元勝公司10
    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查核，事涉會計師對受查公司財務報
    告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應如何執行查核程序專業判斷問題
    ，其二人設計執行查核程序，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二人
    在查核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內容中有重大虛偽
    不實或錯誤情事，或故意出具虛偽不實查核簽證意見或未予
    敘明之行為。而陸泰陽已在102年12月9日辭任元勝公司董事
    長一職，元勝公司財務人員在編製該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
    時，應無在財報內故為虛偽或隱匿不實資訊情事存在，即元
    勝公司對於所編製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應合乎當年度之
    交易狀況，紀敏滄、陳靜宜之查核，已合於查簽規則第20條
    第3項第1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3年3月11日台
    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示規定，縱使在無上開外國公司
    之回覆函證下，惟此僅涉及會計師對於查核證據是否適切及
    風險評估之專業判斷問題，尚難以此遽認紀敏滄、陳靜宜明
    知元勝公司之102年度財務報告就營業收入之認列為虛偽不
    實或錯誤。
  依審計準測公報第36號第4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
    目的，在根據執行核閱程序之結果，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是否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提供
    中度之確信」；第5條規定：「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行
    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應
    瞭解受核閱者之內部控制。」；至於財務報告之查核，依審
    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3條之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作
    時，應執行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內
    部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行」。而依證交法第14之1條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其的在促
    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運之
    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循，又
    所謂財務報導可靠性之目標，自是指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
    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
    本件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雖是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但確
    實有貨物流通，且公司內部憑證亦與交易情形相符，而元勝
    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卻是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
    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辦理，此乃因陸泰
    陽利用權勢逾越內部控制程序而生之異常行為，即使內部控
    制亦無法防止此類不法交易事項之發生，於此情形下，核閱
    之會計師並非公權力機關，自難以期待會計師於瞭解其內部
    控制時，即得以發現此類不法之交易，是其等辯稱未能判定
    系爭財報有重大不實之表達或要求修正，不能因之即謂其等
    未盡專業上注意義務之處，尚屬有理。
  紀敏滄、陳靜宜雖因本件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受會計
    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均處分停止執行業務3個月，考其
    理由固是出於對會計師查核工作應注意而未注意、應作為而
    未作為之疏失所致，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會計師懲戒委員會
    對於紀敏滄、陳靜宜應以何方式查核方屬正當合法，自有判
    斷餘地，行政法院亦得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此觀最高行政
    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本院卷五第297-308頁），
    但上開處分及判決並未認定查核程序之疏失與系爭沙灘車引
    擎買賣不實之發現之關連性，因此，前述之會計師懲戒覆審
    委員會決議書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自難逕為不利被上
    訴人紀敏滄、陳靜宜之認定。
  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於系爭財報上縱認元勝公
    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應是受限
    於非屬其等業務及職權範圍所能及，致無法瞭解系爭財報有
    不實所致，當不能事後司法機關偵辦後查知系爭沙灘車引擎
    買賣有所不實，即認其等已廢弛或違反其等業務上應行注意
    之義務，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其等執行業務時有何故意、過失
    或有何不當之行為，乃依侵權行為及證交法第20條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尚無可採。
(三)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依證交法應公告或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
    關係，固無待舉證；但投資人仍須證明損害及其金額與不實
    財報間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參
    考）。
 2、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
    告該公司高層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
    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形之消息（見原審卷
    三第221-224頁），堪認系爭財報不實之訊息揭露日期為103
    年6月17日。上訴人主張附表二之授權人分為二類，第一類
    為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
    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
    持有之善意買受人；第二類為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
    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
    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
    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此有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
    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
    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四第132-222頁之原證28），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不爭
    執事項㈥），依前開說明及詐欺市場理論，附表二所示之授
    權人，不論其等實際上是否閱讀系爭財報，均推定其等信賴
    系爭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
 3、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系爭財
    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下跌幅度
    最高達48.4%，且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亦不
    斷在下跌，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又授權人授權上訴人訴
    訟時，尚未賣出其等持股，故以103年10月1日公告受理登記
    前1個月之均價即103年9月均價4.93元定本件之持股價值等
    語，並提出上櫃個股月成交資訊為證（見原審卷四第52頁）
    。然查：
  ①元勝公司股價於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固分別為6.47元
    、6.45元、6.39元、4.93元、4.61元、4.95元、4.03元，顯
    呈現逐月下滑現象，然詳觀被上訴人所提出證券交易所網站
    之元勝公司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見本院卷六第14
    5-185頁），元勝公司於104年3月30日之股價已上漲至8.3元
    ，且往後一年股價均維持在7元以上，衡以上訴人未舉證103
    年6月17日後，元勝公司受不實資訊揭露之影響導致股價下
    跌，確實大幅偏離市場走勢之情，則以本件大多授權人係長
    期持有元勝公司股票，或基於觀望、期待股價反彈等諸多原
    因考量而未出售元勝公司之股票下，上訴人僅以元勝公司於
    103年6月至12月之均價擬設授權人受有損失，且與系爭財報
    有因果關係，尚有疑義。
　②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不實訊息揭露時之收盤價為6.52元
    ，當日僅微幅下跌0.48元，往後10日收盤價分別為6.18元、
    6.61元、6.20元、6.20元、6.6元、6.6元、6.21元、6.59元
    、6.16元、6.16元，其股價雖未達7元，然仍出現漲跌互見
    變化，漲跌金額為0.43元至負0.39間，顯然跌幅不大；同年
    7月4日起至7月31日18個交易日亦有10日為上漲（7月4日、7
    月10日、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1日、7月24日
    、7月25日、7月29日、7月30日），4日下跌，4日平盤，7月
    30日及7月31日之股價尚達7元，此觀前揭股價圖表及10年歷
    史股價資料及卷附之元勝公司103年6月及7月個股日成交資
    訊（見本院卷二第99-101頁）自明。足見系爭財報不實資訊
    揭露後，長達2個月期間並未明顯影響股價而導致投資人受
    有股價下跌之損害。
  ③系爭財報為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至102年度全年
    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依前開元勝公司股票10年歷
    史股價資料所示，該公司於101年6月15日至102年5月15日期
    間，期初開盤價為9.78元，期末收盤股價為10.4元；於102
    年5月16日至103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10.3元，期
    末收盤股價為6.76元。足徵元勝公司申報公告系爭財報後，
    股價並未立即大幅上漲，期間價格有漲跌互見之變化，股價
    最高達16.4元（102年8月8日），最低尚跌至3.96元（103年
    2月6日），遠低於前述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2月期間之
    價格。參以兩造所不爭執之原證28資料即附表一授權人買進
    元勝公司股票日期及價格，其中為上訴人主張之第二類授權
    人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
    買入元勝公司股票者，除授權人林○輝買入32股單價為8.78
    元外，其餘單價均在10元以上，最高單價尚有達至122元，
    顯然系爭財報公布前，元勝公司之股價早已大幅下跌至10元
    以下，系爭財報內容縱有不實之處，該不實之資訊並未影響
    股價變動，亦不足以致元勝公司股價產生大漲灌水效果。
　④綜上，系爭財報由元勝公司上傳輸入至櫃買中心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
    日即103年6月17日後，經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
    時間，元勝公司之股價亦未大幅下跌，自難認系爭財報與授
    權人間有損害因果關係。
 4、從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所受之股價跌
    價損失，與系爭財報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依上說明，上訴
    人依證交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前述賠償義務人元勝公
    司、陸泰陽、蔡昆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無據。至損
    害如何計算、授權人是否與有過失等爭點，即無庸再予論述
    。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
    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
    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
    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
    付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各如「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欄所示
    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
    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
    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
    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
    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
    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
    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
    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
    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
    、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
    、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
    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
    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
    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
    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
    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
    、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
    。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
    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
    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
    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
    、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
    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
    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
    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
    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
    、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
    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
    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
    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
    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
    蒲家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
    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
    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
    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
    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均非
    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部
    分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貞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王怡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
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附表一（上訴人於備位請求就系爭財報不實所列賠償義務人）
編號 被上訴人 101Q2財報公告日至 101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3財報公告日至 101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4財報公告日至 102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1財報公告日至 102Q2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2財報公告日至 102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3財報公告日至 102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4財報公告日至 103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3Q1財報公告日至消息爆發日   101/8/31至101/10/30 101/10/31至102/3/31 102/4/1至 102/5/14 102/5/15至102/8/13 102/8/14至102/11/13 102/11/14至103/3/30 103/3/31至103/5/14 103/5/15至103/6/17 1 陸泰陽 V V V V V V V V 2 蔡昆忠 V V V V V V V V 3 李金山 V V V V V V V V 4 朱利文 V V V V V V V V 5 吳玟音 V V V V V V V V 6 楊鈞雯 V V V V V V V V 7 鄭憲修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8 曾國富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9 紀敏滄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0 陳靜宜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1 元勝公司 V V V V V V V V 12 林武俊 V V V V V V V V 13 呂元瑞 V V V V V    14 李久恒 V V V V V V V V 15 李麗生 V V V V V V V V 16 賴榮光      V V V 17 黃徐玉花       V V 18 王潤泰 V V V V     19 林大揚 V V V V     20 陳永聰 V V V V     21 馮國賓     V V   22 李麗裕       V V 23 蘇怡仁       V V 24 辜瑞濱    V V    25 鼎力公司 V V V V V    26 廣偉公司     V V   27 啟基公司       V V 28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V V       29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   V V V V V V 

附表二（授權人買進、賣出或持有元勝公司股票）
編號 姓名 買進   賣出或持有   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 備位請求之⑨部分   日期 股數 單價 日期（至今仍持有者填「持股」） 股數 單價   1 玉○珊 103/5/14 1,000 6.88 持股 1,000 4.93 1,950  2 陳○○妹 102/8/14 4,000 14.5 持股 4,000 4.93 45,700    102/8/28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3 吳○霞 102/8/27 5,000 12.4 持股 5,000 4.93 37,350  4 黃○鏘 102/8/20 10,000 13.1 持股 10,000 4.93 168,400    102/8/23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5 蕭○芬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56,650    102/8/29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9/16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9/17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0/2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11/28 1,000 9.64 持股 1,000 4.93   6 鄭○月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93,200    102/9/6 2,000 11.5 持股 2,000 4.93     102/10/1 1,000 12.05 持股 1,000 4.93     102/10/9 1,000 12.15 持股 1,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8/8 2,000 16.45 持股 2,000 4.93     102/10/18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02/11/25 1,000 9.56 持股 1,000 4.93   7 劉○霞 102/7/30 3,000 13 持股 3,000 4.93 70,040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102/8/7 1,000 15.85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8 楊○芳 102/8/9 10,000 15.35 持股 10,000 4.93 245,460    100/6/20 10,000 14.5 持股    141,260   100/8/16 2,000 10.7 持股       100/8/16 6,000 10.6 持股     9 張○昇 102/9/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4,440    102/8/19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 何○娟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2,690    102/11/12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1 徐○良 102/4/18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04,550    102/4/24 3,000 11.1 持股 3,000 4.93     102/4/29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02/9/16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16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102/10/24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0/25 3,000 12.4 持股 3,000 4.93   12 李○隆 102/7/24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998,220    102/7/26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102/7/26 9,000 12.2 持股 9,000 4.93     102/8/7 1,000 15.65 持股 1,000 4.93     102/8/7 10,000 15.8 持股 10,000 4.93     102/8/7 2,000 15.65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 15.6 持股 2,000 4.93     102/8/7 15,000 15.35 持股 15,000 4.93     102/8/7 5,000 15.4 持股 5,000      102/8/9 5,000 16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5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75 持股 5,000 4.93     102/8/9 10,000 15.5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9/10 10,000 11.3 持股 10,000 4.93   13 廖○彬 102/8/6 2,000 16.3 持股 2,000 4.93 202,850    102/8/8 3,000 15.85 持股 3,000 4.93     102/8/9 10,000 16.25 持股 10,000 4.93     102/10/30 3,000 12,1 持股 3,000 4.93     102/11/11 2,000 11.25 持股 2,000 4.93   14 陳○華 102/8/12 1,000 14.35 103/6/23 1,000 6.98 69,800    102/8/14 1,000 14.6 103/6/23 1,000 6.98     102/8/14 1,000 14.6 103/6/25 1,000 6.5     102/8/19 3,000 13.35 103/6/25 3,000 6.5     102/8/20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2/17 2,000 9.02 持股 2,000 4.93     103/5/8 2,000 6.55 持股 2,000 4.93   15 廖○法 102/8/5 10,000 16.85 持股 10,000 4.93  275,600    102/8/26 10,000 13 持股 10,000 4.93     102/9/16 10,000 12.5 持股 10,000 4.93   16 黃○祝 102/8/27 5,000 12.5 持股 5,000 4.93  229,850    102/8/27 20,000 12.6 持股 20,000 4.93     102/8/27 5,000 12.65 持股 5,000 4.93   17 邱○烈 102/3/22 1,000 11.1 持股 1,000 4.93 611,710    102/3/28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4/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4/2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2 持股 1,000 4.93     102/4/9 6,000 11 持股 6,000 4.93     102/4/9 3,000 10.95 持股 3,000 4.93     102/4/11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4/15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4/1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4/2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05 持股 1,000 4.93     102/5/17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31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102/7/12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102/7/26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102/7/29 1,000 13.4 持股 1,000 4.93     102/8/6 3,000 15.7 持股 3,000 4.93     102/8/7 6,000 15.3 持股 6,000 4.93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102/9/2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9/6 2,000 11.35 持股 2,000 4.93     102/9/9 5,000 11.4 持股 5,000 4.93     102/9/9 3,000 11.3 持股 3,000 4.93     102/9/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11/11 4,000 11.45 持股 4,000 4.93     102/11/11 2,000 11.3 持股 2,000 4.93     102/11/12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11/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11/14 3,000 9.8 持股 3,000 4.93     102/11/18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11/18 5,000 9.3 持股 5,000 4.93     102/12/17 6,000 8.95 持股 6,000 4.93     102/12/18 5,000 8.85 持股 5,000 4.93     102/12/20 10,000 8.65 持股 10,000 4.93     102/12/23 8,000 8.06 持股 8,000 4.93     102/4/16 1,000 8.08 持股 1,000 4.93   18 蔡○英 102/8/12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7,000    102/12/20 1,000 8.65 持股 1,000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103/1/20 2,000 5.32 持股 2,000 4.93   19 何○雄 102/8/6 8.000 16.8 持股 8,000 4.93 94,960  20 江○玲 102/8/6 10,000 16.45 持股 10,000 4.93 209,900    102/8/12 10,000 14.4 持股 10,000 4.93   21 林○輝 100/5/26 32 16.5 持股 32 4.93 18,638 2,029   100/5/27 5 17 持股 5 4.93     100/6/2 45 16.7 持股 45 4.93     100/7/20 20 13.6 持股 20 4.93     100/7/26 50 12.9 持股 50 4.93     100/7/27 30 13.1 持股 30 4.93     100/8/9 19 10.45 持股 19 4.93     100/12/14 32 8.78 持股 32 4.93     101/2/6 5 9.71 持股 5 4.93     102/8/27 615 12.6 持股 615 4.93     102/9/4 60 12.05 持股 60 4.93     102/9/17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10/11 116 12.05 持股 116 4.93     102/10/25 113 12.35 持股 113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22 張○惠 102/8/7 30,000 16 持股 30,000 4.93 332,100  23 蒲○傑 100/8/3 8,000 12 持股 8,000 4.93 581,180 123,400   100/8/5 10,000 10.8 持股 10,000 4.93     101/1/11 2,000 9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0 15.3 持股 20,000 4.93     102/8/12 20,000 14.3 持股 20,000 4.93     103/4/21 20,000 8 持股 20,000 4.93     103/5/8 1,000 6.51 持股 1,000 4.93   24 林○宏 102/9/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15,440  25 蘇○至 102/12/30 5,000 5.63 持股 5,000 4.93 3,750    103/1/20 5,000 4.98 持股 5,000 4.93   26 謝○娟 102/9/10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2,540  27 林○杰 102/10/24 2,000 12.35 持股 2,000 4.93 64,730    102/10/24 1,000 12.3 持股 1,000 4.93     102/10/30 4,000 12 持股 4,000 4.93     102/10/30 2,000 12.05 持股 2,000 4.93   28 游○元 102/4/8 30,000 11.2 持股 30,000 4.93 188,100  29 游○文 102/3/28 30,000 12 持股 30,000 4.93 254,590    102/4/19 7,000 11 持股 7,000 4.93   30 游○榮 99/4/19 3,000 16 持股 3,000 4.93 283,610 164,050   99/4/19 10,000 15.85 持股 10,000 4.93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102/3/27 6,000 12.7 持股 6,000 4.93     102/8/7 7,000 15.35 持股 7,000 4.93   31 王○龍 102/7/29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98,020    102/8/6 1,000 16.25 持股 1,000 4.93   32 彭○華 102/8/5 5,000 16.85 持股 5,000 4.93 311,180    102/8/6 10,000 16.9 持股 10,000 4.93     102/8/7 5,000 15.3 持股 5,000 4.93     102/8/12 5,000 14.3 持股 5,000 4.93     102/8/16 1,000 13.5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102/8/26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33 施○州 103/2/24 12,000 7.4 103/6/23 12,000 7 2,351,710    103/2/25 96,000 7.91 持股 96,000 4.93     103/2/25 62,000 7.5 持股 62,000 4.93     103/2/25 4,000 7.15 持股 4,000 4.93     103/2/26 14,000 7.44 持股 14,000 4.93     103/2/27 12,000 7.5 持股 12,000 4.93     103/2/27 27,000 7.9 持股 27,000 4.93     103/3/3 96,000 8.45 持股 96,000 4.93     103/3/4 52,000 9.04 持股 52,000 4.93     103/3/4 25,000 9 持股 25,000 4.93     103/3/12 27,000 8.77 持股 27,000 4.93     103/3/13 1,000 8.9 持股 1,000 4.93     103/3/14 10,000 8.8 持股 10,000 4.93     103/3/18 1,000 8.4 持股 1,000 4.93     103/3/19 8,000 8.7 持股 8,000 4.93     103/3/19 14,000 8.78 持股 14,000 4.93     103/3/20 7,000 8.77 持股 7,000 4.93     103/3/21 9,000 8.8 持股 9,000 4.93     103/3/21 1,000 8.6 持股 1,000 4.93     103/3/24 3,000 8.7 持股 3,000 4.93     103/3/24 2,000 8.95 持股 2,000 4.93     103/3/27 5,000 8.22 持股 5,000 4.93     103/3/27 5,000 7.65 持股 5,000 4.93     103/3/28 1,000 7.65 持股 1,000 4.93     103/3/28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103/3/28 1,000 8.18 持股 1,000 4.93     103/3/31 13,000 8.75 持股 13,000 4.93     103/4/1 50,000 9.36 持股 50,000 4.93     103/4/7 1,000 9.19 持股 1,000 4.93     103/4/11 2,000 9.05 持股 2,000 4.93     103/4/14 5,000 9.05 持股 5,000 4.93     103/4/14 3,000 8.8 持股 3,000 4.93     103/4/15 1,000 8.74 持股 1,000 4.93     103/4/15 1,000 8.73 持股 1,000 4.93     103/4/25 4,000 7.45 持股 4,000 4.93     103/4/28 5,000 7.3 持股 5,000 4.93     103/5/7 2,000 7 持股 2,000 4.93     103/5/7 1,000 6.99 持股 1,000 4.93     103/5/13 8,000 6.77 持股 8,000 4.93     103/5/13 9,000 6.78 持股 9,000 4.93     103/5/14 19,000 6.8 持股 19,000 4.93     103/5/28 7,000 6 持股 7,000 4.93     103/6/3 10,000 6.6 持股 10,000 4.93     103/6/3 2,000 6.3 持股  2,000 4.93     103/6/4 1,000 6.05 持股  1,000 4.93     103/6/5 3,000 5.95 持股  3,000 4.93     103/6/6 3,000 6.02 持股  3,000 4.93     103/6/10 2,000 6.8 持股  2,000 4.93     103/6/11 10,000 7.1 持股 10,000 4.93     103/6/11 5,000 7.15 持股  5,000 4.93     103/6/11 13,000 7.2 持股 13,000 4.93     103/6/16 4,000 6.98 持股 4,000 4.93     103/1/20 379,000 5.32 持股 379,000 4.93     103/2/17 10,000 5.22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10,000 5.21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9,000 5.2 持股 9,000 4.93     103/2/17 15,000 5.21 持股 15,000 4.93     103/2/20 16,000 6.47 持股 16,000 4.93     103/2/21 4,000 6.92 持股 4,000 4.93   34 蔡○香 100/9/5 7,000 10.1 持股 7,000 4.93 1,480,930 242,310   100/11/14 1,000 10 持股 1,000 4.93     100/11/25 4,000 9.4 持股 4,000 4.93     100/11/30 2,000 9.6 持股 2,000 4.93     101/2/7 4,000 10.15 持股 4,000 4.93     101/2/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1/3/8 3,000 9.74 持股 3,000 4.93     101/3/14 1,000 9.79 持股 1,000 4.93     101/3/21 2,000 9.98 持股 2,000 4.93     101/3/27 12,000 10.4 持股 12,000 4.93     101/5/22 1,000 11.3 持股 1,000 4.93     101/5/23 4,000 10 持股 4,000 4.93     101/5/23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01/6/6 2,000 10.25 持股 2,000 4.93     101/10/15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2,000 9.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1,000 9.51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53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87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8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9 持股 1,000 4.93     102/1/29 2,000 10 持股 2,000 4.93     102/2/1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3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4 持股 1,000 4.93     102/3/27 10,000 12.65 持股 10,000 4.93     102/5/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102/5/14 6,000 10.4 持股 6,000 4.93     102/6/10 1,000 9.91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0 16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3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4 5,000 14.95 持股 5,000 4.93     102/8/15 10,000 14.6 持股 10,000 4.93     102/8/22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8/30 3,000 12.45 持股 3,000 4.93     102/9/2 7,000 12.1 持股 7,000 4.93     102/9/3 10,000 12.45 持股 10,000 4.93     102/9/5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9/17 2,000 12 持股 2,000 4.93     102/9/24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27 2,000 12.45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4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2 2,000 12.15 持股 2,000 4.93     102/10/3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10/3 7,000 12.4 持股 7,000 4.93     102/10/4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10/4 4,000 12.4 持股 4,000 4.93     102/10/4 12,000 12.45 持股 12,000 4.93     102/10/9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14 2,000 12.1 持股 2,000 4.93     102/11/5 10,000 12.15 持股 10,000 4.93     102/11/7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3/4/2 4,000 9.38 持股 4,000 4.93     103/4/2 1,000 9.35 持股 1,000 4.93     103/4/3 3,000 9.3 持股 3,000 4.93     103/4/11 1,000 9.11 持股 1,000 4.93     103/4/16 1,000 8.25 持股 1,000 4.93     103/4/21 1,000 8.3 持股 1,000 4.93   35 李○任 100/1/21 2,000 14.7 持股 2,000 4.93 416,360 66,190   100/6/22 3,000 14.3 持股 3,000 4.93     100/6/23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101/9/21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5/24 10,000 10 持股 10,000 4.93     102/9/27 5,000 12.45 持股 5,000 4.93     102/9/27 20,000 12.5 持股 20,000 4.93     102/10/28 10,000 12.35 持股 10,000 4.93     102/11/1 1,000 11.9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36 曾○梅 102/8/19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44,500    102/8/26 3,000 12.9 持股 3,000 4.93     102/12/17 3,000 9.02 持股 3,000 4.93   37 孫○通 96/6/25 2,000 12.5 持股 2,000 4.93 1,199,460 1,007,500   96/9/10 3,000 82 持股 3,000 4.93     96/11/23 2,000 83 持股 2,000 4.93     97/1/22 2,000 65.6 持股 2,000 4.93     97/1/29 2,000 52.5 持股 2,000 4.93     97/2/13 2,000 53.5 持股 2,000 4.93     97/11/6 2,000 17.85 持股 2,000 4.93     97/11/7 5,000 17.3 持股 5,000 4.93     97/11/10 7,000 18 持股 7,000 4.93     98/2/19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8/3/23 3,000 15.2 持股 3,000 4.93     98/6/15 7,000 12.8 持股 7,000 4.93     102/8/2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102/8/23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103/2/19 21,000 6.05 持股 21,000 4.93     103/2/20 30,000 6.47 持股 30,000 4.93     103/2/25 20,000 7.91 持股 20,000 4.93     103/3/28 3,000 7.65 持股 3,000 4.93     103/4/29 4,000 7.3 持股 4,000 4.93   38 梁○堂 102/8/5 5,000 16.75 持股 5,000 4.93 318,720    102/8/6 3,000 15.8 持股 3,000 4.93     102/8/6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102/8/7 3,000 15.45 持股 3,000 4.93     102/8/7 3,000 15.3 持股 3,000 4.93     102/8/9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102/8/12 2,000 14.3 持股 2,000 4.93     102/8/13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102/8/19 2,000 13.45 持股 2,000 4.93     102/8/28 2,000 12.2 持股 2,000 4.93     102/11/15 2,000 9.99 持股 2,000 4.93   39 陳○宏 102/8/6 1,000 10.1 持股 1,000 4.93 14,570    102/11/14 2,000 9.63 持股 2,000 4.93   40 黃○華 96/7/3 3,000 116 持股 3,000 4.93 3,647,310 3,610,230   96/7/3 1,000 110 持股 1,000 4.93     96/7/6 3,000 106 持股 3,000 4.93     96/7/11 5,000 93.6 持股 5,000 4.93     96/7/20 1,000 111.5 持股 1,000 4.93     96/7/23 2,000 107 持股 2,000 4.93     96/7/30 1,000 109 持股 1,000 4.93     96/8/10 3,000 107 持股 3,000 4.93     96/8/23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96/8/29 1,000 73.5 持股 1,000 4.93     96/8/31 1,000 68.5 持股 1,000 4.93     96/9/5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21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96/9/27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96/9/27 1,000 98.6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96/9/29 2,000 99.2 持股 2,000 4.93     96/10/1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96/10/26 2,000 94.3 持股 2,000 4.93     96/12/10 1,000 90.4 持股 1,000 4.93     96/12/14 1,000 82 持股 1,000 4.93     96/12/17 1,000 80.7 持股 1,000 4.93     96/12/19 1,000 80.5 持股 1,000 4.93     96/12/27 1,000 78.3 持股 1,000 4.93     102/7/24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41 趙○樑 102/11/1 3,000 12 持股 3,000 4.93 3,668,620    102/11/1 101,000 11.9 持股 101,000 4.93     102/11/1 30,000 11.85 持股 30,000 4.93     102/11/11 20,000 11.7 持股 20,000 4.93     102/11/11 15,000 11.3 持股 15,000 4.93     102/11/12  5,000 10.6 持股 5,000 4.93     102/11/13 40,000 9.68 持股 40,000 4.93     102/11/16 10,000 9.63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38,000 9 持股 38,000 4.93     102/12/17 1,000 9.09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4,000 9.16 持股 14,000 4.93     102/12/17 1,000 9.17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0,000 9.2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4,000 9.09 持股 4,000 4.93     102/12/18 3,000 8.98 持股 3,000 4.93     102/12/18 29,000 9 持股 29,000 4.93     102/12/18 20,000 8.98 持股 20,000 4.93     102/12/18 1,000 9.01 持股 1,000 4.93     102/12/18 2,000 8.87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2,000 8.96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14,000 8.97 持股 14,000 4.93     102/12/18 51,000 8.98 持股 51,000 4.93     102/12/18 2,000 8.99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15,000 8.82 持股 15,000 4.93     102/12/19 28,000 8.9 持股 28,000 4.93     102/12/19 2,000 8.86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20,000 9 持股 20,000 4.93     102/12/19 1,000 9.18 持股 1,000 4.93     102/12/19 3,000 9.19 持股 3,000 4.93     102/12/19 6,000 9.2 持股 6,000 4.93     102/12/19 4,000 9.28 持股 4,000 4.93     102/12/19 8,000 9.29 持股 8,000 4.93     102/12/19 35,000 9.3 持股 35,000 4.93     102/12/31 275,000 5.24 持股 275,000 4.93     103/1/2 30,000 5.1 持股 30,000 4.93     103/1/2 18,000 5.09 持股 18,000 4.93     103/1/2 11,000 5.27 持股 11,000 4.93     103/1/2 5,000 5.28 持股 5,000 4.93     103/1/3 35,000 5.6 持股 35,000 4.93     103/1/6 38,000 5.21 持股 38,000 4.93   42 廖○美 102/7/16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624,770    102/10/2 50,000 12 持股 50,000 4.93     102/11/28 2,000 9.75 持股 2,000 4.93     102/12/3 1,000 9.81 持股 1,000 4.93     102/12/5 10,000 9.78 持股 10,000 4.93     102/12/10 17,000 9.8 持股 17,000 4.93     102/12/11 3,000 9.7 持股 3,000 4.93     102/12/11 22,000 9.77 持股 22,000 4.93   43 陳○臻 102/8/9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10,370  44 朱○文 97/5/18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88,780 88,780   99/1/13 3,000 16.8 持股 3,000 4.93   45 陳○珠 99/3/10 2,000 14.85 持股 2,000 4.93 64,320 64,320   100/6/1 2,000 16.7 持股 2,000 4.93     100/6/13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46 張○華 96/8/14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73,940 173,940   96/9/6 1,000 80.3 持股 1,000 4.93   47 葉○卿 98/12/24 27,000 16.6 持股 27,000 4.93 347,100 347,100   98/12/24 3,000 15.6 持股 3,000 4.93   48 吳○○月 96/8/9 1,000 109.5 持股 1,000 4.93 104,570 104,570 49 吳○桃 96/3/21 1,000 68 持股 1,000 4.93 162,140 162,140   96/7/6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50 張○ 96/9/27 1,000 98.5 持股 1,000 4.93 442,170 442,170   96/10/3 1,000 91.2 持股 1,000 4.93     96/10/12 1,000 85.5 持股 1,000 4.93     96/10/15 1,000 80 持股 1,000 4.93     97/5/16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97/11/19 2,000 13.5 持股 2,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5/7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98/8/27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51 王○敦 100/5/20 1,000 16.7 持股 1,000 4.93 11,770 11,770 52 劉○○連 96/10/12 1,000 87 持股 1,000 4.93 90,740 90,740   98/5/5 1,000 13.6 持股 1,000 4.93   53 陳○任 99/4/22 14,000 15.65 持股 14,000 4.93 363,080 363,080   99/4/26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28 10,000 15.6 持股 10,000 4.93     99/4/29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30 8,000 15.55 持股 8,000 4.93   54 蔡○幸 97/3/13 2,000 49 持股 2,000 4.93 110,860 110,860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55 許○泰 99/5/25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6,620 6,620 56 林○添 98/3/20 5,000 15.2 持股 5,000 4.93 51,350 51,350 57 孔○欽 100/1/24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64,620 64,620 58 林○標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22,720 22,720 59 劉○婷 96/6/13 1,000 75.1 持股 1,000 4.93 201,110 201,110   96/6/13 2,000 70.4 持股 2,000 4.93   60 陳○川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168,010 168,010   97/5/20 1,000 58.6 持股 1,000 4.93   61 陳○吟 97/5/19 1,000 60.8 持股 1,000 4.93 153,810 153,810   97/5/28 1,000 55.3 持股 1,000 4.93     97/5/30 1,000 52.5 持股 1,000 4.93   62 陳○春 100/2/14 4,000 15.4 持股 4,000 4.93 52,250 52,250   100/2/14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63 粘○文 97/1/31 12,000 51.8 持股 12,000 4.93 1,184,500 1,184,500   97/1/31 8,000 50.6 持股 8,000 4.93     97/7/24 10,000 30.6 持股 10,000 4.93   64 黃○琴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21,640 21,640 65 周○姬 97/5/8 9,000 47.5 持股 9,000 4.93 441,980 441,980   99/1/4 5,000 16.7 持股 5,000 4.93   66 鄭○仁 96/8/31 1,000 72.8 持股 1,000 4.93 67,870 67,870 67 詹○梅 96/7/31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8,070 98,070 68 楊○達 97/4/17 1,000 50.5 持股 1,000 4.93 203,780 203,780   97/5/5 1,000 48.8 持股 1,000 4.93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69 賴○文 98/12/24 10,000 15.9 持股 10,000 4.93 109,700 109,700 70 李○廷 99/4/20 5,000 15.65 持股 5,000 4.93 53,600 53,600 71 吳○時 96/9/7 2,000 81.6 持股 2,000 4.93 2,581,010 2,581,010   96/9/7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96/9/7 3,000 81.8 持股 3,000 4.93     96/9/12 1,000 81.1 持股 1,000 4.93     96/9/12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13 1,000 78.5 持股 1,000 4.93     96/9/14 1,000 79.8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1 持股 1,000 4.93     96/9/17 12,000 81.5 持股 12,000 4.93     96/9/17 1,000 81.4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0.4 持股 1,000 4.93     96/9/17 2,000 81 持股 2,000 4.93     96/9/17 1,000 81.3 持股 1,000 4.93     96/10/2 1,000 98.4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6.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4.8 持股 1,000 4.93   72 邱○賢 100/1/25 2,000 16.6 持股 2,000 4.93 45,030 45,030   100/1/25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100/1/27 1,000 15.55 持股 1,000 4.93   73 黃○苓 96/7/3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17,070 117,070 74 李○倩 96/6/27 1,000 94.6 持股 1,000 4.93 421,380 421,380   96/7/2 3,000 115.5 持股 3,000 4.93   75 凌○鳳 96/7/2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221,140 221,140 76 楊○汝 96/7/30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260,010 260,010   96/8/23 1,000 85.8 持股 1,000 4.93     96/11/1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77 詹○宇 100/7/7 1,000 13.9 持股 1,000 4.93 14,840 14,840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78 何○華 98/4/20 1,000 17.15 持股 1,000 4.93 441,190 441,190   98/4/27 1,000 16.3 持股 1,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7/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98/8/4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8/9/4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1/21 1,000 17.05 持股 1,000 4.93     99/1/22 1,000 15.7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 持股 ,000 4.93     99/2/1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99/2/5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99/4/1 2,000 15 持股 2,000 4.93     99/5/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99/5/21 2,000 11.65 持股 2,000 4.93     99/7/13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7/13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99/7/14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99/8/12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99/8/25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9/10/20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99/10/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99/11/1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99/11/8 1,000 11.35 持股 1,000 4.93     99/12/7 1,000 10.65 持股 1,000 4.93     100/1/1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100/2/15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17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23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45 持股 1,000 4.93     100/6/20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6/24 1,000 14.05 持股 1,000 4.93     100/7/11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100/7/26 1,000 12.8 持股 1,000 4.93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100/8/11 2,000 9.95 持股 2,000 4.93     100/10/7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0/11/2 2,000 10.1 持股 2,000 4.93   79 梁○明 96/8/8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165,290 165,290   98/7/27 2,000 16.8 持股 2,000 4.93     98/7/27 4,000 16.55 持股 4,000 4.93   總計        28,629,578 14,485,029 

附表三（備位請求①至⑧）

編號  姓名  求償①至⑧金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101/8/31-10/30 101/10/31-102/3/31 102/4/1-5/14 102/5/15-8/13  102/8/14-11/13 102/11/14-103/3/30 103/3/31-5/14 103/5/15-6/17 1 玉○珊 1,950        1,950  2 陳○○妹 45,700      45,700    3 吳○霞 37,350      37,350    4 黃○鏘 168,400      168,400    5 蕭○芬 56,650      51,940 4,710   6 鄭○月 93,200    23,040  65,530 4,630   7 劉○霞 70,040    70,040      8 楊○芳 245,460    104,200      9 張○昇 14,440      14,440    10 何○娟 12,690      12,690    11 徐○良 104,550   36,820   67,730    12 李○隆 998,220    934,520  63,700    13 廖○彬 202,850    168,700  34,150    14 陳○華 69,800    7,370  51,010 8,180 3,240  15 廖○法 275,600    119,200  156,400    16 黃○祝 229,850      229,850    17 邱○烈 611,710  12,170 138,910 124,460  185,730 147,290 3,150  18 蔡○英 17,000    9,370   7,630   19 何○雄 94,960    94,960      20 江○玲 209,900    209,900      21 林○輝 18,638      13,479 3,130   22 張○惠 332,100    332,100      23 蒲○傑 581,180    394,800    62,980  24 林○宏 15,440      15,440    25 蘇○至 3,750       3,750   26 謝○娟 12,540      12,540    27 林○杰 64,730      64,730    28 游○元 188,100   188,100       29 游○文 254,590  212,100 42,490       30 游○榮 283,610  46,620  72,940      31 王○龍 98,020    98,020      32 彭○華 311,180    278,000  33,180    33 施○州 2,351,710       1,812,510 430,570 108,630 34 蔡○香 1,480,930 23,160 126,890 38,190 303,080  701,100  46,200  35 李○任 416,360 15,210   50,700  284,260    36 曾○梅 44,500      32,230 12,270   37 孫○通 1,199,460      45,000 137,480 9,480  38 梁○堂 318,720    277,020  31,580 10,120   39 陳○宏 14,570   5,170    9,400   40 黃○華 3,647,310    37,080      41 趙○樑 3,668,620      1,192,080 2,476,540   42 廖○美 624,770    4,670  353,500 266,600   43 陳○臻 10,370    10,370       合計 14,144,549 38,370 397,780 449,680 3,724,540  3,963,739 4,904,240 557,570 108,6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上訴人    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偉投資有限公司


兼上開二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陸泰陽    原住臺中市○里區○里里○○路0號（


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馮國賓  
            辜瑞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複  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蔡昆忠  
            李金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春榮律師 


被  上訴人  呂元瑞  


            賴榮光  


            蘇怡仁  
被上訴人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元勝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被上訴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兼法定代理人  李久恆  
上開六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冠中律師           
被上訴人    朱利文（原名朱𤧞智）


            吳玟音  


            楊鈞雯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繆昕翰律師
            張瓊云律師 
被  上訴人  李麗生  
            李麗裕  
            林大揚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潤泰  
訴訟代理人  徐曉萍律師 
被上訴人    黃徐玉花
            林武俊  
            陳永聰  
訴訟代理人  呂思頡律師
            張方俞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憲修  






            曾國富  








被  上訴人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賴永吉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魏婉菁律師
被  上訴人  紀敏滄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靜宜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金玉瑩律師
            廖有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金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0年8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為依上開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被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等規定，致附表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因信賴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6年4月18日更名為元勝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勝公司）不實財報而買賣或繼續持有股票受有損害，上訴人經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均包括受領款項之權等情，業據提出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憑（見原審卷四第53-131頁）。是依前揭規定，上訴人以自己名義提起本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並有代系爭授權人受領給付之權限。
二、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函可據（見本院卷五第203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蘇怡仁，嗣變更為李久恆，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據（見本院卷四第571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5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黃徐玉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陸泰陽為元勝公司、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力公司）之董事長，蔡昆忠係元勝公司之總經理，李金山係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利文係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吳玟音係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室祕書，楊鈞雯係鼎力公司之出納。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均受陸泰陽之指示，綜理鼎力公司之財務。
(二)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6人（合稱陸泰陽等6人）明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同一人，彼此間之交易往來屬於關係人交易；亦明知元勝公司對於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此類交易並無實際負責接單、生產之營運單位，依照財政部訂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若將鼎力公司實際接單之沙灘車業務交由元勝公司掛名銷售，將使原應歸屬鼎力公司之交易所得不合營業常規地轉移至元勝公司，此類安排明顯異於雙方非關係人所為之交易條件；亦均明知若鼎力公司之沙灘車引擎業務實際接單之交易條件為出貨後30天付款、交易全程由鼎力公司安排處理，按照交易常規元勝公司並無合理依據在鼎力公司出貨時預付九成貨款予鼎力公司，進而間接承擔鼎力公司原本應該承受貨款無法回收之倒帳風險；復亦明知若依據鼎力公司轉單之毛利率5%計算，除了前開必需承擔的倒帳風險外，元勝公司更需另外承受匯率波動之匯率風險，此項交易明顯將所有交易風險轉由元勝公司承擔，而不符合營業常規。而依照101年當時之業務狀況，元勝公司各項業務之毛利率均為負值，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3人為求規避渠等個人之不當經營責任、展現渠等經營元勝公司之實績，進而獲得股東之支持續任原職，竟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為前述對元勝公司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為因應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陸泰陽等6人由陸泰陽透過朱利文等鼎力公司員工，偽造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Fast Toys公司、Elamys Center OY公司（下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訂單，並將該等訂單交由不知情之元勝員工製作訂貨單、出貨單等業務文件，逐層交由陸泰陽、蔡昆忠或李金山決行，以此方式偽造會計憑證。另一方面，陸泰陽也透過朱利文、楊鈞雯，指示鼎力公司負責船務之員工向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商訂船期，將虛偽交易循環船期航班訂妥。隨後，鼎力公司便將貨物出口至香港，以此動作一次完成鼎力公司出售貨物予元勝公司，以及元勝公司出口貨物予海外公司客戶之交易。再透過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合作之第三人，將該等貨物以事先設立之海外紙上公司「New Ri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下稱NewRich公司）原封不動托運進口至鼎力公司，藉以完成虛偽交易物流循環。金流部分，除元勝公司支付鼎力公司之部分係由元勝公司不知情之員工負責外，其餘鼎力公司轉匯至New Rich公司，New Rich公司轉匯至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以及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匯款至元勝公司之部分，均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在鼎力公司利用網路銀行轉匯相關款項，網路銀行交易收據則統一由朱利文保管收執。總計在101年間，陸泰陽等6人透過上述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下同）271,600,864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255,596,355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16,004,509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為8,20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為約負7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102年間，陸泰陽等6人亦透過上述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132,687,32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12,531,53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7,376,790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為2,58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約為負4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但由於長期之循環交易虛耗元勝公司、鼎力公司之處理文件成本、運費、人力、資金成本，最後終於週轉不靈，鼎力公司在收受元勝公司之預付貨款後無力轉匯至海外公司，致使元勝公司預付鼎力公司之貨款無法再從海外公司收回，共使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重大損害。另元勝公司103年第2季（重編前）財務報告，該公司已就對前揭沙灘車引擎銷售之應收帳款估計可能產生減損而提列備抵呆帳78,067,000元。
(三)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僅因查核便利之考量，擅自認為等到年報查核時再行內部控制查核程序即可，竟未遵循依據行為時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20條三、㈠之規定查簽規則之規範，不僅未將當期新增之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該等公司之交易量屬於新增前十名銷貨客戶）列為內部控制查核樣本，完整從徵信、授信階段開始查核，亦未向元勝公司取得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以致於未能發現上開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不合理快速增加授信額度之狀況，因而於101年8月28日在元勝公司101年度半年報之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未能敘明該等重大虛偽不實之財務報告內容。
(四)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在查核之過程中，取得元勝公司之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已經發現元勝公司貨物出口之目的地與訂單之交貨地點不符，但元勝公司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又曾經收到來自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此均與元勝公司之應收帳款記載明顯不符，無法適切允當支撐元勝公司關於該等營業收入之認列，紀敏滄、陳靜宜竟未遵循查簽規則與審計準則公報之規範，在查核證據不足夠也不適切的狀況下，未善盡查核責任，率爾無視前開高度舞弊風險之情事、將前開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撕毀丟棄、未設計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序、採信元勝公司片面且無事證支撐之說明，而未針對元勝公司102年間虛偽不實之沙灘車引擎交易，在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中說明舞弊之疑慮，或採取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致前開元勝公司102年度年報之財務報告中，關於102年度沙灘車引擎虛偽交易之重大虛偽不實情事未予敘明。且查紀敏滄、陳靜宜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懲戒委員會懲戒，其等後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均遭駁回。
(五)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階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事之消息，故元勝公司財報不實之訊息，係於103年6月17日遭揭露。而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上開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13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7月8日，該日股價係6元，下跌1元（7元-6元），跌幅高達14.2%；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46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9月9日，該日股價係4.58元，下跌2.42元（7元-4.58元），跌幅高達34.5%；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87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12月18日，該日股價係3.61元，下跌3.39元（7元-3.61元），跌幅更高達48.4%。再者，從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之每月平均價觀之：6月之平均價6.47元，7月之平均價6.45元，8月之平均價6.39元，9月之平均價4.93元，10月之平均價4.61元，11月之平均價4.95元，12月之平均價4.03元，亦可知該公司103年6至12月之每個月均價，於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不斷在下跌，此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
(六)陸泰陽等6人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與鼎力公司間為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並就前揭虛偽循環交易，製作不實進銷貨憑證、會計憑證，將虛增之不實營業實績登載於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至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另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及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廣偉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廣偉公司），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又本件簽證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以及其所屬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系爭財報不實；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上開29名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授權人即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法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本件授權人分為兩類：①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②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上開二類投資人均係受系爭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誤導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造成授權人損害之原因，故以系爭財報之責任區間，計算各授權人之損失。爰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求為先、備位請求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求償金額，共28,62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⑩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㈠鼎力公司、廣偉公司、陸泰揚、馮國賓、辜瑞濱則以：⑴鼎力公司及廣偉公司係元勝公司法人股東，鼎力公司雖指派林武俊、呂元瑞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指派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廣偉公司雖指派呂元瑞、賴榮光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惟該二公司是否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仍應待上訴人就所主張各項請求權之構成要件詳加舉證。⑵上訴人之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綷經濟損失，非權利受有損害。另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實屬無據。又系爭財報並非虛偽不實，自無違反證交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始終未證明損害之發生與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顯無理由。⑶馮國賓係鼎力公司生產部協理，辜瑞濱係鼎力公司壓鑄部門經理，其二人並未負責任何財務工作，馮國賓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6月25日至102年12月19日止（102年12月19日即辭職）；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7月1日至102年8月5日，其二人擔任監察人期間，未曾核閱元勝公司任何財報，更未在元勝公司財報上簽名，該刑事案件並未起訴其二人，上訴人認其二人均應就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誤。⑷關於陸泰陽部分，刑事部分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108年度易緝字第20號為無罪判決，該判決業已認定元勝公司沙灘車買賣為真實交易，自無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務報告申報不實罪、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罪名。況且上訴人未先證明損害之發生與陸泰陽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舉證顯有不足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㈡蔡昆忠、李金山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接受客戶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並指示鼎力公司直接出口予國外之買受人，元勝公司並付款予鼎力公司及向國外客戶收取價金，且將交易數額忠實呈現在財務報告上，財報並無任何不實情事。⑵蔡昆忠、李金山不知陸泰陽設立與歐洲公司相同名稱之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紙上公司，且陸泰陽透過朱𤧞智或訴外人杜○庭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上記載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住址均在歐洲，無從查知。元勝公司收到朱𤧞智或杜○庭轉交之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下單，並指示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所收到之訂單辦理出口事宜，蔡昆忠、李金山未看過出口報單，亦無從知悉出口目的地為香港。又貨物抵達香港後雖由New Rich公司再將之送至鼎力公司，惟非送回元勝公司，且蔡昆忠、李金山非鼎力公司人員，未參與其事，至案發以前，鼎力公司人員均未將此事由予以告知，故就元勝公司而言，並無循環交易之問題，財報上所記載之交易均為真正，蔡昆忠、李金山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行為。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下單以交貨與Delta Mics公司等，當鼎力公司依指示而完成出口事宜時，元勝公司僅支付90%價金與鼎力公司，此已較民法第370條所指「同時為之」及元勝公司董事會決議「訂貨時支付50%；出貨時支付50%」之付款條件為優，故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有不利於元勝公司及不合營業常規之行為。況涉有循環交易者為鼎力公司，並非元勝公司，元勝公司確實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而出口，因該二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元勝公司在各期財報遂將鼎力公司列為關係人，並將二公司間之交易予以揭露，並無任何虛偽情事。至於元勝公司之買受人，依其訂單所載公司名稱、住址及負責人姓名，均係與鼎力公司無關之外國公司，負責人更與元勝公司無任何關係，元勝公司依法無需在財報上揭露，公司更在當期財報上將交易狀況（包括交易額及呆帳數額）作完整之記載，該財報均非虛偽，不得僅因鼎力公司將引擎售予元勝公司出口以後，又由鼎力公司在香港以另一公司名義買回該引擎，即認元勝公司之財報不實。且否認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更否認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任何因果關係。⑶李金山非元勝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系爭財報既經會計師查核，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且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事證，不但可以證明李金山不知向元勝公司下訂單之公司係陸泰陽所設立之境外公司，且各該引擎再進口到臺灣時，均送至鼎力公司，而非元勝公司，李金山更未在鼎力公司任職及經手相關進口事宜，則李金山在董事會通過之財報上用印，不但已盡相當注意，且依該財報無從發現內容虛偽，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李金山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㈢元勝公司、啟基公司、蘇怡仁、李久恆、賴榮光、呂元瑞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檢察官就陸泰陽等人刑事案件起訴前，即先於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情事。元勝公司於102年10月29日遭調查局人員到公司搜索並扣押101、102年度帳冊及相關憑證，嗣調查局更陸續對相關業務人員進行約談，斯時元勝公司業務人員由調查局人員處聽聞「陸泰陽之鼎力公司可能有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沙灘車重新進口至國內」情事，始驚覺陸泰陽及鼎力公司間可能係假借前開沙灘車買賣詐騙元勝公司貨款，元勝公司於102年11月12日即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此一訊息。本件沙灘車交易之損益金額，並未達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定財務報表須重編之標準；且在偵查結果未明前，元勝公司並無法確定鼎力公司是否有將沙灘車引擎再進口，而當時會計師亦未要求元勝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故元勝公司於103年3月26日公告之102年第四季財務報告(即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第24頁揭露所知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之情事，以避免貿然剔除該交易所可能造成公司及投資人損失。103年6月11日檢察官起訴陸泰陽等人，元勝公司實係受鼎力公司所詐騙，且該案仍由法院審理中判決尚未確定，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之財務報告亦無達到應重編之標準，元勝公司實無依據及理由重編財務報告。會計師基於檢察官已起訴陸泰陽等人，乃於103年8月12日以「該案由法院審理中，本會計師無法辨認該交易之真偽」為由，出具103年第二季財務報表為「保留意見」，惟主管機關金管會僅接受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告，對於上開保留意見的財務報告有意見，遂發函要求元勝公司洽請會計師重新查核重編，故元勝公司依金管會的要求而重編相關各季之財務報告，且於財務報告附註已就當時所知情形予以揭露，財報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自難認元勝公司應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⑵當時元勝公司所營事業，除紡織、織布、模具批發及零售、機械設備製造及批發等業務外，尚包括機車批發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批發業等項目，足見銷售沙灘車引擎業務，確為元勝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又當初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而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等事業，但因皆發展不順，乃聽從陸泰陽之說，跨足可為元勝公司帶來約為3%至5%利潤之沙灘車相關業務，且經當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詎陸泰陽案發時雖擔任公司之董事長，然其實純係其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藉沙灘車引擎買賣交易詐取貨款，並掏空元勝公司之資產而就任，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足認元勝公司確實單純僅為被害人。⑶元勝公司當初確實因境外公司之下單訂貨，因而向鼎力公司訂購貨物，銀行匯款申請書及出口報單等會計憑證上之進貨付款、出口報關等資料均已完整提出，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貨物交付買方，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有上開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顯與一般假交易僅係購入相關發票而無實際交易存在之情形大相逕庭。是以，本件交易對元勝公司而言，確有移轉交易商品及風險，且因此受有損失，並非單純為虛增營業金額及利潤之假交易，元勝公司實無可能知悉有何不實之情形存在，並製作不實之財報。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引擎原封不動運回，此乃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係受詐騙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而認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⑷縱認元勝公司財報有不實，然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蓋元勝公司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會參考項目，包含內部稽核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內部控制聲明書、會計師出具的查核意見、計師出具的內控管理建議書等，而會計師依委任書約定，倘發現元勝公司會計處理、內部控制制度及有關稅務事項有待改進處，亦負有立即提供改進建議之義務。元勝公司前總經理即蔡昆忠針對沙灘車交易於起訴前有書面回覆會計師問題，然正風及建智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於查核工作結後，並未依約提供元勝公司任何改進建議，直迄元勝公司為辦理減資發函渠等提供最近三年度內控管理建議書，渠等始於103年11月5日及103年11月14日提供各查核年度之內控管理建議書，是縱認系爭財報有不實，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是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為請求，亦屬無據。⑸啟基公司係於元勝公司103年2月14日召開之臨時股東會始以法人股東身分被選任董事，並於同日之董事會被選為董事長，再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指派蘇怡仁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權。在103年2月14日之前，啟基公司、蘇怡仁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故在此之前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度、第3季、101年度及102年度第1季至第3季所有各期財務報告，顯均與渠等無涉。又蘇怡仁雖接受董事長啟基公司委任，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但其並不負責102年度財務報表或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之編制，蘇怡仁代表董事長啟基公司於102年度財務報表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表蓋章，係因信賴元勝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及外部會計師查核結果。況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元勝公司業已於103年8月14日公告說明其會計師對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載明會計師對檢察官認定之部分進銷貨交易虛偽不實所做之保留意見（包括對102年度及103年上半年財務報告）。由此可見，啟基公司、蘇怡仁對於元勝公司之財報並無任何隱匿之情事，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所有各期財務報告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無論其內容是否有任何不實，均與啟基公司、蘇怡仁無涉。⑹依刑事起訴書所載，已認定元勝公司新任董事長啟基公司對於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涉有不實銷貨收入、銷貨成本及營業毛利，並不知情。則蘇怡仁原為專業經理人，從未在元勝公司任職，係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其行使職務，蘇怡仁自亦更無隱匿財務報告之故意或過失可言。⑺李久恆擔任董事長期間即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之間，並無編制及簽章任何財務報告。上訴人所提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各財務報告之編製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103年8月13日等時日，並非李久恆任董事長時期所編製外，該等財務報告中亦均無李久恆之簽章。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無參與編制或有何簽章，本無過失可言。⑻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均非刑事犯罪起訴事實所認定之行為人，顯見其對上開循環交易之細節並不暸解，且101上半年度至103第1季之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均未曾出具保留意見，由財務報告形式觀之，元勝公司於101年上半年度與沙灘車有關之交易其款項均全數收回，交易所產生之銷貨利益270餘萬亦已全流入公司；且有關和沙灘車交易流程中銷貨收入、應收帳款、進貨（銷貨）成本與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經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查核，並未有異。況且，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亦不知鼎力公司會再買回沙灘車貨物，客觀上難以得知可能有虛偽循環交易之問題，俟知悉陸泰陽涉有不法時，即提出刑事告訴等，是伊等就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至103年第2季財務報告確已盡相當注意，自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不法行徑，應可免負賠償責任。⑼上訴人原審所引用之「詐欺市場理論」，於我國法制並無此規定，該理論在美國法上現仍有爭議，上訴人逕行主張，自屬無據。上訴人是否確係信賴系爭財務報告而買進元勝公司之股票，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即具有「交易的因果關係」、及「損失的因果關係」，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⑽依元勝公司103年1月至103年12月之個股交易情形，即尚未揭露沙灘車虛偽交易時，元勝公司之股價本就非高，而與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被媒體報導系爭財務報告不實後股價逐漸走低至103年9月之收市平均價即4.93元之情（反有上升）顯然不相符。再者，影響投資人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並非僅係財報而已，元勝公司自102年6月起，除102年9月份的營業額較101年同期增加6%外，迄至103年9月，各月份營業額與前一年度同期比較，衰退比率為4%-83%，呈現皆為衰退狀態。且自102年8月起即有董監事異動頻繁、連續退票金額達1.3億元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幅衰退等狀況。此均屬影響投資人買賣之重大因素。本件授權人購入元勝公司之股票時與系爭財務報告間無交易之因果關係，至堪認定。⑾縱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授權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所受損害，顯然未將交易市場除財報不實以外風險納入考量，顯有不當，且渠等怠於保護自己權利，自屬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上訴人不得要求被上訴人等就股票買進價格全部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則以：⑴朱利文為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並非業務部門主管，無查核訂單之能力或權責，訂單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所交付，朱利文僅係被動收領訂單並再轉交其他部門，故並無共同侵權之行為。朱利文所轉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全都是真實存在之客戶訂單，皆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交付被上訴人朱利文，朱利文並無直接接觸客戶之機會，自無可能知悉客戶之來源，並無故意或過失侵權之行為。何況朱利文係負責管理財務，並無管理貨物進出口之權限，更非處理貨物報關及出口後在國外處理之人員，實無從知悉起訴書或上訴人所謂貨物出口後，又原封不動地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形，朱利文自無共同侵權之行為。⑵吳玟音受僱於鼎力公司，職稱為董事長室副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員工薪資發放、陸泰陽個人支出費用計算、臨時交辦事宜、受陸泰陽之指揮至銀行匯款等。吳玟音多處理陸泰陽之私人事務，又因公司為防弊，規定填寫匯、取款單與實際跑銀行之人，不得為同一人，故吳玟音方協助財務出納即楊鈞雯跑銀行，惟吳玟音僅按楊鈞雯所製作之匯款單、取款單，機械性地為匯款、取款動作，確保該筆匯款並未轉入私人帳戶，並不知該應筆帳款之訂單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虛偽交易等情，吳玟音亦不可能與陸泰陽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形。至鼎力公司於兆豐銀行網路匯款權限中，由吳玟音擔任「放行」者，係因原職掌「放行者」之員工廖○貞，於100年3月離職，故須另選一人接掌「放行者」之職務，陸泰陽便指定由吳玟音暫代，然吳玟音從未實際操作網路匯款，國外網路匯款業務非吳玟音處理，實無從成立共同侵權行為。⑶楊鈞雯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出納一職，負責整理鼎力公司當日所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並經董事長被上訴人陸泰陽、財務副理朱利文之審查、核可後，進行後續填寫取款條、匯款單，是楊鈞雯所為之任何行為皆是受上級指示為之。楊鈞雯僅為小小財務出納，實不知上級是否為不合常規交易、虛假交易等情。楊鈞雯係財務部門之出納，工作內容從未涉及業務部門之訂單業務，是該筆訂單是否虛假，或者不合常規交易，楊鈞雯皆不知情，亦不可能知情，遑論與陸泰陽進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㈤李麗生、李麗裕以及林大揚則以：⑴元勝公司確有收受購買沙灘車之訂單，縱使該訂單非名義人所製作，惟對元勝公司而言，訂單確係真實存在。元勝公司收到訂單後，轉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沙灘車交付買方，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受有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原封不動運回，此係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反而係受詐騙遭違約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進而認定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元勝公司確係真實進行沙灘車交易，不能因其受詐騙而有損失，致公司股價下跌，即謂交易為虛偽不實，故系爭財報其主要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上訴人依證交法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即屬無據。⑵上訴人其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有侵害。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非有據。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除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況依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其101年、102年之營業毛利均僅數百萬元，實難認投資人係因系爭財報而買進該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之，應認舉證尚有不足。⑶上訴人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為何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計其股價，且未說明何以就買進股價與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之價差計算其損害額，第一類授權人請求之股價下跌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另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從而，自不能遽以推定買入股票與系爭財報間存有交易之因果關係，其請求損害賠償，自無理由。⑷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生有未盡董事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並無可歸責的原因。又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董事之李麗生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⑸監察人不屬民法第28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而公司法第23條之規範對象為公司負責人，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是以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李麗裕、林大揚求償，即與法未合。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李麗裕、林大揚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被上訴人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裕、林大揚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況且，李麗裕、林大揚係於103年間起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並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証，李麗裕、林大揚不具財會之專業能力，自尚難察覺其異常，有正當理由相信財報內容為真實，難謂其等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⑹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李麗裕、林大揚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李麗裕、林大揚未予發動查察，遽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則參諸證交法第25條之1第2項規定之法理暨上述答辯說明，自不應令其等就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事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㈥王潤泰則以：⑴上訴人主張依「先進先出法」計算其損害額，何以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卻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般價格4.93元計其股價，第一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而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⑵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王潤泰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王潤泰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王潤泰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縱認王潤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亦應舉證證明其損害額，及其係於何時誤信、或是參考何項不實財報而做出錯誤投資，並就損害與責任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⑶王潤泰係於94年間起任職陸力公司，於該公司從事技術、研發事務，嗣擔任該公司生產管理業務，基於任職陸力公司關係，受該指派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99年7月起102年6月30日止，王潤泰雖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該期間未領薪資，僅係人頭，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且非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亦未認定編製、公告不實之財報，王潤泰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證，王潤泰不具財會專業能力，尚難察覺異常。況王潤泰於不實財報爆發前，於96年間以每股33元向元勝公司購買250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且王潤泰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遠遠高於不實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足見王潤泰信賴該財務報告屬實，自屬合乎常情，而斯時復無其他跡象顯示被上訴人元勝公司經營狀況有何異常，自難要求不具財會專業能力之王潤泰，就該財務報告行使查核權，得立即查悉其中舞弊之情，難謂被上訴人王潤泰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⑷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王潤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王潤泰非屬率先發動查察之監察人，遽得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㈦黃徐玉花則以：因鼎力集團倒閉，元勝公司遭波及，黃徐玉花與夫黃○安均持有不少元勝公司股票，認為新人新政，新團隊可為公司帶來願景，才在李久恆邀請下，於103年2月26日出任董事。黃徐玉花未擔任過上市公司董事，不知董事職權如何行使，完全信賴公司專業經理人提出之業務與財務報告，尤其董事會審議之各項報表，均經會計師審核簽證，開會時會計師、律師也都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元勝公司一票專業經理人與律師、會計師既均未提出警示意見，黃徐玉花自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殊無侵權行為可言。投資人若有損害，亦與黃徐玉花擔任董事期間之職權行使無因果關係，蓋黃徐玉花任董事期間，並無公司資產負債之大量變動，而致投資人遭受損害之情事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㈧林武俊則以：元勝公司由陸泰陽及總經理蔡昆忠負責實際經營，林武俊並未參與經營。系爭財報係由元勝公司會計主管編製，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系爭財報為虛偽不實之編造，且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此期間，元勝公司營業亦屬正常，林武俊自有正當理由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陸泰陽遭檢調調查後，林武俊始略知悉鼎力公司可能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之沙灘車重新進口國內之情形。苟有此情形，陸泰陽及鼎力公司可能假藉沙灘車之買賣詐騙元勝公司之貨款。元勝公司及包括林武俊在內之董事反成受害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已於附註揭露該沙灘車之交情情形，可作為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投資人若於此後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亦不得向被上訴人林武俊求償。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授權人何時買入元勝公司股份若干、買入時之股價若干、何時賣出及賣出股份與賣出時之股價若干等節，其買賣之股份苟如其所稱有損害，則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可知，其遽而請求賠償，顯非適法。再者，其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以類股之指數之比較，將市場損失部份扣除（即淨損差額法），自無足取。蓋以影響股票價格變動之因素並非單一，投資人並無證據證明其買入股票價格、賣出股票價格或持有股票，係因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單一因素造成其股票價值減損。同時元勝公司自102年8月起董監事異動頻繁、退票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輻衰退等狀況，均有依法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時公告。上開事項及國際社會、產業及政經情勢…等情，均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的重大考慮因素。上訴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考慮上開各因素及市場損失部份，自無足取。縱認林武俊亦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亦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僅負極少比例之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㈨陳永聰則以：⑴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陳永聰之侵權行為存在，並證明投資人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具有因果關係，請求自屬無據。又於101年8月31日元勝公司101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公告前買入該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於103年6月18日以後均未賣出該公司股票，並非因信賴系爭財報始於該財報期間繼續持有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股票，不得據以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授權人何時購入元勝公司股票、購入時股價若干、何時賣出暨賣出之股價及股數、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有何因果關係等節。⑵陳永聰係於93年起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受指派為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自99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陳永聰於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因係受指派而僅為人頭，因此並未領取任何薪資，亦從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際上元勝公司係由陸泰陽、蔡昆忠等人負責經營，陳永聰並未參與任何經營業務。元勝公司之系爭財報完全係由該公司之會計主管編製，並經具有財會專業能力之會計師所認可，於陸泰陽等人遭刑事起訴前，並無任何跡證顯示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再者，陸泰陽等人遭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元勝公司營業仍屬正常，陳永聰難謂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復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董事長為同一人，性質上係屬關係人交易，陳永聰已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元勝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自應認陳永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再者，陳永聰於95年間以每股35元向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購買122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高於系爭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是以，陳永聰係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⑶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眾多，上訴人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計算授權人因股價下跌損失之計算基礎，則不啻由被上訴人等人全數負擔證券詐欺以外市場因素所生之損失，對被上訴人等人顯屬不公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㈩鄭憲修、曾國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係依一般程序進行，屬真實交易，財務報告列入相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並無任何不實，元勝公司未因沙灘車引擎交易而受有損害，元勝公司之股東自亦無受損之虞。又即便受有損害，觀諸101年6月至102年5月15日期間股價漲幅僅4.1%，未有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情，益徵財報列入沙灘車引擎交易縱有不實，消息公開後股價下跌之成因恐非沙灘車引擎交易此一單一因素所造成。
　　⑵鄭憲修、曾國富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
　　告，係針對財報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為專業判斷，視情況設計及執行適當之查核程序，進行證實性查核程序及截止測試，已盡相當注意，且其等依間接證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401表」)為查核，並確認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款項均全數收回，已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鄭憲修、曾國富針對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乙事，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懲戒處分，益徵鄭憲修、曾國富執行業務並無會計師法第41條所指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遑論依會計師法第42條負擔損害賠償責任。⑶系爭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認列之稅前淨利為274萬5246元，未達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之重編標準，從而，縱使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內容有不實之處，但因其對元勝公司整體財務並無實質上之影響，難以認定其為足以影響投資判斷之重要事項。故本件顯欠缺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務報告「虛偽」、「詐欺」所須具備之「重大性」，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之1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⑷上訴人應舉證說明本件授權人作成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決定，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既無從認定鄭憲修、曾國富有何不正當或廢弛或違反業務上應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無未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況會計師查核簽證有其獨立性，應由其個人負責，且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性質上屬非法人團體，非民法第184條之適用對象(限自然人)，亦無民法第185條之適用，更無從適用亦無法律明文規定得以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規範之民法第28條規定，職是，會計師事務所本即毋庸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⑸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我國法院實務多有捨棄「毛損益法」而採「淨損差額法」之見解。上訴人恣意以4.93元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顯與市價落差甚鉅，且欠缺法源依據。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之參考。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消息係於103年6月17日經媒體對外披露，該消息揭露後十個營業日之收盤平均價格則為6.351元，故應以該價格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始為合理。⑹授權人於103年6月17日即自媒體知悉元勝公司前任董事長陸泰陽等人因涉及財報不實而被起訴，且授權人於當時亦無不能賣出股票之情事，倘其能及時出脫手中元勝公司之股票，其所受之損失應屬有限，但授權人卻未於合理反應期間內即時出脫股票（益徵財報並非授權人決定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因素），導致所受跌價損害擴大，授權人應就此損失擴大之部分負擔與有過失責任，而應由其承擔此部分之損失。又鄭憲修、曾國富之行為特性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影響其責任比例，上訴人未提及此，一律論以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不符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紀敏滄、陳靜宜則以：⑴本件僅「102年度年報」與紀敏　滄、陳靜宜及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上訴人未區別元勝公司各期財務報告各自影響金額而分別請求，卻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至103年度上半年等各期財務報告合併請求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28,629,578元，顯然逾越該二人查核範圍，自非有據。⑵本件交易主要係由鼎力公司人員所操控，且陸泰陽設立境外公司、元勝公司出口之產品被銷回鼎力公司等據以認定為不實交易之相關事證，均係鼎力公司之內部資料，紀敏滄及陳靜宜均非鼎力公司簽證會計師，自難以取得鼎力公司之上開資料。基於會計師之職責，紀敏滄及陳靜宜認為會計師所出具之任何查核意見均應有相關事證為憑，此乃其等為何未依檢察官指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之原因之一。但其2人仍透過檢視元勝公司之Proforma Invoice（商業發票）、出口報單、傳票、Invoice（發票）等文件之方式，逐一確認相關交易之金流及物流，並多次與元勝公司相關人員開會確認，均無法取得足以證明元勝公司外銷沙灘車引擎交易為虛偽不實之相關事證，致使其等最後僅能依其當時所能取得之事證，針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⑶就工作底稿01-9顯示，紀敏滄、陳靜宜實已針對系爭Delta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 illa LTD公司)之銷貨收入交易進行查核，已將前揭公司本期新增前十名之銷貨客戶納入查核樣本，並依審計學理詳加查核各項會計憑證、帳簿及表冊，從而在查核過程發現公司訂單所指定之運送地點與實際報關之運送地點差異，卻無法取得任何元勝公司之查核證據以供驗證。紀敏滄、陳靜宜為確認此差異，尚請求元勝公司之管理階層(總經理)出具書面聲明，實難歸咎其等有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⑷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條、審計準則公報第30條規定，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元勝公司102年度查核工作底稿所示，紀敏滄、陳靜宜及其他事務所助理人員業已依循上揭審計準則所定之查核程序對Delta Mics公司、Dealy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ill a LTD公司）之應收帳款進行函證（工作底稿C-1-2），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表應收帳款之查核程序，完全符合上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且查核程序完全依據102年12月IFRSs財稅版之查核參考程序加以執行（工作底稿C3/1），對應收帳款函證（底稿索引C-1-2）、驗證期後收款（底稿索引C-3-4）及提列呆帳（C-2/C-4）皆為該查核程序所列舉對應收帳款之查核已達成驗證「應收帳款確實存在且為公司所有，在資產負債表日無重大未入帳之應收帳款」之查核目的，則實難謂紀敏滄、陳靜宜有任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在無任何積極證據支持銷貨交易為不存在之情形下，紀敏滄、陳靜宜在應收帳款之查核依制度之設計本即僅需針對應收帳款是否收款加以查核，自無從認定有任何查核疏失。⑸上訴人應證明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本件第二類授權人全體及部分第一類授權人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之際，紀敏滄及陳靜宜負責查核簽證之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報根本尚未公告，不可能致該等授權人誤信而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故其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顯與系爭財報不具任何因果關係。⑹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上市上櫃公司之股價，於交易時間內均處於變動之狀態，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亦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合理虛假訊息所需消化時間之參考。⑺上訴人應就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本件財報不實造成授權人損害所應負過失責任比例予以證明。又若上訴人主張授權人係基於不實財報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元勝公司股票致受損害，則授權人本於同一財報而賣出股票所獲利益，自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予以扣除，否則豈非上訴人授權人投資獲利之部分全歸上訴人授權人所有，卻將投資失利之部分完全轉嫁被上訴人等負擔，顯失公允。⑻上訴人未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故意使元勝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記載之行為、投資人受有損失、及財報不實行為與投資人所受損失間之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是以，兩者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又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查核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過程，並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並已善盡注意，上訴人未能證明授權人損失與不實財報間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兩者並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上訴人另以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作為請求，亦屬無理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依證交法第37條、第20條之1第3項之規定，均得見會計師執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有其獨立性，苟有不正當行為或未盡業務上注意義務時，由其個人負責之特殊性。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係以「合夥」關係所組成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非會計師法中所規定之法人事務所，其性質偏屬非法人團體，無從適用及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民法第28條規定。紀敏滄及陳靜宜係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與事務所間即為合夥人與合夥之關係，斷無再被解釋為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理。⑵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的事由是針對101、102年度財報的部分，但上訴人請求的範圍是103年半年報的部分，應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查核上的疏失等語置辯。並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四第479-483頁）：
(一)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另於96年7月1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擔任鼎力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則於102年12月20日起至103年2月26日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依元勝公司自訂之「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第3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鼎力公司即為元勝公司之關係人，依第9條第1、2項之規定「（第1項）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第2項）重大交易係指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二)蔡昆忠、李金山分別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𤧞智、吳玟音、楊均雯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鄭憲修、曾國富為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紀敏滄、陳靜宜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其等所屬之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三)系爭財報編製時，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董事長任期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任期自103年2月26日起，執行其董事長職務之人為蘇怡仁）、蘇怡仁等人於財報上簽章；而當時元勝公司之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法人監察人，指派章瑞濱執行其監察人職務，亦係陸泰陽、林武俊、呂元瑞所代表之法人）、廣偉公司（陸泰陽、李久恆、呂元瑞、賴榮光所代表之法人）。
(四)鼎力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元勝公司因陸泰陽建議，於98年4月5日召開98年度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決議通過從事沙灘車引擎代理商業務，由元勝公司銷售沙灘車引擎，開始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有業務往來。本件沙灘車引擎之交易方式，是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向元勝公司下單購買沙灘車引擎後，元勝公司再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由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之指示將貨物出貨至香港予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貨款則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付給元勝公司，而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訂貨部分則由元勝公司付款鼎力公司（下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
(五)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交易，其中於102年6月28日與Dealy、FAST公司;102年9月13日與Elamys、Delata公司；102年10月14日與Delta公司等五筆交易，共2,617,280美元約78,067,000元之款項無法收到，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損失之重大損害。嗣元勝公司依侵權行為及委任關係訴請陸泰陽等6人及鼎力公司、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損害，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陸泰陽、鼎力公司應連帶賠償元勝公司43,460,926元及法定利息，兩造均未上訴而告確定。
(六)有關原證28附件二即附表一所示本件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不包括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金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共79份之真正（原審卷四第132-222頁）。
(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等人涉有循環假交易涉犯證券交易法等罪提起公訴，其中被上訴人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部分，已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無罪，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本院107年度金上訴字第1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上訴人陸泰陽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目前由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685號審理中（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四、上訴人主張陸泰陽等6人所為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符營業常規，係為循環假交易，虛增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營業收入；因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就系爭財報簽證無保留意見，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上訴人之授權人即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同法第20條之1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規定、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財報是否有虛偽不實之情形？㈡如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賠償義務人為何人？㈢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1、上訴人就其主張，乃以系爭刑事案件卷證為據。而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流程，係元勝公司（當時公司名稱為松懋公司）經由鼎力公司轉來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訂單後，在進貨日期，向鼎力公司進貨，並由鼎力公司協助以元勝公司名義辦理出口到香港，再由鼎力公司以向New Rich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名義，將同批沙灘車引擎自香港辦理進口臺灣，金流部分，則由朱利文透過網路銀行將貨款先付給鼎力公司在香港的OBU帳戶，再將貨款由香港的OBU帳戶匯到元勝公司出口到香港的境外公司即New Rich公司OBU帳戶，再由該帳戶匯到元勝公司，而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New Rich公司均屬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等情，已據陸泰陽、朱利文於刑事案件偵訊時供述綦詳（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㈣第31-37、114、117-118頁），並有證人黃○岳、李○、張○珍、何○欣、許○堂、洪○芬、劉○綾、張○茜等人之證言（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㈥第122-124、142-143頁，他卷㈦第8-10、18-20、46-50、61、135-137、190-191、194-195、206-207、214-216頁，他卷㈧第6頁），以及聯繫辦理進出口電子郵件、進出口報單、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概況表、境外公司操作流程圖、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金融機構帳戶及交易明細等資料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㈠第159-249頁，他卷㈡第89-135頁，他卷㈢第1-46、58、60-185頁，他卷㈣卷第53-86、91-94、100-105、114-115、143-171、176-178、180-183、189-194、202-203頁，他卷㈤第23、24、55-98、114-162頁，他卷㈥9-52、68-111、125-132、141頁，他卷㈦第11-13、22-45、53-58、60、143-145、150-151、155-188、198-203頁，他卷第27-62頁，偵卷第37-39頁），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實。
 2、查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機等事業，皆為發展不順，98年時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可為公司帶來利潤之沙灘車相關事業，此已獲公司98年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合於公司所訂「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規定；且依前揭系爭刑事案件卷證資料，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進貨之沙灘車引擎交易，鼎力公司均開立統一發票予元勝公司，元勝公司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亦由公司經辦人員按層級呈核，之後將沙灘車引擎出口至香港，出口部分產生海運運費、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臺灣報關等費用，進口部分（進口&出口香港部分）產生香港進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移倉費進口轉出口含更換封條費用、海運運費、香港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等，該沙灘車引擎交易均依一般程序進行；嗣貨款無法回收受有78,067,000元損害部分，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確定陸泰陽、鼎力公司應對元勝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綜觀上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流程，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沙灘車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元勝公司自始並未經手該沙攤車引擎實體貨物，而交易之對象實為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金流部分更是全由鼎力公司掌控支出、回收，元勝公司於交易形式上僅圖能受惠於鼎力公司之轉單利益，可見陸泰陽以轉單為名，伴以proforma involce所載歐洲客戶訂單出示於元勝公司，實則虛設與歐洲公司同名之海外紙上公司完成金流，元勝公司只不過在陸泰陽一手安排下進行虛偽交易，此與元勝公司內部認知係其預付90%貨款向鼎力公司購入貨品，日後順利出貨歐洲之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所支付之貨款，迥不相同，因此，縱或鼎力公司於進口沙灘車引擎後確與歐洲公司交易而出售同批沙灘車引擎實體貨物，自是與元勝公司無涉，故被上訴人辯稱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間有真實交易云云，並不足採。準此，元勝公司所謂之買賣實僅是陸泰陽佈局交易之一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客觀上自應評價為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而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其非僅對外代表公司，又主導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製造營業成長之假象，藉此美化財務報告以吸引投資大眾，元勝公司就此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難自居為受害者而推諉責任。
 3、再查元勝公司將於101年間及102年間與Delta Mics等4家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之營業收入全數編入系爭財務報告內等情，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年12月21日證櫃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送原審法院附有蔡昆忠（經理人）、李金山（會計主管）蓋章聲明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元勝公司101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2年3月29日》、102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3年3月31日》等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第一審櫃買中心卷2-1卷第2頁及101年度、102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原審卷一第98-147頁、卷二全部、卷三第1-189頁）。則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查屬虛偽不實循環交易之一部，縱然元勝公司經辦、財務人員如實依交易程序編制，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系爭財報內容仍是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自應認該記載之虛偽進貨、銷貨交易內容對於元勝公司之營收確有重大影響而屬不實財報。
(二)有關賠償義務人：
 1、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⑴發行人及其負責人。⑵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1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至第3項及95年1月11日增訂、104年7月1日修正前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證交法前揭規定，乃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詐欺條款」，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既在於提供社會投資大眾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投資買賣證券。是以適用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八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八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再按，民事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之共同正犯或對立犯，分屬不同之法律責任，在民事上，造意人及幫助人雖未參與故意權行為之實施，但其行為係促成不法侵權行為之實現，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規定仍視為共同行為人，而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在民法上不論係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只要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應就損害之發生結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不論各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共同犯意或為對立犯。是刑事之對立犯，固係以各自之犯意遂行自己之犯行，而應個別論罪，然此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只要客觀上之數個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即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迥然有別。
 2、查據卷附元勝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三第190-204頁）：101年7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代表法人為鼎力公司；102年7月3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鼎力公司、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8月2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9月13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12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李久恆，董事為林武俊、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均為解任，代表法人廣偉公司；103年2月26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麗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103年7月1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再查，有關元勝公司財務報表：❶101年及100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一第98-126頁），時間101年8月28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❷101年及100年前三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原審卷一第127-147頁），時間101年10月19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❸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26頁），時間102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❹重編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7-56頁），時間103年9月20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❺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57-83頁），時間102年5月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❻重編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84-112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❼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8月8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❽重編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44-175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❾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11月12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❿重編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07-23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⓫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38頁），時間103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⓬重編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39-78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⓭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79-103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⓮重編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04-15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⓯重編103年及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60-18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
 3、本件元勝公司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屬系爭財報之發行人，依前揭不爭事項㈠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啟基公司自103年2月26日起擔任法人董事長（執行董事長職權人為蘇怡仁），系爭財報編製時，蔡昆忠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該三人均屬元勝公司之負責人，對外得代表公司並綜理公司各項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陸泰陽主導前開不實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循環交易，並致元勝公司得以於對外公開之系爭財報上為不實之記載，造成營業額成長之假象，所為自是已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是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104年7月1日修正前第20條之1第1款、第2項規定，元勝公司、陸泰陽、啟基公司、蔡昆忠等應對各善意投資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再者，前揭被上訴人違反前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如致授權人因元勝公司真實揭露財務報告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當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28條、公司第23條第2項之規定，元勝公司對其董事長陸泰陽、啟基公司及總經理蔡昆忠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前開行為人亦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主張李久恆、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人為系爭沙灘車引擎之交易；蘇怡仁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另曾任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以上被上訴人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①依前揭公司變更登記及系爭財報編制時程所示，李久恆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任期為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而系爭財報之編制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等時日，顯然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並未參與系爭財報之編制或有何簽章，且任職時間僅短短2個多月，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以不實財務報告公開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致誤導投資人之決策、判斷之情形，自應就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負責人」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李久恆應非屬該條款之負責人，對本件之授權人無需負無過失責任。
  ②蘇怡仁固有於系爭財報上簽章（見前開⓫⓭），然其乃是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啟基公司至元勝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並兼經理人為簽章，其個人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所列之公司負責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會計師等身分而應對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請求，要屬無據。
　③李金山為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任，並非總經理，且依上開論述，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全程未經元勝公司之手，李金山既未在鼎力公司任職，依系爭刑事案件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李金山明知或可得知元勝公司之國外交易對象，實為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以及該等外國公司訂單為虛假，乃至於出口引擎有被同批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事；況查李金山是在公司董事會通過之系爭財報上始依職權為用印，自難認其有何故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李金山應可免其賠償責任。
  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固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其等亦並不否認確有處理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事宜，惟依陸泰陽於刑事案件第一審時證稱：元勝公司跟鼎力公司買這些引擎，然後辦理出口，是伊決定的，元勝公司外銷的訂單是鼎力公司給的，PROFORMAINVOICE這個文件，是伊交代鼎力公司負責報關的人做的，鼎力賣給元勝，元勝出口，伊香港的公司辦公室有一個人就負責再把元勝賣給買主的，賣給鼎力公司的子公司，再進口進來；朱利文並未在元勝公司任職，朱利文的工作內容，是每天上班必須把國外部的錢，日元、歐元、美金進多少錢，銀行帳戶裡多少錢列個表轉到伊電腦，朱利文並無綜合管理鼎力公司事務，也不需安排產品出貨的時間，伊並未跟朱利文講沙灘車引擎出口後再進口的目的，朱利文請產假不在時，伊看到誰就請誰幫忙開電腦或看一下，鼎力公司從香港New Rich進口的單據，不是朱利文做的，要匯款給供應商多少錢時，伊跟朱利文講好以後，吳玟音就去跑銀行，有時候會匯到國外，或國外匯進來，如何匯款是伊決定的；匯款方式，有時是去銀行匯款，有時是用網路銀行，網路銀行的編輯人員楊鈞雯及放行人員吳玟音是伊指定的；楊鈞雯在鼎力公司是擔任助理，吳玟音做不完的，或吳玟音不在時幫忙，等於是吳玟音的助理，楊鈞雯在公司屬最基層人員，不會參與董事會或相關業務會議；鼎力公司100%是伊個人的，對於跟境外公司的相關交易，伊自己做決定即可，鼎力公司的業務人員不得跟採購人員有任何私底下吃飯或上班時間往來，財務人員不得跟業務人員談，伊不讓他們知道伊的進價及售價，所以財務部門的人不會知道業務上客戶往來的事情；境外公司都是伊指示設立的，朱利文曾經問伊境外公司為何要跟歐洲的Delta Mics同名，伊叫朱利文不要問，朱利文就不敢再問；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都知道鼎力公司透過網路銀行匯錢給元勝公司，只有朱利文問過為何如此，吳玟音、楊鈞雯沒有問過，伊要朱利文不用管這麼多，朱利文就不敢再問了等語（見確定刑事卷㈤第205頁反面至228頁）。可見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並未參與製作所謂國外訂單，其等雖有依陸泰陽指示，操作國內外匯款，但對於係何種帳款匯款及目的，並不明瞭，且對於陸泰陽自行決定有關鼎力公司與元勝公司間交易條件內容，並不知情，亦無從探知。衡以元勝公司之沙灘車引擎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全由元勝公司經辦人員處理，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又未參與元勝公司財務作業之情狀，其等應僅是單純依陸泰陽指示辦理匯款，尚無證據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該等匯款即是配合陸泰陽之循環交易所為，上訴人復未再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與陸泰陽共謀為系爭沙灘引擎車買賣之循環交易，請求其等與陸泰陽負連帶賠償責任，尚屬無據。
  ⑤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固分別為元勝公司董事、監察人，屬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職務負責人，然依系爭刑事案件卷證，元勝公司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循環交易情事外，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均認為屬真實交易，在交易上，鼎力公司依一般作業程序出貨予元勝公司，再由元勝公司等相關人員辦理相關出口業務，此出口程序均依一般流程程序開立發票，申報出口，並經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又元勝公司於98年時即已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沙灘車相關事業，長久來確實獲有鼎力公司轉單之利益，參以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要求前揭被上訴人對於公司可能涉及不法情事均予監督、主動發現，而不問是否有發現不法之客觀期待可能性及有無歸責事由，自已超出法律對一般正常人期待。再觀之元勝公司101年董事會議紀錄、102年董事會議紀錄、議事錄及臨時董事會議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六第55-106頁），尚無法認定前揭被上訴人有何失職之處，是其等辯稱已盡相當注意，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應屬可採。
  ⑥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依系爭刑事卷證，認為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涉有循環交易情事外，元勝公司所有經辦、財務人員皆認為該交易乃屬真實交易，鄭憲修、曾國富二人就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查核，事涉會計師對受查公司財務報告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應如何執行查核程序專業判斷問題，其二人設計執行查核程序，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二人在查核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內容中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或故意出具虛偽不實查核簽證意見或未予敘明之行為。而陸泰陽已在102年12月9日辭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一職，元勝公司財務人員在編製該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時，應無在財報內故為虛偽或隱匿不實資訊情事存在，即元勝公司對於所編製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應合乎當年度之交易狀況，紀敏滄、陳靜宜之查核，已合於查簽規則第20條第3項第1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3年3月11日台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示規定，縱使在無上開外國公司之回覆函證下，惟此僅涉及會計師對於查核證據是否適切及風險評估之專業判斷問題，尚難以此遽認紀敏滄、陳靜宜明知元勝公司之102年度財務報告就營業收入之認列為虛偽不實或錯誤。
  依審計準測公報第36號第4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目的，在根據執行核閱程序之結果，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提供中度之確信」；第5條規定：「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應瞭解受核閱者之內部控制。」；至於財務報告之查核，依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3條之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作時，應執行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行」。而依證交法第14之1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其的在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循，又所謂財務報導可靠性之目標，自是指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本件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雖是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但確實有貨物流通，且公司內部憑證亦與交易情形相符，而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卻是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辦理，此乃因陸泰陽利用權勢逾越內部控制程序而生之異常行為，即使內部控制亦無法防止此類不法交易事項之發生，於此情形下，核閱之會計師並非公權力機關，自難以期待會計師於瞭解其內部控制時，即得以發現此類不法之交易，是其等辯稱未能判定系爭財報有重大不實之表達或要求修正，不能因之即謂其等未盡專業上注意義務之處，尚屬有理。
  紀敏滄、陳靜宜雖因本件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均處分停止執行業務3個月，考其理由固是出於對會計師查核工作應注意而未注意、應作為而未作為之疏失所致，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對於紀敏滄、陳靜宜應以何方式查核方屬正當合法，自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亦得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此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本院卷五第297-308頁），但上開處分及判決並未認定查核程序之疏失與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實之發現之關連性，因此，前述之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自難逕為不利被上訴人紀敏滄、陳靜宜之認定。
  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於系爭財報上縱認元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應是受限於非屬其等業務及職權範圍所能及，致無法瞭解系爭財報有不實所致，當不能事後司法機關偵辦後查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所不實，即認其等已廢弛或違反其等業務上應行注意之義務，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其等執行業務時有何故意、過失或有何不當之行為，乃依侵權行為及證交法第20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無可採。
(三)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依證交法應公告或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
    關係，固無待舉證；但投資人仍須證明損害及其金額與不實
    財報間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參
    考）。
 2、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層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形之消息（見原審卷三第221-224頁），堪認系爭財報不實之訊息揭露日期為103年6月17日。上訴人主張附表二之授權人分為二類，第一類為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第二類為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此有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132-222頁之原證28），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依前開說明及詐欺市場理論，附表二所示之授權人，不論其等實際上是否閱讀系爭財報，均推定其等信賴系爭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
 3、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下跌幅度最高達48.4%，且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亦不斷在下跌，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又授權人授權上訴人訴訟時，尚未賣出其等持股，故以103年10月1日公告受理登記前1個月之均價即103年9月均價4.93元定本件之持股價值等語，並提出上櫃個股月成交資訊為證（見原審卷四第52頁）。然查：
  ①元勝公司股價於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固分別為6.47元、6.45元、6.39元、4.93元、4.61元、4.95元、4.03元，顯呈現逐月下滑現象，然詳觀被上訴人所提出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元勝公司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見本院卷六第145-185頁），元勝公司於104年3月30日之股價已上漲至8.3元，且往後一年股價均維持在7元以上，衡以上訴人未舉證103年6月17日後，元勝公司受不實資訊揭露之影響導致股價下跌，確實大幅偏離市場走勢之情，則以本件大多授權人係長期持有元勝公司股票，或基於觀望、期待股價反彈等諸多原因考量而未出售元勝公司之股票下，上訴人僅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至12月之均價擬設授權人受有損失，且與系爭財報有因果關係，尚有疑義。
　②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不實訊息揭露時之收盤價為6.52元，當日僅微幅下跌0.48元，往後10日收盤價分別為6.18元、6.61元、6.20元、6.20元、6.6元、6.6元、6.21元、6.59元、6.16元、6.16元，其股價雖未達7元，然仍出現漲跌互見變化，漲跌金額為0.43元至負0.39間，顯然跌幅不大；同年7月4日起至7月31日18個交易日亦有10日為上漲（7月4日、7月10日、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1日、7月24日、7月25日、7月29日、7月30日），4日下跌，4日平盤，7月30日及7月31日之股價尚達7元，此觀前揭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及卷附之元勝公司103年6月及7月個股日成交資訊（見本院卷二第99-101頁）自明。足見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長達2個月期間並未明顯影響股價而導致投資人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
  ③系爭財報為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至102年度全年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依前開元勝公司股票10年歷史股價資料所示，該公司於101年6月15日至102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9.78元，期末收盤股價為10.4元；於102年5月16日至103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10.3元，期末收盤股價為6.76元。足徵元勝公司申報公告系爭財報後，股價並未立即大幅上漲，期間價格有漲跌互見之變化，股價最高達16.4元（102年8月8日），最低尚跌至3.96元（103年2月6日），遠低於前述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2月期間之價格。參以兩造所不爭執之原證28資料即附表一授權人買進元勝公司股票日期及價格，其中為上訴人主張之第二類授權人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者，除授權人林○輝買入32股單價為8.78元外，其餘單價均在10元以上，最高單價尚有達至122元，顯然系爭財報公布前，元勝公司之股價早已大幅下跌至10元以下，系爭財報內容縱有不實之處，該不實之資訊並未影響股價變動，亦不足以致元勝公司股價產生大漲灌水效果。
　④綜上，系爭財報由元勝公司上傳輸入至櫃買中心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日即103年6月17日後，經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元勝公司之股價亦未大幅下跌，自難認系爭財報與授權人間有損害因果關係。
 4、從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所受之股價跌價損失，與系爭財報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依上說明，上訴人依證交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前述賠償義務人元勝公司、陸泰陽、蔡昆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無據。至損害如何計算、授權人是否與有過失等爭點，即無庸再予論述。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各如「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家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貞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王怡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
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附表一（上訴人於備位請求就系爭財報不實所列賠償義務人）
		編號

		被上訴人

		101Q2財報公告日至
101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3財報公告日至
101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4財報公告日至
102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1財報公告日至
102Q2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2財報公告日至
102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3財報公告日至
102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4財報公告日至
103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3Q1財報公告日至消息爆發日



		


		


		101/8/31至101/10/30

		101/10/31至102/3/31

		102/4/1至
102/5/14

		102/5/15至102/8/13

		102/8/14至102/11/13

		102/11/14至103/3/30

		103/3/31至103/5/14

		103/5/15至103/6/17



		1

		陸泰陽

		V

		V

		V

		V

		V

		V

		V

		V



		2

		蔡昆忠

		V

		V

		V

		V

		V

		V

		V

		V



		3

		李金山

		V

		V

		V

		V

		V

		V

		V

		V



		4

		朱利文

		V

		V

		V

		V

		V

		V

		V

		V



		5

		吳玟音

		V

		V

		V

		V

		V

		V

		V

		V



		6

		楊鈞雯

		V

		V

		V

		V

		V

		V

		V

		V



		7

		鄭憲修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8

		曾國富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9

		紀敏滄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0

		陳靜宜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1

		元勝公司

		V

		V

		V

		V

		V

		V

		V

		V



		12

		林武俊

		V

		V

		V

		V

		V

		V

		V

		V



		13

		呂元瑞

		V

		V

		V

		V

		V

		


		


		




		14

		李久恒

		V

		V

		V

		V

		V

		V

		V

		V



		15

		李麗生

		V

		V

		V

		V

		V

		V

		V

		V



		16

		賴榮光

		


		


		


		


		


		V

		V

		V



		17

		黃徐玉花

		


		


		


		


		


		


		V

		V



		18

		王潤泰

		V

		V

		V

		V

		


		


		


		




		19

		林大揚

		V

		V

		V

		V

		


		


		


		




		20

		陳永聰

		V

		V

		V

		V

		


		


		


		




		21

		馮國賓

		


		


		


		


		V

		V

		


		




		22

		李麗裕

		


		


		


		


		


		


		V

		V



		23

		蘇怡仁

		


		


		


		


		


		


		V

		V



		24

		辜瑞濱

		


		


		


		V

		V

		


		


		




		25

		鼎力公司

		V

		V

		V

		V

		V

		


		


		




		26

		廣偉公司

		


		


		


		


		V

		V

		


		




		27

		啟基公司

		


		


		


		


		


		


		V

		V



		28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V

		V

		


		


		


		


		


		




		29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

		


		


		V

		V

		V

		V

		V

		V









附表二（授權人買進、賣出或持有元勝公司股票）
		編號

		姓名

		買進

		


		


		賣出或持有

		


		


		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

		備位請求之⑨部分



		


		


		日期

		股數

		單價

		日期（至今仍持有者填「持股」）

		股數

		單價

		


		




		1

		玉○珊

		103/5/14

		1,000

		6.88

		持股

		1,000

		4.93

		1,950

		




		2

		陳○○妹

		102/8/14

		4,000

		14.5

		持股

		4,000

		4.93

		45,700

		




		


		


		102/8/28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3

		吳○霞

		102/8/27

		5,000

		12.4

		持股

		5,000

		4.93

		37,350

		




		4

		黃○鏘

		102/8/20

		10,000

		13.1

		持股

		10,000

		4.93

		168,400

		




		


		


		102/8/23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5

		蕭○芬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56,650

		




		


		


		102/8/29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9/16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9/17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0/2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11/28

		1,000

		9.64

		持股

		1,000

		4.93

		


		




		6

		鄭○月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93,200

		




		


		


		102/9/6

		2,000

		11.5

		持股

		2,000

		4.93

		


		




		


		


		102/10/1

		1,000

		12.05

		持股

		1,000

		4.93

		


		




		


		


		102/10/9

		1,000

		12.15

		持股

		1,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8/8

		2,000

		16.45

		持股

		2,000

		4.93

		


		




		


		


		102/10/18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02/11/25

		1,000

		9.56

		持股

		1,000

		4.93

		


		




		7

		劉○霞

		102/7/30

		3,000

		13

		持股

		3,000

		4.93

		70,040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102/8/7

		1,000

		15.85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8

		楊○芳

		102/8/9

		10,000

		15.35

		持股

		10,000

		4.93

		245,460

		




		


		


		100/6/20

		10,000

		14.5

		持股

		


		


		


		141,260



		


		


		100/8/16

		2,000

		10.7

		持股

		


		


		


		




		


		


		100/8/16

		6,000

		10.6

		持股

		


		


		


		




		9

		張○昇

		102/9/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4,440

		




		


		


		102/8/19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

		何○娟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2,690

		




		


		


		102/11/12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1

		徐○良

		102/4/18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04,550

		




		


		


		102/4/24

		3,000

		11.1

		持股

		3,000

		4.93

		


		




		


		


		102/4/29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02/9/16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16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102/10/24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0/25

		3,000

		12.4

		持股

		3,000

		4.93

		


		




		12

		李○隆

		102/7/24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998,220

		




		


		


		102/7/26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102/7/26

		9,000

		12.2

		持股

		9,000

		4.93

		


		




		


		


		102/8/7

		1,000

		15.65

		持股

		1,000

		4.93

		


		




		


		


		102/8/7

		10,000

		15.8

		持股

		10,000

		4.93

		


		




		


		


		102/8/7

		2,000

		15.65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

		15.6

		持股

		2,000

		4.93

		


		




		


		


		102/8/7

		15,000

		15.35

		持股

		15,000

		4.93

		


		




		


		


		102/8/7

		5,000

		15.4

		持股

		5,000

		


		


		




		


		


		102/8/9

		5,000

		16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5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75

		持股

		5,000

		4.93

		


		




		


		


		102/8/9

		10,000

		15.5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9/10

		10,000

		11.3

		持股

		10,000

		4.93

		


		




		13

		廖○彬

		102/8/6

		2,000

		16.3

		持股

		2,000

		4.93

		202,850

		




		


		


		102/8/8

		3,000

		15.85

		持股

		3,000

		4.93

		


		




		


		


		102/8/9

		10,000

		16.25

		持股

		10,000

		4.93

		


		




		


		


		102/10/30

		3,000

		12,1

		持股

		3,000

		4.93

		


		




		


		


		102/11/11

		2,000

		11.25

		持股

		2,000

		4.93

		


		




		14

		陳○華

		102/8/12

		1,000

		14.35

		103/6/23

		1,000

		6.98

		69,800

		




		


		


		102/8/14

		1,000

		14.6

		103/6/23

		1,000

		6.98

		


		




		


		


		102/8/14

		1,000

		14.6

		103/6/25

		1,000

		6.5

		


		




		


		


		102/8/19

		3,000

		13.35

		103/6/25

		3,000

		6.5

		


		




		


		


		102/8/20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2/17

		2,000

		9.02

		持股

		2,000

		4.93

		


		




		


		


		103/5/8

		2,000

		6.55

		持股

		2,000

		4.93

		


		




		15

		廖○法

		102/8/5

		10,000

		16.85

		持股

		10,000

		4.93

		 275,600

		




		


		


		102/8/26

		10,000

		13

		持股

		10,000

		4.93

		


		




		


		


		102/9/16

		10,000

		12.5

		持股

		10,000

		4.93

		


		




		16

		黃○祝

		102/8/27

		5,000

		12.5

		持股

		5,000

		4.93

		 229,850

		




		


		


		102/8/27

		20,000

		12.6

		持股

		20,000

		4.93

		


		




		


		


		102/8/27

		5,000

		12.65

		持股

		5,000

		4.93

		


		




		17

		邱○烈

		102/3/22

		1,000

		11.1

		持股

		1,000

		4.93

		611,710

		




		


		


		102/3/28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4/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4/2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2

		持股

		1,000

		4.93

		


		




		


		


		102/4/9

		6,000

		11

		持股

		6,000

		4.93

		


		




		


		


		102/4/9

		3,000

		10.95

		持股

		3,000

		4.93

		


		




		


		


		102/4/11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4/15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4/1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4/2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05

		持股

		1,000

		4.93

		


		




		


		


		102/5/17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31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102/7/12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102/7/26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102/7/29

		1,000

		13.4

		持股

		1,000

		4.93

		


		




		


		


		102/8/6

		3,000

		15.7

		持股

		3,000

		4.93

		


		




		


		


		102/8/7

		6,000

		15.3

		持股

		6,000

		4.93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102/9/2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9/6

		2,000

		11.35

		持股

		2,000

		4.93

		


		




		


		


		102/9/9

		5,000

		11.4

		持股

		5,000

		4.93

		


		




		


		


		102/9/9

		3,000

		11.3

		持股

		3,000

		4.93

		


		




		


		


		102/9/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11/11

		4,000

		11.45

		持股

		4,000

		4.93

		


		




		


		


		102/11/11

		2,000

		11.3

		持股

		2,000

		4.93

		


		




		


		


		102/11/12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11/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11/14

		3,000

		9.8

		持股

		3,000

		4.93

		


		




		


		


		102/11/18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11/18

		5,000

		9.3

		持股

		5,000

		4.93

		


		




		


		


		102/12/17

		6,000

		8.95

		持股

		6,000

		4.93

		


		




		


		


		102/12/18

		5,000

		8.85

		持股

		5,000

		4.93

		


		




		


		


		102/12/20

		10,000

		8.65

		持股

		10,000

		4.93

		


		




		


		


		102/12/23

		8,000

		8.06

		持股

		8,000

		4.93

		


		




		


		


		102/4/16

		1,000

		8.08

		持股

		1,000

		4.93

		


		




		18

		蔡○英

		102/8/12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7,000

		




		


		


		102/12/20

		1,000

		8.65

		持股

		1,000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103/1/20

		2,000

		5.32

		持股

		2,000

		4.93

		


		




		19

		何○雄

		102/8/6

		8.000

		16.8

		持股

		8,000

		4.93

		94,960

		




		20

		江○玲

		102/8/6

		10,000

		16.45

		持股

		10,000

		4.93

		209,900

		




		


		


		102/8/12

		10,000

		14.4

		持股

		10,000

		4.93

		


		




		21

		林○輝

		100/5/26

		32

		16.5

		持股

		32

		4.93

		18,638

		2,029



		


		


		100/5/27

		5

		17

		持股

		5

		4.93

		


		




		


		


		100/6/2

		45

		16.7

		持股

		45

		4.93

		


		




		


		


		100/7/20

		20

		13.6

		持股

		20

		4.93

		


		




		


		


		100/7/26

		50

		12.9

		持股

		50

		4.93

		


		




		


		


		100/7/27

		30

		13.1

		持股

		30

		4.93

		


		




		


		


		100/8/9

		19

		10.45

		持股

		19

		4.93

		


		




		


		


		100/12/14

		32

		8.78

		持股

		32

		4.93

		


		




		


		


		101/2/6

		5

		9.71

		持股

		5

		4.93

		


		




		


		


		102/8/27

		615

		12.6

		持股

		615

		4.93

		


		




		


		


		102/9/4

		60

		12.05

		持股

		60

		4.93

		


		




		


		


		102/9/17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10/11

		116

		12.05

		持股

		116

		4.93

		


		




		


		


		102/10/25

		113

		12.35

		持股

		113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22

		張○惠

		102/8/7

		30,000

		16

		持股

		30,000

		4.93

		332,100

		




		23

		蒲○傑

		100/8/3

		8,000

		12

		持股

		8,000

		4.93

		581,180

		123,400



		


		


		100/8/5

		10,000

		10.8

		持股

		10,000

		4.93

		


		




		


		


		101/1/11

		2,000

		9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0

		15.3

		持股

		20,000

		4.93

		


		




		


		


		102/8/12

		20,000

		14.3

		持股

		20,000

		4.93

		


		




		


		


		103/4/21

		20,000

		8

		持股

		20,000

		4.93

		


		




		


		


		103/5/8

		1,000

		6.51

		持股

		1,000

		4.93

		


		




		24

		林○宏

		102/9/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15,440

		




		25

		蘇○至

		102/12/30

		5,000

		5.63

		持股

		5,000

		4.93

		3,750

		




		


		


		103/1/20

		5,000

		4.98

		持股

		5,000

		4.93

		


		




		26

		謝○娟

		102/9/10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2,540

		




		27

		林○杰

		102/10/24

		2,000

		12.35

		持股

		2,000

		4.93

		64,730

		




		


		


		102/10/24

		1,000

		12.3

		持股

		1,000

		4.93

		


		




		


		


		102/10/30

		4,000

		12

		持股

		4,000

		4.93

		


		




		


		


		102/10/30

		2,000

		12.05

		持股

		2,000

		4.93

		


		




		28

		游○元

		102/4/8

		30,000

		11.2

		持股

		30,000

		4.93

		188,100

		




		29

		游○文

		102/3/28

		30,000

		12

		持股

		30,000

		4.93

		254,590

		




		


		


		102/4/19

		7,000

		11

		持股

		7,000

		4.93

		


		




		30

		游○榮

		99/4/19

		3,000

		16

		持股

		3,000

		4.93

		283,610

		164,050



		


		


		99/4/19

		10,000

		15.85

		持股

		10,000

		4.93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102/3/27

		6,000

		12.7

		持股

		6,000

		4.93

		


		




		


		


		102/8/7

		7,000

		15.35

		持股

		7,000

		4.93

		


		




		31

		王○龍

		102/7/29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98,020

		




		


		


		102/8/6

		1,000

		16.25

		持股

		1,000

		4.93

		


		




		32

		彭○華

		102/8/5

		5,000

		16.85

		持股

		5,000

		4.93

		311,180

		




		


		


		102/8/6

		10,000

		16.9

		持股

		10,000

		4.93

		


		




		


		


		102/8/7

		5,000

		15.3

		持股

		5,000

		4.93

		


		




		


		


		102/8/12

		5,000

		14.3

		持股

		5,000

		4.93

		


		




		


		


		102/8/16

		1,000

		13.5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102/8/26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33

		施○州

		103/2/24

		12,000

		7.4

		103/6/23

		12,000

		7

		2,351,710

		




		


		


		103/2/25

		96,000

		7.91

		持股

		96,000

		4.93

		


		




		


		


		103/2/25

		62,000

		7.5

		持股

		62,000

		4.93

		


		




		


		


		103/2/25

		4,000

		7.15

		持股

		4,000

		4.93

		


		




		


		


		103/2/26

		14,000

		7.44

		持股

		14,000

		4.93

		


		




		


		


		103/2/27

		12,000

		7.5

		持股

		12,000

		4.93

		


		




		


		


		103/2/27

		27,000

		7.9

		持股

		27,000

		4.93

		


		




		


		


		103/3/3

		96,000

		8.45

		持股

		96,000

		4.93

		


		




		


		


		103/3/4

		52,000

		9.04

		持股

		52,000

		4.93

		


		




		


		


		103/3/4

		25,000

		9

		持股

		25,000

		4.93

		


		




		


		


		103/3/12

		27,000

		8.77

		持股

		27,000

		4.93

		


		




		


		


		103/3/13

		1,000

		8.9

		持股

		1,000

		4.93

		


		




		


		


		103/3/14

		10,000

		8.8

		持股

		10,000

		4.93

		


		




		


		


		103/3/18

		1,000

		8.4

		持股

		1,000

		4.93

		


		




		


		


		103/3/19

		8,000

		8.7

		持股

		8,000

		4.93

		


		




		


		


		103/3/19

		14,000

		8.78

		持股

		14,000

		4.93

		


		




		


		


		103/3/20

		7,000

		8.77

		持股

		7,000

		4.93

		


		




		


		


		103/3/21

		9,000

		8.8

		持股

		9,000

		4.93

		


		




		


		


		103/3/21

		1,000

		8.6

		持股

		1,000

		4.93

		


		




		


		


		103/3/24

		3,000

		8.7

		持股

		3,000

		4.93

		


		




		


		


		103/3/24

		2,000

		8.95

		持股

		2,000

		4.93

		


		




		


		


		103/3/27

		5,000

		8.22

		持股

		5,000

		4.93

		


		




		


		


		103/3/27

		5,000

		7.65

		持股

		5,000

		4.93

		


		




		


		


		103/3/28

		1,000

		7.65

		持股

		1,000

		4.93

		


		




		


		


		103/3/28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103/3/28

		1,000

		8.18

		持股

		1,000

		4.93

		


		




		


		


		103/3/31

		13,000

		8.75

		持股

		13,000

		4.93

		


		




		


		


		103/4/1

		50,000

		9.36

		持股

		50,000

		4.93

		


		




		


		


		103/4/7

		1,000

		9.19

		持股

		1,000

		4.93

		


		




		


		


		103/4/11

		2,000

		9.05

		持股

		2,000

		4.93

		


		




		


		


		103/4/14

		5,000

		9.05

		持股

		5,000

		4.93

		


		




		


		


		103/4/14

		3,000

		8.8

		持股

		3,000

		4.93

		


		




		


		


		103/4/15

		1,000

		8.74

		持股

		1,000

		4.93

		


		




		


		


		103/4/15

		1,000

		8.73

		持股

		1,000

		4.93

		


		




		


		


		103/4/25

		4,000

		7.45

		持股

		4,000

		4.93

		


		




		


		


		103/4/28

		5,000

		7.3

		持股

		5,000

		4.93

		


		




		


		


		103/5/7

		2,000

		7

		持股

		2,000

		4.93

		


		




		


		


		103/5/7

		1,000

		6.99

		持股

		1,000

		4.93

		


		




		


		


		103/5/13

		8,000

		6.77

		持股

		8,000

		4.93

		


		




		


		


		103/5/13

		9,000

		6.78

		持股

		9,000

		4.93

		


		




		


		


		103/5/14

		19,000

		6.8

		持股

		19,000

		4.93

		


		




		


		


		103/5/28

		7,000

		6

		持股

		7,000

		4.93

		


		




		


		


		103/6/3

		10,000

		6.6

		持股

		10,000

		4.93

		


		




		


		


		103/6/3

		2,000

		6.3

		持股

		 2,000

		4.93

		


		




		


		


		103/6/4

		1,000

		6.05

		持股

		 1,000

		4.93

		


		




		


		


		103/6/5

		3,000

		5.95

		持股

		 3,000

		4.93

		


		




		


		


		103/6/6

		3,000

		6.02

		持股

		 3,000

		4.93

		


		




		


		


		103/6/10

		2,000

		6.8

		持股

		 2,000

		4.93

		


		




		


		


		103/6/11

		10,000

		7.1

		持股

		10,000

		4.93

		


		




		


		


		103/6/11

		5,000

		7.15

		持股

		 5,000

		4.93

		


		




		


		


		103/6/11

		13,000

		7.2

		持股

		13,000

		4.93

		


		




		


		


		103/6/16

		4,000

		6.98

		持股

		4,000

		4.93

		


		




		


		


		103/1/20

		379,000

		5.32

		持股

		379,000

		4.93

		


		




		


		


		103/2/17

		10,000

		5.22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10,000

		5.21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9,000

		5.2

		持股

		9,000

		4.93

		


		




		


		


		103/2/17

		15,000

		5.21

		持股

		15,000

		4.93

		


		




		


		


		103/2/20

		16,000

		6.47

		持股

		16,000

		4.93

		


		




		


		


		103/2/21

		4,000

		6.92

		持股

		4,000

		4.93

		


		




		34

		蔡○香

		100/9/5

		7,000

		10.1

		持股

		7,000

		4.93

		1,480,930

		242,310



		


		


		100/11/14

		1,000

		10

		持股

		1,000

		4.93

		


		




		


		


		100/11/25

		4,000

		9.4

		持股

		4,000

		4.93

		


		




		


		


		100/11/30

		2,000

		9.6

		持股

		2,000

		4.93

		


		




		


		


		101/2/7

		4,000

		10.15

		持股

		4,000

		4.93

		


		




		


		


		101/2/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1/3/8

		3,000

		9.74

		持股

		3,000

		4.93

		


		




		


		


		101/3/14

		1,000

		9.79

		持股

		1,000

		4.93

		


		




		


		


		101/3/21

		2,000

		9.98

		持股

		2,000

		4.93

		


		




		


		


		101/3/27

		12,000

		10.4

		持股

		12,000

		4.93

		


		




		


		


		101/5/22

		1,000

		11.3

		持股

		1,000

		4.93

		


		




		


		


		101/5/23

		4,000

		10

		持股

		4,000

		4.93

		


		




		


		


		101/5/23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01/6/6

		2,000

		10.25

		持股

		2,000

		4.93

		


		




		


		


		101/10/15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2,000

		9.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1,000

		9.51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53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87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8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9

		持股

		1,000

		4.93

		


		




		


		


		102/1/29

		2,000

		10

		持股

		2,000

		4.93

		


		




		


		


		102/2/1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3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4

		持股

		1,000

		4.93

		


		




		


		


		102/3/27

		10,000

		12.65

		持股

		10,000

		4.93

		


		




		


		


		102/5/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102/5/14

		6,000

		10.4

		持股

		6,000

		4.93

		


		




		


		


		102/6/10

		1,000

		9.91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0

		16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3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4

		5,000

		14.95

		持股

		5,000

		4.93

		


		




		


		


		102/8/15

		10,000

		14.6

		持股

		10,000

		4.93

		


		




		


		


		102/8/22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8/30

		3,000

		12.45

		持股

		3,000

		4.93

		


		




		


		


		102/9/2

		7,000

		12.1

		持股

		7,000

		4.93

		


		




		


		


		102/9/3

		10,000

		12.45

		持股

		10,000

		4.93

		


		




		


		


		102/9/5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9/17

		2,000

		12

		持股

		2,000

		4.93

		


		




		


		


		102/9/24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27

		2,000

		12.45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4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2

		2,000

		12.15

		持股

		2,000

		4.93

		


		




		


		


		102/10/3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10/3

		7,000

		12.4

		持股

		7,000

		4.93

		


		




		


		


		102/10/4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10/4

		4,000

		12.4

		持股

		4,000

		4.93

		


		




		


		


		102/10/4

		12,000

		12.45

		持股

		12,000

		4.93

		


		




		


		


		102/10/9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14

		2,000

		12.1

		持股

		2,000

		4.93

		


		




		


		


		102/11/5

		10,000

		12.15

		持股

		10,000

		4.93

		


		




		


		


		102/11/7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3/4/2

		4,000

		9.38

		持股

		4,000

		4.93

		


		




		


		


		103/4/2

		1,000

		9.35

		持股

		1,000

		4.93

		


		




		


		


		103/4/3

		3,000

		9.3

		持股

		3,000

		4.93

		


		




		


		


		103/4/11

		1,000

		9.11

		持股

		1,000

		4.93

		


		




		


		


		103/4/16

		1,000

		8.25

		持股

		1,000

		4.93

		


		




		


		


		103/4/21

		1,000

		8.3

		持股

		1,000

		4.93

		


		




		35

		李○任

		100/1/21

		2,000

		14.7

		持股

		2,000

		4.93

		416,360

		66,190



		


		


		100/6/22

		3,000

		14.3

		持股

		3,000

		4.93

		


		




		


		


		100/6/23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101/9/21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5/24

		10,000

		10

		持股

		10,000

		4.93

		


		




		


		


		102/9/27

		5,000

		12.45

		持股

		5,000

		4.93

		


		




		


		


		102/9/27

		20,000

		12.5

		持股

		20,000

		4.93

		


		




		


		


		102/10/28

		10,000

		12.35

		持股

		10,000

		4.93

		


		




		


		


		102/11/1

		1,000

		11.9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36

		曾○梅

		102/8/19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44,500

		




		


		


		102/8/26

		3,000

		12.9

		持股

		3,000

		4.93

		


		




		


		


		102/12/17

		3,000

		9.02

		持股

		3,000

		4.93

		


		




		37

		孫○通

		96/6/25

		2,000

		12.5

		持股

		2,000

		4.93

		1,199,460

		1,007,500



		


		


		96/9/10

		3,000

		82

		持股

		3,000

		4.93

		


		




		


		


		96/11/23

		2,000

		83

		持股

		2,000

		4.93

		


		




		


		


		97/1/22

		2,000

		65.6

		持股

		2,000

		4.93

		


		




		


		


		97/1/29

		2,000

		52.5

		持股

		2,000

		4.93

		


		




		


		


		97/2/13

		2,000

		53.5

		持股

		2,000

		4.93

		


		




		


		


		97/11/6

		2,000

		17.85

		持股

		2,000

		4.93

		


		




		


		


		97/11/7

		5,000

		17.3

		持股

		5,000

		4.93

		


		




		


		


		97/11/10

		7,000

		18

		持股

		7,000

		4.93

		


		




		


		


		98/2/19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8/3/23

		3,000

		15.2

		持股

		3,000

		4.93

		


		




		


		


		98/6/15

		7,000

		12.8

		持股

		7,000

		4.93

		


		




		


		


		102/8/2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102/8/23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103/2/19

		21,000

		6.05

		持股

		21,000

		4.93

		


		




		


		


		103/2/20

		30,000

		6.47

		持股

		30,000

		4.93

		


		




		


		


		103/2/25

		20,000

		7.91

		持股

		20,000

		4.93

		


		




		


		


		103/3/28

		3,000

		7.65

		持股

		3,000

		4.93

		


		




		


		


		103/4/29

		4,000

		7.3

		持股

		4,000

		4.93

		


		




		38

		梁○堂

		102/8/5

		5,000

		16.75

		持股

		5,000

		4.93

		318,720

		




		


		


		102/8/6

		3,000

		15.8

		持股

		3,000

		4.93

		


		




		


		


		102/8/6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102/8/7

		3,000

		15.45

		持股

		3,000

		4.93

		


		




		


		


		102/8/7

		3,000

		15.3

		持股

		3,000

		4.93

		


		




		


		


		102/8/9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102/8/12

		2,000

		14.3

		持股

		2,000

		4.93

		


		




		


		


		102/8/13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102/8/19

		2,000

		13.45

		持股

		2,000

		4.93

		


		




		


		


		102/8/28

		2,000

		12.2

		持股

		2,000

		4.93

		


		




		


		


		102/11/15

		2,000

		9.99

		持股

		2,000

		4.93

		


		




		39

		陳○宏

		102/8/6

		1,000

		10.1

		持股

		1,000

		4.93

		14,570

		




		


		


		102/11/14

		2,000

		9.63

		持股

		2,000

		4.93

		


		




		40

		黃○華

		96/7/3

		3,000

		116

		持股

		3,000

		4.93

		3,647,310

		3,610,230



		


		


		96/7/3

		1,000

		110

		持股

		1,000

		4.93

		


		




		


		


		96/7/6

		3,000

		106

		持股

		3,000

		4.93

		


		




		


		


		96/7/11

		5,000

		93.6

		持股

		5,000

		4.93

		


		




		


		


		96/7/20

		1,000

		111.5

		持股

		1,000

		4.93

		


		




		


		


		96/7/23

		2,000

		107

		持股

		2,000

		4.93

		


		




		


		


		96/7/30

		1,000

		109

		持股

		1,000

		4.93

		


		




		


		


		96/8/10

		3,000

		107

		持股

		3,000

		4.93

		


		




		


		


		96/8/23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96/8/29

		1,000

		73.5

		持股

		1,000

		4.93

		


		




		


		


		96/8/31

		1,000

		68.5

		持股

		1,000

		4.93

		


		




		


		


		96/9/5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21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96/9/27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96/9/27

		1,000

		98.6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96/9/29

		2,000

		99.2

		持股

		2,000

		4.93

		


		




		


		


		96/10/1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96/10/26

		2,000

		94.3

		持股

		2,000

		4.93

		


		




		


		


		96/12/10

		1,000

		90.4

		持股

		1,000

		4.93

		


		




		


		


		96/12/14

		1,000

		82

		持股

		1,000

		4.93

		


		




		


		


		96/12/17

		1,000

		80.7

		持股

		1,000

		4.93

		


		




		


		


		96/12/19

		1,000

		80.5

		持股

		1,000

		4.93

		


		




		


		


		96/12/27

		1,000

		78.3

		持股

		1,000

		4.93

		


		




		


		


		102/7/24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41

		趙○樑

		102/11/1

		3,000

		12

		持股

		3,000

		4.93

		3,668,620

		




		


		


		102/11/1

		101,000

		11.9

		持股

		101,000

		4.93

		


		




		


		


		102/11/1

		30,000

		11.85

		持股

		30,000

		4.93

		


		




		


		


		102/11/11

		20,000

		11.7

		持股

		20,000

		4.93

		


		




		


		


		102/11/11

		15,000

		11.3

		持股

		15,000

		4.93

		


		




		


		


		102/11/12

		 5,000

		10.6

		持股

		5,000

		4.93

		


		




		


		


		102/11/13

		40,000

		9.68

		持股

		40,000

		4.93

		


		




		


		


		102/11/16

		10,000

		9.63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38,000

		9

		持股

		38,000

		4.93

		


		




		


		


		102/12/17

		1,000

		9.09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4,000

		9.16

		持股

		14,000

		4.93

		


		




		


		


		102/12/17

		1,000

		9.17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0,000

		9.2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4,000

		9.09

		持股

		4,000

		4.93

		


		




		


		


		102/12/18

		3,000

		8.98

		持股

		3,000

		4.93

		


		




		


		


		102/12/18

		29,000

		9

		持股

		29,000

		4.93

		


		




		


		


		102/12/18

		20,000

		8.98

		持股

		20,000

		4.93

		


		




		


		


		102/12/18

		1,000

		9.01

		持股

		1,000

		4.93

		


		




		


		


		102/12/18

		2,000

		8.87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2,000

		8.96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14,000

		8.97

		持股

		14,000

		4.93

		


		




		


		


		102/12/18

		51,000

		8.98

		持股

		51,000

		4.93

		


		




		


		


		102/12/18

		2,000

		8.99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15,000

		8.82

		持股

		15,000

		4.93

		


		




		


		


		102/12/19

		28,000

		8.9

		持股

		28,000

		4.93

		


		




		


		


		102/12/19

		2,000

		8.86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20,000

		9

		持股

		20,000

		4.93

		


		




		


		


		102/12/19

		1,000

		9.18

		持股

		1,000

		4.93

		


		




		


		


		102/12/19

		3,000

		9.19

		持股

		3,000

		4.93

		


		




		


		


		102/12/19

		6,000

		9.2

		持股

		6,000

		4.93

		


		




		


		


		102/12/19

		4,000

		9.28

		持股

		4,000

		4.93

		


		




		


		


		102/12/19

		8,000

		9.29

		持股

		8,000

		4.93

		


		




		


		


		102/12/19

		35,000

		9.3

		持股

		35,000

		4.93

		


		




		


		


		102/12/31

		275,000

		5.24

		持股

		275,000

		4.93

		


		




		


		


		103/1/2

		30,000

		5.1

		持股

		30,000

		4.93

		


		




		


		


		103/1/2

		18,000

		5.09

		持股

		18,000

		4.93

		


		




		


		


		103/1/2

		11,000

		5.27

		持股

		11,000

		4.93

		


		




		


		


		103/1/2

		5,000

		5.28

		持股

		5,000

		4.93

		


		




		


		


		103/1/3

		35,000

		5.6

		持股

		35,000

		4.93

		


		




		


		


		103/1/6

		38,000

		5.21

		持股

		38,000

		4.93

		


		




		42

		廖○美

		102/7/16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624,770

		




		


		


		102/10/2

		50,000

		12

		持股

		50,000

		4.93

		


		




		


		


		102/11/28

		2,000

		9.75

		持股

		2,000

		4.93

		


		




		


		


		102/12/3

		1,000

		9.81

		持股

		1,000

		4.93

		


		




		


		


		102/12/5

		10,000

		9.78

		持股

		10,000

		4.93

		


		




		


		


		102/12/10

		17,000

		9.8

		持股

		17,000

		4.93

		


		




		


		


		102/12/11

		3,000

		9.7

		持股

		3,000

		4.93

		


		




		


		


		102/12/11

		22,000

		9.77

		持股

		22,000

		4.93

		


		




		43

		陳○臻

		102/8/9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10,370

		




		44

		朱○文

		97/5/18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88,780

		88,780



		


		


		99/1/13

		3,000

		16.8

		持股

		3,000

		4.93

		


		




		45

		陳○珠

		99/3/10

		2,000

		14.85

		持股

		2,000

		4.93

		64,320

		64,320



		


		


		100/6/1

		2,000

		16.7

		持股

		2,000

		4.93

		


		




		


		


		100/6/13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46

		張○華

		96/8/14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73,940

		173,940



		


		


		96/9/6

		1,000

		80.3

		持股

		1,000

		4.93

		


		




		47

		葉○卿

		98/12/24

		27,000

		16.6

		持股

		27,000

		4.93

		347,100

		347,100



		


		


		98/12/24

		3,000

		15.6

		持股

		3,000

		4.93

		


		




		48

		吳○○月

		96/8/9

		1,000

		109.5

		持股

		1,000

		4.93

		104,570

		104,570



		49

		吳○桃

		96/3/21

		1,000

		68

		持股

		1,000

		4.93

		162,140

		162,140



		


		


		96/7/6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50

		張○

		96/9/27

		1,000

		98.5

		持股

		1,000

		4.93

		442,170

		442,170



		


		


		96/10/3

		1,000

		91.2

		持股

		1,000

		4.93

		


		




		


		


		96/10/12

		1,000

		85.5

		持股

		1,000

		4.93

		


		




		


		


		96/10/15

		1,000

		80

		持股

		1,000

		4.93

		


		




		


		


		97/5/16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97/11/19

		2,000

		13.5

		持股

		2,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5/7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98/8/27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51

		王○敦

		100/5/20

		1,000

		16.7

		持股

		1,000

		4.93

		11,770

		11,770



		52

		劉○○連

		96/10/12

		1,000

		87

		持股

		1,000

		4.93

		90,740

		90,740



		


		


		98/5/5

		1,000

		13.6

		持股

		1,000

		4.93

		


		




		53

		陳○任

		99/4/22

		14,000

		15.65

		持股

		14,000

		4.93

		363,080

		363,080



		


		


		99/4/26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28

		10,000

		15.6

		持股

		10,000

		4.93

		


		




		


		


		99/4/29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30

		8,000

		15.55

		持股

		8,000

		4.93

		


		




		54

		蔡○幸

		97/3/13

		2,000

		49

		持股

		2,000

		4.93

		110,860

		110,860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55

		許○泰

		99/5/25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6,620

		6,620



		56

		林○添

		98/3/20

		5,000

		15.2

		持股

		5,000

		4.93

		51,350

		51,350



		57

		孔○欽

		100/1/24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64,620

		64,620



		58

		林○標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22,720

		22,720



		59

		劉○婷

		96/6/13

		1,000

		75.1

		持股

		1,000

		4.93

		201,110

		201,110



		


		


		96/6/13

		2,000

		70.4

		持股

		2,000

		4.93

		


		




		60

		陳○川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168,010

		168,010



		


		


		97/5/20

		1,000

		58.6

		持股

		1,000

		4.93

		


		




		61

		陳○吟

		97/5/19

		1,000

		60.8

		持股

		1,000

		4.93

		153,810

		153,810



		


		


		97/5/28

		1,000

		55.3

		持股

		1,000

		4.93

		


		




		


		


		97/5/30

		1,000

		52.5

		持股

		1,000

		4.93

		


		




		62

		陳○春

		100/2/14

		4,000

		15.4

		持股

		4,000

		4.93

		52,250

		52,250



		


		


		100/2/14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63

		粘○文

		97/1/31

		12,000

		51.8

		持股

		12,000

		4.93

		1,184,500

		1,184,500



		


		


		97/1/31

		8,000

		50.6

		持股

		8,000

		4.93

		


		




		


		


		97/7/24

		10,000

		30.6

		持股

		10,000

		4.93

		


		




		64

		黃○琴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21,640

		21,640



		65

		周○姬

		97/5/8

		9,000

		47.5

		持股

		9,000

		4.93

		441,980

		441,980



		


		


		99/1/4

		5,000

		16.7

		持股

		5,000

		4.93

		


		




		66

		鄭○仁

		96/8/31

		1,000

		72.8

		持股

		1,000

		4.93

		67,870

		67,870



		67

		詹○梅

		96/7/31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8,070

		98,070



		68

		楊○達

		97/4/17

		1,000

		50.5

		持股

		1,000

		4.93

		203,780

		203,780



		


		


		97/5/5

		1,000

		48.8

		持股

		1,000

		4.93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69

		賴○文

		98/12/24

		10,000

		15.9

		持股

		10,000

		4.93

		109,700

		109,700



		70

		李○廷

		99/4/20

		5,000

		15.65

		持股

		5,000

		4.93

		53,600

		53,600



		71

		吳○時

		96/9/7

		2,000

		81.6

		持股

		2,000

		4.93

		2,581,010

		2,581,010



		


		


		96/9/7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96/9/7

		3,000

		81.8

		持股

		3,000

		4.93

		


		




		


		


		96/9/12

		1,000

		81.1

		持股

		1,000

		4.93

		


		




		


		


		96/9/12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13

		1,000

		78.5

		持股

		1,000

		4.93

		


		




		


		


		96/9/14

		1,000

		79.8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1

		持股

		1,000

		4.93

		


		




		


		


		96/9/17

		12,000

		81.5

		持股

		12,000

		4.93

		


		




		


		


		96/9/17

		1,000

		81.4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0.4

		持股

		1,000

		4.93

		


		




		


		


		96/9/17

		2,000

		81

		持股

		2,000

		4.93

		


		




		


		


		96/9/17

		1,000

		81.3

		持股

		1,000

		4.93

		


		




		


		


		96/10/2

		1,000

		98.4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6.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4.8

		持股

		1,000

		4.93

		


		




		72

		邱○賢

		100/1/25

		2,000

		16.6

		持股

		2,000

		4.93

		45,030

		45,030



		


		


		100/1/25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100/1/27

		1,000

		15.55

		持股

		1,000

		4.93

		


		




		73

		黃○苓

		96/7/3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17,070

		117,070



		74

		李○倩

		96/6/27

		1,000

		94.6

		持股

		1,000

		4.93

		421,380

		421,380



		


		


		96/7/2

		3,000

		115.5

		持股

		3,000

		4.93

		


		




		75

		凌○鳳

		96/7/2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221,140

		221,140



		76

		楊○汝

		96/7/30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260,010

		260,010



		


		


		96/8/23

		1,000

		85.8

		持股

		1,000

		4.93

		


		




		


		


		96/11/1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77

		詹○宇

		100/7/7

		1,000

		13.9

		持股

		1,000

		4.93

		14,840

		14,840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78

		何○華

		98/4/20

		1,000

		17.15

		持股

		1,000

		4.93

		441,190

		441,190



		


		


		98/4/27

		1,000

		16.3

		持股

		1,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7/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98/8/4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8/9/4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1/21

		1,000

		17.05

		持股

		1,000

		4.93

		


		




		


		


		99/1/22

		1,000

		15.7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

		持股

		,000

		4.93

		


		




		


		


		99/2/1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99/2/5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99/4/1

		2,000

		15

		持股

		2,000

		4.93

		


		




		


		


		99/5/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99/5/21

		2,000

		11.65

		持股

		2,000

		4.93

		


		




		


		


		99/7/13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7/13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99/7/14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99/8/12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99/8/25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9/10/20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99/10/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99/11/1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99/11/8

		1,000

		11.35

		持股

		1,000

		4.93

		


		




		


		


		99/12/7

		1,000

		10.65

		持股

		1,000

		4.93

		


		




		


		


		100/1/1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100/2/15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17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23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45

		持股

		1,000

		4.93

		


		




		


		


		100/6/20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6/24

		1,000

		14.05

		持股

		1,000

		4.93

		


		




		


		


		100/7/11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100/7/26

		1,000

		12.8

		持股

		1,000

		4.93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100/8/11

		2,000

		9.95

		持股

		2,000

		4.93

		


		




		


		


		100/10/7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0/11/2

		2,000

		10.1

		持股

		2,000

		4.93

		


		




		79

		梁○明

		96/8/8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165,290

		165,290



		


		


		98/7/27

		2,000

		16.8

		持股

		2,000

		4.93

		


		




		


		


		98/7/27

		4,000

		16.55

		持股

		4,000

		4.93

		


		




		總計

		


		


		


		


		


		


		


		28,629,578

		14,485,029









附表三（備位請求①至⑧）


		編號

		

姓名

		

求償①至⑧金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101/8/31-10/30

		101/10/31-102/3/31

		102/4/1-5/14

		102/5/15-8/13

		


		102/8/14-11/13

		102/11/14-103/3/30

		103/3/31-5/14

		103/5/15-6/17



		1

		玉○珊

		1,950

		


		


		


		


		


		


		


		1,950

		




		2

		陳○○妹

		45,700

		


		


		


		


		


		45,700

		


		


		




		3

		吳○霞

		37,350

		


		


		


		


		


		37,350

		


		


		




		4

		黃○鏘

		168,400

		


		


		


		


		


		168,400

		


		


		




		5

		蕭○芬

		56,650

		


		


		


		


		


		51,940

		4,710

		


		




		6

		鄭○月

		93,200

		


		


		


		23,040

		


		65,530

		4,630

		


		




		7

		劉○霞

		70,040

		


		


		


		70,040

		


		


		


		


		




		8

		楊○芳

		245,460

		


		


		


		104,200

		


		


		


		


		




		9

		張○昇

		14,440

		


		


		


		


		


		14,440

		


		


		




		10

		何○娟

		12,690

		


		


		


		


		


		12,690

		


		


		




		11

		徐○良

		104,550

		


		


		36,820

		


		


		67,730

		


		


		




		12

		李○隆

		998,220

		


		


		


		934,520

		


		63,700

		


		


		




		13

		廖○彬

		202,850

		


		


		


		168,700

		


		34,150

		


		


		




		14

		陳○華

		69,800

		


		


		


		7,370

		


		51,010

		8,180

		3,240

		




		15

		廖○法

		275,600

		


		


		


		119,200

		


		156,400

		


		


		




		16

		黃○祝

		229,850

		


		


		


		


		


		229,850

		


		


		




		17

		邱○烈

		611,710

		


		12,170

		138,910

		124,460

		


		185,730

		147,290

		3,150

		




		18

		蔡○英

		17,000

		


		


		


		9,370

		


		


		7,630

		


		




		19

		何○雄

		94,960

		


		


		


		94,960

		


		


		


		


		




		20

		江○玲

		209,900

		


		


		


		209,900

		


		


		


		


		




		21

		林○輝

		18,638

		


		


		


		


		


		13,479

		3,130

		


		




		22

		張○惠

		332,100

		


		


		


		332,100

		


		


		


		


		




		23

		蒲○傑

		581,180

		


		


		


		394,800

		


		


		


		62,980

		




		24

		林○宏

		15,440

		


		


		


		


		


		15,440

		


		


		




		25

		蘇○至

		3,750

		


		


		


		


		


		


		3,750

		


		




		26

		謝○娟

		12,540

		


		


		


		


		


		12,540

		


		


		




		27

		林○杰

		64,730

		


		


		


		


		


		64,730

		


		


		




		28

		游○元

		188,100

		


		


		188,100

		


		


		


		


		


		




		29

		游○文

		254,590

		


		212,100

		42,490

		


		


		


		


		


		




		30

		游○榮

		283,610

		


		46,620

		


		72,940

		


		


		


		


		




		31

		王○龍

		98,020

		


		


		


		98,020

		


		


		


		


		




		32

		彭○華

		311,180

		


		


		


		278,000

		


		33,180

		


		


		




		33

		施○州

		2,351,710

		


		


		


		


		


		


		1,812,510

		430,570

		108,630



		34

		蔡○香

		1,480,930

		23,160

		126,890

		38,190

		303,080

		


		701,100

		


		46,200

		




		35

		李○任

		416,360

		15,210

		


		


		50,700

		


		284,260

		


		


		




		36

		曾○梅

		44,500

		


		


		


		


		


		32,230

		12,270

		


		




		37

		孫○通

		1,199,460

		


		


		


		


		


		45,000

		137,480

		9,480

		




		38

		梁○堂

		318,720

		


		


		


		277,020

		


		31,580

		10,120

		


		




		39

		陳○宏

		14,570

		


		


		5,170

		


		


		


		9,400

		


		




		40

		黃○華

		3,647,310

		


		


		


		37,080

		


		


		


		


		




		41

		趙○樑

		3,668,620

		


		


		


		


		


		1,192,080

		2,476,540

		


		




		42

		廖○美

		624,770

		


		


		


		4,670

		


		353,500

		266,600

		


		




		43

		陳○臻

		10,370

		


		


		


		10,370

		


		


		


		


		




		


		合計

		14,144,549

		38,370

		397,780

		449,680

		3,724,540

		


		3,963,739

		4,904,240

		557,570

		108,63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上訴人    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偉投資有限公司

兼上開二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陸泰陽    原住臺中市○里區○里里○○路0號（

000000000000000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馮國賓  
            辜瑞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慶宗律師
複  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
            彭佳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蔡昆忠  
            李金山  
上開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春榮律師 

被  上訴人  呂元瑞  

            賴榮光  

            蘇怡仁  
被上訴人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元勝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被上訴人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正一）

兼法定代理人  李久恆  
上開六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冠中律師           
被上訴人    朱利文（原名朱𤧞智）

            吳玟音  

            楊鈞雯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繆昕翰律師
            張瓊云律師 
被  上訴人  李麗生  
            李麗裕  
            林大揚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喜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潤泰  
訴訟代理人  徐曉萍律師 
被上訴人    黃徐玉花
            林武俊  
            陳永聰  
訴訟代理人  呂思頡律師
            張方俞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憲修  



            曾國富  




被  上訴人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賴永吉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魏婉菁律師
被  上訴人  紀敏滄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靜宜  
上開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金玉瑩律師
            廖有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金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0年8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為依上開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被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等規定，致附表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因信賴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6年4月18日更名為元勝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勝公司）不實財報而買賣或繼續持有股票受有損害，上訴人經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均包括受領款項之權等情，業據提出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憑（見原審卷四第53-131頁）。是依前揭規定，上訴人以自己名義提起本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並有代系爭授權人受領給付之權限。
二、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函可據（見本院卷五第203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蘇怡仁，嗣變更為李久恆，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據（見本院卷四第571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5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黃徐玉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陸泰陽為元勝公司、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力公司）之董事長，蔡昆忠係元勝公司之總經理，李金山係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利文係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吳玟音係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室祕書，楊鈞雯係鼎力公司之出納。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均受陸泰陽之指示，綜理鼎力公司之財務。
(二)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6人（合稱陸泰陽等6人）明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同一人，彼此間之交易往來屬於關係人交易；亦明知元勝公司對於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此類交易並無實際負責接單、生產之營運單位，依照財政部訂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若將鼎力公司實際接單之沙灘車業務交由元勝公司掛名銷售，將使原應歸屬鼎力公司之交易所得不合營業常規地轉移至元勝公司，此類安排明顯異於雙方非關係人所為之交易條件；亦均明知若鼎力公司之沙灘車引擎業務實際接單之交易條件為出貨後30天付款、交易全程由鼎力公司安排處理，按照交易常規元勝公司並無合理依據在鼎力公司出貨時預付九成貨款予鼎力公司，進而間接承擔鼎力公司原本應該承受貨款無法回收之倒帳風險；復亦明知若依據鼎力公司轉單之毛利率5%計算，除了前開必需承擔的倒帳風險外，元勝公司更需另外承受匯率波動之匯率風險，此項交易明顯將所有交易風險轉由元勝公司承擔，而不符合營業常規。而依照101年當時之業務狀況，元勝公司各項業務之毛利率均為負值，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3人為求規避渠等個人之不當經營責任、展現渠等經營元勝公司之實績，進而獲得股東之支持續任原職，竟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為前述對元勝公司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為因應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陸泰陽等6人由陸泰陽透過朱利文等鼎力公司員工，偽造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Fast Toys公司、Elamys Center OY公司（下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訂單，並將該等訂單交由不知情之元勝員工製作訂貨單、出貨單等業務文件，逐層交由陸泰陽、蔡昆忠或李金山決行，以此方式偽造會計憑證。另一方面，陸泰陽也透過朱利文、楊鈞雯，指示鼎力公司負責船務之員工向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商訂船期，將虛偽交易循環船期航班訂妥。隨後，鼎力公司便將貨物出口至香港，以此動作一次完成鼎力公司出售貨物予元勝公司，以及元勝公司出口貨物予海外公司客戶之交易。再透過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合作之第三人，將該等貨物以事先設立之海外紙上公司「New Ri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下稱NewRich公司）原封不動托運進口至鼎力公司，藉以完成虛偽交易物流循環。金流部分，除元勝公司支付鼎力公司之部分係由元勝公司不知情之員工負責外，其餘鼎力公司轉匯至New Rich公司，New Rich公司轉匯至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以及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匯款至元勝公司之部分，均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在鼎力公司利用網路銀行轉匯相關款項，網路銀行交易收據則統一由朱利文保管收執。總計在101年間，陸泰陽等6人透過上述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下同）271,600,864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255,596,355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16,004,509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1年度之營業毛利為8,20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為約負7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102年間，陸泰陽等6人亦透過上述假交易循環，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達132,687,32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成本達12,531,537元，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毛利達7,376,790元，成功將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轉為正值（元勝公司102年度之營業毛利為2,587,000元，扣除上開營業毛利後實約為負480萬元之營業毛損），達成陸泰陽、蔡昆忠、李金山渠等個人之經營目標利益。但由於長期之循環交易虛耗元勝公司、鼎力公司之處理文件成本、運費、人力、資金成本，最後終於週轉不靈，鼎力公司在收受元勝公司之預付貨款後無力轉匯至海外公司，致使元勝公司預付鼎力公司之貨款無法再從海外公司收回，共使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重大損害。另元勝公司103年第2季（重編前）財務報告，該公司已就對前揭沙灘車引擎銷售之應收帳款估計可能產生減損而提列備抵呆帳78,067,000元。
(三)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僅因查核便利之考量，擅自認為等到年報查核時再行內部控制查核程序即可，竟未遵循依據行為時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20條三、㈠之規定查簽規則之規範，不僅未將當期新增之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該等公司之交易量屬於新增前十名銷貨客戶）列為內部控制查核樣本，完整從徵信、授信階段開始查核，亦未向元勝公司取得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以致於未能發現上開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不合理快速增加授信額度之狀況，因而於101年8月28日在元勝公司101年度半年報之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未能敘明該等重大虛偽不實之財務報告內容。
(四)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在查核之過程中，取得元勝公司之出口報單作為查核證據，已經發現元勝公司貨物出口之目的地與訂單之交貨地點不符，但元勝公司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又曾經收到來自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此均與元勝公司之應收帳款記載明顯不符，無法適切允當支撐元勝公司關於該等營業收入之認列，紀敏滄、陳靜宜竟未遵循查簽規則與審計準則公報之規範，在查核證據不足夠也不適切的狀況下，未善盡查核責任，率爾無視前開高度舞弊風險之情事、將前開Delta Mics公司之函證撕毀丟棄、未設計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序、採信元勝公司片面且無事證支撐之說明，而未針對元勝公司102年間虛偽不實之沙灘車引擎交易，在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中說明舞弊之疑慮，或採取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致前開元勝公司102年度年報之財務報告中，關於102年度沙灘車引擎虛偽交易之重大虛偽不實情事未予敘明。且查紀敏滄、陳靜宜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懲戒委員會懲戒，其等後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均遭駁回。
(五)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階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事之消息，故元勝公司財報不實之訊息，係於103年6月17日遭揭露。而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上開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13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7月8日，該日股價係6元，下跌1元（7元-6元），跌幅高達14.2%；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46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9月9日，該日股價係4.58元，下跌2.42元（7元-4.58元），跌幅高達34.5%；於上開訊息揭露後第87個交易營業日即103年12月18日，該日股價係3.61元，下跌3.39元（7元-3.61元），跌幅更高達48.4%。再者，從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之每月平均價觀之：6月之平均價6.47元，7月之平均價6.45元，8月之平均價6.39元，9月之平均價4.93元，10月之平均價4.61元，11月之平均價4.95元，12月之平均價4.03元，亦可知該公司103年6至12月之每個月均價，於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不斷在下跌，此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
(六)陸泰陽等6人自101年6月間起違背渠等善良管理人之職務，而與鼎力公司間為虛偽、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並就前揭虛偽循環交易，製作不實進銷貨憑證、會計憑證，將虛增之不實營業實績登載於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至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另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及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廣偉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廣偉公司），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又本件簽證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於101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紀敏滄、陳靜宜於103年間負責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2年度全年財務報告，以及其所屬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系爭財報不實；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上開29名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授權人即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法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本件授權人分為兩類：①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②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上開二類投資人均係受系爭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誤導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造成授權人損害之原因，故以系爭財報之責任區間，計算各授權人之損失。爰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求為先、備位請求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求償金額，共28,62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⑩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㈠鼎力公司、廣偉公司、陸泰揚、馮國賓、辜瑞濱則以：⑴鼎力公司及廣偉公司係元勝公司法人股東，鼎力公司雖指派林武俊、呂元瑞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指派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廣偉公司雖指派呂元瑞、賴榮光擔任元勝公司董事，惟該二公司是否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仍應待上訴人就所主張各項請求權之構成要件詳加舉證。⑵上訴人之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綷經濟損失，非權利受有損害。另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實屬無據。又系爭財報並非虛偽不實，自無違反證交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始終未證明損害之發生與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顯無理由。⑶馮國賓係鼎力公司生產部協理，辜瑞濱係鼎力公司壓鑄部門經理，其二人並未負責任何財務工作，馮國賓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6月25日至102年12月19日止（102年12月19日即辭職）；辜瑞濱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係102年7月1日至102年8月5日，其二人擔任監察人期間，未曾核閱元勝公司任何財報，更未在元勝公司財報上簽名，該刑事案件並未起訴其二人，上訴人認其二人均應就元勝公司不實財務報告依公司法第23條及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誤。⑷關於陸泰陽部分，刑事部分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108年度易緝字第20號為無罪判決，該判決業已認定元勝公司沙灘車買賣為真實交易，自無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務報告申報不實罪、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罪名。況且上訴人未先證明損害之發生與陸泰陽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舉證顯有不足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㈡蔡昆忠、李金山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接受客戶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並指示鼎力公司直接出口予國外之買受人，元勝公司並付款予鼎力公司及向國外客戶收取價金，且將交易數額忠實呈現在財務報告上，財報並無任何不實情事。⑵蔡昆忠、李金山不知陸泰陽設立與歐洲公司相同名稱之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紙上公司，且陸泰陽透過朱𤧞智或訴外人杜○庭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上記載Delta Mics公司等公司之住址均在歐洲，無從查知。元勝公司收到朱𤧞智或杜○庭轉交之訂單後，即向鼎力公司下單，並指示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所收到之訂單辦理出口事宜，蔡昆忠、李金山未看過出口報單，亦無從知悉出口目的地為香港。又貨物抵達香港後雖由New Rich公司再將之送至鼎力公司，惟非送回元勝公司，且蔡昆忠、李金山非鼎力公司人員，未參與其事，至案發以前，鼎力公司人員均未將此事由予以告知，故就元勝公司而言，並無循環交易之問題，財報上所記載之交易均為真正，蔡昆忠、李金山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行為。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下單以交貨與Delta Mics公司等，當鼎力公司依指示而完成出口事宜時，元勝公司僅支付90%價金與鼎力公司，此已較民法第370條所指「同時為之」及元勝公司董事會決議「訂貨時支付50%；出貨時支付50%」之付款條件為優，故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有不利於元勝公司及不合營業常規之行為。況涉有循環交易者為鼎力公司，並非元勝公司，元勝公司確實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而出口，因該二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元勝公司在各期財報遂將鼎力公司列為關係人，並將二公司間之交易予以揭露，並無任何虛偽情事。至於元勝公司之買受人，依其訂單所載公司名稱、住址及負責人姓名，均係與鼎力公司無關之外國公司，負責人更與元勝公司無任何關係，元勝公司依法無需在財報上揭露，公司更在當期財報上將交易狀況（包括交易額及呆帳數額）作完整之記載，該財報均非虛偽，不得僅因鼎力公司將引擎售予元勝公司出口以後，又由鼎力公司在香港以另一公司名義買回該引擎，即認元勝公司之財報不實。且否認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更否認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任何因果關係。⑶李金山非元勝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系爭財報既經會計師查核，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且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事證，不但可以證明李金山不知向元勝公司下訂單之公司係陸泰陽所設立之境外公司，且各該引擎再進口到臺灣時，均送至鼎力公司，而非元勝公司，李金山更未在鼎力公司任職及經手相關進口事宜，則李金山在董事會通過之財報上用印，不但已盡相當注意，且依該財報無從發現內容虛偽，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李金山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㈢元勝公司、啟基公司、蘇怡仁、李久恆、賴榮光、呂元瑞則以：⑴元勝公司於檢察官就陸泰陽等人刑事案件起訴前，即先於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情事。元勝公司於102年10月29日遭調查局人員到公司搜索並扣押101、102年度帳冊及相關憑證，嗣調查局更陸續對相關業務人員進行約談，斯時元勝公司業務人員由調查局人員處聽聞「陸泰陽之鼎力公司可能有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沙灘車重新進口至國內」情事，始驚覺陸泰陽及鼎力公司間可能係假借前開沙灘車買賣詐騙元勝公司貨款，元勝公司於102年11月12日即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此一訊息。本件沙灘車交易之損益金額，並未達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定財務報表須重編之標準；且在偵查結果未明前，元勝公司並無法確定鼎力公司是否有將沙灘車引擎再進口，而當時會計師亦未要求元勝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故元勝公司於103年3月26日公告之102年第四季財務報告(即102年度財務報告)附註第24頁揭露所知沙灘車交易可能遭詐騙之情事，以避免貿然剔除該交易所可能造成公司及投資人損失。103年6月11日檢察官起訴陸泰陽等人，元勝公司實係受鼎力公司所詐騙，且該案仍由法院審理中判決尚未確定，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之財務報告亦無達到應重編之標準，元勝公司實無依據及理由重編財務報告。會計師基於檢察官已起訴陸泰陽等人，乃於103年8月12日以「該案由法院審理中，本會計師無法辨認該交易之真偽」為由，出具103年第二季財務報表為「保留意見」，惟主管機關金管會僅接受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告，對於上開保留意見的財務報告有意見，遂發函要求元勝公司洽請會計師重新查核重編，故元勝公司依金管會的要求而重編相關各季之財務報告，且於財務報告附註已就當時所知情形予以揭露，財報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自難認元勝公司應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⑵當時元勝公司所營事業，除紡織、織布、模具批發及零售、機械設備製造及批發等業務外，尚包括機車批發業、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批發業等項目，足見銷售沙灘車引擎業務，確為元勝公司所營事業範圍。又當初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而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等事業，但因皆發展不順，乃聽從陸泰陽之說，跨足可為元勝公司帶來約為3%至5%利潤之沙灘車相關業務，且經當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詎陸泰陽案發時雖擔任公司之董事長，然其實純係其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藉沙灘車引擎買賣交易詐取貨款，並掏空元勝公司之資產而就任，元勝公司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足認元勝公司確實單純僅為被害人。⑶元勝公司當初確實因境外公司之下單訂貨，因而向鼎力公司訂購貨物，銀行匯款申請書及出口報單等會計憑證上之進貨付款、出口報關等資料均已完整提出，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貨物交付買方，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有上開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顯與一般假交易僅係購入相關發票而無實際交易存在之情形大相逕庭。是以，本件交易對元勝公司而言，確有移轉交易商品及風險，且因此受有損失，並非單純為虛增營業金額及利潤之假交易，元勝公司實無可能知悉有何不實之情形存在，並製作不實之財報。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引擎原封不動運回，此乃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係受詐騙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而認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⑷縱認元勝公司財報有不實，然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蓋元勝公司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會參考項目，包含內部稽核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內部控制聲明書、會計師出具的查核意見、計師出具的內控管理建議書等，而會計師依委任書約定，倘發現元勝公司會計處理、內部控制制度及有關稅務事項有待改進處，亦負有立即提供改進建議之義務。元勝公司前總經理即蔡昆忠針對沙灘車交易於起訴前有書面回覆會計師問題，然正風及建智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於查核工作結後，並未依約提供元勝公司任何改進建議，直迄元勝公司為辦理減資發函渠等提供最近三年度內控管理建議書，渠等始於103年11月5日及103年11月14日提供各查核年度之內控管理建議書，是縱認系爭財報有不實，元勝公司主觀上亦無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之故意，是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為請求，亦屬無據。⑸啟基公司係於元勝公司103年2月14日召開之臨時股東會始以法人股東身分被選任董事，並於同日之董事會被選為董事長，再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指派蘇怡仁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權。在103年2月14日之前，啟基公司、蘇怡仁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故在此之前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度、第3季、101年度及102年度第1季至第3季所有各期財務報告，顯均與渠等無涉。又蘇怡仁雖接受董事長啟基公司委任，代表啟基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但其並不負責102年度財務報表或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告之編制，蘇怡仁代表董事長啟基公司於102年度財務報表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財務報表蓋章，係因信賴元勝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及外部會計師查核結果。況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元勝公司業已於103年8月14日公告說明其會計師對103年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載明會計師對檢察官認定之部分進銷貨交易虛偽不實所做之保留意見（包括對102年度及103年上半年財務報告）。由此可見，啟基公司、蘇怡仁對於元勝公司之財報並無任何隱匿之情事，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所有各期財務報告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之財務報告，無論其內容是否有任何不實，均與啟基公司、蘇怡仁無涉。⑹依刑事起訴書所載，已認定元勝公司新任董事長啟基公司對於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涉有不實銷貨收入、銷貨成本及營業毛利，並不知情。則蘇怡仁原為專業經理人，從未在元勝公司任職，係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其行使職務，蘇怡仁自亦更無隱匿財務報告之故意或過失可言。⑺李久恆擔任董事長期間即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之間，並無編制及簽章任何財務報告。上訴人所提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各財務報告之編製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103年8月13日等時日，並非李久恆任董事長時期所編製外，該等財務報告中亦均無李久恆之簽章。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無參與編制或有何簽章，本無過失可言。⑻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均非刑事犯罪起訴事實所認定之行為人，顯見其對上開循環交易之細節並不暸解，且101上半年度至103第1季之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均未曾出具保留意見，由財務報告形式觀之，元勝公司於101年上半年度與沙灘車有關之交易其款項均全數收回，交易所產生之銷貨利益270餘萬亦已全流入公司；且有關和沙灘車交易流程中銷貨收入、應收帳款、進貨（銷貨）成本與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經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查核，並未有異。況且，呂元瑞、李久恆及賴榮光亦不知鼎力公司會再買回沙灘車貨物，客觀上難以得知可能有虛偽循環交易之問題，俟知悉陸泰陽涉有不法時，即提出刑事告訴等，是伊等就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至103年第2季財務報告確已盡相當注意，自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不法行徑，應可免負賠償責任。⑼上訴人原審所引用之「詐欺市場理論」，於我國法制並無此規定，該理論在美國法上現仍有爭議，上訴人逕行主張，自屬無據。上訴人是否確係信賴系爭財務報告而買進元勝公司之股票，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即具有「交易的因果關係」、及「損失的因果關係」，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⑽依元勝公司103年1月至103年12月之個股交易情形，即尚未揭露沙灘車虛偽交易時，元勝公司之股價本就非高，而與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被媒體報導系爭財務報告不實後股價逐漸走低至103年9月之收市平均價即4.93元之情（反有上升）顯然不相符。再者，影響投資人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並非僅係財報而已，元勝公司自102年6月起，除102年9月份的營業額較101年同期增加6%外，迄至103年9月，各月份營業額與前一年度同期比較，衰退比率為4%-83%，呈現皆為衰退狀態。且自102年8月起即有董監事異動頻繁、連續退票金額達1.3億元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幅衰退等狀況。此均屬影響投資人買賣之重大因素。本件授權人購入元勝公司之股票時與系爭財務報告間無交易之因果關係，至堪認定。⑾縱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授權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所受損害，顯然未將交易市場除財報不實以外風險納入考量，顯有不當，且渠等怠於保護自己權利，自屬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上訴人不得要求被上訴人等就股票買進價格全部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則以：⑴朱利文為鼎力公司之財務副理，並非業務部門主管，無查核訂單之能力或權責，訂單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所交付，朱利文僅係被動收領訂單並再轉交其他部門，故並無共同侵權之行為。朱利文所轉交予元勝公司之訂單，全都是真實存在之客戶訂單，皆係由陸泰陽或其他員工交付被上訴人朱利文，朱利文並無直接接觸客戶之機會，自無可能知悉客戶之來源，並無故意或過失侵權之行為。何況朱利文係負責管理財務，並無管理貨物進出口之權限，更非處理貨物報關及出口後在國外處理之人員，實無從知悉起訴書或上訴人所謂貨物出口後，又原封不動地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形，朱利文自無共同侵權之行為。⑵吳玟音受僱於鼎力公司，職稱為董事長室副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員工薪資發放、陸泰陽個人支出費用計算、臨時交辦事宜、受陸泰陽之指揮至銀行匯款等。吳玟音多處理陸泰陽之私人事務，又因公司為防弊，規定填寫匯、取款單與實際跑銀行之人，不得為同一人，故吳玟音方協助財務出納即楊鈞雯跑銀行，惟吳玟音僅按楊鈞雯所製作之匯款單、取款單，機械性地為匯款、取款動作，確保該筆匯款並未轉入私人帳戶，並不知該應筆帳款之訂單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虛偽交易等情，吳玟音亦不可能與陸泰陽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形。至鼎力公司於兆豐銀行網路匯款權限中，由吳玟音擔任「放行」者，係因原職掌「放行者」之員工廖○貞，於100年3月離職，故須另選一人接掌「放行者」之職務，陸泰陽便指定由吳玟音暫代，然吳玟音從未實際操作網路匯款，國外網路匯款業務非吳玟音處理，實無從成立共同侵權行為。⑶楊鈞雯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出納一職，負責整理鼎力公司當日所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並經董事長被上訴人陸泰陽、財務副理朱利文之審查、核可後，進行後續填寫取款條、匯款單，是楊鈞雯所為之任何行為皆是受上級指示為之。楊鈞雯僅為小小財務出納，實不知上級是否為不合常規交易、虛假交易等情。楊鈞雯係財務部門之出納，工作內容從未涉及業務部門之訂單業務，是該筆訂單是否虛假，或者不合常規交易，楊鈞雯皆不知情，亦不可能知情，遑論與陸泰陽進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㈤李麗生、李麗裕以及林大揚則以：⑴元勝公司確有收受購買沙灘車之訂單，縱使該訂單非名義人所製作，惟對元勝公司而言，訂單確係真實存在。元勝公司收到訂單後，轉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確有給付貨款，並出口沙灘車交付買方，是有移轉交易商品。嗣因買方未能給付貨款，元勝公司受有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損失，亦有承受交易風險。至於鼎力公司又將沙灘車原封不動運回，此係鼎力公司之行為，與元勝公司無涉，元勝公司反而係受詐騙遭違約之被害人，不能因買方並無購買之真意，進而認定元勝公司係進行假交易之行為人。元勝公司確係真實進行沙灘車交易，不能因其受詐騙而有損失，致公司股價下跌，即謂交易為虛偽不實，故系爭財報其主要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上訴人依證交法上開規定請求賠償，即屬無據。⑵上訴人其授權人縱使受有股價下跌之不利，惟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有侵害。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即非有據。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除陸泰陽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況依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其101年、102年之營業毛利均僅數百萬元，實難認投資人係因系爭財報而買進該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之，應認舉證尚有不足。⑶上訴人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為何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計其股價，且未說明何以就買進股價與103年9月之平均收盤價格4.93元之價差計算其損害額，第一類授權人請求之股價下跌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另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從而，自不能遽以推定買入股票與系爭財報間存有交易之因果關係，其請求損害賠償，自無理由。⑷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生有未盡董事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並無可歸責的原因。又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董事之李麗生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⑸監察人不屬民法第28條所稱有代表權之人，而公司法第23條之規範對象為公司負責人，亦不包括監察人在內，是以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李麗裕、林大揚求償，即與法未合。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掩飾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李麗裕、林大揚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被上訴人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李麗裕、林大揚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況且，李麗裕、林大揚係於103年間起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並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証，李麗裕、林大揚不具財會之專業能力，自尚難察覺其異常，有正當理由相信財報內容為真實，難謂其等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⑹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李麗裕、林大揚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李麗裕、林大揚未予發動查察，遽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則參諸證交法第25條之1第2項規定之法理暨上述答辯說明，自不應令其等就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事負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㈥王潤泰則以：⑴上訴人主張依「先進先出法」計算其損害額，何以就第一類授權人未售出股票者，卻以103年9月之平均收般價格4.93元計其股價，第一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是否可認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猶待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而第二類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在系爭財報公告前即持有股票，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誤信系爭財報，持有股票致受損失。⑵陸泰陽等人為避免會計師查帳發覺，以合法會計科目並與鼎力公司串謀勾結，不當挪用資金，實為王潤泰所難查知，且元勝公司依公司法及證交法之規定，將財務報告交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王潤泰對於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即有正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自難認王潤泰有未盡監察人應負注意義務之過失。縱認王潤泰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亦應舉證證明其損害額，及其係於何時誤信、或是參考何項不實財報而做出錯誤投資，並就損害與責任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⑶王潤泰係於94年間起任職陸力公司，於該公司從事技術、研發事務，嗣擔任該公司生產管理業務，基於任職陸力公司關係，受該指派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99年7月起102年6月30日止，王潤泰雖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該期間未領薪資，僅係人頭，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且非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亦未認定編製、公告不實之財報，王潤泰與本件無涉，不負損害賠償之責。元勝公司財務報告或有不實或係因該公司與他人勾串，進行虛偽進銷貨之交易所致，該虛偽交易形式上均製有統一發票、傳票等會計憑證，王潤泰不具財會專業能力，尚難察覺異常。況王潤泰於不實財報爆發前，於96年間以每股33元向元勝公司購買250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且王潤泰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遠遠高於不實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足見王潤泰信賴該財務報告屬實，自屬合乎常情，而斯時復無其他跡象顯示被上訴人元勝公司經營狀況有何異常，自難要求不具財會專業能力之王潤泰，就該財務報告行使查核權，得立即查悉其中舞弊之情，難謂被上訴人王潤泰有何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⑷元勝公司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查核業務及財務狀況，委託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有元勝公司董事會會議紀錄、重大訊息詳細內容可按，自應認為同屬監察人之王潤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尚不因王潤泰非屬率先發動查察之監察人，遽得指其違反監督查核義務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㈦黃徐玉花則以：因鼎力集團倒閉，元勝公司遭波及，黃徐玉花與夫黃○安均持有不少元勝公司股票，認為新人新政，新團隊可為公司帶來願景，才在李久恆邀請下，於103年2月26日出任董事。黃徐玉花未擔任過上市公司董事，不知董事職權如何行使，完全信賴公司專業經理人提出之業務與財務報告，尤其董事會審議之各項報表，均經會計師審核簽證，開會時會計師、律師也都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元勝公司一票專業經理人與律師、會計師既均未提出警示意見，黃徐玉花自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殊無侵權行為可言。投資人若有損害，亦與黃徐玉花擔任董事期間之職權行使無因果關係，蓋黃徐玉花任董事期間，並無公司資產負債之大量變動，而致投資人遭受損害之情事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㈧林武俊則以：元勝公司由陸泰陽及總經理蔡昆忠負責實際經營，林武俊並未參與經營。系爭財報係由元勝公司會計主管編製，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系爭財報為虛偽不實之編造，且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此期間，元勝公司營業亦屬正常，林武俊自有正當理由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陸泰陽遭檢調調查後，林武俊始略知悉鼎力公司可能私下不知以何名義再將已出口之沙灘車重新進口國內之情形。苟有此情形，陸泰陽及鼎力公司可能假藉沙灘車之買賣詐騙元勝公司之貨款。元勝公司及包括林武俊在內之董事反成受害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已於附註揭露該沙灘車之交情情形，可作為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投資人若於此後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亦不得向被上訴人林武俊求償。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授權人何時買入元勝公司股份若干、買入時之股價若干、何時賣出及賣出股份與賣出時之股價若干等節，其買賣之股份苟如其所稱有損害，則其損害與系爭財報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可知，其遽而請求賠償，顯非適法。再者，其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以類股之指數之比較，將市場損失部份扣除（即淨損差額法），自無足取。蓋以影響股票價格變動之因素並非單一，投資人並無證據證明其買入股票價格、賣出股票價格或持有股票，係因元勝公司系爭財報單一因素造成其股票價值減損。同時元勝公司自102年8月起董監事異動頻繁、退票及102年6月起營收大輻衰退等狀況，均有依法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時公告。上開事項及國際社會、產業及政經情勢…等情，均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元勝公司股票的重大考慮因素。上訴人以毛損益法計算投資人損害金額之依據，未考慮上開各因素及市場損失部份，自無足取。縱認林武俊亦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亦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僅負極少比例之責任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㈨陳永聰則以：⑴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陳永聰之侵權行為存在，並證明投資人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具有因果關係，請求自屬無據。又於101年8月31日元勝公司101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公告前買入該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於103年6月18日以後均未賣出該公司股票，並非因信賴系爭財報始於該財報期間繼續持有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股票，不得據以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授權人何時購入元勝公司股票、購入時股價若干、何時賣出暨賣出之股價及股數、損害與不實財務報告間有何因果關係等節。⑵陳永聰係於93年起任職於鼎力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受指派為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自99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陳永聰於擔任元勝公司監察人期間，因係受指派而僅為人頭，因此並未領取任何薪資，亦從未編製元勝公司財務報告，實際上元勝公司係由陸泰陽、蔡昆忠等人負責經營，陳永聰並未參與任何經營業務。元勝公司之系爭財報完全係由該公司之會計主管編製，並經具有財會專業能力之會計師所認可，於陸泰陽等人遭刑事起訴前，並無任何跡證顯示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再者，陸泰陽等人遭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元勝公司營業仍屬正常，陳永聰難謂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復查，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董事長為同一人，性質上係屬關係人交易，陳永聰已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元勝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自應認陳永聰已善盡其監督及查核義務。再者，陳永聰於95年間以每股35元向被上訴人元勝公司購買122張私募股票，迄今仍繼續持有，所持有每股平均成本，均高於系爭財報爆發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每股淨值，是以，陳永聰係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⑶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眾多，上訴人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計算授權人因股價下跌損失之計算基礎，則不啻由被上訴人等人全數負擔證券詐欺以外市場因素所生之損失，對被上訴人等人顯屬不公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㈩鄭憲修、曾國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係依一般程序進行，屬真實交易，財務報告列入相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並無任何不實，元勝公司未因沙灘車引擎交易而受有損害，元勝公司之股東自亦無受損之虞。又即便受有損害，觀諸101年6月至102年5月15日期間股價漲幅僅4.1%，未有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情，益徵財報列入沙灘車引擎交易縱有不實，消息公開後股價下跌之成因恐非沙灘車引擎交易此一單一因素所造成。
　　⑵鄭憲修、曾國富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
　　告，係針對財報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為專業判斷，視情況設計及執行適當之查核程序，進行證實性查核程序及截止測試，已盡相當注意，且其等依間接證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即「401表」)為查核，並確認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款項均全數收回，已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鄭憲修、曾國富針對查核簽證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乙事，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懲戒處分，益徵鄭憲修、曾國富執行業務並無會計師法第41條所指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遑論依會計師法第42條負擔損害賠償責任。⑶系爭4筆沙灘車引擎交易認列之稅前淨利為274萬5246元，未達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之重編標準，從而，縱使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內容有不實之處，但因其對元勝公司整體財務並無實質上之影響，難以認定其為足以影響投資判斷之重要事項。故本件顯欠缺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務報告「虛偽」、「詐欺」所須具備之「重大性」，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之1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⑷上訴人應舉證說明本件授權人作成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決定，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既無從認定鄭憲修、曾國富有何不正當或廢弛或違反業務上應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無未盡注意義務之情事；況會計師查核簽證有其獨立性，應由其個人負責，且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性質上屬非法人團體，非民法第184條之適用對象(限自然人)，亦無民法第185條之適用，更無從適用亦無法律明文規定得以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規範之民法第28條規定，職是，會計師事務所本即毋庸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⑸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我國法院實務多有捨棄「毛損益法」而採「淨損差額法」之見解。上訴人恣意以4.93元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顯與市價落差甚鉅，且欠缺法源依據。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之參考。元勝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消息係於103年6月17日經媒體對外披露，該消息揭露後十個營業日之收盤平均價格則為6.351元，故應以該價格計算授權人所持元勝公司股票之現值始為合理。⑹授權人於103年6月17日即自媒體知悉元勝公司前任董事長陸泰陽等人因涉及財報不實而被起訴，且授權人於當時亦無不能賣出股票之情事，倘其能及時出脫手中元勝公司之股票，其所受之損失應屬有限，但授權人卻未於合理反應期間內即時出脫股票（益徵財報並非授權人決定買賣元勝公司股票之參考因素），導致所受跌價損害擴大，授權人應就此損失擴大之部分負擔與有過失責任，而應由其承擔此部分之損失。又鄭憲修、曾國富之行為特性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影響其責任比例，上訴人未提及此，一律論以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不符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紀敏滄、陳靜宜則以：⑴本件僅「102年度年報」與紀敏　滄、陳靜宜及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上訴人未區別元勝公司各期財務報告各自影響金額而分別請求，卻將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至103年度上半年等各期財務報告合併請求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28,629,578元，顯然逾越該二人查核範圍，自非有據。⑵本件交易主要係由鼎力公司人員所操控，且陸泰陽設立境外公司、元勝公司出口之產品被銷回鼎力公司等據以認定為不實交易之相關事證，均係鼎力公司之內部資料，紀敏滄及陳靜宜均非鼎力公司簽證會計師，自難以取得鼎力公司之上開資料。基於會計師之職責，紀敏滄及陳靜宜認為會計師所出具之任何查核意見均應有相關事證為憑，此乃其等為何未依檢察官指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之原因之一。但其2人仍透過檢視元勝公司之Proforma Invoice（商業發票）、出口報單、傳票、Invoice（發票）等文件之方式，逐一確認相關交易之金流及物流，並多次與元勝公司相關人員開會確認，均無法取得足以證明元勝公司外銷沙灘車引擎交易為虛偽不實之相關事證，致使其等最後僅能依其當時所能取得之事證，針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⑶就工作底稿01-9顯示，紀敏滄、陳靜宜實已針對系爭DeltaMics公司、Dealy 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 illa LTD公司)之銷貨收入交易進行查核，已將前揭公司本期新增前十名之銷貨客戶納入查核樣本，並依審計學理詳加查核各項會計憑證、帳簿及表冊，從而在查核過程發現公司訂單所指定之運送地點與實際報關之運送地點差異，卻無法取得任何元勝公司之查核證據以供驗證。紀敏滄、陳靜宜為確認此差異，尚請求元勝公司之管理階層(總經理)出具書面聲明，實難歸咎其等有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⑷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條、審計準則公報第30條規定，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元勝公司102年度查核工作底稿所示，紀敏滄、陳靜宜及其他事務所助理人員業已依循上揭審計準則所定之查核程序對Delta Mics公司、DealySweden AB公司及Fast Toys公司（即Quadzill a LTD公司）之應收帳款進行函證（工作底稿C-1-2），對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表應收帳款之查核程序，完全符合上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且查核程序完全依據102年12月IFRSs財稅版之查核參考程序加以執行（工作底稿C3/1），對應收帳款函證（底稿索引C-1-2）、驗證期後收款（底稿索引C-3-4）及提列呆帳（C-2/C-4）皆為該查核程序所列舉對應收帳款之查核已達成驗證「應收帳款確實存在且為公司所有，在資產負債表日無重大未入帳之應收帳款」之查核目的，則實難謂紀敏滄、陳靜宜有任何未善盡查核責任之處。在無任何積極證據支持銷貨交易為不存在之情形下，紀敏滄、陳靜宜在應收帳款之查核依制度之設計本即僅需針對應收帳款是否收款加以查核，自無從認定有任何查核疏失。⑸上訴人應證明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本件第二類授權人全體及部分第一類授權人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之際，紀敏滄及陳靜宜負責查核簽證之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報根本尚未公告，不可能致該等授權人誤信而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故其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顯與系爭財報不具任何因果關係。⑹影響股票交易盈虧之因素甚多，上市上櫃公司之股價，於交易時間內均處於變動之狀態，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規定亦可作為於財報不實案件中計算合理虛假訊息所需消化時間之參考。⑺上訴人應就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本件財報不實造成授權人損害所應負過失責任比例予以證明。又若上訴人主張授權人係基於不實財報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元勝公司股票致受損害，則授權人本於同一財報而賣出股票所獲利益，自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予以扣除，否則豈非上訴人授權人投資獲利之部分全歸上訴人授權人所有，卻將投資失利之部分完全轉嫁被上訴人等負擔，顯失公允。⑻上訴人未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故意使元勝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記載之行為、投資人受有損失、及財報不實行為與投資人所受損失間之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是以，兩者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又紀敏滄及陳靜宜於查核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過程，並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並已善盡注意，上訴人未能證明授權人損失與不實財報間因果關係，且其二人與陸泰陽、蔡昆忠等人間並無共同犯意之聯絡或行為分擔，客觀上亦無行為關連共同，兩者並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理由，上訴人另以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作為請求，亦屬無理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則以：⑴依證交法第37條、第20條之1第3項之規定，均得見會計師執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有其獨立性，苟有不正當行為或未盡業務上注意義務時，由其個人負責之特殊性。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係以「合夥」關係所組成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非會計師法中所規定之法人事務所，其性質偏屬非法人團體，無從適用及類推適用針對法人所為民法第28條規定。紀敏滄及陳靜宜係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與事務所間即為合夥人與合夥之關係，斷無再被解釋為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理。⑵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的事由是針對101、102年度財報的部分，但上訴人請求的範圍是103年半年報的部分，應舉證紀敏滄及陳靜宜有查核上的疏失等語置辯。並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四第479-483頁）：
(一)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另於96年7月1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擔任鼎力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則於102年12月20日起至103年2月26日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依元勝公司自訂之「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第3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鼎力公司即為元勝公司之關係人，依第9條第1、2項之規定「（第1項）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第2項）重大交易係指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二)蔡昆忠、李金山分別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會計主管；朱𤧞智、吳玟音、楊均雯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鄭憲修、曾國富為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紀敏滄、陳靜宜為元勝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其等所屬之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三)系爭財報編製時，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董事長任期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任期自103年2月26日起，執行其董事長職務之人為蘇怡仁）、蘇怡仁等人於財報上簽章；而當時元勝公司之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以及鼎力公司（法人監察人，指派章瑞濱執行其監察人職務，亦係陸泰陽、林武俊、呂元瑞所代表之法人）、廣偉公司（陸泰陽、李久恆、呂元瑞、賴榮光所代表之法人）。
(四)鼎力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沙灘車與沙灘車引擎，元勝公司因陸泰陽建議，於98年4月5日召開98年度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決議通過從事沙灘車引擎代理商業務，由元勝公司銷售沙灘車引擎，開始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有業務往來。本件沙灘車引擎之交易方式，是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向元勝公司下單購買沙灘車引擎後，元勝公司再向鼎力公司訂購沙灘車引擎，由鼎力公司依元勝公司之指示將貨物出貨至香港予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貨款則由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付給元勝公司，而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訂貨部分則由元勝公司付款鼎力公司（下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
(五)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境外公司之交易，其中於102年6月28日與Dealy、FAST公司;102年9月13日與Elamys、Delata公司；102年10月14日與Delta公司等五筆交易，共2,617,280美元約78,067,000元之款項無法收到，遭受78,067,000元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損失之重大損害。嗣元勝公司依侵權行為及委任關係訴請陸泰陽等6人及鼎力公司、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連帶賠償損害，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陸泰陽、鼎力公司應連帶賠償元勝公司43,460,926元及法定利息，兩造均未上訴而告確定。
(六)有關原證28附件二即附表一所示本件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不包括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金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共79份之真正（原審卷四第132-222頁）。
(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等人涉有循環假交易涉犯證券交易法等罪提起公訴，其中被上訴人蔡昆忠、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部分，已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判決無罪，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本院107年度金上訴字第1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上訴人陸泰陽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8年度金訴緝字第1號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目前由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685號審理中（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四、上訴人主張陸泰陽等6人所為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符營業常規，係為循環假交易，虛增元勝公司101年度及102年度營業收入；因元勝公司之董事長李久恆、啟基公司、蘇怡仁等人，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就系爭財報簽證無保留意見，導致元勝公司以不實之系爭財報對外公告，致上訴人之授權人即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玉○珊等79人誤信系爭財報，而受有損害，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同法第20條之1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規定、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財報是否有虛偽不實之情形？㈡如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賠償義務人為何人？㈢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之情形：
 1、上訴人就其主張，乃以系爭刑事案件卷證為據。而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流程，係元勝公司（當時公司名稱為松懋公司）經由鼎力公司轉來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訂單後，在進貨日期，向鼎力公司進貨，並由鼎力公司協助以元勝公司名義辦理出口到香港，再由鼎力公司以向New Rich公司購買沙灘車引擎名義，將同批沙灘車引擎自香港辦理進口臺灣，金流部分，則由朱利文透過網路銀行將貨款先付給鼎力公司在香港的OBU帳戶，再將貨款由香港的OBU帳戶匯到元勝公司出口到香港的境外公司即New Rich公司OBU帳戶，再由該帳戶匯到元勝公司，而Delta Mics等境外公司、New Rich公司均屬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等情，已據陸泰陽、朱利文於刑事案件偵訊時供述綦詳（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㈣第31-37、114、117-118頁），並有證人黃○岳、李○、張○珍、何○欣、許○堂、洪○芬、劉○綾、張○茜等人之證言（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㈥第122-124、142-143頁，他卷㈦第8-10、18-20、46-50、61、135-137、190-191、194-195、206-207、214-216頁，他卷㈧第6頁），以及聯繫辦理進出口電子郵件、進出口報單、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概況表、境外公司操作流程圖、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金融機構帳戶及交易明細等資料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他卷㈠第159-249頁，他卷㈡第89-135頁，他卷㈢第1-46、58、60-185頁，他卷㈣卷第53-86、91-94、100-105、114-115、143-171、176-178、180-183、189-194、202-203頁，他卷㈤第23、24、55-98、114-162頁，他卷㈥9-52、68-111、125-132、141頁，他卷㈦第11-13、22-45、53-58、60、143-145、150-151、155-188、198-203頁，他卷第27-62頁，偵卷第37-39頁），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實。
 2、查元勝公司係因紡織本業業績不佳，嘗試發展鎂鋰合金、工具機等事業，皆為發展不順，98年時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可為公司帶來利潤之沙灘車相關事業，此已獲公司98年第8屆第12次臨時董事會無異議通過，合於公司所訂「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辦法」規定；且依前揭系爭刑事案件卷證資料，元勝公司向鼎力公司進貨之沙灘車引擎交易，鼎力公司均開立統一發票予元勝公司，元勝公司就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之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亦由公司經辦人員按層級呈核，之後將沙灘車引擎出口至香港，出口部分產生海運運費、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臺灣報關等費用，進口部分（進口&出口香港部分）產生香港進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移倉費進口轉出口含更換封條費用、海運運費、香港出口吊櫃費、提單文件費、電放費等，該沙灘車引擎交易均依一般程序進行；嗣貨款無法回收受有78,067,000元損害部分，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確定陸泰陽、鼎力公司應對元勝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綜觀上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流程，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沙灘車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元勝公司自始並未經手該沙攤車引擎實體貨物，而交易之對象實為陸泰陽利用鼎力公司所設立之境外公司，金流部分更是全由鼎力公司掌控支出、回收，元勝公司於交易形式上僅圖能受惠於鼎力公司之轉單利益，可見陸泰陽以轉單為名，伴以proforma involce所載歐洲客戶訂單出示於元勝公司，實則虛設與歐洲公司同名之海外紙上公司完成金流，元勝公司只不過在陸泰陽一手安排下進行虛偽交易，此與元勝公司內部認知係其預付90%貨款向鼎力公司購入貨品，日後順利出貨歐洲之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所支付之貨款，迥不相同，因此，縱或鼎力公司於進口沙灘車引擎後確與歐洲公司交易而出售同批沙灘車引擎實體貨物，自是與元勝公司無涉，故被上訴人辯稱元勝公司與Delta Mics公司等客戶間有真實交易云云，並不足採。準此，元勝公司所謂之買賣實僅是陸泰陽佈局交易之一環，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客觀上自應評價為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而元勝公司與鼎力公司之董事長均為陸泰陽，其非僅對外代表公司，又主導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虛增元勝公司營業收入，製造營業成長之假象，藉此美化財務報告以吸引投資大眾，元勝公司就此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難自居為受害者而推諉責任。
 3、再查元勝公司將於101年間及102年間與Delta Mics等4家境外公司沙灘車引擎交易之營業收入全數編入系爭財務報告內等情，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年12月21日證櫃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送原審法院附有蔡昆忠（經理人）、李金山（會計主管）蓋章聲明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元勝公司101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2年3月29日》、102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時間103年3月31日》等在卷可參（見系爭刑事案件第一審櫃買中心卷2-1卷第2頁及101年度、102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原審卷一第98-147頁、卷二全部、卷三第1-189頁）。則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查屬虛偽不實循環交易之一部，縱然元勝公司經辦、財務人員如實依交易程序編制，在編制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系爭財報內容仍是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自應認該記載之虛偽進貨、銷貨交易內容對於元勝公司之營收確有重大影響而屬不實財報。
(二)有關賠償義務人：
 1、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⑴發行人及其負責人。⑵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1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至第3項及95年1月11日增訂、104年7月1日修正前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證交法前揭規定，乃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詐欺條款」，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既在於提供社會投資大眾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投資買賣證券。是以適用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八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八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再按，民事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之共同正犯或對立犯，分屬不同之法律責任，在民事上，造意人及幫助人雖未參與故意權行為之實施，但其行為係促成不法侵權行為之實現，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規定仍視為共同行為人，而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在民法上不論係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只要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應就損害之發生結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不論各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共同犯意或為對立犯。是刑事之對立犯，固係以各自之犯意遂行自己之犯行，而應個別論罪，然此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只要客觀上之數個行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即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迥然有別。
 2、查據卷附元勝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三第190-204頁）：101年7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代表法人為鼎力公司；102年7月3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鼎力公司、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8月2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監察人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9月13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陸泰陽，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馮國賓，代表法人為廣偉公司；102年12月20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李久恆，董事為林武俊、李麗生、賴榮光，監察人均為解任，代表法人廣偉公司；103年2月26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麗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103年7月17日時，公司登記董事長為啟基公司，董事為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監察人為賴榮光、李麗裕。再查，有關元勝公司財務報表：❶101年及100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一第98-126頁），時間101年8月28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❷101年及100年前三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原審卷一第127-147頁），時間101年10月19日，負責會計師為鄭憲修、曾國富，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❸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26頁），時間102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❹重編101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7-56頁），時間103年9月20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❺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57-83頁），時間102年5月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❻重編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84-112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❼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8月8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❽重編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44-175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❾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113-143頁），時間102年11月12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陸泰陽、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❿重編102年第3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二第207-23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⓫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38頁），時間103年3月2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⓬重編102年度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39-78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⓭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79-103頁），時間103年5月6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蔡昆忠、會計主管李金山；⓮重編103年及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04-15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⓯重編103年及102年第2季財務報告（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審卷三第160-189頁），時間103年9月29日，負責會計師為紀敏滄、陳靜宜，該報告上簽名之公司負責人為董事長啟基公司、經理人蘇怡仁、會計主管李金山。
 3、本件元勝公司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屬系爭財報之發行人，依前揭不爭事項㈠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陸泰陽於95年3月29日起至102年12月9日擔任元勝公司之董事長，啟基公司自103年2月26日起擔任法人董事長（執行董事長職權人為蘇怡仁），系爭財報編製時，蔡昆忠為元勝公司之總經理，該三人均屬元勝公司之負責人，對外得代表公司並綜理公司各項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陸泰陽主導前開不實之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循環交易，並致元勝公司得以於對外公開之系爭財報上為不實之記載，造成營業額成長之假象，所為自是已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是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104年7月1日修正前第20條之1第1款、第2項規定，元勝公司、陸泰陽、啟基公司、蔡昆忠等應對各善意投資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再者，前揭被上訴人違反前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如致授權人因元勝公司真實揭露財務報告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當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28條、公司第23條第2項之規定，元勝公司對其董事長陸泰陽、啟基公司及總經理蔡昆忠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前開行為人亦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主張李久恆、李金山、朱利文、吳玟音及楊鈞雯等人為系爭沙灘車引擎之交易；蘇怡仁負責系爭財報之編製，且於財報上簽章；元勝公司之董事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另曾任監察人）、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人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不實之系爭財報；會計師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未善盡查核責任；以上被上訴人亦應對授權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①依前揭公司變更登記及系爭財報編制時程所示，李久恆擔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任期為102年12月20日至103年2月26日，而系爭財報之編制及簽章依序在101年8月28日、101年10月19日、102年3月26日、102年5月9日、102年8月8日、102年11月12日、103年3月26日、103年5月6日等時日，顯然李久恆在擔任董事長期間，並未參與系爭財報之編制或有何簽章，且任職時間僅短短2個多月，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以不實財務報告公開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致誤導投資人之決策、判斷之情形，自應就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負責人」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李久恆應非屬該條款之負責人，對本件之授權人無需負無過失責任。
  ②蘇怡仁固有於系爭財報上簽章（見前開⓫⓭），然其乃是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啟基公司指派代表啟基公司至元勝公司行使董事長職務，並兼經理人為簽章，其個人並未擔任元勝公司任何職務，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所列之公司負責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會計師等身分而應對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請求，要屬無據。
　③李金山為元勝公司之副總經理兼會計主任，並非總經理，且依上開論述，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乃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是以鼎力公司名義辦理，全程未經元勝公司之手，李金山既未在鼎力公司任職，依系爭刑事案件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李金山明知或可得知元勝公司之國外交易對象，實為鼎力公司所設境外紙上公司，以及該等外國公司訂單為虛假，乃至於出口引擎有被同批進口到鼎力公司等情事；況查李金山是在公司董事會通過之系爭財報上始依職權為用印，自難認其有何故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李金山應可免其賠償責任。
  ④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固分別為鼎力公司之會計副理、董事長室副理、出納，其等亦並不否認確有處理系爭沙灘車引擎交易事宜，惟依陸泰陽於刑事案件第一審時證稱：元勝公司跟鼎力公司買這些引擎，然後辦理出口，是伊決定的，元勝公司外銷的訂單是鼎力公司給的，PROFORMAINVOICE這個文件，是伊交代鼎力公司負責報關的人做的，鼎力賣給元勝，元勝出口，伊香港的公司辦公室有一個人就負責再把元勝賣給買主的，賣給鼎力公司的子公司，再進口進來；朱利文並未在元勝公司任職，朱利文的工作內容，是每天上班必須把國外部的錢，日元、歐元、美金進多少錢，銀行帳戶裡多少錢列個表轉到伊電腦，朱利文並無綜合管理鼎力公司事務，也不需安排產品出貨的時間，伊並未跟朱利文講沙灘車引擎出口後再進口的目的，朱利文請產假不在時，伊看到誰就請誰幫忙開電腦或看一下，鼎力公司從香港New Rich進口的單據，不是朱利文做的，要匯款給供應商多少錢時，伊跟朱利文講好以後，吳玟音就去跑銀行，有時候會匯到國外，或國外匯進來，如何匯款是伊決定的；匯款方式，有時是去銀行匯款，有時是用網路銀行，網路銀行的編輯人員楊鈞雯及放行人員吳玟音是伊指定的；楊鈞雯在鼎力公司是擔任助理，吳玟音做不完的，或吳玟音不在時幫忙，等於是吳玟音的助理，楊鈞雯在公司屬最基層人員，不會參與董事會或相關業務會議；鼎力公司100%是伊個人的，對於跟境外公司的相關交易，伊自己做決定即可，鼎力公司的業務人員不得跟採購人員有任何私底下吃飯或上班時間往來，財務人員不得跟業務人員談，伊不讓他們知道伊的進價及售價，所以財務部門的人不會知道業務上客戶往來的事情；境外公司都是伊指示設立的，朱利文曾經問伊境外公司為何要跟歐洲的Delta Mics同名，伊叫朱利文不要問，朱利文就不敢再問；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都知道鼎力公司透過網路銀行匯錢給元勝公司，只有朱利文問過為何如此，吳玟音、楊鈞雯沒有問過，伊要朱利文不用管這麼多，朱利文就不敢再問了等語（見確定刑事卷㈤第205頁反面至228頁）。可見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並未參與製作所謂國外訂單，其等雖有依陸泰陽指示，操作國內外匯款，但對於係何種帳款匯款及目的，並不明瞭，且對於陸泰陽自行決定有關鼎力公司與元勝公司間交易條件內容，並不知情，亦無從探知。衡以元勝公司之沙灘車引擎訂貨單、出貨單等內部憑證，全由元勝公司經辦人員處理，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又未參與元勝公司財務作業之情狀，其等應僅是單純依陸泰陽指示辦理匯款，尚無證據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該等匯款即是配合陸泰陽之循環交易所為，上訴人復未再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朱利文、吳玟音、楊鈞雯與陸泰陽共謀為系爭沙灘引擎車買賣之循環交易，請求其等與陸泰陽負連帶賠償責任，尚屬無據。
  ⑤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黃徐玉花，以及賴榮光（兼監察人）、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馮國賓、李麗裕、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等固分別為元勝公司董事、監察人，屬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職務負責人，然依系爭刑事案件卷證，元勝公司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循環交易情事外，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均認為屬真實交易，在交易上，鼎力公司依一般作業程序出貨予元勝公司，再由元勝公司等相關人員辦理相關出口業務，此出口程序均依一般流程程序開立發票，申報出口，並經所有經辦、財務人員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將該等交易有關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毛利等項列入財報內容；又元勝公司於98年時即已依陸泰陽之建議，跨足沙灘車相關事業，長久來確實獲有鼎力公司轉單之利益，參以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要求前揭被上訴人對於公司可能涉及不法情事均予監督、主動發現，而不問是否有發現不法之客觀期待可能性及有無歸責事由，自已超出法律對一般正常人期待。再觀之元勝公司101年董事會議紀錄、102年董事會議紀錄、議事錄及臨時董事會議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卷六第55-106頁），尚無法認定前揭被上訴人有何失職之處，是其等辯稱已盡相當注意，應免負賠償責任等語，應屬可採。
  ⑥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依系爭刑事卷證，認為除陸泰陽一人知悉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涉有循環交易情事外，元勝公司所有經辦、財務人員皆認為該交易乃屬真實交易，鄭憲修、曾國富二人就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查核，事涉會計師對受查公司財務報告內容所存風險評估後，應如何執行查核程序專業判斷問題，其二人設計執行查核程序，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二人在查核元勝公司101年度上半年財務報告內容中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或故意出具虛偽不實查核簽證意見或未予敘明之行為。而陸泰陽已在102年12月9日辭任元勝公司董事長一職，元勝公司財務人員在編製該公司102年度財務報告時，應無在財報內故為虛偽或隱匿不實資訊情事存在，即元勝公司對於所編製102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應合乎當年度之交易狀況，紀敏滄、陳靜宜之查核，已合於查簽規則第20條第3項第1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3年3月11日台財證六字第0000000000號函示規定，縱使在無上開外國公司之回覆函證下，惟此僅涉及會計師對於查核證據是否適切及風險評估之專業判斷問題，尚難以此遽認紀敏滄、陳靜宜明知元勝公司之102年度財務報告就營業收入之認列為虛偽不實或錯誤。
  依審計準測公報第36號第4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目的，在根據執行核閱程序之結果，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須作修正之情事，提供中度之確信」；第5條規定：「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應瞭解受核閱者之內部控制。」；至於財務報告之查核，依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3條之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作時，應執行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行」。而依證交法第14之1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其的在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循，又所謂財務報導可靠性之目標，自是指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制，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本件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雖是一虛偽不實之循環交易，但確實有貨物流通，且公司內部憑證亦與交易情形相符，而元勝公司出售沙灘車引擎外銷作業，卻是由鼎力公司逕行辦理出口，其後同批引擎進口，亦是以鼎力公司辦理，此乃因陸泰陽利用權勢逾越內部控制程序而生之異常行為，即使內部控制亦無法防止此類不法交易事項之發生，於此情形下，核閱之會計師並非公權力機關，自難以期待會計師於瞭解其內部控制時，即得以發現此類不法之交易，是其等辯稱未能判定系爭財報有重大不實之表達或要求修正，不能因之即謂其等未盡專業上注意義務之處，尚屬有理。
  紀敏滄、陳靜宜雖因本件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均處分停止執行業務3個月，考其理由固是出於對會計師查核工作應注意而未注意、應作為而未作為之疏失所致，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對於紀敏滄、陳靜宜應以何方式查核方屬正當合法，自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亦得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此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本院卷五第297-308頁），但上開處分及判決並未認定查核程序之疏失與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不實之發現之關連性，因此，前述之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自難逕為不利被上訴人紀敏滄、陳靜宜之認定。
  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於系爭財報上縱認元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並未違反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應是受限於非屬其等業務及職權範圍所能及，致無法瞭解系爭財報有不實所致，當不能事後司法機關偵辦後查知系爭沙灘車引擎買賣有所不實，即認其等已廢弛或違反其等業務上應行注意之義務，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其等執行業務時有何故意、過失或有何不當之行為，乃依侵權行為及證交法第20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鄭憲修、曾國富、紀敏滄、陳靜宜及其等所屬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無可採。
(三)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依證交法應公告或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
    關係，固無待舉證；但投資人仍須證明損害及其金額與不實
    財報間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參
    考）。
 2、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公告該公司高層主管遭依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且同日亦有媒體披露該公司疑涉有虛假交易等不法情形之消息（見原審卷三第221-224頁），堪認系爭財報不實之訊息揭露日期為103年6月17日。上訴人主張附表二之授權人分為二類，第一類為101年8月31日（含）起至103年6月17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且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善意買受人；第二類為自修正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生效日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於103年6月18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投資人，此有授權人玉○珊等79人之基本資料表、購買元勝公司股票之數量、金額、時間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成交資料表、集保中心一客戶存券異動明細表、集保中心一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132-222頁之原證28），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依前開說明及詐欺市場理論，附表二所示之授權人，不論其等實際上是否閱讀系爭財報，均推定其等信賴系爭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
 3、上訴人主張元勝公司103年6月16日之股價係7元，自系爭財報不實訊息揭露後，該公司股價即開始持續下跌，下跌幅度最高達48.4%，且元勝公司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亦不斷在下跌，足以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又授權人授權上訴人訴訟時，尚未賣出其等持股，故以103年10月1日公告受理登記前1個月之均價即103年9月均價4.93元定本件之持股價值等語，並提出上櫃個股月成交資訊為證（見原審卷四第52頁）。然查：
  ①元勝公司股價於103年6月至12月每個月均價固分別為6.47元、6.45元、6.39元、4.93元、4.61元、4.95元、4.03元，顯呈現逐月下滑現象，然詳觀被上訴人所提出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元勝公司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見本院卷六第145-185頁），元勝公司於104年3月30日之股價已上漲至8.3元，且往後一年股價均維持在7元以上，衡以上訴人未舉證103年6月17日後，元勝公司受不實資訊揭露之影響導致股價下跌，確實大幅偏離市場走勢之情，則以本件大多授權人係長期持有元勝公司股票，或基於觀望、期待股價反彈等諸多原因考量而未出售元勝公司之股票下，上訴人僅以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至12月之均價擬設授權人受有損失，且與系爭財報有因果關係，尚有疑義。
　②元勝公司於103年6月17日不實訊息揭露時之收盤價為6.52元，當日僅微幅下跌0.48元，往後10日收盤價分別為6.18元、6.61元、6.20元、6.20元、6.6元、6.6元、6.21元、6.59元、6.16元、6.16元，其股價雖未達7元，然仍出現漲跌互見變化，漲跌金額為0.43元至負0.39間，顯然跌幅不大；同年7月4日起至7月31日18個交易日亦有10日為上漲（7月4日、7月10日、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1日、7月24日、7月25日、7月29日、7月30日），4日下跌，4日平盤，7月30日及7月31日之股價尚達7元，此觀前揭股價圖表及10年歷史股價資料及卷附之元勝公司103年6月及7月個股日成交資訊（見本院卷二第99-101頁）自明。足見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長達2個月期間並未明顯影響股價而導致投資人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
  ③系爭財報為元勝公司101年上半年度（第2季）至102年度全年及103年度上半年度（第2季），依前開元勝公司股票10年歷史股價資料所示，該公司於101年6月15日至102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9.78元，期末收盤股價為10.4元；於102年5月16日至103年5月15日期間，期初開盤價為10.3元，期末收盤股價為6.76元。足徵元勝公司申報公告系爭財報後，股價並未立即大幅上漲，期間價格有漲跌互見之變化，股價最高達16.4元（102年8月8日），最低尚跌至3.96元（103年2月6日），遠低於前述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揭露後2月期間之價格。參以兩造所不爭執之原證28資料即附表一授權人買進元勝公司股票日期及價格，其中為上訴人主張之第二類授權人即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8月30日（含）止期間買入元勝公司股票者，除授權人林○輝買入32股單價為8.78元外，其餘單價均在10元以上，最高單價尚有達至122元，顯然系爭財報公布前，元勝公司之股價早已大幅下跌至10元以下，系爭財報內容縱有不實之處，該不實之資訊並未影響股價變動，亦不足以致元勝公司股價產生大漲灌水效果。
　④綜上，系爭財報由元勝公司上傳輸入至櫃買中心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日即103年6月17日後，經證券市場消化虛假訊息所需之合理時間，元勝公司之股價亦未大幅下跌，自難認系爭財報與授權人間有損害因果關係。
 4、從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所受之股價跌價損失，與系爭財報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依上說明，上訴人依證交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前述賠償義務人元勝公司、陸泰陽、蔡昆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無據。至損害如何計算、授權人是否與有過失等爭點，即無庸再予論述。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2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1條及第42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所示授權人各如「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備位請求①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蔡○香、李○任如附表三㈠所示金額。②陸泰陽等6人、鄭憲修、曾國富、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正風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邱○烈、游○文、游○榮、蔡○香如附表三㈡所示金額。③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鼎力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徐○良、邱○烈、游○元、游○文、蔡○香、陳○宏如附表三㈢所示金額。④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王潤泰、林大揚、陳永聰、辜瑞濱、鼎力有限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鄭○月、劉○霞、楊○芳、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邱○烈、蔡○英、何○雄、江○玲、張○惠、蒲○傑、游○榮、王○龍、彭○華、蔡○香、李○任、梁○堂、黃○華、廖○美、陳○臻如附表三㈣所示金額。⑤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呂元瑞、李久恆、李麗生、馮國賓、辜瑞濱、鼎力公司、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陳○○妹、吳○霞、黃○鏘、蕭○芬、鄭○月、張○昇、何○娟、徐○良、李○隆、廖○彬、陳○華、廖○法、黃○祝、邱○烈、林○輝、林○宏、謝○娟、林○杰、彭○華、蔡○香、李○任、曾○梅、孫○通、梁○堂、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㈤所示金額。⑥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馮國賓、廣偉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蕭○芬、鄭○月、陳○華、邱○烈、蔡○英、林○輝、蘇○至、施○州、曾○梅、孫○通、梁○堂、陳○宏、趙○樑、廖○美如附表三㈥所示金額。⑦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玉○珊、陳○華、邱○烈、蒲家傑、施○州、蔡○香、孫○通如附表三㈦所示金額。⑧陸泰陽等6人、紀敏滄、陳靜宜、元勝公司、林武俊、李久恆、李麗生、賴榮光、黃徐玉花、李麗裕、蘇怡仁、啟基公司及建智會計師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施○州如附表三㈧所示金額。⑨被上訴人等29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二「備位部分⑨」欄所示授權人朱○文等人及各所列金額；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慧貞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王怡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
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8 　　日

附表一（上訴人於備位請求就系爭財報不實所列賠償義務人）
編號 被上訴人 101Q2財報公告日至 101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3財報公告日至 101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1Q4財報公告日至 102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1財報公告日至 102Q2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2財報公告日至 102Q3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3財報公告日至 102Q4財報公告前一日 102Q4財報公告日至 103Q1財報公告前一日 103Q1財報公告日至消息爆發日   101/8/31至101/10/30 101/10/31至102/3/31 102/4/1至 102/5/14 102/5/15至102/8/13 102/8/14至102/11/13 102/11/14至103/3/30 103/3/31至103/5/14 103/5/15至103/6/17 1 陸泰陽 V V V V V V V V 2 蔡昆忠 V V V V V V V V 3 李金山 V V V V V V V V 4 朱利文 V V V V V V V V 5 吳玟音 V V V V V V V V 6 楊鈞雯 V V V V V V V V 7 鄭憲修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8 曾國富 101Q2核閱 FS（簽章） 101Q3核閱 FS（簽章）       9 紀敏滄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0 陳靜宜   101Q4核閱 FS（簽章） 102Q1核閱 FS（簽章） 102Q2核閱 FS（簽章） 102Q3核閱 FS（簽章） 102Q4核閱 FS（簽章） 103Q1核閱 FS（簽章） 11 元勝公司 V V V V V V V V 12 林武俊 V V V V V V V V 13 呂元瑞 V V V V V    14 李久恒 V V V V V V V V 15 李麗生 V V V V V V V V 16 賴榮光      V V V 17 黃徐玉花       V V 18 王潤泰 V V V V     19 林大揚 V V V V     20 陳永聰 V V V V     21 馮國賓     V V   22 李麗裕       V V 23 蘇怡仁       V V 24 辜瑞濱    V V    25 鼎力公司 V V V V V    26 廣偉公司     V V   27 啟基公司       V V 28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V V       29 建智會計師事務所   V V V V V V 

附表二（授權人買進、賣出或持有元勝公司股票）
編號 姓名 買進   賣出或持有   先位請求之求償金額 備位請求之⑨部分   日期 股數 單價 日期（至今仍持有者填「持股」） 股數 單價   1 玉○珊 103/5/14 1,000 6.88 持股 1,000 4.93 1,950  2 陳○○妹 102/8/14 4,000 14.5 持股 4,000 4.93 45,700    102/8/28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3 吳○霞 102/8/27 5,000 12.4 持股 5,000 4.93 37,350  4 黃○鏘 102/8/20 10,000 13.1 持股 10,000 4.93 168,400    102/8/23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5 蕭○芬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56,650    102/8/29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9/3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9/16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9/17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0/2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11/28 1,000 9.64 持股 1,000 4.93   6 鄭○月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93,200    102/9/6 2,000 11.5 持股 2,000 4.93     102/10/1 1,000 12.05 持股 1,000 4.93     102/10/9 1,000 12.15 持股 1,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8/8 2,000 16.45 持股 2,000 4.93     102/10/18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02/11/25 1,000 9.56 持股 1,000 4.93   7 劉○霞 102/7/30 3,000 13 持股 3,000 4.93 70,040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102/8/7 1,000 15.85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8 楊○芳 102/8/9 10,000 15.35 持股 10,000 4.93 245,460    100/6/20 10,000 14.5 持股    141,260   100/8/16 2,000 10.7 持股       100/8/16 6,000 10.6 持股     9 張○昇 102/9/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4,440    102/8/19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 何○娟 102/11/1 1,000 11.85 持股 1,000 4.93 12,690    102/11/12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1 徐○良 102/4/18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04,550    102/4/24 3,000 11.1 持股 3,000 4.93     102/4/29 1,000 10.7 持股 1,000 4.93     102/9/16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16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102/10/24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0/25 3,000 12.4 持股 3,000 4.93   12 李○隆 102/7/24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998,220    102/7/26 6,000 11.55 持股 6,000 4.93     102/7/26 9,000 12.2 持股 9,000 4.93     102/8/7 1,000 15.65 持股 1,000 4.93     102/8/7 10,000 15.8 持股 10,000 4.93     102/8/7 2,000 15.65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 15.6 持股 2,000 4.93     102/8/7 15,000 15.35 持股 15,000 4.93     102/8/7 5,000 15.4 持股 5,000      102/8/9 5,000 16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5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9 持股 5,000 4.93     102/8/9 5,000 15.75 持股 5,000 4.93     102/8/9 10,000 15.5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9/10 10,000 11.3 持股 10,000 4.93   13 廖○彬 102/8/6 2,000 16.3 持股 2,000 4.93 202,850    102/8/8 3,000 15.85 持股 3,000 4.93     102/8/9 10,000 16.25 持股 10,000 4.93     102/10/30 3,000 12,1 持股 3,000 4.93     102/11/11 2,000 11.25 持股 2,000 4.93   14 陳○華 102/8/12 1,000 14.35 103/6/23 1,000 6.98 69,800    102/8/14 1,000 14.6 103/6/23 1,000 6.98     102/8/14 1,000 14.6 103/6/25 1,000 6.5     102/8/19 3,000 13.35 103/6/25 3,000 6.5     102/8/20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2/12/17 2,000 9.02 持股 2,000 4.93     103/5/8 2,000 6.55 持股 2,000 4.93   15 廖○法 102/8/5 10,000 16.85 持股 10,000 4.93  275,600    102/8/26 10,000 13 持股 10,000 4.93     102/9/16 10,000 12.5 持股 10,000 4.93   16 黃○祝 102/8/27 5,000 12.5 持股 5,000 4.93  229,850    102/8/27 20,000 12.6 持股 20,000 4.93     102/8/27 5,000 12.65 持股 5,000 4.93   17 邱○烈 102/3/22 1,000 11.1 持股 1,000 4.93 611,710    102/3/28 1,000 12.1 持股 1,000 4.93     102/4/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4/2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4/8 1,000 11.2 持股 1,000 4.93     102/4/9 6,000 11 持股 6,000 4.93     102/4/9 3,000 10.95 持股 3,000 4.93     102/4/11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4/15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4/1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4/29 1,000 11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6 1,000 10.05 持股 1,000 4.93     102/5/17 1,000 10.15 持股 1,000 4.93     102/5/31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102/7/12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102/7/26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102/7/29 1,000 13.4 持股 1,000 4.93     102/8/6 3,000 15.7 持股 3,000 4.93     102/8/7 6,000 15.3 持股 6,000 4.93     102/8/16 2,000 13.55 持股 2,000 4.93     102/9/2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9/6 2,000 11.35 持股 2,000 4.93     102/9/9 5,000 11.4 持股 5,000 4.93     102/9/9 3,000 11.3 持股 3,000 4.93     102/9/9 2,000 10.9 持股 2,000 4.93     102/11/8 1,000 11.8 持股 1,000 4.93     102/11/11 4,000 11.45 持股 4,000 4.93     102/11/11 2,000 11.3 持股 2,000 4.93     102/11/12 3,000 10.5 持股 3,000 4.93     102/11/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11/14 3,000 9.8 持股 3,000 4.93     102/11/18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11/18 5,000 9.3 持股 5,000 4.93     102/12/17 6,000 8.95 持股 6,000 4.93     102/12/18 5,000 8.85 持股 5,000 4.93     102/12/20 10,000 8.65 持股 10,000 4.93     102/12/23 8,000 8.06 持股 8,000 4.93     102/4/16 1,000 8.08 持股 1,000 4.93   18 蔡○英 102/8/12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7,000    102/12/20 1,000 8.65 持股 1,000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103/1/20 2,000 5.32 持股 2,000 4.93   19 何○雄 102/8/6 8.000 16.8 持股 8,000 4.93 94,960  20 江○玲 102/8/6 10,000 16.45 持股 10,000 4.93 209,900    102/8/12 10,000 14.4 持股 10,000 4.93   21 林○輝 100/5/26 32 16.5 持股 32 4.93 18,638 2,029   100/5/27 5 17 持股 5 4.93     100/6/2 45 16.7 持股 45 4.93     100/7/20 20 13.6 持股 20 4.93     100/7/26 50 12.9 持股 50 4.93     100/7/27 30 13.1 持股 30 4.93     100/8/9 19 10.45 持股 19 4.93     100/12/14 32 8.78 持股 32 4.93     101/2/6 5 9.71 持股 5 4.93     102/8/27 615 12.6 持股 615 4.93     102/9/4 60 12.05 持股 60 4.93     102/9/17 1,000 11.6 持股 1,000 4.93     102/10/11 116 12.05 持股 116 4.93     102/10/25 113 12.35 持股 113 4.93     102/12/23 1,000 8.06 持股 1,000 4.93   22 張○惠 102/8/7 30,000 16 持股 30,000 4.93 332,100  23 蒲○傑 100/8/3 8,000 12 持股 8,000 4.93 581,180 123,400   100/8/5 10,000 10.8 持股 10,000 4.93     101/1/11 2,000 9 持股  2,000 4.93     102/8/7 20,000 15.3 持股 20,000 4.93     102/8/12 20,000 14.3 持股 20,000 4.93     103/4/21 20,000 8 持股 20,000 4.93     103/5/8 1,000 6.51 持股 1,000 4.93   24 林○宏 102/9/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15,440  25 蘇○至 102/12/30 5,000 5.63 持股 5,000 4.93 3,750    103/1/20 5,000 4.98 持股 5,000 4.93   26 謝○娟 102/9/10 2,000 11.2 持股 2,000 4.93 12,540  27 林○杰 102/10/24 2,000 12.35 持股 2,000 4.93 64,730    102/10/24 1,000 12.3 持股 1,000 4.93     102/10/30 4,000 12 持股 4,000 4.93     102/10/30 2,000 12.05 持股 2,000 4.93   28 游○元 102/4/8 30,000 11.2 持股 30,000 4.93 188,100  29 游○文 102/3/28 30,000 12 持股 30,000 4.93 254,590    102/4/19 7,000 11 持股 7,000 4.93   30 游○榮 99/4/19 3,000 16 持股 3,000 4.93 283,610 164,050   99/4/19 10,000 15.85 持股 10,000 4.93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102/3/27 6,000 12.7 持股 6,000 4.93     102/8/7 7,000 15.35 持股 7,000 4.93   31 王○龍 102/7/29 10,000 13.6 持股 10,000 4.93 98,020    102/8/6 1,000 16.25 持股 1,000 4.93   32 彭○華 102/8/5 5,000 16.85 持股 5,000 4.93 311,180    102/8/6 10,000 16.9 持股 10,000 4.93     102/8/7 5,000 15.3 持股 5,000 4.93     102/8/12 5,000 14.3 持股 5,000 4.93     102/8/16 1,000 13.5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102/8/22 1,000 13.2 持股 1,000 4.93     102/8/26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33 施○州 103/2/24 12,000 7.4 103/6/23 12,000 7 2,351,710    103/2/25 96,000 7.91 持股 96,000 4.93     103/2/25 62,000 7.5 持股 62,000 4.93     103/2/25 4,000 7.15 持股 4,000 4.93     103/2/26 14,000 7.44 持股 14,000 4.93     103/2/27 12,000 7.5 持股 12,000 4.93     103/2/27 27,000 7.9 持股 27,000 4.93     103/3/3 96,000 8.45 持股 96,000 4.93     103/3/4 52,000 9.04 持股 52,000 4.93     103/3/4 25,000 9 持股 25,000 4.93     103/3/12 27,000 8.77 持股 27,000 4.93     103/3/13 1,000 8.9 持股 1,000 4.93     103/3/14 10,000 8.8 持股 10,000 4.93     103/3/18 1,000 8.4 持股 1,000 4.93     103/3/19 8,000 8.7 持股 8,000 4.93     103/3/19 14,000 8.78 持股 14,000 4.93     103/3/20 7,000 8.77 持股 7,000 4.93     103/3/21 9,000 8.8 持股 9,000 4.93     103/3/21 1,000 8.6 持股 1,000 4.93     103/3/24 3,000 8.7 持股 3,000 4.93     103/3/24 2,000 8.95 持股 2,000 4.93     103/3/27 5,000 8.22 持股 5,000 4.93     103/3/27 5,000 7.65 持股 5,000 4.93     103/3/28 1,000 7.65 持股 1,000 4.93     103/3/28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103/3/28 1,000 8.18 持股 1,000 4.93     103/3/31 13,000 8.75 持股 13,000 4.93     103/4/1 50,000 9.36 持股 50,000 4.93     103/4/7 1,000 9.19 持股 1,000 4.93     103/4/11 2,000 9.05 持股 2,000 4.93     103/4/14 5,000 9.05 持股 5,000 4.93     103/4/14 3,000 8.8 持股 3,000 4.93     103/4/15 1,000 8.74 持股 1,000 4.93     103/4/15 1,000 8.73 持股 1,000 4.93     103/4/25 4,000 7.45 持股 4,000 4.93     103/4/28 5,000 7.3 持股 5,000 4.93     103/5/7 2,000 7 持股 2,000 4.93     103/5/7 1,000 6.99 持股 1,000 4.93     103/5/13 8,000 6.77 持股 8,000 4.93     103/5/13 9,000 6.78 持股 9,000 4.93     103/5/14 19,000 6.8 持股 19,000 4.93     103/5/28 7,000 6 持股 7,000 4.93     103/6/3 10,000 6.6 持股 10,000 4.93     103/6/3 2,000 6.3 持股  2,000 4.93     103/6/4 1,000 6.05 持股  1,000 4.93     103/6/5 3,000 5.95 持股  3,000 4.93     103/6/6 3,000 6.02 持股  3,000 4.93     103/6/10 2,000 6.8 持股  2,000 4.93     103/6/11 10,000 7.1 持股 10,000 4.93     103/6/11 5,000 7.15 持股  5,000 4.93     103/6/11 13,000 7.2 持股 13,000 4.93     103/6/16 4,000 6.98 持股 4,000 4.93     103/1/20 379,000 5.32 持股 379,000 4.93     103/2/17 10,000 5.22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10,000 5.21 持股 10,000 4.93     103/2/17 9,000 5.2 持股 9,000 4.93     103/2/17 15,000 5.21 持股 15,000 4.93     103/2/20 16,000 6.47 持股 16,000 4.93     103/2/21 4,000 6.92 持股 4,000 4.93   34 蔡○香 100/9/5 7,000 10.1 持股 7,000 4.93 1,480,930 242,310   100/11/14 1,000 10 持股 1,000 4.93     100/11/25 4,000 9.4 持股 4,000 4.93     100/11/30 2,000 9.6 持股 2,000 4.93     101/2/7 4,000 10.15 持股 4,000 4.93     101/2/13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1/3/8 3,000 9.74 持股 3,000 4.93     101/3/14 1,000 9.79 持股 1,000 4.93     101/3/21 2,000 9.98 持股 2,000 4.93     101/3/27 12,000 10.4 持股 12,000 4.93     101/5/22 1,000 11.3 持股 1,000 4.93     101/5/23 4,000 10 持股 4,000 4.93     101/5/23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01/6/6 2,000 10.25 持股 2,000 4.93     101/10/15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2,000 9.5 持股 2,000 4.93     101/10/22 1,000 9.51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53 持股 1,000 4.93     101/12/25 1,000 9.87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8 持股 1,000 4.93     102/1/29 1,000 9.99 持股 1,000 4.93     102/1/29 2,000 10 持股 2,000 4.93     102/2/1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3 持股 1,000 4.93     102/2/1 1,000 9.94 持股 1,000 4.93     102/3/27 10,000 12.65 持股 10,000 4.93     102/5/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102/5/14 6,000 10.4 持股 6,000 4.93     102/6/10 1,000 9.91 持股 1,000 4.93     102/8/9 10,000 16 持股 10,000 4.93     102/8/12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3 10,000 14.3 持股 10,000 4.93     102/8/14 5,000 14.95 持股 5,000 4.93     102/8/15 10,000 14.6 持股 10,000 4.93     102/8/22 1,000 12.4 持股 1,000 4.93     102/8/30 3,000 12.45 持股 3,000 4.93     102/9/2 7,000 12.1 持股 7,000 4.93     102/9/3 10,000 12.45 持股 10,000 4.93     102/9/5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02/9/17 2,000 12 持股 2,000 4.93     102/9/24 2,000 12.6 持股 2,000 4.93     102/9/27 2,000 12.45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4 持股 2,000 4.93     102/9/30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2 2,000 12.15 持股 2,000 4.93     102/10/3 1,000 12.35 持股 1,000 4.93     102/10/3 7,000 12.4 持股 7,000 4.93     102/10/4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102/10/4 4,000 12.4 持股 4,000 4.93     102/10/4 12,000 12.45 持股 12,000 4.93     102/10/9 2,000 12.25 持股 2,000 4.93     102/10/14 2,000 12.1 持股 2,000 4.93     102/11/5 10,000 12.15 持股 10,000 4.93     102/11/7 2,000 12.3 持股 2,000 4.93     103/4/2 4,000 9.38 持股 4,000 4.93     103/4/2 1,000 9.35 持股 1,000 4.93     103/4/3 3,000 9.3 持股 3,000 4.93     103/4/11 1,000 9.11 持股 1,000 4.93     103/4/16 1,000 8.25 持股 1,000 4.93     103/4/21 1,000 8.3 持股 1,000 4.93   35 李○任 100/1/21 2,000 14.7 持股 2,000 4.93 416,360 66,190   100/6/22 3,000 14.3 持股 3,000 4.93     100/6/23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101/9/21 3,000 10 持股 3,000 4.93     102/5/24 10,000 10 持股 10,000 4.93     102/9/27 5,000 12.45 持股 5,000 4.93     102/9/27 20,000 12.5 持股 20,000 4.93     102/10/28 10,000 12.35 持股 10,000 4.93     102/11/1 1,000 11.9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1.95 持股 1,000 4.93     102/11/1 1,000 12 持股 1,000 4.93   36 曾○梅 102/8/19 1,000 13.25 持股 1,000 4.93 44,500    102/8/26 3,000 12.9 持股 3,000 4.93     102/12/17 3,000 9.02 持股 3,000 4.93   37 孫○通 96/6/25 2,000 12.5 持股 2,000 4.93 1,199,460 1,007,500   96/9/10 3,000 82 持股 3,000 4.93     96/11/23 2,000 83 持股 2,000 4.93     97/1/22 2,000 65.6 持股 2,000 4.93     97/1/29 2,000 52.5 持股 2,000 4.93     97/2/13 2,000 53.5 持股 2,000 4.93     97/11/6 2,000 17.85 持股 2,000 4.93     97/11/7 5,000 17.3 持股 5,000 4.93     97/11/10 7,000 18 持股 7,000 4.93     98/2/19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8/3/23 3,000 15.2 持股 3,000 4.93     98/6/15 7,000 12.8 持股 7,000 4.93     102/8/2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102/8/23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103/2/19 21,000 6.05 持股 21,000 4.93     103/2/20 30,000 6.47 持股 30,000 4.93     103/2/25 20,000 7.91 持股 20,000 4.93     103/3/28 3,000 7.65 持股 3,000 4.93     103/4/29 4,000 7.3 持股 4,000 4.93   38 梁○堂 102/8/5 5,000 16.75 持股 5,000 4.93 318,720    102/8/6 3,000 15.8 持股 3,000 4.93     102/8/6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102/8/7 3,000 15.45 持股 3,000 4.93     102/8/7 3,000 15.3 持股 3,000 4.93     102/8/9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102/8/12 2,000 14.3 持股 2,000 4.93     102/8/13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102/8/19 2,000 13.45 持股 2,000 4.93     102/8/28 2,000 12.2 持股 2,000 4.93     102/11/15 2,000 9.99 持股 2,000 4.93   39 陳○宏 102/8/6 1,000 10.1 持股 1,000 4.93 14,570    102/11/14 2,000 9.63 持股 2,000 4.93   40 黃○華 96/7/3 3,000 116 持股 3,000 4.93 3,647,310 3,610,230   96/7/3 1,000 110 持股 1,000 4.93     96/7/6 3,000 106 持股 3,000 4.93     96/7/11 5,000 93.6 持股 5,000 4.93     96/7/20 1,000 111.5 持股 1,000 4.93     96/7/23 2,000 107 持股 2,000 4.93     96/7/30 1,000 109 持股 1,000 4.93     96/8/10 3,000 107 持股 3,000 4.93     96/8/23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96/8/29 1,000 73.5 持股 1,000 4.93     96/8/31 1,000 68.5 持股 1,000 4.93     96/9/5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21 2,000 96.5 持股 2,000 4.93     96/9/27 1,000 98.8 持股 1,000 4.93     96/9/27 1,000 98.6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6/9/28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96/9/29 2,000 99.2 持股 2,000 4.93     96/10/1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96/10/26 2,000 94.3 持股 2,000 4.93     96/12/10 1,000 90.4 持股 1,000 4.93     96/12/14 1,000 82 持股 1,000 4.93     96/12/17 1,000 80.7 持股 1,000 4.93     96/12/19 1,000 80.5 持股 1,000 4.93     96/12/27 1,000 78.3 持股 1,000 4.93     102/7/24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102/8/5 2,000 16.85 持股 2,000 4.93   41 趙○樑 102/11/1 3,000 12 持股 3,000 4.93 3,668,620    102/11/1 101,000 11.9 持股 101,000 4.93     102/11/1 30,000 11.85 持股 30,000 4.93     102/11/11 20,000 11.7 持股 20,000 4.93     102/11/11 15,000 11.3 持股 15,000 4.93     102/11/12  5,000 10.6 持股 5,000 4.93     102/11/13 40,000 9.68 持股 40,000 4.93     102/11/16 10,000 9.63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38,000 9 持股 38,000 4.93     102/12/17 1,000 9.09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4,000 9.16 持股 14,000 4.93     102/12/17 1,000 9.17 持股 1,000 4.93     102/12/17 10,000 9.2 持股 10,000 4.93     102/12/17 4,000 9.09 持股 4,000 4.93     102/12/18 3,000 8.98 持股 3,000 4.93     102/12/18 29,000 9 持股 29,000 4.93     102/12/18 20,000 8.98 持股 20,000 4.93     102/12/18 1,000 9.01 持股 1,000 4.93     102/12/18 2,000 8.87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2,000 8.96 持股 2,000 4.93     102/12/18 14,000 8.97 持股 14,000 4.93     102/12/18 51,000 8.98 持股 51,000 4.93     102/12/18 2,000 8.99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15,000 8.82 持股 15,000 4.93     102/12/19 28,000 8.9 持股 28,000 4.93     102/12/19 2,000 8.86 持股 2,000 4.93     102/12/19 20,000 9 持股 20,000 4.93     102/12/19 1,000 9.18 持股 1,000 4.93     102/12/19 3,000 9.19 持股 3,000 4.93     102/12/19 6,000 9.2 持股 6,000 4.93     102/12/19 4,000 9.28 持股 4,000 4.93     102/12/19 8,000 9.29 持股 8,000 4.93     102/12/19 35,000 9.3 持股 35,000 4.93     102/12/31 275,000 5.24 持股 275,000 4.93     103/1/2 30,000 5.1 持股 30,000 4.93     103/1/2 18,000 5.09 持股 18,000 4.93     103/1/2 11,000 5.27 持股 11,000 4.93     103/1/2 5,000 5.28 持股 5,000 4.93     103/1/3 35,000 5.6 持股 35,000 4.93     103/1/6 38,000 5.21 持股 38,000 4.93   42 廖○美 102/7/16 1,000 9.6 持股 1,000 4.93 624,770    102/10/2 50,000 12 持股 50,000 4.93     102/11/28 2,000 9.75 持股 2,000 4.93     102/12/3 1,000 9.81 持股 1,000 4.93     102/12/5 10,000 9.78 持股 10,000 4.93     102/12/10 17,000 9.8 持股 17,000 4.93     102/12/11 3,000 9.7 持股 3,000 4.93     102/12/11 22,000 9.77 持股 22,000 4.93   43 陳○臻 102/8/9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10,370  44 朱○文 97/5/18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88,780 88,780   99/1/13 3,000 16.8 持股 3,000 4.93   45 陳○珠 99/3/10 2,000 14.85 持股 2,000 4.93 64,320 64,320   100/6/1 2,000 16.7 持股 2,000 4.93     100/6/13 2,000 15.4 持股 2,000 4.93   46 張○華 96/8/14 1,000 103.5 持股 1,000 4.93 173,940 173,940   96/9/6 1,000 80.3 持股 1,000 4.93   47 葉○卿 98/12/24 27,000 16.6 持股 27,000 4.93 347,100 347,100   98/12/24 3,000 15.6 持股 3,000 4.93   48 吳○○月 96/8/9 1,000 109.5 持股 1,000 4.93 104,570 104,570 49 吳○桃 96/3/21 1,000 68 持股 1,000 4.93 162,140 162,140   96/7/6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50 張○ 96/9/27 1,000 98.5 持股 1,000 4.93 442,170 442,170   96/10/3 1,000 91.2 持股 1,000 4.93     96/10/12 1,000 85.5 持股 1,000 4.93     96/10/15 1,000 80 持股 1,000 4.93     97/5/16 1,000 58.1 持股 1,000 4.93     97/11/19 2,000 13.5 持股 2,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5/7 2,000 14.2 持股 2,000 4.93     98/8/27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51 王○敦 100/5/20 1,000 16.7 持股 1,000 4.93 11,770 11,770 52 劉○○連 96/10/12 1,000 87 持股 1,000 4.93 90,740 90,740   98/5/5 1,000 13.6 持股 1,000 4.93   53 陳○任 99/4/22 14,000 15.65 持股 14,000 4.93 363,080 363,080   99/4/26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28 10,000 15.6 持股 10,000 4.93     99/4/29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9/4/30 8,000 15.55 持股 8,000 4.93   54 蔡○幸 97/3/13 2,000 49 持股 2,000 4.93 110,860 110,860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55 許○泰 99/5/25 1,000 11.55 持股 1,000 4.93 6,620 6,620 56 林○添 98/3/20 5,000 15.2 持股 5,000 4.93 51,350 51,350 57 孔○欽 100/1/24 6,000 15.7 持股 6,000 4.93 64,620 64,620 58 林○標 97/7/31 1,000 27.65 持股 1,000 4.93 22,720 22,720 59 劉○婷 96/6/13 1,000 75.1 持股 1,000 4.93 201,110 201,110   96/6/13 2,000 70.4 持股 2,000 4.93   60 陳○川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168,010 168,010   97/5/20 1,000 58.6 持股 1,000 4.93   61 陳○吟 97/5/19 1,000 60.8 持股 1,000 4.93 153,810 153,810   97/5/28 1,000 55.3 持股 1,000 4.93     97/5/30 1,000 52.5 持股 1,000 4.93   62 陳○春 100/2/14 4,000 15.4 持股 4,000 4.93 52,250 52,250   100/2/14 1,000 15.3 持股 1,000 4.93   63 粘○文 97/1/31 12,000 51.8 持股 12,000 4.93 1,184,500 1,184,500   97/1/31 8,000 50.6 持股 8,000 4.93     97/7/24 10,000 30.6 持股 10,000 4.93   64 黃○琴 100/1/24 2,000 15.75 持股 2,000 4.93 21,640 21,640 65 周○姬 97/5/8 9,000 47.5 持股 9,000 4.93 441,980 441,980   99/1/4 5,000 16.7 持股 5,000 4.93   66 鄭○仁 96/8/31 1,000 72.8 持股 1,000 4.93 67,870 67,870 67 詹○梅 96/7/31 1,000 103 持股 1,000 4.93 98,070 98,070 68 楊○達 97/4/17 1,000 50.5 持股 1,000 4.93 203,780 203,780   97/5/5 1,000 48.8 持股 1,000 4.93     97/5/14 2,000 62.1 持股 2,000 4.93   69 賴○文 98/12/24 10,000 15.9 持股 10,000 4.93 109,700 109,700 70 李○廷 99/4/20 5,000 15.65 持股 5,000 4.93 53,600 53,600 71 吳○時 96/9/7 2,000 81.6 持股 2,000 4.93 2,581,010 2,581,010   96/9/7 2,000 81.7 持股 2,000 4.93     96/9/7 3,000 81.8 持股 3,000 4.93     96/9/12 1,000 81.1 持股 1,000 4.93     96/9/12 1,000 80.2 持股 1,000 4.93     96/9/13 1,000 78.5 持股 1,000 4.93     96/9/14 1,000 79.8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1 持股 1,000 4.93     96/9/17 12,000 81.5 持股 12,000 4.93     96/9/17 1,000 81.4 持股 1,000 4.93     96/9/17 1,000 80.4 持股 1,000 4.93     96/9/17 2,000 81 持股 2,000 4.93     96/9/17 1,000 81.3 持股 1,000 4.93     96/10/2 1,000 98.4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6.8 持股 1,000 4.93     96/10/3 1,000 94.8 持股 1,000 4.93   72 邱○賢 100/1/25 2,000 16.6 持股 2,000 4.93 45,030 45,030   100/1/25 1,000 16 持股 1,000 4.93     100/1/27 1,000 15.55 持股 1,000 4.93   73 黃○苓 96/7/3 1,000 122 持股 1,000 4.93 117,070 117,070 74 李○倩 96/6/27 1,000 94.6 持股 1,000 4.93 421,380 421,380   96/7/2 3,000 115.5 持股 3,000 4.93   75 凌○鳳 96/7/2 2,000 115.5 持股 2,000 4.93 221,140 221,140 76 楊○汝 96/7/30 1,000 104 持股 1,000 4.93 260,010 260,010   96/8/23 1,000 85.8 持股 1,000 4.93     96/11/1 1,000 85 持股 1,000 4.93   77 詹○宇 100/7/7 1,000 13.9 持股 1,000 4.93 14,840 14,840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78 何○華 98/4/20 1,000 17.15 持股 1,000 4.93 441,190 441,190   98/4/27 1,000 16.3 持股 1,000 4.93     98/4/28 1,000 14.4 持股 1,000 4.93     98/7/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98/8/4 1,000 15.6 持股 1,000 4.93     98/9/4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1/21 1,000 17.05 持股 1,000 4.93     99/1/22 1,000 15.7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5 持股 1,000 4.93     99/1/26 1,000 15 持股 ,000 4.93     99/2/1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99/2/5 2,000 13.9 持股 2,000 4.93     99/4/1 2,000 15 持股 2,000 4.93     99/5/3 3,000 13.95 持股 3,000 4.93     99/5/21 2,000 11.65 持股 2,000 4.93     99/7/13 1,000 13.1 持股 1,000 4.93     99/7/13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99/7/14 1,000 12.9 持股 1,000 4.93     99/8/12 2,000 14.1 持股 2,000 4.93     99/8/25 3,000 13.7 持股 3,000 4.93     99/10/20 2,000 12.55 持股 2,000 4.93     99/10/25 2,000 12.65 持股 2,000 4.93     99/11/1 1,000 12.25 持股 1,000 4.93     99/11/8 1,000 11.35 持股 1,000 4.93     99/12/7 1,000 10.65 持股 1,000 4.93     100/1/13 1,000 13.85 持股 1,000 4.93     100/2/15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17 1,000 14.3 持股 1,000 4.93     100/2/23 1,000 13.3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3/9 1,000 14.45 持股 1,000 4.93     100/6/20 1,000 14.5 持股 1,000 4.93     100/6/24 1,000 14.05 持股 1,000 4.93     100/7/11 1,000 13 持股 1,000 4.93     100/7/26 1,000 12.8 持股 1,000 4.93     100/8/5 1,000 10.8 持股 1,000 4.93     100/8/11 2,000 9.95 持股 2,000 4.93     100/10/7 1,000 9.95 持股 1,000 4.93     100/11/2 2,000 10.1 持股 2,000 4.93   79 梁○明 96/8/8 1,000 100 持股 1,000 4.93 165,290 165,290   98/7/27 2,000 16.8 持股 2,000 4.93     98/7/27 4,000 16.55 持股 4,000 4.93   總計        28,629,578 14,485,029 

附表三（備位請求①至⑧）

編號  姓名  求償①至⑧金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101/8/31-10/30 101/10/31-102/3/31 102/4/1-5/14 102/5/15-8/13  102/8/14-11/13 102/11/14-103/3/30 103/3/31-5/14 103/5/15-6/17 1 玉○珊 1,950        1,950  2 陳○○妹 45,700      45,700    3 吳○霞 37,350      37,350    4 黃○鏘 168,400      168,400    5 蕭○芬 56,650      51,940 4,710   6 鄭○月 93,200    23,040  65,530 4,630   7 劉○霞 70,040    70,040      8 楊○芳 245,460    104,200      9 張○昇 14,440      14,440    10 何○娟 12,690      12,690    11 徐○良 104,550   36,820   67,730    12 李○隆 998,220    934,520  63,700    13 廖○彬 202,850    168,700  34,150    14 陳○華 69,800    7,370  51,010 8,180 3,240  15 廖○法 275,600    119,200  156,400    16 黃○祝 229,850      229,850    17 邱○烈 611,710  12,170 138,910 124,460  185,730 147,290 3,150  18 蔡○英 17,000    9,370   7,630   19 何○雄 94,960    94,960      20 江○玲 209,900    209,900      21 林○輝 18,638      13,479 3,130   22 張○惠 332,100    332,100      23 蒲○傑 581,180    394,800    62,980  24 林○宏 15,440      15,440    25 蘇○至 3,750       3,750   26 謝○娟 12,540      12,540    27 林○杰 64,730      64,730    28 游○元 188,100   188,100       29 游○文 254,590  212,100 42,490       30 游○榮 283,610  46,620  72,940      31 王○龍 98,020    98,020      32 彭○華 311,180    278,000  33,180    33 施○州 2,351,710       1,812,510 430,570 108,630 34 蔡○香 1,480,930 23,160 126,890 38,190 303,080  701,100  46,200  35 李○任 416,360 15,210   50,700  284,260    36 曾○梅 44,500      32,230 12,270   37 孫○通 1,199,460      45,000 137,480 9,480  38 梁○堂 318,720    277,020  31,580 10,120   39 陳○宏 14,570   5,170    9,400   40 黃○華 3,647,310    37,080      41 趙○樑 3,668,620      1,192,080 2,476,540   42 廖○美 624,770    4,670  353,500 266,600   43 陳○臻 10,370    10,370       合計 14,144,549 38,370 397,780 449,680 3,724,540  3,963,739 4,904,240 557,570 108,630 



